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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67)
 
我最初下决心写这作品的原因，是为了让有兴趣知道基督徒想法范围的三、四年级学生阅读。写这作品的同时，也逐渐了解到这可以作为神学院学生的初步性向调查，因为他们未来会接触到许多广泛的工作，有关于系统神学之各式各样的礼仪指示。
    多年来有很多人尽心(为此书)服务，他们值得因自己的贡献受到赞美。几位学生秘书对于文字键入和书籍研究的帮助功不可没。我的第一位学生秘书是 Jo Ella Tweedy 小姐(现在是 Ronny Turner 夫人)，随后几位秘书小姐是 Judy Sato、Johenne Hamby、Mary Gilbert，最后是键入众多草稿的 Susie Penner 小姐。
我衷心感谢堪萨斯州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分部的主席，威廉博士 (Dr. William Seiler)，他在 1967 年秋季学期减少我的教职份量，好让我致力于这本书的精整阶段。
    我赞赏前同事 Ivyloy Bishop 和 Fred Howard，他们给予我许多启发和鼓励。
    在作品即将出版的当下，我希望内容确实达到了公平和客观。没有这两种质量，神学不可能存在。
序言(2005)
    自从这部作品的首版开始，多少春秋已过。不少学院和神学院已对这本书做了成功的用途。我尊崇的同事，Ivyloy 和 Fred，蒙主宠召了。而我则是执教 36 年以后，从 Emporia州立大学退休了。
    在过去的岁月中，神学和哲学方面的事发生不少。有些议题我试图在新书更新，希望这对神学生更加有用，无论他们来自何方。
    对于世界人民有机会接触 E 剑 (E-Sword) 的因特网版本，我感到特别愉快。我的希望在于读者能从中获得帮助。任何评论之回复请电邮至 Roarkdal@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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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为什么相信上帝?
    只有三种人：发现上帝的那些人，为他服务；尚未发现上帝的人，因他寻觅；剩下的人在这世上活着不寻觅上帝，也未曾发现他。第一种人理智且快乐，第三种人不智也不乐；处于两者之间的人怏怏不乐，但是理智。
             xe "Blaise Pascal"                           Blaise Pascal (巴斯葛), xe "Pensees" Pensees《冥想录》
    四处渴慕上帝，寻求他维护的所有事物，这不是神圣事情，这是纯粹明理，因为上帝无所不在，万事由他维护。我们对他的渴求也许是神圣的行为；但事实上也只是明白道理而已。要漠视上帝的存在不单是亵渎：而是一种荒唐。
                      

F. J. Sheed, Theology and Sanity
 人的心理，自然天性里，确切存在一些神的感觉，对此我们言行无疑，因为上帝，为了防止任何人假装无知，赋与了所有人几许他的神性想法，是他经常更新的记忆，偶尔扩大的记忆，所以人知道上帝存在，而且还是他们的创造者，当他们不崇拜他，也不奉献自己的生活来为他服事，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 . . . 没有草莽外邦，没有粗野异族，是上帝存在的信念渗透不进去的。
     John Calvin (约翰・福开森),xe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无可否认地，人通常有宗教信仰。这是好是坏，要辩论可有的辩论，但人类文化充满宗教影响，这不能被否认。有关世界宗教的研究指出一个事实，人相信许多神。这其实也很明显，任何年龄、任何地方的人，把某事 (物) 称为「神」，自此之后，就对这事 (物) 守纪了。
    神这个字 (god) 与许多不同的想法有关联，依文化而异。希腊文化有许多神，我们可以将其归为多神论(polytheism，前缀poly=许多，字尾theism=有神论)，所以希腊文化的神所指的是许多神。希腊、罗马和埃及的神至今已不再有人崇拜。
    印度文化的神也不少，各有各的名字，英译名包括：Rama(罗摩)、Krishna(克里希纳)、Shiva(湿婆)、Brahma(梵)、Kali(迦梨)等等，数以万计的神。从雨神到霍乱神，这些神大多有特殊作用，有人有了什么问题，就会去找掌管该问题的神祈求。
    在日本有日文「神」(英文发音: kami)，这个字经常以god作为英译。日文神(kami)这个字虽然意思是神(god)，但它可以代表人事物的灵，包括(富士)山的灵、树的灵、河的灵、人的灵，乃至于天皇的灵。日本的众多神社供奉着2500类以上不同的灵。当日本人将天皇形容为灵，西方人多半认为那是指天皇的神性，但日文灵与西方人对于上帝的概念，属于不同范畴。日本人也把人想成是灵，而且人死后都应该成为灵。
    当回教国家使用神这个字，他们使用阿拉(英文发音: Allah)。阿拉是回教唯一的神，对回教徒是唯一的真主，但阿拉这个词充满争议。回教徒希望将旧约的阿拉引述为真神，但其它人认为阿拉是指前伊斯兰教的异教神，月神；新月曾是月神的象征物。在旧约，名词阿拉(Allah)的特性与耶和华(Yahweh)相当不同。
讲到犹太教，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有造物主上帝的概念，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这个名字从希伯来文到英文的英译是 [Yahweh]，另外一个比较不理想的英译是 [Jehovah]。两个英文译名都是采用字译／音译 (transliteration)，字译／音译是将一种语文的文字依据字母或发音，转译成另一种语文的文字。举例而言，动词受洗是由希腊词 [baptize] 依据字译／音译，而成为英语的 [baptize]。虽然中文都是耶和华，[Yahweh] 是从希伯来文到英文比较好的字译／音译。此外有一点必须注意，上帝不是耶和华的名字；上帝这个字 (God) 意指名字叫耶和华的唯一真神。
    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上帝这个字 (God) 代表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除此之外，耶和华 (Yahweh) 是救赎自己子民的上帝，正如出埃及记说上帝救赎他的子民，帮助他们逃离埃及人的奴役。以基督徒而言，耶和华 (Yahweh) 是他们的救主，将他们从罪孽中救出。
    相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其它宗教的神多与偶像崇拜分不开关系。偶像崇拜泛指人对于人造无生命物体的崇拜。人崇拜过各式各样的动物、珍奇猛兽，崇拜过山、树和其它物体，还崇拜过土、水、气、火等元素。
    其它宗教的人将神概括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这种神于是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所以对他们而言，神可以是钱、性、毒、权、名望，任何东西。
    如果加上前缀 [pan]，有神论 (theism) 就成了泛神论 (pan-theism)。前缀 [pan] 等于「一切」，字尾 [theism] 等于「有神论」，所以泛神论意指一切都是神，神与世界拥有相同形体。世界就是上帝，而上帝也是世界。泛神论叫人看待牛和看待人一样神圣，甚至和神一样神圣，树也因为泛神论变成神的等同物。对于泛神论的人，神就是一切，一切就是神。泛神论的模糊性总会导致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泛神论发展成多神论，因为泛神论分解开来，就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神，有各式各样的作用。以泛神论作为宗教的文化，例如印度之传统功能性神祇，数量傲居三亿六千万之多。
    如果到处都是功能性的神祇，何来一位至高无上的神?西方国家多强调一神论 (一位上帝)，上帝这个名词代表着许多重要的议题。上帝联系宇宙的创造。宇宙有一个起始点，但那不是宇宙本身导致的。上帝联系伦理和道德。如果道德有一个客观的来源，那必定与上帝有关。上帝联系存在的意义。
    如果没有上帝，存在没有意义。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与上帝有关。上帝是永恒的存有，这对人是重要的知识。只有上帝能向人启示自己，根据恪守圣经的一神论，上帝的确向人启示了自己，他不只是一位启示者，对于曾经远离上帝的人，他也是一位和解者。
    人为什么相信上帝，这可以归向二个不同解释 — 自然主义和有神论。自然主义的解释也许包括很多形式，但基本上为：宗教出自人的精神、内心和生活。因此宗教是人的精神、人的需要之创作或投射。有神论的解释为：由于上帝主动对人启示，宗教才得以出现，而人对神的崇拜基本上衍生于神对人建立的关系。
    自然主义 的看法包括许多变异。有人说宗教是异想天开，也有人说宗教是幻想世界的结果。人说服了自己，把想法当成现实后，宗教很快就出现了。同样地，有人根据恐惧来解释宗教，因此神就是精神上假定的恐怖，但无助舒缓世界上的精神困惑和痛苦烦扰。这就好比怕黑的小孩子，声称在黑暗中「看到」各式各样恐怖的怪物，而生活在恐惧中的大人则「看见」自己被神的力量包围，有的神友善助人，有的神邪恶。

    David Hume (1711-76) 以自然主义的论点解释宗教起源；David Hume 的中译名是戴维休谟。费尔巴哈 (Ludwig Feuerbach, 1804-72) 提出了一则基本上大同小异的论点，上帝是人的想法之投射。他曾写到「人心本身是上帝的所在，不朽的所在」
 以及「上帝创始于人之中；从人之中开始有宗教，有上帝。」
 往后提出类似论点者尚有佛洛伊德 (Freud, 1856-1939 )，费尔巴哈与佛洛伊德两者论点的差别在于，前者表示宗教好，而后者认为宗教是幻觉，造成心理不健康。根据两者，人所谓的神不过是愿望的投射而已。
    无论人对宗教起缘的论点从何开始，也许是从詹姆士 (William James, 1842-1910) 「客观存在」的知觉，
 或士来马赫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对宇宙的「投降」，
 或德国神学家奥托 (Rudolf Otto) 对宗教的神秘理解之类，
 人必须小心不可将宗教的一般概念 (例如宗教是人类的精神产物，或想象力，或情感) 与宗教起源相关的次要概念等同视之。
    某些作家将基督教与宗教概念区别开来。卜仁纳 (Emil Brunner) 曾说：「基督信仰，是上帝藉由耶稣基督启示的信仰，不是『其中一种世界的宗教』。」
 虽然在宗教研究上，基督教被归为一种世界的大宗教，但基督教的本质将本身与世界其它的宗教分别开来。就拿各宗教的创建人而言，基督徒认为神人耶稣基督是建立基督教的人。世界其它宗教的创建人都是凡人，宣称的教义不过来自该宗教对于生活、问题上的洞察。无论他人是否同意这项分别，这无可否认是一项重大的分别。这开始了宗教起源的有神论看法。因此基督教不是依据人类角度观察宇宙万物的「宗教」；基督教并非来自人类的精神意志。
    各方对于宗教的起源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个问题必须先提出。为什么人应该相信上帝？大体上，人们不会过度思考他们相信上帝的原因。原因的查寻经常留给哲学家和神学家，有些认为上帝存在，有些则认为上帝不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类想法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方法。我们将在适当的标题下探讨这些方法。
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论据
  着手于论据之前，关于所谓的「证明」，我们必须做出一些初阶评论。数学加总的证明不是此处的「证明」，此处的证明，或者证明性论据归入可能性类别。「据我们所知，论据之所以称为论据，就是因为论据导致的 (高度) 可能性结论，不会超过一个。」
 如果有人要辩论太阳明早会不会升起，过去的经验可以作为此处论据的基础；比方说，自从人懂得观察太阳以来，太阳一早总是会升起，所以可能性是太阳明早会再升起。这是一个引人论据，根据的是观察而来的事实。「任何关于事物存在与否的引人论据皆是可能性论据，有神论论据也是可能性论据。论据、资格论据和主张的进展只能到此为止。」

  另一个评论关于秩序。虽然论据推断上帝是存在的 (论据是任何事物存在的合理解释)，但论据经常受到攻击，因为毕竟那还是推理，缺乏坚固性，此外别人会设计反论据，提出反证来反对你的证据。这些攻击都是被误导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有人从论据推断出上帝，那么其它人都不高兴了，因为推断出的上帝只有一位。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与上帝的联系，而不是论据的结论。然而这并不表示论据没有合理的用途。在介绍了所有的论据以后，我们将回到这议题。
xe "Cosmological "宇宙学的论据
宇宙学的论据立基于宇宙存在与世界存在的事实变异。宇宙学的论据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形式，第一种是 Thomas Aquinas (1225-74) 使用的秩序。Thomas Aquinas 的中译名是阿圭奈 (意大利神学家)。
    「可以肯定的是 . . . . 有些事物在移动。任何事物的移动都是受到另一件事物的影响，因为事物不会平白无故受到移动，除非事物的潜在性是要移向另一件事物 . . . . 如果影响事物移动的那件事物也移动了，也必须是受到另一件事物的影响，依此类推。但话又说回来，也不能这样一直类推下去，要不然就不会有第一件发挥影响的事物了 . . . . 所以回归于第一位影响者是有必要的，第一位影响者不受他人影响；而这位影响者，每个人都晓得他是上帝。」

    事物运行的想法可以比照一台撞球桌，撞球桌上的球按照传统方式固定于一个三角形，等待冲球。这些球不会移动，直到有人来到撞球桌，开始打撞球，球移动了，才打破原本固定的形式。如果没有那位「冲球者」，那个三角形永远都是个三角形。宇宙万物一开始无法自己运行，必须仰赖第一位运行者。

    本论据需要仔细的阅读。万物的运行必须藉由一位自行存在的运行者启动。我们可以简短看一下他人对此论据的批评。首先，有人质疑上帝并无启动宇宙的运行系列。其次，为什么运行系列不能是无限或永恒的？我们先来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运行系列不能是永恒的？这必须依据论及的系列类型为何。阿圭奈认为在数字或运动中，一个无穷尽的系列是有可能发展的。这叫作水平系列。但是另一种系列，垂直系列，不会无止境地发展下去。人类的存在是由一件事物所造成的，而一件事物又是由另一件事物所造成的，依此类推。这乍听之下像是水平系列，实则不然。举例而言，一个人长大成人，不需要再依赖父母，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再依赖任何事物了吗？他还是得依赖空气、水和类似的事物。这是垂直系列，是不会无止境地发展下去的，是来自那位存在的运行者的。

    虽然有人承认水平系列是有可能发展的，但如果论及的领域离开了无限的数字，水平系列的发展 可能 会有问题。人的精神中有无限的数字系列，但实际中永恒的运动并不存在。举例而言，如果我们比较人类和数字，会发现数字永远能够前后进展，但如果人类的进展向后退的话，真是难以想象。一开始只有一对男女，从他们以后有了后代，无论其它人如何宣称不同的人物，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代。
    由于本论据始于本质，在我们了解它的同时，也应考虑一些本质的议题。如果在宇宙起因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取决于一个主导的看法，那么就能追踪宇宙的运行，直到我们无法进展为止，因为一场大爆炸，原始的大量能量爆出空间，提供气体的运行，然后变出移动物质，随后进展而成我们所知的行星和系统。如果大爆炸的理论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运行就不是永恒的。在大爆炸之前，如果移动的物质曾经不存在，那么当时的运行系列一定是停止的，依赖别的事物。既然如此，大爆炸的起因为何？唯一合理的假设就是上帝，上帝是大爆炸的起因。 

    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何说上帝并无启动宇宙的运行系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增无减。无神论者不寻求第一位运行者，想要停止这个世界看得到的运行。他们质疑、反驳本论据主张有第一位运行者。他们似乎接受宇宙的运行是永恒的，宇宙的运行与移动的事物不相同，无须解释。提出这种主张，无神论者必须总结世界本身就是永恒的。物质存在，但无须解释它们的来由。倒是阿圭奈认为真有永恒这种事物，那是什么？上帝或是物质？同样据我们所知，大爆炸的理论足以说明物质不是永恒的。 

    (2) 第二种论据称为高效率起因的论据。阿圭奈写到：
「在充满易察觉事物的世界中，我们发现高效率起因的秩序是存在的。在任何情况下 . . . 一件事物的高效率起因不会是事物本身 . . . 如果高效率起因可能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那么就不会有第一个高效率起因，也不会有一个最终效应了 . . . 鉴于此，有第一个高效率起因，而大家必须承认他是重要的，他的名字叫上帝。」

    巴斯威尔 (J. O. Buswell) 为这论据提出相似的建议：「如果因果关系链确实存在于今，那么这条炼要不是自身永恒，就是发起于永恒潜在的起因，还是它发起于无形。对此圣经的上帝最有可能是永恒潜在的起因。」

 本论据的结论类似于第一种论据，但是使用了不同的模式。如同第一种论据，本论据也引起了相同的批评论点，在此我们不加以重复。

(3) 第三种论据称为意外情况的论据。阿圭奈写到：
  「我们发现自然的事物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因为它们会延续，也会衰败，所以有些事物不可能存在，有些事物不可能不存在。然而那些存在的事物也不可能永远存在，因为万物终有衰败的时候。由此看来，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有可能不存在，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万物都是不存在的。如果这论点是真的，那为什么现在有万物呢？因为原本不存在的事物，透过一件已经存在的某件事物，而开始存在了 . . . .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件已经存在的事物，拥有一切的需求条件，不需接受别方的需求条件，相反地，透过这件事物各方开始有了需求条件。当人谈及这件事物时，都认为那是上帝。」

  这个论据改变措辞后，意思也类似巴斯威尔 (J. O. Buswell) 提出的建议：「如果万物确实存在于今，那么要不是有一件事物自身永恒，就是非永恒事物发起于无形。」

  相较于其它论据，现代天主教神学家大多比较喜欢以上的论据。以下为一则现代版本：
  「首先 . . . 我们知道世界上至少有些许神祇不包含自身存在的原因 . . . 第二，现今的世界纯粹是真正或想象的事物总体，或者单独事物的聚集体，没有任何事物包含自身存在的原因 . . . 有鉴于此 . . . 既然事物存在，既然没有任何一件经验事物包含自身存在的原因，那么必定有一个外在原因来解释总体事物存在的原因，那个原因必定是一位存在的神 . . . 因此 . . . 为了解释总体事物存在的原因，我们必须寻求这一位神，他包含自身存在的原因，也就是说，他 不可能不存在。」
  

    阿圭奈的论据最重要的是第三种，其它两种仅仅将他的放大想法而已，但是这三种论据的想法都导向一位必须存在的神。罗素 (Bertrand Russell)、安东尼‧傅卢 (Antony Flew) 和其它反对此论据的评论家都承认，他们不晓得为何要有一位必须存在的神，但他们的承认倒是与上帝，与这位必须存在的神密切有关。他们的确相信某经验事物有存在的必要，但某经验事物来自这个物质世界。既然没有任何一件经验事物发起于无形，物质就不是永恒的，所以就算是无神论者，他们依然需要依赖某经验事物，而某经验事物必定与这位必须存在的神有关。
    此论据不能因为有了一位必须的存有 (精神或物质) 就停止发展，必须介入问题的美学方面：到底是物质产生精神，还是精神产生物质？演化理论通常会支持物质产生精神。这又提出了一个亘古的问题，生命起源于无生命？根据现今科学对物质的定义、了解，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物质是没有创意的。精神是有创意的，但那是因为我们自身为人，根据经验，晓得人都有精神、有创意。如果说精神的确是有创意的，奥秘之处在于精神的来由，以及精神如何透过身体产生动作。如果我们将这位必须存在的神归结为有创作能力的精神，或者是没有创作能力的物质，哪一种论据比较合理？在美学方面，精神必定是比较合理的结论。
    对于这个论据，也许小朋友会提出这个问题：「谁创造(派来)上帝？」上帝和宇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宇宙不是永恒的，需要被「推动」，但上帝是永恒的，不需要被「推动」。上帝是自行存在的，宇宙不是。藉由相信上帝是自行存在的，有神论者似乎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对于无神论者以宇宙永恒的议题自满，有神论者继续往之前发展。时至今日，当物理学家提到宇宙的起始点、大爆炸理论和宇宙非永恒理论时，无神论者面临着矛盾的问题。因此无神论者无法诉诸于永恒的宇宙，但有神论者可以诉诸于永恒的上帝。两者姿态的区别似乎在于他们想要在论据上停止的地方，以及他们偏向什么样的问题奥秘。有神论者依据自己对于上帝的信仰，试图将世界新知融入原本已知的概念，作为世界的充分起因；至于无神论者，世界新知的发展仅限于自然结构之内。无神论者认为物质产生了精神；有神论者认为上帝的精神早于物质存在。
    巴斯威尔 (J. O. Buswell) 建议本论据可以做此调整：「如果宇宙运行确实存在于今，那么宇宙运行要不是永恒实际且潜在，就是正好相反—宇宙运行发起于无形。在各种各样的假说之中，最可能的是圣经的上帝永恒地存在，他是宇宙运行的潜在创作者。」

    我们必须探讨建议论据的第一个部份：「如果『某事物』确实存在于今，( 1 ) 那么『某事物』要不是永恒存在，( 2 ) 就是『某事物』发起于无形。」
 既然某事物确实存在，真正的议题是要确定什么是永恒的，要不然就得面对某事物发起于无形的选择。似乎有人支持后者，某事物发起于无形。荷尔 (Fred Hoyle) 是连续创造理论的主导拥护者 (稳定状态)。
 荷尔提出的理论包括氢原子的发起无须起因、随着宇宙扩展，新的星系就会出现。这样他们就能说事物发起于无形。
    然而有许多证明似乎倾向前者，支持某事物永恒存在，但不是宇宙。第一证明点：类星体的研究证实当我们的地球年轻时，类星体的数量比较多，但随着宇宙演化，它们似乎已经消失。除此之外，类星体的速度正缓慢下来，这是稳定状态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 (类星体是人类所知空间，最远可及距离的类似星体来源，根据荷尔，那么远的距离可能不会有什么)。
    第二证明点：热力学第二定律或熵定律指向宇宙衰落的事实。此定律受到证实，因为热量进入一个冷的状态后，就不可能回朔。放射性矿物的研究更进一步支持熵定律。放射性矿物会以平稳的速率失去它们的放射性，藉此科学家能推论宇宙的起始点与年龄。荷尔后来似乎放弃支持自己的理论了。这也许归结于宇宙实际上正在衰落。如果有人根据一些哲学家的看法，结论宇宙根本没有一个起始点，那么宇宙就有一整个永恒好进展，也可能已经进展一个永恒了。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因为科学论点指出一个宇宙的起始点，藉此有人结论宇宙并非永恒。而且根据大爆炸的理论，宇宙理应有一个起始点，无论那意味着宇宙的实际年龄为何。人可以接受乔治‧加墨 (George Gamow) 提出的巨大能量球之大爆炸理论，也可以接受大爆炸理论的最新推论，表示能量球是缩紧的，只有一个针头那般大小；无论是哪一种，都能证实宇宙有一个起始点。
    如果宇宙不是永恒的，那什么是永恒？此一调整的论据指出这个方向：有一位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但他不等于这个世界。这位神存在至今，因为他永远存在。停止理论的进展，然后宣称自然是最根本的事物，是不够的。物质是有限的，理论的进展必须超越物质，才能到达永恒。
xe "Teleological"目的论的论据
    这个论据的依据为世界上的目的，或目的论。有时称为设计而来的论据，但比较好听的名称是设计功能的论据，或设计论据。本论据诉诸于论据本身对于科学知识的支持，所以可能比其它论据都还普遍。阿圭奈写到：
「我们看见缺乏知识的事物，例如自然物体，会朝着结局进展 . . . . 所以很明白地，它们的设计就是要迈向它们的结束，不依靠偶然性。但这些事物既然缺乏知识，为何会朝着结局进展？除非有充满知识与智能的神导致它们进展 . . . . 因此某位有智慧的神是存在的；借着它，所有自然的事物将被导向终止，我们称这位有智慧的神为上帝。」

  这个论据的提倡者将它运用于小宇宙、宇宙和大宇宙。雪片和血细胞是说明小宇宙之复杂设计的二个例子。如果谈论雪片和血细胞还是不够，可以谈论人类居住的设计杰作，地球。地球在宇宙中周转，并在自己的轴心上以每小时一千英哩的速度自转。假如说这个自转速度只有每小时一百英哩，那么夜晚会太长，白天也会太热，以至于地球夜晚会结冰，白天会燃烧。在每小时一百英哩的低速下，夜晚和白天的长度大约都是250小时之久。地球与太阳的接近度是如此正确的距离，所以地球可以获取足够的热，但不是过热。地球与月亮的接近度也是如此正确的距离，能够每日两次避免海洋淹没陆地主体。地球的大气层如果再稀薄一点，将允许陨星炮击地球。在人类经验和人体的宇宙中，眼睛这个器官是一个惊人的例证。单独视网膜就有一亿四千四百万个体细胞在里头。眼睛这个器官似乎是特别设计的，而不是由机会或缓慢的发展造成的。如果眼睛是由缓慢的发展造成的，那么没有道理有些部分要等到其它必要的部份发展后，才能发展。这么说，眼睛不是一个突然变化的结果。由此看来，眼睛应该是由一位设计师设计的。
    基本结论得出有位设计者让宇宙开始存在，根据阿圭奈的说法，这位设计者就是上帝。
    我们现在来看反对设计论据的批评。在哲学史上，18世纪的戴维休谟是反对设计论据最敏锐的评论家。20世纪的安东尼‧傅卢(Antony Flew)延续了戴维休谟大部份的想法。戴维休谟提出了以下的反对点。
  ( 1 ) 一位无限的设计师不应该仅止于一个有限的设计。易言之，「相似的起因能证明相似的效应，相似的效应也能证明相似的起因。」
 此反对点的意向很容易被接受，但是跟据现代物理的观念，应该修改说法，因为根据自然界能量损失的原则，较大的起因才能引起较小的效应，也就是说世界的创造，需要一位远胜于效应的神，但就算如此，这也不代表世界的创造需要一位无限的上帝。然而，阿圭奈的保守解释是，这个论据像第三种论据，虽然提到上帝，但我们无法从中学得上帝的无限，所以关于无限的想法，此处可能诉诸上帝对于世人的自行启示。尽管如此，戴维休谟承认此反对点反而间接表示，创造世界的神有某种能力和智慧。
    ( 2 ) 第二项反对点乃是根据戴维休谟的辩论，如果将世界比喻是菜或动物，其真实性更胜于将世界比喻是手表或机器。
 菜、动物、手表或机器，无论哪一种模型都代表一种设计。如果世界是菜，那么它就是一棵异常的菜，在自身内部体现其它的设计；把世界比喻成动物也是同样地没道理。把世界比喻成机器，没有什么神圣性，也没有什么必要性。动物和菜的构成都是复合体，也是基因上的设计。关于地球的起源，如果我们的物理是正确有理的，那么两个模型都不是无限或永恒的解答。戴维休谟这项反对点的比喻是过时的。现代人对于遗传学和物理的了解比戴维休谟那个时候当然多出许多。
( 3 ) 戴维休谟否定了必要事物存在的想法。「必要事物并不存在，因此它的必要存在意味着一个矛盾。我提出这个论据完全果断，愿意将所有的争论都归结于它。」
 然而我们泛指一般事物的存在，就一定要设想到必要事物的存在。实际上，有二件必要事物要设想到。首先根据戴维休谟的观点，有一个必要的物质世界是存在的。相对于必要的上帝，戴维休谟的选择必要的物质世界。但是，甚至我们排除创造者后，剩下的也不只是一个物质世界。我们无法逃脱一个更甚根本的必要事物--我们必须将空间设想为必要事物。姑且设想空间是空的，不知怎么地，这空间中我们存在，但其它的事物都不存在。因我们无法设想空间中一定没有事物，绝对没有东西。而空间是必要的事物。如果空间是必要的事物，且我们认为一开始先有一个物质，那么戴维休谟何以说上帝的必要存在是矛盾呢？在他否定的当时，这项反对点实际上不符合他所有的评论。真正的关键在于人看不见上帝，也看不见罪恶的问题。我们很快将再度回到这点。如果我关于空间的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戴维休谟评论必要事物的存在没有意义，就是胡话。

    ( 4 ) 戴维休谟这项反对点的核心出自于设计世界的混乱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这世界是设计好的，为什么有人受苦？戴维休谟诉诸于Epicurus的老问题，认为这件问题尚未解决。Epicurus的中译名是伊比鸠鲁 (希腊哲学家)。戴维休谟总结伊比鸠鲁的问题，写了关于罪恶与上帝的评论：
    「是他愿意防止罪恶，但无能为力吗？那么他是不是无能为力的神？还是他能，但不愿意？那么他是不是恶劣的神？还是他能又愿意，那么罪恶又是打哪儿来的？」

  戴维休谟的前后时期都有一些人提出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布赖特曼 (Edgar Brightman) 辩解到，上帝虽然有限，但是他有好慈心，他会奋力不懈，终将克服罪恶。其它还有根据基督科学和泛神论的反映，表示世界上只有良善，罪恶只是幻觉。甚至还有人将上帝视为罪恶的起因，例如克拉克 (Gordon H. Clark)。

    应该质疑伊比鸠鲁提出的公式化问题，这对我们是一项更重要的议题。布赖特曼曾提出这么一个质疑：「人可以相信允许罪恶存在的上帝吗？」这个问题的涵义在于，上帝的确又良善又有能力，因此必定将罪恶打尽。但这又把上帝变成了一位必须值勤的宇宙警察，只要什么地方什么人做错了什么事，他铁定执法。表面上，只要错误不涉及自己，这似乎行的通。但如果用这个问题来质疑，也许能突显重要性：「人可以相信绝对不允许罪恶存在的上帝吗？」戴维休谟和其它人都曾强调如果真有位上帝，他应该绝对不允许罪恶存在；但他们也许应该考虑到这点：这样自己还活得了吗？ 

    这问题引出关于上帝本质善良的问题。戴维休谟提到：如果上帝有判断的心，他依然会做善良的事吗？响应此问题：就算说上帝会拿判断的心来做坏事好了，他又何必做，无论如何上帝不可能因此而赢，戴维休谟也不可能因此而输。
  上帝的善良在于他的耐心还是在于他的快速判断？安东尼‧傅卢使用了一个父亲的比喻，坚持父亲会做上帝不做的事。父亲会想办法救治生病的孩子，天父上帝不会。这个比喻既感人又带有谴责的意味，但上帝与人的情况通常是更有深度的，他无法直接插手、直接干涉。就将上帝比喻成父亲好了，一位父亲爱他的儿子，但随着儿子渐渐长大，他会给儿子越来越多自由来从错误中学习，因为儿子终要学会自主独立。成长的自由也许会牵连伤害，甚至是死亡风险、自我毁灭，但真正的父亲会给儿子成人的自由。这个儿子说不定选择介入危安生命的活动，这时父亲的抗议措施多是没用的。就算父亲把儿子关在家中，希望儿子能从毒瘾状态回到常态，一旦这个儿子被放出来，他会六亲不认，哪怕你曾经为他付出了什么，他还是回去从事原本毁灭性的活动。父亲虽然爱他的儿子，想要帮助他的儿子，但这样一来儿子得不到爱，也得不到帮助。上帝就像是给予儿子自由的父亲，让儿子从错误中选择长大成人，正如这世间人说「坚忍的爱」(tough-love) 和天父，是同样的道理。当他的儿子走向善良、正义的大道，并且与他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天父是喜悦的；父子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儿子走错道路，父亲当然会伤心。父亲能否迫使儿子走他的路？他可以这么做，且无庸置疑上帝有能力这么做，但他真会使用能力强迫别人吗？
    戴维休谟或布赖特曼创造的演绎推理不会解决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太复杂也太困难。虽然寻求问题的解决，但他们的方法过于有限、狭义，也不够充分，因为罪恶问题的公式化必须考虑人的自由、上帝的耐心，以及不使用强迫力量的智能。
  戴维休谟和安东尼‧傅卢还提出了其它的议题，以下为我们对这些议题的评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的基本响应是：我们看不到上帝。戴维休谟不得不承认「人也许可以借镜宇宙秩序的起因，作为人之精神的起因」
，即使如此，上帝还是不会显现他自己，我们看到的只是他所显示的效应，但效应不足以作为实证。就科学的说法，这效应尚未接受与证明物质的比较。

安东尼‧傅卢对于上帝提出的公式化议题，多半充满异常和多余的公式，引出多余的要求，然后以恶意的言语攻击他的反对者。我们可以从一些例证来了解他的行为。安东尼‧傅卢刻意寻求的定义是：上帝是创造者没错，但是他不给予人类自由意志。
 在他的定义中，上帝全能的涵义是人类没有自由，以及罪恶问题必须消灭的逻辑。虽然安东尼‧傅卢的确引述了几个信条作为支持，但他的全能想法依据基督神学是不真实的，因为更加适当的说辞应该是：上帝总能达到他的意志和目的，这过程中允许人类的自由、罪恶和赎罪。

安东尼‧傅卢对「宇宙」这个词的用法是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地方，因为他将上帝视为是在宇宙外面。宇宙的意思是什么？安东尼‧傅卢是在宣扬另一个宇宙的看法吗？这在任何神学方面来讲有需要吗？超越宇宙的上帝不是在宇宙外面，但只有他是我们无法用宇宙中的任何物质来辨认的。虽然有神论相信上帝创造了天体，上帝也不是地球或太阳或星星。上帝必定是在空间之内，所以上帝不是在宇宙外面，而是在宇宙里面。当我为上帝的存在辩护时，因为我了解宇宙这个词，我绝对不会说他是在宇宙外面。更有例证指出安东尼‧傅卢以恶意的言语攻击罗马天主教徒，他评论罗马天主教徒的少年犯比任何人都多。

(安东尼‧傅卢有一则更新刊载于 2004 年 12 月 10 日版的 华盛顿时报，非常有趣。根据美联社的报导，安东尼‧傅卢在高龄 81 岁时，已经改变他对上帝议题的看法。他已经相信生命的起源和复杂性需要藉由超凡的精神才能解释。他相信他这样的概念类似于杰斐逊和富兰克林对上帝的自然神论观点。他看法上的改变部分是依据生物学家对于脱氧核糖核酸 (DNA) 的研究和「繁衍 (生命) 之安排的惊人复杂性」，所以他已相信有非凡的精神介入。他描述他的看法与美国「精神设计」的理论家有关。)
    设计论据缺乏的一个元素在于它不包括一条基本的原则：基督徒信念的肯定；也就是说，我们居住的世界是一个「沉伦」而有罪的世界。人类从前用许多方式破坏这个世界，到现在还在做同样的事，但设计论据似乎暗示一个完善的世界…因此罪恶的问题是设计论据的最大反对点。有人论及生物的世界中，一只野兽为了生存会吞食另一只野兽，所以食物就是一种自然的罪恶。除此之外，罪恶的问题另一个特点就是关于人的憔悴和疾病。罪恶要如何符合设计的目的？论及设计的浪费，例如沙漠或岩石峭壁之山，该如何解释？
    人要如何调适才能面对罪恶的存在与上帝的善良？尽管基督徒主张上帝是善良而且有能力的，但是由于这个世界存在罪恶，有些人结论上帝要不是不善良、没能力，就是不善良而且没能力。有些哲学家，例如布赖特曼，论及上帝是一位能力有限的神，他与罪恶奋斗，最后将击败罪恶。   

  根据基督徒的观点，论点并非仅止于此。上帝善良，但也得做自己得以允许之事。评论家使用「有全能力」来暗示如果上帝能，他应该立刻铲除罪恶，但是这非圣经有关上帝的观点。上帝允许了什么不应该的事、牵扯宇宙危机的事、让罪恶坐大的事吗？或者，大家是不是把自由这个概念忽略掉了呢？其实就算你用丰富的自由概念来探讨罪恶，罪恶的问题还是难以了解，但是你不用丰富的自由概念来探讨罪恶，更难了解。目的论的论据之局限是它无法提供空间或依据，来了解的目的论的偏差或自由造成的善良偏差。「罪恶的意思与自由相关，没有了自由，也不可能有自然神学。」

自由是罪恶 (evil) 和宗教或道德上的罪 (sin) 的前提。自由的概念大到足以包含世界，诚如我们在生活中体验世界的心酸苦痛。
 圣经经节以创造和人的「堕落」作为前提 (参见圣经罗马书 8; 创世纪 1-3)。一旦了解世界受制于恶魔般的自由力量之下，或许就能了解这个世界的罪恶和无目的论之事实。如果没有自由，这种罪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没有罪孽，人有一些痛苦是难理解的。
当宇宙出现罪恶时，背后的归因一定包括自由，这也暗示恶魔的存在，但是自由不意味着人和罪恶是没有局限的。另一方面，虽然罪恶和罪孽在这世上很明显，但是人不可以藉此以为尽量犯罪有理，世界充满罪恶也有理。
  总而言之，虽然目的论的论据并不认同罪恶的存在，基督信仰确认罪恶是人的一个基本问题，而这世界是一个有目的世界。尽管如此，目的性的事物不是这世界存在的唯一事物；有些事物有目的性，有些事物没有目的性。我们可以从巴斯葛 (Blaise Pascal, 1623-62) 的陈述中看到设计论据的局限：「自然界有一些完美事物，显示出她是上帝的图像，也有一些瑕疵，显示出她只是他的图像。」

本体论的论据
    本体论的论据是现存的论据中唯一合理的，不是从可观的世界着眼，而是从一个合理的想法着眼。坎特伯雷的安瑟伦 (Anselm, 1033-1109) 将此论据公式化，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总结：「有一件伟大的事物，比人能够想象的，都还要伟大。」
 三个简单的语句可以表达论据的范围：
    在人的想法中，一件完美的事物是存在的。
    存在是完美的一个属性。
    因此那件完美的事物一定存在。
    这些语句的形式却让本论据受到广泛攻击。不光是在安瑟伦的时候，到了阿奎那和康德 (Kant) 的时候，他们也反对这项论据，不认为存在是完美的一个属性。由于这个谬论，一般人看不出本体论的论据有何价值。
    诺曼‧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对此做出一个辩论。他表示安瑟伦的论据其实包含两个论点。第一论点就是那些受到阿奎那等人排斥的语句形式。第二论点的形式为此一表达语句：「必要的存在，叫作完美。」(necessary existence as a perfection.) 因为必要的事物一定能胜过不能存在的缺憾，才能叫作完美。唯有将上帝定义为永恒，我们人才能在逻辑上看见它存在的必要性。诺曼‧马尔科姆理出以下的论据：
  上帝是比人所能想象的还要伟大的事物，如果他不存在，也不可能 进入 存在的状态了。如果他是因为进入存在的状态才存在，那就是有别的事物 造成 他进入存在的状态，或是他 碰巧 进入存在的状态，但这样他就不叫作一位不受局限的上帝，而我们概念中的上帝是不受局限的。既然他不可能进入存在的状态，如果他不存在，他也不可能有存在的状态了。如果他存在，不可能是因为他进入存在的状态而存在 (先前原因)，他也不可能停止存在，因为没有事物可以造成他停止存在，他当然也不可能 碰巧 停止存在。所以说，上帝如果存在，他的存在状态是必须的。除非上帝的存有概念是自相矛盾，或在某个方面缺乏逻辑，才能符合其它的可能性。假设以上的谬论不会发生，那么上帝理当必须存在。

    他人对于诺曼‧马尔科姆之论据的评估到后来都成了逻辑上的批评。他们专注于推理的过程，有论据的反对者，也有支持者。然而很少人承认物质界限之外有必要事物的想法。必要事物的想法再一次受到拒绝，但所有哲学家必须论定必要事物为何种类。他们的辩论在于它是什么：上帝还是物质。
 

卡林论证 

    卡林论证的背景是这样的，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相信上帝，他们认为上帝和宇宙都是永恒的。这对相信上帝从虚无 (ex nihilo) 创造世界的基督徒而言，是难以接受的问题。

埃及亚历山大的约翰菲罗帕纳斯是公元第四世纪的基督徒哲学家，论及宇宙有个起始点。该论据流传在犹太学者之间以后，又回到基督徒，后来回教学者也采用它。
  卡林论据有三个提议。首先，一切开始存在的事物，必有它存在的起因。其次，宇宙开始存在；第三，所以宇宙有它存在的起因。
    大爆炸理论出现以来对宇宙论有深远的影响；事物开始存在必有起因。我们体验的一切再再增强此一论据的真实性。如果我的客厅出现一匹马，我会想知道谁把那匹马带到客厅，或马来自什么地方。马不可能无中生有，小孩子也一样，他们的存在必有起因。
    一般认为大爆炸的起始点是绝对无一物。如果绝对无一物，又有什么事物会开始存在？这是与大爆炸有关的议题。有些宇宙学家寻求根据量子波动的解释，或者创造宇宙之能量的起泡，但那像是创造之前的创造。绝对无一物排除了一切事物的可能，没有什么好起泡不起泡的。
    大爆炸的理论与无神论者有冲突，他们安逸于永恒宇宙没有起始点的想法。根据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的立场，大爆炸把宇宙带进了存在的状态，那宇宙看来精巧调整，并且反映着某一精神的杰出创造力。
    大爆炸的理论与虚无(ex nihilo)的创世纪故事有一个平行的观点，彼此不冲突。
道德的论据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不赞同阿奎那和安瑟伦的论据，但他相信上帝，并不希望放弃存有(Supreme Being)的想法。在他的著作：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当中，他公式化了二个相似的论据。第一个论据有关灵魂的不朽，那根本无法被证明可能，但对于康德而言为一个必要的想法。第一个论据的整理如下：人的生活是根据要求完美的道德律法。因为人在生活中无法达到这标准，灵魂的不朽是有必要的，人的义务才能被履行，以达到道德律法的需要。

关于康德的第一个论据，他人可能提出一些实践上的问题。首先，道德律法是本质上看不到的东西，像康德这样宣称有道德律法，似乎太任意了。其次，为什么应该给人时间来弥补他的失败？既然没有基督徒对于死亡以后的生活之理解，为什么还要假设人的永生？第三，关于人的失败，何不就让他人评断，让他们快意地说他输了比赛？第四，康德排除了饶恕和恩典，只把死亡以后的生活当成关键，那与基督徒的价值观相反。
    第二个论据的整理如下：幸福应该与道德程度相符。很不幸地，两者并不相符，但人类仍有义务追求良善。于是康德这么说：
  现在，促进至高良善是我们的义务；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特权，也是与义务相关的必要性，作为预先假定至高良善的可能性之必要条件。预先假定的条件仅为上帝的存在，这个条件与本义务的假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道德上有必要假设上帝的存在。

    康德的论据有一个很可议的特点，那就是论据虽然使用上帝，但却与上帝的圣经典型相反。对他而言，上帝只在支持道德的时候有用；在那之外，就康德对事的观点，上帝是否还有任何用途，值得怀疑。
    道德的论据之另一个范例是 Hastings Rashdall (1858-1924)，他根据一切纪律都有真相标准的想法理出论据。即使一切纪律都在半真半假的陈词中挣扎，到底还是有它们实际上希望获得的理想。Hastings Rashdall 论及确有真正存在的道德律法、确有像绝对道德这样的事，以及在道德评断上，确有绝对真实或错误的事，无论我们自己或任何人、任何时候确实认为如此与否。这样的信念显然意指我们所谓的道德来源(Morality)。

    因为道德理想不可能存在于物质的事，或在任何个人的思想里，Hastings Rashdall 认为：「绝对道德的想法只能存在于衍生所有现实的思想里。」
 结果道德引出的结论是上帝存在。
    Hastings Rashdall 的论据之成功不依靠人类跟随某一道德标准与否。明显地，许多人不跟随的。立基于人类行事的统计报告并不否定人类有行事的标准。即使在非常原始的社会，还是会有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也许有些社会认为对他人成员进行窃取、谋杀、抢夺和撒谎是可以的，它仍不允许本身成员之间进行同样的行为。相互依存的环境是有底限的。
    另一方面，结论并非大家的生活都有纪律，一个普遍的道德标准就会产生。罪恶的现象显示人们的生活不根据他们已知的道德标准。
个人经验的论据
    这个论据出于人们相信上帝，出于他们体验上帝的事实。有人相信上帝只因为理智的原因，但也有人因为个人体验或遭遇而相信。杜鲁伯 (Elton Trueblood) 曾写到：「许许多多人，代表许许多多的文明和许许多多的世纪，包括多数被认为是最佳、最明智的人，述说过他们的直接宗教体验，这个事实是关于我们的世界其中一个最重大的事实。」

    杜鲁伯的声明强调人对某种宗教的介入，但有神论者认为这有个问题。崇拜神像的人数量很多，有多神论者，也有泛神论者，而且他们都很虔诚。这些各式各样的宗教支持意味着他们寻求生命中的意义与创造主。
    以此观念，宗教信徒强调的是经验主义，或实效方法。马赛尔 (Gabriel Marcel) 曾写到：「在哲学的历史上，神秘主义者也许是唯一彻底的经验主义论者。」
 这意味着宗教信徒曾与五感无法测得的事情 (或人物) 交流。当前生命中改变的生活，以及更加充分确认的死亡后情形，是人诉求经验证明的原因。
  此论据的设计是为了表明人的经验引出上帝存在的结论；然而，这是一个比较微弱的论据，存在一些问题，让很多有神论者有意争辩。你我怎么区别回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宗教经验呢？他们都有宗教经验，而且根据此论据的涵义，他们的宗教经验应该都具备一些诚实或有效性。此论据可以用于评论所有宗教皆相同，而且有相等的价值。然而与其说所有宗教都是真实的，所有宗教更有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此论据需要辩护，可以用一项详细的人类学研究为它补充，就是施密特 (Schmidt) 提出的「至高上帝」想法，其中不同的宗教都可能溯及上帝想法的共同起源。这么一来此论据或许对有神论者有一些价值；如果没有一些制约和进一步的局限，就没有什么价值。
  泰勒 (A. E. Taylor) 赋予此论据概念上的变异。音乐或艺术总会有「客观的」某事引起人的反应。审美经验的解释也许形形色色，但较好的解释是由「专家」做的。我们也许认不出这世界的美丽，但不代表我们有正当的理由评论这世界没有美丽，也不代表我们应该评论每个人的美丽经验都是值得信赖的。虽然所有人都可以对「美丽的出现」产生反应，专家比其它人更能解释「出现」。
  把以上的概念与上帝相连起来，你我可以说世上的确有某事能引起人内心的反应。在宗教的经验中，人借着崇拜对上帝反应。上帝是「特定的」、是「存在的」，而人根据自己的敏感性对他反应。有些人也许不对他反应，或「看不见」他，但不代表他们有正当的理由结论上帝不存在。至于那些有反应的人，他们不一定是追随正道，有可能是脱离常轨，但不同时代累积下来数不清的宗教经验给予此一论据支持。
    尚有人对宗教经验的论据的反对，在于「谁」给予宗教经验。人可以宣称自己有宗教经验，但何以见得他接触到的是上帝，而不是恶魔。答案似乎可以这么说，人在生命中的道德革心是依照接触人的本质。如果生命永远革新了，应该就不是恶魔那方面所造成的。
  宗教经验的论据意谓的有用之处，在于人可能藉由自己的宗教经验，将他人引向相同的经验。这基本上不成问题，以基督教会的内部而言，已经建立好指示让人成为一位基督徒，即以他对福音作的承诺作为基础，然后悔改 (或舍弃罪孽) 和相信 (或把生命交托给) 基督。
  根据福赛斯 (P.T. Forsyth) 的精神，我们可以说经验的外在地位有权威，但经验的内在本质没有权威。福赛斯意指宗教经验和其它相关事物一样都有地位，但对于上帝、多神，或任何事物，经验本质无法给予权威来做任何结论。
实用用途的论据
    真相的实效测试是从实用性着手。从上帝的立场来看，关于信他这件事，是有实用性的。宗教信仰与委身区别了无意义的生活与充满意志和热情的生活。「无神论 . . . 仅有一点持久力，通常需要提起斗志，一旦生命的斗志用完了，生活往往走向悲观、愤世嫉俗和无用的感觉。」
 明显的是，人对于上帝存在这一件事的信心为何，无论人接受这事与否，都会造成他们生活经营方式的改变。 

    实用用途的论据建立于上帝会作工的信念。根据一定程度上的实用性，理想结果的确会跟着信念而来。詹姆士 (William James) 提出之实例谈到有些人的身心都病了，但透过对人的委身与说话，他们都能逐渐好转。此种深刻的经验可以引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帝是真实的，因为从他确实产生了真实的效应」。当我们听某个人说他自己「过去是 . . .」，但现在是一个洗心革面的人了，特别容易感到印象深刻，并且难以跟他计较信仰与否的影响。此外詹姆士也以类似的方式谈到无神论对于悲观、愤世嫉俗和无用的感觉没有多大帮助，但有神论能助人排解这些困难。

此论据的例证不胜梅举，但有神论者关切的问题也因此产生。首先，想法的改变能帮助大多数的人找到方向。如果你相信自己有能力、有自信，你朝那个方向行事可能不会错。如果你相信自己没有能力，你也可以朝那个方向帮助自己。其次，此论据的举证却也促成许多神的真实性。例如多神论的印度教对虔诚的教徒能提供心理帮助，一神论的回教也能。这些宗教都能灌输教徒价值观，要不然它们也就不会有宗教活动了，但它们敬拜的是真正的上帝吗？此点无法以此论据的基础来决定。正因为此论据的例证不胜其烦，但又充满问题，此论据被认为是最具争议的论据，而有道理的论点只在于信仰能影响人的生活方式。
见证的论据
    见证是一个强而有力，但模棱两可的论据，以下的三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首先是一位从生的基督徒，他声明改变信仰之前，自己让吸毒文化和毁灭性的生活方式介入生命，步步走向灭亡，但自从改变信仰后，自己再也没让那些事物来危害生命。一位禅宗佛教徒也可以说自己以前的生活行为具毁灭性，但自从皈依佛教后，那些行为已成历史。一位摩门教徒(或回教徒)也可以说自己改变信仰之前的生活方式很有毁灭性，但现在过着有成效的生活。谁才是对的？这些见证无可否认都与改变有关。心里的改变确实发生，但真理的议题在哪儿呢？这三个见证在思想的体系上互相矛盾。在此真理的议题必须建筑于其它的基础上，而不是见证。三位人士的生命都改变了，当然是很好，但这不代表他们的立场都正确。
存在主义的方法
  巴斯葛 (Blaise Pascal, 1623-62) 概述了些许议题，是人在思考上帝的存在时会面临到的。他曾写到：「如果真有上帝，他是完全难以理解的，因为他没有形体，没有极限，也没有人类的本性。因此我们没有能力来了解他是怎么样的，或猜测他是怎么样的。」于是，巴斯葛论及基督教徒「提不出理由说明自己宣称信奉的宗教。虽然他们宣称了，并且向世界详细解释那是一股傻劲，」
 但是当他们不加以证明时，世界就要大声埋怨了！以上的基本假定，是基督徒关乎上帝不显现自己的主张。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基督徒的宣称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反驳。然而，巴斯葛论到基督徒的使命之矛盾在于他要证明他无法证明的事。
  对人来说，上帝存在与否的议题不是那种可以保持中立的议题。人一定会对这个问题感到挣扎，质疑上帝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通常一位人士会选择哪一边呢？「这个时候理由发挥不了作用。有一股无限的混乱让大家都分歧了。极端的押注游戏正在进行，输赢代表无限的距离，硬币的肖像或数字，决定的终究是朝上的那一面。你押的那一面是哪一面？根据理由，你两种选择都不能做；根据理由，你两方的论点都无法辩护。」

  没有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根据问题，一人必须选择一面，因为这不是选答的问题。正与反的选择是依循以下的设立条件：
      我选择上帝存在：
           1. 如果他存在，那么我获得了一切，因为我知道代价也包括永恒的事物。             

           2. 如果他不存在，那么我没有什么损失。(如果世界对良善、道德和虔诚的生命之评价仍高于「不道德」的生命，那么我还是有收获的)
      我选择上帝不存在：
            1. 如果他存在，那么我失去了一切，包括永恒的喜乐。
            2. 如果他不存在，那么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损失；除非有人经由这结论而发现生命没有意义，那么他会失去短暂快乐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赔率就好像十亿比一，理性、明智的人都会选择上帝是存在的。

  值得了解的是巴斯葛提供这个问题与角色，为的是要我们推理。他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只是坚持投入推理的元素，而巴斯葛承认问题最终不能仅依靠推理的基础。「我提出这个问题为的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世上从来不曾有位完全怀疑论者，自然界维持我们薄弱的理由，也预防它仗大至今。」(本书第143页) 有两种极端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人变成一位完全教条主义者，和一位完全怀疑论者，因为「自然界驳倒怀疑论者，而推理驳倒教条主义者」。巴斯葛后来也曾做此评论：「骄傲的人啊! 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对你们自己是多大的矛盾。使你们自己带着你们薄弱的理由谦卑；要安静，愚蠢的本质；要知道人终将无限地超越人，要从你们的上主得知你们的真正处境，那是你们过去以来一直忽略的。要聆听上帝的话语。」
  如果你们从以上获得的结论是，人相信上帝的理由就好像买「防火险」的理由一样，那显然又弄错了。巴斯葛不过相信借着依循别人获得信念的足迹，你我也可以获得同样的信念。巴斯葛预先启示了感觉和意志的理论，此方向的理论发展者往后包括丹麦心理学家朗(Lange)、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
「这种理论提到任何情绪的外在表达都会导致本身体验那种情绪。所以当我们述说情绪时，不应该将其视为自动暗示. . . . 一个有善良意志的人会注重实际生活的表达，言行和举止通常都是依据宗教经验来做，在他的心理已经有一条管道开口，是为了要获得上帝的恩典。这也提供理智认同感与实际感受上帝经验的桥梁。」

    因此巴斯葛设计的押注游戏是为了将某些共同的事实带入观点。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人不选择爱上帝，他就会选择爱自己，这座偶像。自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上帝于这世上创造我们人类，不是为了要我们自爱。巴斯葛会同意属于不同时代的马丁路德(德国宗教改革家；Luther, Martin)对于人类会崇拜的说法，关键在于他们崇拜的是什么神、什么事物？上帝还是偶像？虽然押注游戏无法证实上帝的存在，但它证明了相信上帝的基础。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种类不少，押注游戏属于那种「让人无法说相信无理」的方法。
 虽然证明很充足，但也只能作为决策的基础；人必须押注。
押注游戏经常引起的议论在于神祇的选择这么多，人就得做出超越一般押注的选择。如何才能知道哪一位是正确的呢？有容许错误的空间吗？巴斯葛依据真实宗教的标准来面对此议题。藉由观察的诱导性方法，他提出了许多建议是有关真实的宗教应该具备的条件，这部份将在后面某一章提到。在此，我们可以说巴斯葛的真正议题在于基督教与无神论的选择，而不在于其它方面。依据真实宗教的标准，我们可以排除超越一般押注的选择。人必须把自己的选择押注于上帝的存在，上帝已经藉由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共有传统显现自己。
    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是另一位研讨存在主义的方法之重要人物。齐克果自古以来被称为存在主义运动之父。类似于巴斯葛，他论及推理不是至上的方法，而且不能解决生命当中的某些议题。关于上帝的存在，齐克果并不擅自去证明它，但他指出相信上帝的一些难处，问题在于人。齐克果假定上帝的存在，但人不会因为简单的理由就相信上帝，还会反抗一切的威权。人不愿意顺从上帝的指示，因此生命的转则点出现了不顺从的情形(insubordination)。真正的问题不是因为理智上的怀疑，而是因为反叛。这是齐克果在他学报当中的坦承。
  在他的哲学片段(Philosophical Fragments)之中，齐克果对这问题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怀疑不是由证据或事实的缺乏造成的。
 「希腊的无神论者不因为他们的知识德行怀疑，而纯粹因为意志使然(拒绝发表同意. . . .) 这点可以看出人的自由行动能克服怀疑，意志行动却不能。希腊的无神论者如果肯付出同样的心来了解神，正如他们了解自己一样，问题何从存在。然而他们不希望这股怀疑的感觉被克服；正确说来，他们选择怀疑是因为自己的意志。也正因为他们的意志，他们觉得自己身负怀疑的责任；然而他们假设此种怀疑有必要性，我们对此看来觉得他们非常地不智。」

  对于上帝存在与否的真正答案，人最好能放开证明的意欲，而采取信念的动作，上帝就能把握住你。
 你无法证明上帝，但是你能体验上帝，就好像你无法提出理由来说明为何爱谁，但是你能体验得到爱。齐克果比喻小船在泥沼中搁浅了：「这个时候船一停就不能再流动了，因为你无法用船篙撑底部，船篙接触不到泥沼的底部，于是没有人能够推动这艘船。如此一来整个世代受困于推理的泥沼当中；却没有人因此感到悲哀，只愿意感到自满和自负，所以他们永远追随着推理，以及推理的罪恶。顺便一提，内心和热情的罪恶和推理的罪恶一样，距离拯救都是很远的。」

  齐克果提出教师(上帝)的概念，他赋予学习者关于自身的知识，使他们成为重新创造的产物。他们采取信念的动作对于当下和未来都是一个高潮点。门徒之「新生的生命不亏欠于任何人，但每一呎、每一吋皆亏欠于他的神圣教师。」

弥赛亚的主张
    推理的过程如下：这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本质，说他等于上帝，他用没人敢使用的亲密话语来描述上帝。他公开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上帝是爱，而且希望救赎世人。历史记载述说着他奇迹般的降生；他的义行包括治疗瞎眼和残废的人、叫人死而复活、从事别人未曾做过的事。他生活在极端严密信奉一神论的族群当中，那些人不相信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一部份，也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的神性。他因为宣称自己与上帝平等与弥赛亚的主张而遭受谴责，以致判刑处死。如果他就这么死了，那么这可能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天才怪人之死亡故事。然而，记载也述说他受难三日后的复活。和耶稣自己所预言的一样，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了，基督教也因为这个事件而诞生。耶稣复活后，看过他的第一个人是马利亚玛达肋纳，然后是「另一位马利亚」，赶往以马忤斯途中的革流巴和另一人，独自一个人的西门，然后是成群的十人，接着是八天后他向门徒显现自己，其中包括之前有所怀疑的多马，然后是加利利海边的七个人，接下来是「五百人以上的教友」，然后是升天时对雅各布最后一次的显现，最后是对使徒保罗的显现。
  耶稣复活的事件变成基督信仰的顶石，也变成耶稣是上帝儿子、上帝道成肉身之宣明的重要元素。耶稣是宣布自己与上帝平等的人，透过独特的方式确定自己就是人子，主张他存在世人当中的主要目标，是宣称上帝希望救赎世人。
  弥赛亚的主张是根据以下的考虑。首先，它与弥赛亚的预言之实现有关，这个预言早起始于耶稣诞生的好几世纪以前、犹太人民之中。这些预言将在第六章逐一列出。其次，许多人声称耶稣生命的纪载是在他死亡和复活后的几年内完成，而不是像其它宗教领袖的几个世纪内，例如佛陀和孔子。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辩论，也许耶稣的敌人知道这些生命的记载后故意设下误导的证明，今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谣传。此外许多人也这么说，耶稣活着的时候，即使是他的对手也深信他做了不寻常的事，但是他们满足于将他的作为和他的个人视为妖孽。第三，许多人断言耶稣在他的终身之内让他的一神论门徒都承认他是救世主弥塞亚，以及他是上帝的儿子。
      以下很清楚地说明了我们人的选择方式：
  「现在如果有位男人只是凡人，但他说类似耶稣说的话，那么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道德教师。他可能是一个疯子 (等级与说自己是水煮蛋的疯子差不多) 要不然他就是来自地狱的恶魔。你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决定这位男人是不是以前的那位人子，或者他是个疯子，还是更糟糕的情况，他是来自地狱的恶魔。你可能骂他疯子闭嘴，你也有可能吐他口水，然后杀了他，因为他是一位恶魔；或者甚至你可以跪倒在他的脚边，叫他上主、上帝。但是请不要同情地、愚蠢地说他是一位教导人类的伟大教师。哪怕是真的人子，在世的时候都不曾强调自己是教师。因为那不是重点。」

    每一个世代都有人对弥赛亚的主张提出反对的声明。最近一则反对的声明大致上是这么说，耶稣的生平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舞会，这场化妆舞会能成行就是因为他像着魔般地以为自己就是弥赛亚。当士兵刺穿他的身体侧边来看他是死还是活着，这场化妆舞会就简短结束了，而士兵的穿刺杀了他。这类型的声明提议并不为新，艾伯特‧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 更有类似的著作。

    但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有关于记载的问题。基本上，你我所能得知的耶稣事迹都在新约可循。一个现代人该不该相信这些记载的见证人呢？除非他相信，要不然他也不知道如何尝试建立反驳观点，来反驳记载的观点。问题的较为根本处则聚焦于动机。为什么耶稣会自己做出这样的结论，说他就是先知预言的弥赛亚？为什么门徒要编造他复活的故事，然后记载一些对自己并不光采的事？例如当耶稣的生平突然遭受巨变，在一连串的事件当中，这些门徒逃的逃、泄气的泄气。提出耶稣复活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愿意死于撒谎的罪名之下吗？
    另一个问题在于总会有人突然冒出头来，宣称自己就是上帝的化身，耶稣和那些人有什么不同？为他辩护的宣明可以提到耶稣是一位犹太人，而预言的弥赛亚也是一位犹太人。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案例，有个当地韩国人曾经自称是救世主弥赛亚，然而圣经旧约的经节并无预言这么一位来自韩国的弥赛亚，而是预言一位来自犹大支派的弥赛亚。
    假的弥赛亚在做人和形式的风格上也与真的有所不同。要指出这些宣称者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不是一件难事；相反地，大多人宣称耶稣基督是无罪的。
  本论据根据的是过去的历史事件。也许这些历史上的见证人和他们的动机应该受到检验，但故意做假的情形是排除的，因为他们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利益呢？不要丢了命就好。藉由基督教对事物观点的此一元素：圣灵的教义，我们可以提升耶稣是弥赛亚的可能性。事实就其本身不代表一切，而且人不会因为一件事实就展开他的信仰。上帝的圣灵之见证可以藉由以下陈述表达：「除非被圣灵引导，也没有人能承认『耶稣是主』。」(哥林多前书 12: 3) 无可否认地，事实既重要又必要，但最后让人永远相信真理的媒介依然是圣灵。

以上的论据就是此宣称的结论。现在我们来看看反对的声明。反对耶稣自行启示的想法之声浪中，戴维休谟和安东尼‧傅卢提出的声明是最具有争议性的。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们提出的几则声明。
    首先是他们对于奇迹的想法。戴维休谟有一篇关于奇迹的庆祝杂文，他在里头声明「奇迹无法被证明，理当无法作为一个宗教系统的基础。」
 另外安东尼‧傅卢自己也提到：
    「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用以估计历史证词的标准，和我们可能用以解释历史证据之蛛丝马迹的一般推测，这两者必须排除一个可能性，就是将纯粹的历史观点建筑在奇迹事件确实发生的立场上。」

  安东尼‧傅卢延续了戴维休谟的精神，并在他的书中某处提到一点，就是有神论者不停声明奇迹事件的立场，所以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不利于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在此我们能发觉他们在思想上的偏激—安东尼‧傅卢和戴维休谟都曾断言，绝无事物可以作为奇迹的证据，或者被接受为奇迹的证据，更不用说上帝了。但依我们看来，他们对于奇迹议题的想法太过狭隘，以致于快速排除任何关于奇迹事件的立场；如此看来，当时的有神论者可能无法和安东尼‧傅卢沟通得了，因为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意念。
  第二则反对声明的问题和所有的论据都相关，那就是验证 (verification) 的问题。验证是安东尼‧傅卢和其它人之理论的基准。理论有了验证，就好像人顶着科学权威的光环一样，安东尼‧傅卢把验证的问题套上他的规范：你看得到、感觉的到、碰触的到、聆听的到或品尝的到上帝吗？如果你不能，那么你就是在胡扯。
    我们必须很坦率地说，要以这种方式验证上帝是不可能的。如果验证只限于这种方法，不只是上帝，很多其它的事物都会失去意义。如果只能依照经验主义的验证标准，许多无形的资产—真相、爱、正义和价值领域—都会失去意义。
    验证对于科学来说无疑是重要的，然而藉由科学的验证仍然不能解决验证的问题。我们应该接受哪一个验证理论？无论哪一个理论都会有几许变异的。如果验证意味着实验的复制率，这应用在宗教上也会有变异。如果有一个科学实验得到特定结果，那么后人如果想要再次得到特定结果，只要跟随同样的实验步骤，完成后特定结果就会再次发生。这个理论在神学方面同样适用。如果你跟随某些步骤并且立下承诺，然后信仰就会发生。但是这代表你会认识上帝，这是所有传教使团企划之重要基础；多少人已在不同宗教的传教使团改变信仰。以上算是一种验证，只是人依然无法亲眼看上帝。另一方面，科学领域中也是有科学家从来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科学家声称已经验证了。

    述说上帝就好像述说身体的疼痛一样。我们除了可以公开描述身体的疼痛之外，甚至可以发明新字来描述它。我们永远看不到疼痛。然而根据一般的规则，当他人描述身体的疼痛时，我们能了解他们的意思。同样地，我们可以述说关于上帝的事，分享相同的体验，这些都是有意义的行为，但是我们无法靠我们自己的肉眼看见上帝。这些论据的意图不在于提起这点。这些论据给予我们合理的迹象，显示上帝是存在的。但即使这些论据的解释无误，它们仍然是不足够的。它们也许可以指出关于上帝的方向，但是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得到一位「推断而出」上帝。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遭遇，一种面临上帝的感觉。
  生命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寻求上帝的存在。如果上帝确实存在，那么搜寻这位宇宙中最重要的人称 (Person)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任何没有这个人称伟大的事物，都不值得我们的搜寻。如果上帝被定义为能量或力量那就是非人称的，没有什么好崇拜。如果上帝被定义为宇宙的运行者或宇宙的起因，那么我们需要表示的不过只是理智上的点头同意而已。但如果上帝是人称，那么他就是重要的。如果上帝是人称，那么他身为造物者，想要与人类沟通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信仰观点解释了他们对于上帝之美学上的满足观点。只有上帝是人称的时候，才能显示他是上帝。
    最重要的议题聚焦于两件事情：对于非犹大人，他们必须面对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的问题。如果生命的真相只包括自然主义，代表弥赛亚的主张纯粹是个神话。如果生命的真相不只包括自然主义，那么有神论的可能性之意识便抬头，在这个意识中潜藏着一个可以想见的事，那就是创造主当然会对自己创造的世界有兴趣，想要拯救它。第二件事情就是犹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究竟是不是上帝应许的弥赛亚？
    在所有的题材被充分检视过一遍之前，这些问题都不能回答。若要回答这个问题，你我必须检视弥赛亚的宣称、耶稣的人格描述、作者的动机，以及如果上帝存在，他自行对人类传达信息的可能性。
圣经的方法
    在过去的几页内，我们所检视的题材不严格地立基于自然现象的观察，以及这些观察所总结之原因和结论。那些都是我们在进入圣经的方法前，需要先进入的阶段。
    圣经并无试图验证上帝的存在，但是圣经以上帝的存在作为前提，在旧约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到。创世纪 1:1 指出上帝的创造性、支持和维护的力量。希伯来书 11:6 是另一个类似前提的经节，陈述若是人要来知道上帝，就必须先有必要的信念。
    一个经验主义的建议提供于约翰福音 7:17：「一个人若决心要实行上帝的旨意就会晓得，我的教导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还是凭着我自己讲的。」关于经验的证明，诗篇包含进一步的声明，诗篇 50:15 陈述：「患难临到的时候要求告我；我会拯救你，而你要颂赞我。」诗篇 145:18 陈述：「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他接近诚恳求告他的人。」杰里迈亚书提供进一步的挑战：「你呼求我，我就回答；我要把你所不知道那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 (33:3) 经验主义的方法与这些经节有关，但仍然需要一个必要的条件。信心就是这个必要的条件，一个人若是没有信心，没有人能保证上帝会对他有所启示。
    圣经之整体正文提供着另一种论据的方法。以色列的历史指向解救的事实。圣经指出上帝一直关注着亚伯拉罕后裔的历史观。古老以色列的宗教、历史和地理发展是如此，乃致于全权之神的存在早是预料的事。这个论据的范围可以藉由卡尔・巴特(Karl Barth)联系的故事表达。
    腓特烈大帝曾经询问他在阿尔高州布鲁克(Brugg)的个人医师齐默尔曼(Zimmermann)这个问题：「齐默尔曼，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上帝存在的证明？」齐默尔曼回答：「启陛下，犹太民族。」藉由这句话，他意味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寻求上帝存在的证明，肉眼可见有形的证明，无人可以争辩的证明，活生生地出现在所有人眼前的证明，那么他就应该看看犹太民族。简单地说，他们到今天还存在。古近东数以百计的小国家至今已消失了，源自那个时候的闪族部落早已驱散，消失在多到像海的国家之中；惟独这一个微小的民族延续了下来. . . . 实际上生活中如果有人提出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你我仅需要点出这简单的历史事实。因为犹太民族就是我们眼前的活证，是上帝与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订立之约定的证明，也是上帝与我们所有人订立之约定的证明。

    齐默尔曼引用犹太人的存在来回答问题虽然很有趣，但仍然有潜在的问题；他人听到时有可能即兴创作另一个解释。然而犹太人的存在确实是了不起的事实，看来像是一股特殊的天意在保佑着他们。
    奇迹是圣经包含的另一个类型之信神起始点。对于老一辈的神学家，奇迹的用途证明了许多事；现代的神学家则比较不接受奇迹的用途。然而在圣经当中，奇迹是有意义的。
圣经的奇迹的一个基本的预想是人与上帝的靠近，但现在希伯来人是禁止使用形象和画像来表述奇迹的，风险在于引起他人想法出错，把上帝想成遥远的神，不与人靠近，对自己的子民漠不关心。旧约的奇迹指向上帝的关心和靠近。
    然而在旧约当中，奇迹是有某些限制的。奇迹并不必然确认人所声明的真相，奇迹只赋予声明人受到他人倾听的权力，然后听众根据消息是否对应律法书，而表示赞成或反对。圣经也表示可能会有伪造奇迹和嘱咐人民信奉假神的人造标志。
    在新约的四本福音书当中，耶稣做的谕示和奇迹相当于一些证明内容。在第四本福音书当中，耶稣为自己和他从上帝得来的权威辩护，评论：「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约翰福音 4:48) 尼哥德慕和其它耶稣时代的人结论：「你所形的神迹，要不是有上帝同在，没有人能行。」(约翰福音 3:2) 就算是耶稣的敌人也无法否认眼盲的人恢复视力，耳聋的人再次听见，以及死者复活。然而他们将耶稣所有的行动解释为恶魔的本质，而不是神圣的本质。
    奇迹当中最重大者，也是赋予其它奇迹意义者，就是复活。
 保罗提到耶稣身为上帝的儿子，「因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示他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 1:4) 值得注意的一点，如果耶稣的确是自称的那种人，然后奇迹没有发生，那就很奇怪了。
    在圣经的记载还有一个方面有关上帝的存在，说法为创造(creation)显露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事。保罗给罗马信徒的信件宣称：「因为关于他的事，人可以知道的. . .上帝亲自向他们显明. . .上帝那看不见的特性，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其实从创世以来都看得见，是由他所造的万物来辨认出来的。」(罗马书 1:19-20) 然后同一封信件讲到一节有关原始的启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把荣耀归给它. . .」( -21) 所得结论就是人知道上帝的命令，但是没有从以实践 (-32)。这些参考有关从前的启示。
    圣经的观点并非某个人要设法证明某事的存在，然而那事明明不存在，或者他自己也未曾听说；相反地，它以一个声明开始圣经的观点，就是上帝已在过去的时期向人民宣称他自己。当上帝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宣称自己，是他启示性的活动到达了顶峰的时刻。他用了一个果断方式讲话。根据希伯来书的声明，上帝透过他儿子的启示是超越以往、定夺全局的。就实质而言，上帝从前用许多方式对人讲了话，「但是在这末后的日子，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向我们说话。」( 希伯来书 1: 2) 非常明显的重点是上帝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方式，对人讲了话，好让他的消息与人类的需要是息息相关的。
    关于启示的可能性，卡内尔 (Carnell) 写到：「虽然少有人真正地想过，但任何哲学论据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排除启示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不得不结论，我们不可能真正地知道什么关于上帝的事，除非上帝自己把它显露出来。我个人对于上帝的想法，对其他人不是非常重要，如果有什么人把我对他的想法看成是重点，那我想必会感到惊奇。然而如果上帝存在，任何人对他的想法都会变得非常重要。我们无法从上帝获得肯定的话语，因此没有人可以保证我们的想法与他的本质对应。使徒期间的证人和新约的作家保存了历史上有关启示的话语，那就是基督徒信念的基础。         
    本章结束时的结论，有某些涵义我们需要得出。首先，虽然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有些许论据提出他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人在使用论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时可藉由指示物、意喻、暗示或「证词」，因此相信存有 (Supreme Being) 的存在就不是不合情理的事了；然后各种证明上帝存在的论据之累积作用是重大的。
    关于证据，约瑟夫・布特勒 (Joseph Butler, 1692-1752)写了：「藉由可能性证明的增加，不仅能增加证据，还能倍增证据。」
 有些哲学家攻击论据时，他们的态度意指相信上帝根本是不合情理的，然而他们真正的目的要指出「证明」是不足以作为证据的。这些哲学家表达他们对论据之有用性的疑义，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佳，反而在巴斯葛的话中发现真正有深度的意义，巴斯葛话说：「心里有它的原因，推理是推不出来的。」
 人的心想要握紧上帝。如果人不崇拜真正的上帝，他所讲的美丽、善良或自然都是存理论的，他甚至会自封为绝对者。
    第二，证明上帝存在的论据在用途上是有危险性的；人不会在论据结束时遇见上帝。人藉由维持虔诚和对神有信，所获的知识应可作为神学基本的替补论点，因为除非上帝显露自己，我们不可能在意味深长的救赎观念中认识他；圣经的神学取决于这个论点。除非上帝对我们说话，否则我们对他的知识一片漆黑，我们的生活蒙在罪里面。人光是接受上帝存在的合理真相是不够的，信心的本质在于对人称 (Person) 的委身，而不是对论点的委身。我们所需的人称，关于他一定会有许多论点，但是如果没有人称，任何论点都是毫无意义的。藉由这个观念，我们可了解巴斯葛的声明：哲学家的神不是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的上帝。哲学家的神在意义上不大于一个摘要，或一段证明神存在的结论，在在都未经人的体验，反观古时在以色列，族长所知的上帝，是自行对人启示的上帝。
    第三，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取决于他如何答复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如果上帝在过去的时间内显露了自己，那么人有重大的责任来学着了解他。这不仅仅是一个人设法从审判逃脱的事情，而是学习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真正为何物的事情。
    第四，「人对上帝的信仰可以让原本未经解释的，有了一番说明，也可以让原本已经解释但是不令人满意的，有了详尽的说明。从这个观点来看，人对上帝的信仰满足了理智的需求。」
 对他的不信将使问题重重。 
    第五，就人的精神健康和稳定而言，人对上帝的信仰似乎是一个必要的项目。这个问题有关于偶像的现代形式。当一个人的「偶像」可以是事业、金钱、房子、家庭、志向，被一扫而空时，他的周遭世界就崩溃了。人要知道活着的上帝，这是很重要的，活着的上帝是不会死的，而且要在绝对的神之庇护下建立自己的生活，不会被一扫而空的生活。 

    第六，人对上帝的信仰意味着道德领域的绝对性，藉此人才能判断自己的对错，从而检查本身的骄傲或自负倾向。同样地，有神论的系统将伦理概念建筑在一个超越的来源 (transcendent source)。没有上帝作为价值观和伦理的来源，相对性似乎成了一个选择，每个人做着自己认为不是错误的事情。此点的现代变异在后现代主义中被人发现。        

    第七，谁不会想遇见这宇宙最美丽，最引人入胜的人称(Person)？正如一个人想要遇见另一个美丽的人，那么一个人寻找上帝，就是在寻找最了不起的人称。如此一来，为什么要剥夺一个人与上帝可以建立起来的美妙关系呢？
    最后，人要过活不一定要和上帝有关系，但真实的情形通常是，没有上帝的生活最后都会失去目的，感觉像是受到了一阵嘲笑。没有上帝的真相，人觉得生活像是一个蠢材讲的故事。在人的内心，有一股深刻的期望是为了上帝，而奥古斯丁(Augustine)的一番话表现出这股渴望：「你为了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无法安静下来，直到我们在你的庇护下休息。」
批注：

无神论者经常倾向非议十字军东征，并且声称宗教没有考虑到容忍，没有考虑到持异议者。我们可以承认十字军东征和其它以基督教名义完成的罪恶运动是错误的。它们与耶稣福音书的消息是相反的。
    但无神论者也倾向忽略同为无神论者的可怕行为。历史学家估计斯大林(Joseph Stalin)杀害了大约两千万他自己的人民。毛泽东造成估计三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Adolf Hitler)在纳粹死亡集中营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波布(Pol Pot)的恐怖统治与两百万柬埔寨人民的谋杀有关，而当时的柬埔寨总人数只有八百万。乌干达总统依迪・阿敏在他的专制期间谋杀了400,000个乌干达人。而我们尚未知道萨达姆‧胡森(Saddam Hussein)在他24年的统治期间内夺走多少人命。相对于这些谋杀，十字军东征造成的死亡人数还真是少。
  此外回教的辩护者也有相似的问题。他们一样非议古代的十字军东征，而在现代的场面也不忘记批评伊拉克的烈士(十字军战士)。至于他们从耶路撒冷、埃及、北非，到远至西班牙的征战运动，却只字不提。在过程中他们迫使基督徒改变信仰，要不然他们就要面对有关税和迫害的双重惩罚。
第二章 宗教之多，为何非要基督教?
                  然后不要让我们服务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
              或让我们的想法变得自负。那是完善宗教的规则。
                           xe "Augustine, "Augustine, Of True Religion(奥古斯丁, Of True Religion)
    对我来说，当基督教显露人的本性是腐败的，人从上帝那儿落入凡间，我很快就坦承那道理开启了我的双眼，所以我到处都能看到这真相的标记：自然界是如此创造，透过她我们得以四处验证，无论在人之内之外，失去的上帝和腐败的本性。
                                             Pascal (巴斯葛), Pensees, 《冥想录》
    美好有福的生活方式可以在真实的宗教之中，完完整整地找到，只有一位上帝受到崇拜，人以最纯净的虔敬来承认他是所有现存事物的起点，他创始宇宙，使宇宙完善，且包含宇宙。
                          Augustine (奥古斯丁), Of True Religion, Of True Religion
    随着世界距离的缩小，非基督教的宗教也做了许多传教活动，因此人对基督教所有专属的宣称可能涌出问题。人作为一位基督徒有没有任何正当原因，是相对于佛教徒或回教徒的？

    许多人随意看了宗教一眼，就结论整体而言宗教都是同样的。有些人对此话题感到厌烦，就借用爪哇人民的说法：「所有的宗教到最后都是一个而已。」
 或者他们赞同「所有宗教的声明都有一点真相」。
 此外有人陈述到，所有的宗教都应该导回原处。还有人辩解到，许多人对自己的宗教有强烈的忠诚感，他们和基督教有同样多的权利声称他们崇拜的方式是正确的。

如果一个人反驳这些概括性评论，对世界宗教持着一个狭窄的看法，他会被人指责心胸狭窄、武断、粗野，或政治上不正确，但是这种指责经常出于他人对事实的无知，且为天真想法的结果。人倾向于忽略问题的明暗面；他们强调了巨大宗教的荣耀，但经常对阴暗面保持无知。对此，克莱默(Kraemer)的主张呈现真正的真相：「唯有从不采取行动来了解什么是『全部事』的那种人，才会主张全部事归为同样事。」

    同样地，当一个人试图回顾这个领域有哪些作家的贡献，他会面临到不同的观点。许多是汤恩比(Toynbee)的追随者，他们认为：
  「我认为当我们保持自己真实和正确的信念之同时，我们有可能藉由某一种方法，认同所有的高阶宗教也是真实和正确的事物之启示。它们也来自上帝，且各自代表上帝的真相之某一小平面。它们的内容和启示程度可以不同，也的确不同；透过它们人类得到这些内容和启示。也许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同，造成它们的启示必须藉由它们的追随者，在实践中解读，包括了单独实践和社会实践。但我们应该认同他们的光和热与我们是同来源的，从那个来源我们也得到自己宗教的精神光芒。如果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如果上帝的另一个名子叫做爱，这必定是如此。」

  因此根据这个基础，汤恩比讲到：「我应该说，我们基督教也该设法清除传统基督徒信仰之中，基督教为独特的概念。这不仅是西方的基督信仰；这对于基督教本身是内在的。」
 藉由这个结论，汤恩比认可地引述了西马库斯 (Symmachus) 的一句话：「『如此伟大的奥秘是不可能仅有一条道路可以接近的。』」
 

  跟随汤恩比推理法的人不少，此推理法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因为汤恩比有兴趣诉诸于容忍、忍耐和尊敬；以及废除宗教偏执。基督教的圣经内容是否未曾包括这些问题的关切呢？

    然而汤恩比并不是没有他的批评家。克莱默 (Kraemer) 指责汤恩比忽略了真正的问题：真相问题。
 是真相的问题让克莱默做了他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宗教的真实性与价值或作用之间做了一个确切的分别。
    一个人若是从作用、价值和宗教经验的立场来看，他也许会赞成此种宽大方法的论调。如果一个人认为所有宗教在人的心理学方面都能填满一些需要，他也许会争辩说，所有的宗教都有用，但不必要是上帝的启示。这是为了注重它们的实用价值或功能价值。真相的问题在此不绝对是个问题。只要真实或诚实的问题不是问题，一美元的假钞也是有它的实用价值。至于说宗教的价值在于履行人的需要，关于这点，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或者现代才有的东西，但却像印度教一样的远古，也像黑格尔(Hegel)或史莱马哈(Schleiermacher)及他们后裔一样的现代。
    汤恩比错误引述名词「启示」的用途，因为有些宗教是属于无神论的(例如传统佛教)，从不要求启示；印度教没有启示，在于印度教徒是藉由凝思来认识梵(Brahma)，而不是藉由启示。日本之神道教、耆那教、儒教或道教也都没有启示。就宗教的传统概念而言以上为真，但不包括近代的腐败，例如越是近代的道教，制造了越多的神。那么在回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矛盾的「启示」又是怎么样呢？上帝给了矛盾的启示后，自己会不知道吗？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做？
    宗教的大众化通常显示在某个关于心理功能角色的事物上。人们喜欢身为团体的一部分，例如一个小区、一个传统、仪式等。当宗教可以根据一个功能性基础来评估时，所有的宗教都可以相对了。然而从所有宗教的相对性到所有宗教的无关性只有一步之差。
 当一个人依循价值和作用的差别来比较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时，他将会发现：
    「非基督教也能像基督教一样呈现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载，有关于心理、文化和其它价值；它并也完全依靠一个人生活的根本原则，无论那个人认为这些非基督教的成就，是否对人类的价值更胜于基督教。关于最终性和权威性的真相问题，如果一个人记得从相对文化价值的立场来看，他会发现虚构的事和谎言也有价值，也能成功，这时价值论据的弱点就显得明显多了。」

    综观世界巨大宗教的矛盾想法，无神论、泛神论、多神论和一神论，要说全部宗教都是真实的，还不如说全部宗教都是错误的来的有道理。
 一个人怎么能将一神论视同为泛神论？或者多神论呢？要如此做就是忽略这些想法的基本意思。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从一种宗教的功能价值判断它最终的诚实性，他必需考虑使用另一种方法。当基督徒面对佛教徒或印度教徒，或其它世界宗教的追随者，必须要有某种类型的共同基础才得以讨论。一位基督徒若是对一位否定基督教之权威的人引述圣经的经节，是没有多大益处的。任何世界宗教的追随者都有可能以相似的姿态污蔑基督教。举例而言，回教徒相信基督教是残缺不全的。
  一个人要从哪里开始讨论真实宗教的问题呢？你我如果要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必须先重视一个前提，即为宗教的传统起点是很重要的，并且是有决定性的，无论信念如何从创建者演变而异。有人指责基督教后来被圣保罗(St. Paul)腐败了，早已不再符合当时耶稣基督的意志。因而他们认为，传统基督教是不合理的；然而对于佛教、印度教和道教，他们却不做同样的指责。他们对于世纪以来的佛教，抱持着比较宽宏的心态，认为它还存有一样的价值和正确性。其实在评断宗教方面，人必须从创建者的教导和实践立场来看，而不是从后来的腐败和退化来看。如果佛教有任何正当性是值得被参考的，那正当性必定得反映创建者的信息，而不是后来的腐败，诸如西藏佛教的事。依此我们才得以评断传统基督教信仰或传统佛教信仰等等。
真实宗教之标准
    如果要进行一场有意义的真实宗教之讨论，它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出发点。感觉上它必须与科学方法相似。我们不能以一个既定因素开始讨论。出发点必须是一个所有人都能拥有和假设的因素。
    是巴斯葛 (Blaise Pascal) 提出这样的起点系统的；巴斯葛是一位十七世纪的法国科学和宗教天才。巴斯葛试图投入某些提议，一部分是基于观察，一部分是基于推理，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发现真实的宗教，如果它确实存在。虽然巴斯葛未完成他提出的作品，他的想法之片段，《冥想录》(Pensees)，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文学经典之作。对所有的人而言，巴斯葛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特点：每个人都可以看、观察，并且就他所掌握的事做出结论。他的方法真正是一个归纳性的方法。
 巴斯葛断言一个宗教如果是真实的，关于以下的标准，必须给予一个充分和符合要求的答复。
    1. 真实的宗教必须教导上帝的隐藏性 (hiddenness)：明显的是，如果上帝存在，他是无法由感官知觉来察觉的。上帝不是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分析的物体。如果上帝存在，他必定以某种隐藏的状态或形式存在；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对此，帕斯卡写了：「由于上帝是隐藏的，任何不肯定上帝是隐藏的宗教，是不真实的，任何不解释为何上帝隐藏的宗教，是没有教导性的。」
 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中，我们可用「上帝的隐藏性」或拉丁名词「隐藏的神」(Deus absconditus) 作为对话的基本起点。
    就此原则的应用，可从泛神论的宗教体系开始。泛神论有一个普遍的定义是，「所有的事物 (或存有) 都是神 (Being) 的单一真相之方式、属性或外表；因此泛神论者认为自然和上帝是相同的」。
 

    人身为观察者，但无法藉由现实观察来结论自然和上帝是否相同。人若要成为一位泛神论者，他必须从他的观察提出某事；亦即上帝和自然是相同的信念。一个泛神论者不可能单从他对自然的观察发现什么结果。如果将泛神论应用于人的存在，那意味着人是神圣本质的一部分，人是神性的一点火花。然而同样地，这不是我们可以藉由观察、视域、碰触或自知之明来了解的；若将其归结为自知之明，那恐怕是最恶心的颠倒是非。所有的感觉只能导向二个选择：上帝若不是隐藏，就是不存在!

    泛神论的危险之处是，因为此论的引导，人对于自我本性的看法变得过度乐观。泛神论助纣为孽，帮助人将自己的罪恶解释为幻觉、错误思考，否则就在逻辑上归罪上帝，因为上帝是一切，所以罪恶是他本质的一部分。克莱默指责泛神论导致的结果，同于印度教的部分教义，就是「上帝或神从未真正存在」。
 如此一来，人真正体验的事只有知觉，而知觉不过是海市蜃楼。矛盾的是，有些宗教以泛神论的形式将人视为神，却否定真实的道成肉身 (incarnation)，即否定上帝成为人体。

    据我们了解，佛陀和孔子的传统教学用不同的方式亦能看出巴斯葛的原则。这两名创建者皆没有兴趣谈论上帝的存在。就所有实用目的而言，乔答摩(Gautama)和孔子是非有神论者。时候到的时候，不但这些创建者神化或升天成为神格，连其它的神都增加了。乔答摩不能算是受到了「神的启示」，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件不过使他进而了解苦难本质的基本原理，苦难的原因，以及从苦难逃脱的可能性。他提出的不过是关于幸福方式的见解，正如同他将幸福视为从欲望的解脱。
  孔子所教导的不过是一个古老形式的人道主义。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他宣称超自然研究的是最有害的；
 身为真实的人道主义者作风，孔子将人的自私、错觉和无能解释为罪恶。当有个学生问他关于死亡和灵魂侍奉的问题，他表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果那位学生不先学会事奉人，要如何侍奉灵魂呢？. . .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先了解活着的事，又怎么了解死去的事呢？

  乔答摩和孔子对于上帝存在与否都没有什么言论，讽刺的是他们都被后来的追随者宣称是神。
就回教的情况而言，神有隐藏性。然而，神的隐藏性并没有受到解释，这与巴斯葛对于上帝隐藏性之后半部说法有关；古兰经 (Qur'an) 没有圣洁上帝是因为人类有罪才掩藏自己的概念。回教是一个注重道德和理性主义形式的宗教，强调出自正义的工作，可作为在上帝面前的可接受性。克莱默说这是「墨守成规的宗教，因为一切取决于信徒的努力，以及信徒是否履行神的律法要求。因此这宗教可说是受到某个形式渗透的宗教—某个被扭曲的形式—信徒必须自我解救、自我称义和自我成圣，到了最后，这个宗教没有稳定和固定的基础。」

    上帝的隐藏性需要一个全新关于上帝的概念来投入证明，作为解释。人对于上帝的概念不可能是人类想法的建构意义，因为如果隐藏的事物与上帝有关联，人就查不出来。如果我们要寻求上帝隐藏的答复，我们是不可能从自己的意志得到的。答复必定来自隐藏的上帝。惟独启示的想法才有可能成行。既然佛教、印度教、儒教和道教从不需要启示，他们的教义就不可能有来自隐藏上帝的话。就佛教和印度教的情况，他们有静坐或凝思，但没有启示。
    圣经的经节有一个地方透漏了上帝隐藏性的原因。利未记 11: 45：「我是上主，我领你们出埃及，为要作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人要圣洁，就要从异教徒和他们周围的偶像崇拜者之罪孽分离开来。上帝要人做到的圣洁，要求生活之中个人的道德纯净，因此当以色列的人民继续背叛上帝时，他离开了以色列的人民，要他们因为自己的罪而受到审判。杰里迈亚写到：「你自己的罪恶要惩罚你；你的背叛要控告你。你将体会并明白：离弃了我 —上主、你的上帝，是多么严重的罪!」(杰里迈亚书 2:19) 「你们的罪行使风雨失调；你们的罪过使你们不得收获。」(杰里迈亚书 5:25) 罗马书为此描述了总结，提到上帝放弃了他们，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迈向自我的毁灭。
  上帝的隐藏性 ( the hidden God)，或拉丁词「隐藏的神」(Deus absconditus)，与上帝隐藏的原因有紧密的关联。巴斯葛对于上帝隐藏性的解释重于人的罪孽。在一个罪孽不是看的很严重的地方，人比较容易被辨识为神。在一个罪孽被视为严重反对神的猖狂行为、道德行为和道德偏差的地方，人就不可能被辨识为神。我们必须注重在上帝和人之间的定性区别。就大部份而言，世界的宗教传统并不是很认真看待罪的概念。
卜仁纳宣明：「非传统的宗教或没有中间人 (Mediator) 的宗教，它们的失败在于无法辨别罪的基本特质。它们试图与上帝创造关系，但却要忽略人之罪孽的事实。」

  在上帝的隐藏性之概念中，一个人不可能从观察就得以结论上帝是圣洁或是爱。这必须是从上帝传到人的信息；这消息并非从人发起。

    「在这世上，有人觉得上帝是爱的信息是全新的事，之所以这么觉得，是因为他们设法将上帝是爱的声明应用在世上各种宗教，例如佛坦 (Wotan)、宙斯 (Zeus)、朱比特 (Jupiter)、梵 (Brahma)、阿胡拉‧玛兹达 (Ahura Mazda)、毗湿奴 (Vishnu) 和阿拉 (Allah)；这些神不可能与爱组合。哪怕是柏拉图的良善准则之神，也不是爱。要是柏拉图本人听见「上帝是爱」这个声明，大概也要疑惑地摇一摇头。」

    卜仁纳接着讲到，要在世上的其它宗教找到「仁慈的」神是可能的，「但是其它宗教从未明确讲过基督教所讲过的事实，上帝是爱，因此爱是上帝本性之本质的启示，更特别的是上帝为了爱教而自我臣服，以显爱的启示。印度教当中有人对神守贞专奉 (Bhakti)，经常被视为与基督信仰相似，其实『本质上人与世界处于互不关心的关系』。」

  要在这个部份提出结论，我们必须肯定上帝的隐藏性。如果上帝因某事隐藏，我们必须知道原因为何。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了解上帝，要知道他像什么，得到这知识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让他对我们讲话。由于上帝是隐藏的，我们必须拒绝将人视同为上帝的那些方法。如果上帝是隐藏的，他隐藏的原因将由自己提供，人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发觉是行不通的。从这里进入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关于隐藏的事，上帝是否用一个明白的方式对我们讲话呢？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回答。
    2. 真实的宗教必须对人的苦难做出解释：巴斯葛写到：「一个宗教必须包含关于我们人的本质的知识，才有可能是真实的宗教。它必须知道本质的盛衰，以及盛衰两者的原因。」(《冥想录》433 ) 在《冥想录》493 他写到：「真实的宗教会教导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弱点、我们的自豪和情欲；去病、谦卑与羞辱。」巴斯葛描述的人性本质是一种可以从诱导性观察而发展出的洞察。在他笔下的人性是这样的：「真是新奇！真是妖怪！真是混乱！真是矛盾！真是奇迹！你评判所有的事，却也是地球的蠢蠕虫；你是真相的受托人，却也是不确定性和错误的阴沟；宇宙的自豪和废物！」(《冥想录》434，第143页)
    人类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人性的确是有毛病的。为什么人会有这些战争、谋杀、阴谋、密谋、恨、剥削和贪婪？人类对彼此犯下的错误，我们能够做出什么解释呢？为什么家庭、小区、部落和国家会有内战呢？为什么过去的罪恶会延续到新一代的身上，就好像这些罪恶也曾经发在他们身上一样呢？有人曾说如果原罪教条不曾被人知道，看着人类的这些行为，大概也被发明出来了。人性的确有些方面是彻底错误的。
    造成人类苦难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巴斯葛的答复就是这个意义深长的字「罪」(sin)。世界上有太多的宗教想法都缺乏罪的概念，但如果我们不小心，误解可能就从这里出现。对许多宗教而言，罪的概念无法用道德术语来了解，这取决于他们的宗教倾向。罪是一种无关道德的障碍，或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使得一个人无法与世界的灵魂达成联合。例如在印度教的想法中，罪是关于某种个性存在与否的连续错误想法。这种罪孽无关道德，但有关人对于事情的错误知识。这样看来，罪可以被定义为幻境 (maya)，或者幻觉。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盛行着一个类似的概念：罪是错误的想法。
  我们也能从印度教之守贞专奉 (bhakti) 的某些形式看到有关罪的事，克莱默宣称：「在这些宗教当中，罪不是以下事件的结果：人心由于太过自我且受到误导，因此反对圣洁和正义的神心；罪是人的灵与神 (Ishvara) 的同伴关系之阻碍，而这关系包括了救恩。」

    一个人深入探查宗教表达的真正本质时，他会发现宗教通常认为罪的意义无足挂齿，许多宗教实际上自许为「自我救赎、自我称义、自我成圣」的方法 
 — 基本上是忽略了罪的概念。
  依循巴斯葛的线索，你我可以观察人类的问题并且做出结论：解释人类苦难的适当概念只有一个，那就是罪；罪是指对圣洁上帝的恣意叛乱。人的有罪 (sinfulness) 造成人滥用他的宗教崇拜。他不寻求创造主，反寄托于生物。他因为敬畏而侍奉母牛或其它动物，却让他的孩子因缺乏蛋白质而挨饿。他从他饥饿的婴孩拿走食物，却要献给不消耗它的神像。他的饥荒不单归结于他对现代技术的无知；他的宗教对于罪有不充分的定义，但却有充分的实行，这就足以解释他的苦难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的宗教，但坏的宗教也不少。
    要在这个部份提出总结，你我可以说克莱默和巴斯葛的提议是相辅相成的。罪的严肃定义就是上帝为何掩藏自己的解释。他隐藏于他与人的关系之间，为了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的本质反对罪的整体结构；其次，他的隐藏性是为了要保护人。如果上帝以他的神圣显现在人的罪恶当中，那么人就不能活了，所以他对人的恩典和爱能解释为什么他不现身于人的存在当中。
  3. 真实的宗教必须教人如何知道掩藏的上帝，或者敎人如何补救人的苦难或远离上帝︰巴斯葛宣称：「因此真实的宗教必须教导我们只崇拜他，只爱她。然而我们发现自己无法去崇拜不知道的东西，去爱自己以外的事物，指示我们这些神圣职务的宗教也必须指出我们的无能，并且教导我们对它的补救。」(《冥想录》489)
  在《冥想录》546 当中，巴斯葛说：「我们只能藉由耶稣基督来了解上帝。人没有了这位中间人，就没有了与上帝的共融体：透过耶稣，我们认识了上帝 . . . . 正因我们在他之中，透过了他，我们知道了上帝。如果远离他，没有了圣经，没有了原罪，没有了应许的必要中间人，那么挣扎吧！我们绝对无法全然地证实上帝，也绝对无法教导正确的教条和正确的道德 . . . . 因此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真正的神，而同时我们也能知道自的不幸，因为上帝正是将我们从不幸中救赎而出的神。只有更加了解自己的不义，我们才能更加了解上帝。」
    在《冥想录》555 当中，他写到：「不从耶稣基督寻求上帝的人，他们依靠自己的本性；但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找不到满足自己的光，就是为他们自己捏造一个认识上帝的方法，想要省略这个中间人来服侍他。」
  此处介入的基本想法是一位中间人的必要性。许多宗教传统中的人要不是漠视上帝的存在，就是把宗教作为一种过活的方式，认为人的出钱出力可以「收买」上帝的心；要不然就自以为人可以藉由神秘宗教经验，忽略上帝的圣洁，进入人与上帝的共融体。人的这些企图莫非要与上帝建立关系，但以上两种提议是绝对行不通的。上帝不需要人骄傲的宗教活动，他也不会与放肆有罪的人藉由神秘宗教经验来进行交流。会接受那两种提议的神就不是一位圣洁的神。
  话又说回来，如果人透过观察和体验，得知上帝是确实是潜在的，那代表人无法藉由搜索来找到上帝。上帝一定会临到人，但是他现在没有道成肉身的理由，而且人在自己的不幸与罪恶当中，也无法进入上帝的圣洁存在。
  齐克果于他的小型哲学作品：哲学片段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指出一位中间人的重要性。他讲到一位君王爱上了一位卑微少女的故事。有一位国力强盛的君王；当他不悦时，诸国都害怕。然而正如所有的男人，当人生到了取一位好女孩为妻的时候，这位君王也会焦虑不安。这时她的王者之心出现了一个想法：这位少女能够股起足够的勇气，永远不要记得我不希望她记得的事，只要能忘记我是一位君王，而她是一位卑微少女吗？这位君王担心她的回想会夺走她的快乐。如果他们的婚姻基础是不平等的，那么他们爱的美丽也会消失。
  此处有三个建议或许可供这位君王做抉择。首先，他可以将那位少女从平民的地位提升到他的宝座旁，两人就忘了这不平等的基础。但是无论经过多少时间，少女的心中那股自己是平民，他是君王的想法，还是有可能回溯。这样的婚姻或许可以实现，但他们的爱永远不会维持在一个平等的基础。
  其次，甚至有人会提出这个建议：君王何不以他的权威、浮华、荣耀显示在她的面前，那么她必然会跪下来敬拜他，并且感到谦卑，因为这位将王将要授予她如此的大恩惠。听到这话，君王非得下令将那个人处以极刑了，因为此种建议对他的最爱将是极端的背叛。君王不可能与那位少女步入这样的关系。这是他王者的困境。(今日有许多宗教文化，其中人们是因为屈从才来拜神的。此种没诚心的敬拜，对神何尝不是一种侮辱呢！)
  第三个建议才是解决之道。君王应该屈尊而下，并且放弃王位来变成一位平民，目的就是爱这一位同是平民的少女。
  齐克果将这个故事应用于上帝与人的关系上。上帝或许可以将人提升进入他的存在，将人改变形象，好让人的生命充满永恒的喜乐。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君王了解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无法承受如此巨变，不让我们到头终究还是自欺。齐克果对此有一句评论：「任何人的受骗程度都无法超越一个从不怀疑的人。」
 另一方面，上帝也许可以招人来敬拜，只要「透过神圣的显现，让那个人完全忘记了自己。」
 但是这个作法不会让人感到高兴，也无法取悦我们的神；正如那位君王「要的不只是他自己的荣耀，也包括那位少女的荣耀」。此外基于上帝的圣洁，这个做法也是不可能的。
  齐克果对此的评论是：「世上曾经住着一群人，他们对于神有深入的了解。这些人认为，没有人是见了上帝还能活的—他们了解上帝因为这个矛盾而感到悲痛：不显现自己，是爱的死亡，显现了自己，是被爱的死亡！」
 上帝若以自己的圣洁出现在充满罪恶的人身面前，意味着那个人的毁灭，上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隐藏自己。
  那位君王得到的第三个建议就好比人与上帝的和好与合一。「既然我们已发现人与上帝的和好不能藉由人的提升，那么只好藉由上帝的下降 . . . . 因此为了让这个结合能够实现，上帝必须变成一个与他同等神性的人，而这个人将要出现在最卑微人群的生活之中，但这个最卑微的人必需为其它人服务，上帝也藉此以一位仆人的型态出现」

    在耶稣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人 (God-man) 曾在加利利的海岸上行走，治疗有疾病的人，让死去的人回生，宣讲上帝国度的好消息，并且最终在自己死后复活了。
  齐克果和巴斯葛两人都认为只有基督教宣布有这么一位中间人。其它宗教，例如有关乔答摩 (Gautama)、孔子和先知穆罕默德 (Muhammad)
 的宗教就没有类似的宣布，他们讲述的不过是些有宗教见解的领导人。
  在结束这个部分之前，我们必须参照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三者的异同处。到目前为止，人认为犹太教是一个「真实的宗教」，至少犹太教内部肯定是如此的。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施洗者约翰昭告以色列要做出一个决定。藉由施洗者约翰，旧约预示了某事的履行。旧约述说着弥赛亚的来临，参照处始于创世记、申命记和先知书 (Prophetic Books) 的许许多多的地方。受洗者约翰这一位先知宣称耶稣将是古代预言的履行者。值得争议的论点在于犹太教是否为旧约宗教的延续，特别是自从犹太法典 － 塔尔穆德 (Talmud) 出现以来，其权威性的影响改变了不少犹太教徒后圣经时期 (post-biblical) 的宗教生活。塔尔穆德体现出一个理念：耶稣曾经谴责律法书的使用，认为口传律法早已胜过文字型式的律法书。
    回教的教义与基督教有多相抵触的地方，主要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最终继任者。回教徒宣称自己处于先知、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圣经启示的历史路线中。但真是如此吗？我们能把旧约中的阿拉和耶和华相提并论吗？尽管他们做了这样的宣称，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以下的因素。
    首先，谁是阿拉 (Allah)？在阿拉伯，这名字流传在穆罕默德 (Mohammed) 之前，与月神那那 (Nannar) 有关。月神不单在阿拉伯一代广泛地受到敬拜，在以色列也是，正如杰里迈亚书 8:2 提到耶和华 (Yahweh) 宣布将要审判生前爱慕、服事、占卜和崇拜月神的那些以色列人。穆罕默德则提昌「其它的三位女神，名字分别是安拉(Allat)、阿撒(Al Uzza)和玛拿 (Manah)」，她们是麦加多神教的一部份，古来氏 (Koreish) 族的族人非常爱戴她们，因为她们都是会为了族人而向月神求情的少女神。姑且不论这三个少女神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人说是因为穆罕默德打瞌睡，也有人说是因为他舌头打结话说不清楚，总之她们已经成为麦加朝圣的一部分，也是月神膜拜的相关物；那一代许多神都受到人民的崇拜，而月神是他们的主神。月神的名字就是罪 (Sin)，但是他的头衔是阿伊拉 (al-ilah)，代表「神」的意思。在前伊斯兰的时代中，阿-伊拉被缩减为阿拉 (Allah)。那个时候有人会把小孩子的名字取为阿拉，例如穆罕默德的爸爸和叔叔名字内都有阿拉。当穆罕默德对麦加人民布道的时候，他并没有再引进新的神，但他说阿拉是最伟大的 (男) 神，也是唯一的 (男) 神，因此麦加人民不会控诉他，说他倡导一位他们不认识的神，所以他们仍然相信月神阿拉。
  月神通常是以预示丰收的新月作为象征物。新月是伊斯兰教的象征物，新月型的月亮标志在清真寺和尖塔上都可发现，也在伊斯兰教国家的国旗上看的到；每年九月时，伊斯兰教国家的莱麦丹 (Ramadan) 禁食月之开始和结束仪式也都会有新月标志。
  麦地那市 (Medina) 和麦加 (Mecca) 的犹太人否定了穆罕默德的神，因为那不是旧约里的耶和华 (Yahweh)。穆罕默德从犹太人那儿得到许多关于旧约的信息，但那些信息在许多情况下都是错的。
  其次，回教徒宣称圣经的旧约和新约都已经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篡改，所以才会反对回教徒说圣经预示的人是穆罕默德。这真是一派胡言! 在穆罕默德的时代以前有许多手稿都是反证，包括梵蒂冈抄本、西乃抄本，以及在他出生之前的许许多多。此外许多译本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就已存在，它们是叙利亚文译本、古叙利亚文译本、亚美尼亚文译本、埃塞俄比亚文译本、别西大译本和拉丁文圣经。回教徒真是不分道理才会说圣经受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篡改。

  有趣的是，穆罕默德认为圣经比后来的回教作者还要可靠。穆罕默德叫犹太人检视旧约，来看他的名字是否被提及。关于耶稣，古兰经提到：「上帝会敎他经文、智慧、律法和福音…」

如果依据古兰经和穆罕默德，圣经是可靠的，那么回教就是有问题的。如果关于耶稣这点古兰经是对的，那么圣经也是对的。如果圣经是对的，那么回教的意识型态就不能与圣经相符。


第三，穆罕默德的个性与圣经当中的任何先知都不相似。他有许多关于启示的宣称，但实际上是自我服事，例如他说回教徒最多只可以取四位妻子，但他却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女人，这就是自我服事 (self-serving)。穆罕默德无法忍受嘲笑，所以他把一位写讽刺诗歌揶揄他的妇女处死。穆罕默德下令士兵歼灭异教徒以及反对他的人，他的作为让他成为一位好战之人，而非和平之人。穆罕默德带领他的武军亲身参与18次战役，另外也策划了38次战役。从穆罕默德起，伊斯兰教国家的历史就是战争、占领、贪婪和暴政。这些国家没有宗教表达的自由。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承认，真正的拜神不是逼迫人民拜神，也不是强制人民拜神。逼迫人民的拜神只会取悦恶魔或是那那，而不是耶和华。
  我们不该结论回教的神就是旧约当中的耶和华，他道成肉身为拿撒勒的耶稣，为的是要救赎世人。耶稣己身的目的性 (finality) 否定了任何在他以后出现的先知，例如穆罕默德。希伯来书述说上帝最终话语的目的性，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来他至高无上的话语，因此回教不能自视为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传统的延伸、顶点或完成。
基督的独特性
    依循着巴斯葛的论点发展，你我可以说单单基督教就能提供以下三个问题的最好解答：为什么上帝是隐藏的？为什么人有苦难？人要如何才能知道上帝？如果我们结论耶稣基督是一位中间人，那么关于这个人的事想必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事让他成为一位独特的创立者，不同于其它的宗教创立者。

  神想要救赎世人，成为人是必要的行径。当我们诚实检视人的经验，会发现人无法救赎自己。如果不是上帝也可以来当人的救赎者，人不过是糟蹋道成肉身的概念。为了强调道成肉身的重要性，福赛斯曾说：「一个全然的神才做得出来的创造，叫半个神来救赎是做不到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宗教，其创立者留下记载，宣明自己是神的儿子，而且是透过独到的话语。神的儿子，这个宣明只有耶稣基督做过。
  有时候，人会说基督信仰的独特性与耶稣崇高的话语有关，但这无法证明多少。犹太学者蒙特非奥理 (Claude Montefiore, 1858-1938) 表示耶稣的话语在犹太教的思想中大多包含，耶稣说的话并没有很新、很不同，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带有威信，不像犹太经学教师那般引经据典。然而蒙特非奥理发现了一幅神的牧羊人之图画，的确是有关耶稣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图画述说着牧羊人到荒野中寻找一只迷失的羊。关于基督信仰的独特性，这不过是一小部分的真相。耶稣的独特性不在于他讲了什么，而在于他做了什么。这个世界上其它宗教的创立者提倡自我解救、自我圣化和自我实现的方法。相对地，耶稣基督为人所做的事，都是人自己无法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世上会有福音，会有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发生在耶路撒冷历史上的某一点。发生的事件就是人类在耶稣基督这个人当中获得救赎。他的生、他的死和他的复活都是救赎的事件。他凭着个人，付出他的生命，为的是要救赎已经疏远的人类。其它宗教的创立者都未曾为了人类，为了你我而付出自己的生命。

关于世界上其它宗教的创立者，大多只有此类陈述：那就是他们死了，也埋葬了！他们的故事在他们的生命划下句点时，也就结束了。但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陈述是不一样的。他离开了坟墓、向世人显现，最后升天、与父同在。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只能结论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也许称作是第二个摩西，但藉由他的复活，世人宣称他为神的儿子。对此，卡尔・巴特这么说：
「使徒学到的知识，建筑在耶稣复活的基础上，他们从中获得耶稣升天的结论，实质上就是这个基本结论：在耶稣基督当中发生的人神和好不是某个偶然的故事，在这个上帝恩典的杰作之中，我们必须照着上帝全能的话语而行，因为一位最终至上者已经付诸了行动，除了他以外没有什么是真的。」

  很明显地，一个人无法在一个纯粹理性的基础上变成一位基督徒；尽管如此，基督信仰，单单足以解答人心，关于观察性和存在性事实的疑问。基督信仰的创立者拥有世界上其它宗教的创立者无法复制和匹敌的东西。我们以巴斯葛的话作此结论：「人对上帝的知识，没有了苦难会造成骄傲；人对苦难的知识，没有了上帝会造成绝望。而人对于耶稣基督的知识，正可作为以上两种知识的桥梁，因为透过他，我们发现上帝，以及人的苦难 (的解答)。」(《冥想录》 526)
  巴斯葛的思想路线指出宗教创立者之原始见解的重要性。他勒目犹太教已过于(犹太教)法典化，难以看出它与希伯来律法书的关联。佛教主要分为大乘、小乘佛教两个主要教派，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支派；大乘佛教与乔答摩之见解的简单性少有关联。在基督教的传统之中，天主教会的发展概念与新约描述的早期教会似乎差异很大。然而无论是个人或教会活动与圣经所设立的典范有所偏差，他们都让基督教的创立者，耶稣基督，蒙受批评。基督教的发展不应偏离耶稣基督的教义，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是正当的。 

福音的独特性
    根据巴斯葛的建议，我们可以作此推论：单单基督教信仰就是解答人类可测经验的最好答案；同时上帝最终的启示已经发生，这是新约写作的假定。相对于犹太教或旧约，神在他儿子里的显示据信是他对人类最伟大的启示 (希伯来书 1: 1-3)。耶稣据信是比摩西更崇高的新约传递者 (希伯来书 9: 15)，比麦基洗德更崇高的祭司(希伯来书 7: 1-28)，比利未人祭司职分更崇高的奉献 (希伯来书 8-9)。这些参照处意味着犹太教的履行与完成。
  在保罗对雅典镇民的宣讲中，他向他们宣布创造主就是异教徒所不认识的上帝。其它需要用到金、银、石头的表述象征全是来自人的污浊想法 (使徒行传 17: 29)。彼得在耶路撒冷的宣讲用意在于提到：「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 4: 12) 新约的观点之独特性等于以赛亚书 (45: 21-22)：「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
    新约不仅表达以上的独特观点，也表示其它的宗教不过是否定神圣力量的「外貌」而已 (提摩太后书 3: 5)。至于反对使徒福音的新宗教概念发起人，他们就好像毒疮，会把好的肉都烂光 (提摩太后书 2: 17)。提摩太前书 4: 1-2 就曾预言此种「奇异新宗教」的追随者，而与基督作对的事物都应当被咒诅 (歌罗西书 2: 8；加拉太书 1: 8)。
  很明显地，基督教做出一个排他性的宣称，表示只有它才是认识上帝的真正方法。无论一个人喜不喜欢，基督教的宣称总是存在的。假使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不喜欢这个宣称，他想要依据情感修饰他对别人的说法，这也是他的自由。然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不喜欢地心引力，但地心引力是一个事实，我们无法改变宇宙的本质。
  若是人一方面有了排他性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有了不同的宗教观点，这又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相信史莱马哈 (Schleiermacher) 说凡是宗教都有「宗教本质」，宗教本质能够透过不同的外貌呈现宗教本身吗？或者卜仁纳 (Brunner) 才是正确的，他说：「根据新约的标准，一个人不能又是基督徒，同时又有泛宇宙『宗教本质』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不过是拥有大部分的本质；因为基督教的启示和这些『相对』宗教理论是互相排斥的。」

    我们想必同意史密斯 (W. C. Smith) 的宣称：「从现在起，为了达到触及人群的目标，任何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严肃的理智声明都必须考虑其它宗教的特定教条。」
 我们现在要对这个考虑投入一些探讨。
xe "                   W. C. Smith "史密斯与「信仰」的特性
  为了辨别基督教徒的信仰与其它人、或其它虔诚人士的信仰，史密斯 (W. C. Smith)指出一个论点：对其他所谓世界宗教的创立者而言，宗教 (religion) 这个字在他们心中其实有不一样的涵义；换句话说，对他们而言宗教其实是一个教条的系统，而不是人对生活的态度或行事方法。他调查了这个名词从古代的出现、沿革到今日的用法。就基督教而言，早期阶段的关键词是「信仰」(faith) 也可以解释为超越宇宙事物的理解方法；另一方面，「宗教」这个名词经过几个世纪逐渐流行起来。英文名词「宗教」(religion) 原本在许多语言当中没有相对字，直到借用字的出现才能够传达它的意思。史密斯作出的差别可透过观察者和参与者的两个立场来看。「参与者在乎的是上帝；观察者在乎的是『宗教』。」
 因此从参与者的观点来看，『宗教』是一种独特的东西，只有虔诚的人士才会透过『信仰』来理解超越宇宙的事物。

  由于世人太过于强调「宗教」这个名词，适当性的问题于是浮现了出来。如果世人能不看宗教这个名词，而用信仰来看其它人的敬拜，那么人与人之间神学系统的适当性就不会互相抵触。史密斯作出这个预测：「时候将要来到，大概快了；到了人们看到基督教的启示实现的时候，事实反而指出某些人的信仰也是真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上帝接触他们、拯救他们的方法。」

  为什么史密斯要这么辩论呢？以下的两则论点提供了些许的答案。首先是关于和平的议题。世人必须共同维持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要不然人类会很快走向灭亡。
 我们居住的世界必须是彼此分享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文化。我们一定要和他人和平相处；对此，史密斯特别讲到，如果宗教传统之间非得要有竞争不可，那就让他们往良性的领域竞争，例如倡导人的和好和团结等。
  其次，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史密斯，这个问题有时候被神学体系忽略了，但是对于有正义感，同时又认为基督信仰才是真信仰的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么，那些从来没有听过基督名字的人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急迫性不单是指现今仍有数以百万的人不知道耶稣基督，也包括基督时代之前的那些浩大文明人数。就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些人都要下地狱吗？史密斯似乎想要为这些广大的人口找到免下地狱的替代方案。
  在构想此替代方案的过程中，史密斯曾论及真理是来自上帝，在于上帝，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找到真理无关。事实上，他说：「真理是上帝。」
 于是他举回教徒作例子，讲到：「一位基督徒或犹太教徒若要了解回教徒，他第一个要做的动作就是辨别回教徒的话语，尤其是当他们讲到『上帝』、『审判』、『创造』或类似名词的时候；当他们述说着基督教徒也会提及的同样事情的时候 . . . . 第二个要做的动作就是体察他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说的和想的应该和自己是不一样的。」

  为了提供基础让他人信服以上的言论，史密斯坚持基督徒并不知道有关上帝的一切。他们透过独特的方法来了解他，至于佛教徒、回教徒和其它教徒对他的了解方法虽也独特，不过不全面。基督徒虽说到世界的短暂性，但印度教徒也这么说；两者从不同的观点，表达同样的道理。

  史密斯并不接受折衷主义的可能性，或称宗教的合并化。草率合并不可能对每一个宗教传统都公平，会使的宗教传统的真理混乱，也会忽略未并入折衷主义的其它真理。相对于此，他宣称：「真挚的基督徒对外态度必须具备基督徒的正统性，和他人正统性的接受度，把他们视为自己眼里，以及上帝眼里的兄弟。对此，意象告诉我，在一切最终的时候，真理并非取决于或者 (either／or)，而是皆为 (both／and)。」

  史密斯谨慎地做了另一个说明：
 「关于这事，我宁愿认为最后的教条或许发展成为，有的佛教徒被拯救，或印度教徒，或回教徒，或其它教徒也有人被拯救；他们被拯救是因为上帝的确是耶稣基督所显示的上帝 . . . . 正因上帝是他，耶稣基督显示了他，因此其它的人确实也能在他的存在中生活。同理，我们 (基督徒) 应该知道这道理是如此的。」

    藉由衡量的方法，史密斯的立场是基于他自己的假定，因此其它人有可能觉得难以接受。第一个假定是宗教传统的发展本质，但史密斯比较喜欢说「渐增传统」，作为他研究的客观题材。渐增传统意指「公开客观数据的总量，构成历史上宗教生活相关事物的累积：寺庙、经典、神学系统、舞蹈样式、法定和其它社会制度、大会、道德准则、神话等等；任何可以从一个人、一个世代延续到后者的事物，以及任何历史学家可以观察的事物。」

    由此看来，传统宗教的追随者虽然不是创立者，但是他们的意见回复跟创立者一样是重要的。
 当一个人抽丝剥茧的时候，历史上宗教生活相关事物的累积纷纷展开来，因此史密斯反对世上存有可以称为宗教「本质」的事物。世上没有完美典型的佛教、基督教、印度教。

    显然我们容易同意史密斯的说法，即宗教已经发展，但是我们该问宗教应该发展吗？在其它原则的方面，发展的概念是如此有影响力，因此我们以为各种原则的发展都是好的，但发展也可以是倒退的。史密斯自己的论点也这么证明，即从「信心」到「宗教」的退化发展。正如他可以否认这种发展的正当性，你我也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为何不进一步将发展的原理废除呢？换句话说，为何我们不回归到创立者，并且专注于他们所教导的东西；然而史密斯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世界宗教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也几乎是零，但是如果真相成败定夺于此举，我们人就应该考虑考虑。
    这将我们引向第二个假定；第二个假定与第一个假定关系密切。史密斯揭示了他所认为的「异教膜拜起源」之真正意义，理论在于「宗教(或一种特殊宗教)之最早期的形式，从某种角度是真实的形式，随后所有的发展都是变型。」
 史密斯的论点到此似乎遇上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一方面，他想要以「信心」的恢复作为宗教的本质，并且将信心定义为「我目前对于永恒的认识。」
 因此「信心」这个名词，任何宗教人士都可以用了。另一方面，在宗教人士的研究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即我们必须接纳他们今日的发展。
    对史密斯而言，无论是信心或本质方面，完美典型的宗教是不存在的。
 这引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怎么样才叫做有信念。如果不回到新约的见证文献，我们怎么知道基督信仰确实存在呢？如果没有原义，我们知道基督信仰会变的如何吗？这是不是路德 (Luther) 和加尔文 (Calvin) 改革运转中的原则呢？
    就此论据的争议，或许有人会同意卜仁纳，他反对发展的原则，强调基督教的「起源」，并说总之基督教的真正乱源出于教会想法和信念的反常发展。
 人要怎么恢复教会和信念的意义呢？是藉由进一步演变吗？还是藉由回归到创立者的原义呢？若要说基督信仰有任何的不变性，那一定是透过人对基督的信心。如果我们舍弃起点的重要性，不将它作为标准和例子，也就没有什么能防止信念发展成为「他念」。
    看来史密斯否定的「起源」想法，反而是唯一站得住脚的理论。如果一个人到后来演变甚大，思想都成了反基督徒，他还有什么权力说自己是基督徒呢？一个宗教的创立者对于自己的宗教再了解不过，以宣讲他们最深入的洞察为业。如果他的洞悉已经文字化 (在许多情况下为如此) 那么后人最好掌握这些原始表达所隐含的洞悉，胜过跟随一个无论有多好的二手报告，更不用提那些四处沾染误导性学说的上百年资料了。难道我们能相信后续世代的表达，认为那足以避免洞察污染吗？史密斯提出的充足数据显示我们不能。信念到头成了腐败。除非回归到创立者，我们绝对无法重求宗教传统的原始洞察。
    对此，史密斯提出了严肃的观点。正如其它的宗教，印度教也没有一个文献记载的创立者。此外关于佛陀、孔子、祆教始祖、穆罕默德和其它人的自传，就历史数据而言，我们很难区别传奇和事实。这虽然很难说，但我们不试图回归真实的洞察，难道该以断章取义，甚至传奇的说法而自满吗？如果我们说宗教的发展原则值得接受，又该如何解释中国的宗教传统，那种创造多神的情形，新神明可能转眼之间又多了一位。

    我们该如何看待有些人忠实地崇拜虚幻的神，该如何看待过去要求牺牲婴孩的神呢？我们该假设那是合理的「信念」吗？只要一个人崇拜，那他崇拜的对像是谁都无所谓吗？我们要崇拜什么神，这一点难道不值得多于买汽车或交换狩猎物品的注意力吗？
  我们觉得以史密斯的立场而言，他不认为现存的宗教当中，只有一个宗教是真实的；他认为如此声明是自负的。尽管如此，如此声明的人可不只基督徒。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人热衷传教时皆有这样的行为。大多数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是独具的，难不成只有基督教的文化才需要别人容忍它们，然后回教徒、佛教武僧或印度武僧等等，都不需要。如果有人知道事实为何 (无论是哪一个宗教其实比较糟糕) 这都没有什么好骄傲的，骄傲与基督信仰格格不入。唯一有意义的替代选择，则是述说爱的真理。
  除此之外，史密斯的立场有一个关于存在主义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人崇拜都像他构想的那般有质量，那么无疑传统概念的传教活动不曾具有意义。话又说回来，如果「只有一个宗教是真实的」，基督教 (如果不是基督教就是另有一个真实的宗教)就必须广泛地、公开地宣布这个事实。
约翰・希克与所有宗教的相对论
  约翰・希克 (John Hick) 是宗教相对论比较近期的提倡者，他已经对此主题写作、编辑了一些书。约翰・希克拒绝传统基督教的大部分内容。他写到：「就我而言，我觉得上帝设了一个阴谋，在这个阴谋下，人类宗教民族的大体受到歼灭，但是错不在他们；他们所受到的歼灭是如此泯灭道德，他们当中人称的上帝 (假上帝) 将会渐渐失去神性，或者崇拜价值。因此这是藉由宗教上自我驳倒的观点。」

    以上似乎是约翰・希克之宗教相对论的中心议题。为了达到结论，约翰・希克在解析(破坏) 基督论 (Christology) 之后，认为那「不是基督本身的全权授与」(第 49 页)。约翰希克认为现代的新约知识否定基督论 (第 149 页)、启示的目的性和历史的信条，说它们并未成功解释人该如了解神人。另外约翰希克声称基督徒的道德成就并无高于任何人，基督教的反犹太主义和妇女的低下、从属角色都是例证 (第 79 页)；(他这样说，难不成印度和回教文化的妇女地位比较高？) 约翰希克认同犹太人宣称耶和华是创造主，也认同薄伽梵歌说克里希纳是宇宙的唯一来源；但他也说两者可能都不是真的。他不提出关于克里希纳的问题，也不就印度的神提出问题；印度的神本身会受到业的影响，如果一个神本身的业渐渐少了，他的地位终会改变。实际上，这些「神」根本不是神。
    由于人的生活有道德成就的问题，约翰・希克认为：「很少人寿终正寝的时候，他们的道德能够配得永恒的极乐，或者该受永远的责罚。」(第 189 页) 因此他提出多次尝试的议题，也就是轮回。(同前处)
    我们该如何看待约翰・希克提出的轮回议题？
    首先，我们必须询问圣经之现代知识的问题。现代知识的提出者都是约翰・希克觉得观点和自己雷同 (负面观点) 的那些人。有关耶稣可信和不可信的言论，争议点似乎在于耶稣的神性议题。耶稣是上帝的肉身吗？约翰・希克不认为如此，所以他说圣经对此的所有声明都是有意的追随者添加而成。根据约翰希克使用的例子，当耶稣谈到「合理」的事，那就是可信的声明；当他人谈到耶稣是弥赛亚、耶稣与上帝平等(他认为不合理的事)，就不是可信的声明。(参见第90页可信言论，和第149页不可信言论) 显然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些现代的圣经学者是以他们自己的哲学立场来解释圣经的声明，而不是以耶稣话语的面值。
    新约里，作者对耶稣的引述有两种。首先，有些引述显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道成肉身等肯定话语，但这些话对于现代自由主义的学者不计数，因为不是由耶稣亲口说出。这种引言出现在保罗、彼得和约翰的写作当中，反映耶稣的复活；现代自由主义的人不接受这种引言，但耶稣的复活是以上作家的亲身经验。
  如果耶稣就这么平白地对世人说：「我是上帝的肉身。」那会发生什么事：在他公开宣传福音的第一天，他就会被处死。相反地，他开始训练他的门徒，在这段期间他的门徒得以结论他们的主是谁。
  一段时间后耶稣问他的门徒(马太福音 16:13)：「人说人子是谁？」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伊莱贾，又有人说是杰里迈亚，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他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西门巴乔纳(约翰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从现代学者的立场来看，这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陈述，因为它交代的细节太多，导致现代学者反弹。
    根据许多耶稣教导的事例，他提到「我在天上的父」，而不是「你的父，或我们的父」，相对于他教门徒祈祷：我们的父；请参见马太福音 18:19, 35; 20:23; 26:39, 42。在马太福音 19:28，耶稣宣称未来复兴的时候，他和门徒会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在马太福音 21: 33，他对门徒讲了一则寓言：「一个葡萄园的园主把园租给了园户，然而园户没有支付园主的份额，他遣仆人 (先知) 去收取，但被他们杀害了，于是他说：『我会派我的儿子，他们肯定将尊敬我的儿子。』但当他们看见了他的儿子，他们拿住了他，并且杀了他。」这寓言是将耶稣比喻为房东的儿子。在马太福音 22: 41-45，他讲到耶稣是戴维的后裔，但是戴维却要称他为主。法利赛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在马太福音 25: 31，耶稣表示，在人子作王、天使跟他一起来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聚集万民...。上帝是旧约提到的王，此处将他描述为人的士师。(马太福音 25: 31) 在这个段落，人子耶稣将履行上帝的这个作王的角色。
    在马太福音 26: 26，耶稣定立新约，他对上帝的观点始终崇高。杰里迈亚曾经预言上帝会和人定新约 (杰里迈亚书 31: 31)，因此马太福音的这个段落就是此预言的实现。旧约是藉由动物的血液而定 (参见创世纪 15)，但是长远下来，动物的血液是不够的。耶稣藉由自己的瘦死，洒下他的宝血，因此和人定立了新约，而且这份新约是永恒的。唯有上帝才能定立这种圣约。
    当耶稣被拘捕时，他被大祭司问了这个问题：「我指着永生上帝的名命令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上帝的儿子？」耶稣回答：「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 26:62-64) 如果以上不是耶稣可信的声明，当时他人何以控诉他亵渎，并要将他处死？他的罪行出于宣称自己与上帝平等。如果他否定这样的宣称，他当时可能就得以无罪释放。
  马太福音最后的事件是耶稣付托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关于耶稣的说法还有一点未提及。耶稣原谅人的罪；只有上帝能做到这种事。耶稣的敌人相信这点，他们认为耶稣亵渎，因为他声称能原谅人的罪，且将自己视为与上帝平等。
    以上光是马太福音就有这么多声明。如果一个人硬要说耶稣不曾声明过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他就好像把新约的声明都乱码化，好让它们不冲突自己的自然主义哲学。
    其次，约翰・希克表示：「佛陀本身体悟到，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今生都无法达到涅盘的境界。」(第126页)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在今生的所作所为，都还无法造就他们升天，或者造成他们下地狱。约翰・希克认为基督教信仰的死后去向一次定论是不道德的，那么难道在佛教或印度教的系统中，大多数人寿终正寝时还无法升天，这就有道德吗？他们无法升天是因为他们无法，还是因为他们不想？难道人有了轮回的机会，下一辈子就会不受道德的谴责，和试探的诱惑吗？约翰・希克另外并讲到，人不可能记得前生。如果人不可能记得前生，他怎么知道如何在今生改善，如何在今生做好？如果一个人现在都不在乎自己的精神生活了，我们何以假定他下辈子会在乎？当只有少数人才能一次到达涅盘的境界时，这个系统在道德上会更受到爱戴吗？如果一个人的业导致他这辈子变成了比较低阶形式的生命，例如猴、牛、鼠或虫(或任何可能转世的对象)，他还有什么道德成就好建立，让他重新变回人呀！
    第三，对于约翰・希克，事情的关键在于真相的本质。他说：「我愿意好好看待这个假说，那就是真相本质不会受到人类意识的干扰，真相是我们终究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人类的意识，是由我们俗世的体验拟订而成，不能投射于真相本质，只能投射于不同传统之中，从人的角度去想、去体验、去回复的真相。」(第116页) 因此无论是回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基督教徒，对于真相的体验都是同样合理的解释。

    如果真相不可知，我们何以得知自己正在体验真相呢？我们无法；除非真相主动显示真相本身，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可靠的了解。然而一个人可以成为无神论者、多神论者、泛神论者、二元论者或印度教的不可知论者，这个事实引起了一个问题：何谓体验真相？但在约翰希克的眼中，它们都是合理的。
    第四，约翰・希克强调道德成就的议题。他写到：「我知道有少数人，在我看来已经修成解脱的正果，此外根据报告，我尚知道很多人也已修成。他们来自基督教、犹太教、回教、印度教、佛教和锡克教。」(第157页) 他倒是没有提及神道。无疑地，世上有许多人已在某种灵性的形式成熟了。但是这个标准对世人并不是好消息。对于世人的失败和他们持续的脆弱，约翰希克否定的福音反而成为了好消息，何况世人的人数多于约翰・希克所知修成正果的人数。基督的福音意味着：他已为我们做了我们无法做的事；然而印度教和佛教的标准是要你自己做，要不然你就会失败，没有人可以救你。没有了赦免，业和轮回都是徒劳无功的概念；人最需要藉由上帝来寻求赦免。
保罗与「上帝并非无见证者」
    史密斯和约翰・希克提出的议题都是严肃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解决方式教人不敢恭维。你我可以藉由圣经的内容来应对他们的议题吗？史密斯在发展他的论据时，讲到排他性是基督教信仰的主导，但并不是唯一的特性。他提到了亚历山大城的革力免，以及其后发展的一股较为自由的潮流。自此论据未再发展。
    有些人试图解决基督教信仰和世界宗教之间的问题，他们认为特定的圣经之经节可以做为他们的基础。
    原则一，他们可能以罗马书 1-2 这类的叙述作为起始。上帝并非无见证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罗马书 1: 19 ) 自从人可以想得到的创始以来，上帝的大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第20节) 他们可能还会以罗马书 2 作为补充：「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第14-15节)
    根据以上的基础，他们可能会说基督教和世界宗教之间有许多的见解是相同的，这些见解应该得以计数。佛教有一个见解说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似乎可以用来比拟基督教的言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约翰一书 2:17) 类似的道理也出现在保罗对于雅典人的宣讲之中，关于非基督徒诗人的引述。(使徒行传 17) 保罗认同那位写出「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之非基督徒诗人的见解。(第28节) 通识的见解出于人的宗教遗产
，例如禁止杀人，人对于自己家人的关心爱护，和其它的道德观点，都得以计数，作为上帝有见证者的基础。
    原则二，他们可能表示人对上帝的信念和关系倾向腐败。这种腐败是一种第二代活动。史密斯提到信念变成宗教的论点，就好像第二代对于创立者的信念，仅仅做到接受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每世代都必须回归到信念的原始点，因为从第二代开始，基督教活动的信念变成了真理的「知识领受之赞同」。美国早期的清教徒强调的是归信；第二代仅仅做到认为此宗教体系为真；第三代改变了清教主义结构。贵格会想要把自己的「经验」传送给下一代，都有困难；有许多的事例可以指出信念的腐败。
    在很久以前，保罗就指出人已经知道真正的上帝，但是「不把荣耀归给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荒唐，心智暗昧。」(罗马书 1: 21 ) 他们自称聪明，实则愚昧。彷佛他们的离经叛道还不够似的，他们「去拜偶像，就是那些仿造必死的人、飞禽、走兽、爬虫等形状所制造出来的」。(第 23 节) 他们反以真理去求谎言，正如他们「敬奉被造之物，而不敬奉造物之主」。(第 25 节)
    原则三支持「排他性」的观点，有关上帝如何反应人关于他的知识。罗马书有三处提到人的「放弃」(罗马书 1: 24, 26, 28 )，然后他们步向道德、知识和精神的罪。根据这些审判性的字词，一个人何以结论上帝将放过偶像崇拜者的崇拜行为。

    最后一个原则在此。罗马书呈现一则论据，提到无论有无法律，人总是无法自我救赎。罗马书 3: 19-20 达到此论据的结论：「全世界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下。」该处随后讲解的是来自上帝的公义—这是授予我们的礼物—必须要透过信心接受。对于顺服而接收公义的人，这无庸置疑是个礼物，但这可以是全人类的礼物吗？就此，有些神学家以罗马书 5: 17-18 作为基础答辩，该处引述耶稣受死的恩赐与第一位男人亚当造成的罪之比较。罗马书 11: 32 也有同样的涵义，提到：「上帝使全人类被囚禁在不顺服当中，好对他们显示他的慈爱。」
  根据以上的经节，要谈到人的背公道、向罪恶很容易，要看到人普遍的犯罪行为也很容易，但是若要以圣经的基础来证明全人类的救赎，可就不容易了。尽管如此，如果你我能提到每个人与上帝的交涉，这事就可以获得验证。
    约翰・韦斯利 (John Wesley) 尝试以约翰福音 1: 9：「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全人类。」来建立他的观点。约翰・韦斯利认为人不可能一生将近终了的时候，还未曾感受过一片刻的真理，一片刻他独自面对永恒生命抉择的时候。
    xe "John Wesley "托马斯‧阿奎纳以不同的方式诠释这一个观点：
  「只要人自己不要竖立起障碍，神的旨意是要提供每个人他所需要的救恩。如果一个人被森林中的野兽养大，住在那里，但他遵循本质上的理性引导来从善事、避罪恶，我们想上帝一定会藉由那人内在的默示，来告知他必须要相信的真理，或者上帝会派遣人去向他宣讲信仰，正如他派遣彼得到哥尼流去宣讲。」

    即使圣经支持以上的观点，我们必须考虑新约的陈述以作为平衡：「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有一位中间人，就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提摩太前书 2: 5) 我们也必须考虑新约的福音宣讲：「拯救只从他而来；因为天下人间，上帝并没有赐下任何其它的名，使我们借着它得救。」(使徒行传 4: 12)。
    结合以上的原则和观点，你我可以说无论是任何地方的人，若要得救，他们的救赎必定透过耶稣基督。就算上帝选择有别新约指出的正常样式来行事，那也是上帝的事。新约强调上帝在救赎方面的公义；只要是审判宣布的地方，必定是公义的审判。你我必须坚持的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大使命仍然存在。即使上帝选择以基督作为基础，拯救世人，世人没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就逊于那些透过生命默示来亲身了解基督的人。不认真看待大使命，形同否认耶稣。

我们也必须认同，上帝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许多报导指出，有些文化内的男男女女不得听信福音，但在梦里，基督向他们显明。他们因此归信耶稣基督，并且向人作出他们委身的见证。
真实宗教的功能性引导法
    如果一位基督徒遇上一位来自不同传统的宗教人士，特别是来自东方传统，当他们的对话提到非基督教信仰的相对优点时，基督徒可能从头到尾都饱受不甚了解的困扰。东方人的思路通常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将真理定义为提议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提议则是出自经验或推理，但是某些东方文化并不这么看真理。举例而言，有些佛教徒可以冥想自己用一只手鼓掌，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大部分的事例指出，传统信仰透过仪式、节日和社会系统已经根深蒂固，文化中的人感觉不到此种不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真实」的宗教就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要探讨基督教的真实，那么他应从功能性的立场着手，或许能发现相对于佛教或印度教，基督信仰更能符合人性的需要。因此在功能性方面，基督信仰对那个人的一生有更大的价值。
    功能性的第一个方面是 动机；这个方面可以分为四个概念。第一个因素是完全的爱；新约提出的信念非常看重人从恐惧的挣脱：「完全的爱驱除一切的恐惧。」(约翰一书 4: 18) 完全的爱力抗无知、情欲和怨恨。
    动机的第二个因素是真理。基督信仰严格分明真理与错误，以及偶像与被顶替的真相。

动机的第三个因素是：基督信仰宣明能将人的信念导向对于创造主的知识，因为创造主已经显明他自己。根据这点，一个人对创造主的知识，能提供自己对自然创造观点的良好解释。自然并非神圣，而人们可以利用自然维持生计、过活等，这些事实提供基础解释社会的观点。因此基督教信仰最能解释社会，以及社会的观点，而人类存在的事实，也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动机的第四个因素是：目前生活的可能希望，以及未来生活之有意义的人称存在。
    功能性的第二个方面是说明。我们可以这么说：基督信仰对于许多重要的议题提供了简单，但具有高度一致性和意义性的说明。基督信仰说明了宇宙的起源和起因，及其一致的原理和过程。基督信仰以更真实的方式，说明人因犯罪而受不同苦难的事实。由此看来，基督信仰非常认真地以道德的角度，看待罪的事实和上帝的圣洁。同样的论点发展下来，基督信仰依据生命和死亡的意义，对于人的起源和命运提供了一个较佳的说明。此外在人格的履行方面，基督信仰有一个很好的终末论 (eschatology)，比其它的信仰都好。
    唐纳德 (Donald Walhout) 的方法类似于功能性引导法。在描述基督信仰和世界宗教的关系时，他说基督教是其它宗教之存在主义的实现。他提出这点是因为「人的基本需要是达成他与上帝、邻居的和好。」
 有鉴于此，一位有意摆脱欲望的佛教徒，可在基督信仰中发现这事的实现，藉由将自我交托给上帝。瑜珈信徒努力达成生活当中的解脱，也能在基督身上找到实现的答案，因为基督让生活变的真实、丰富、成圣。若有宗教寻求宇宙的绝对法则，基督信仰可将这股力量视为自行启示之上帝的来临。

尽管如此，如果一个宗教的发展路径与「基督相悖，也与基督爱的行为」相悖，
 唐纳德表示基督信仰将对此作出审判。一位宗教人士采取相反的路径，意味着他远离与上帝的和好。当人远离自己与上帝的和好，他们远离生命当中最基本的完成方法。
  基督信仰看重真理，以及上帝的终末启示，不容自我吹嘘。真理所需要的只是责任和谦卑，但也经常因此受苦，因为自己是真理。如果基督信仰是真理，那么他人如何知道它的内容？一位慕道者要如何告知自己上帝启示的行径？一个人要如何体验信念？我本身的知识是别人告诉我的吗？它是我内在的一部分吗？它可以供所有人阅读、知悉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留在后章讨论。
假神的需求
    判断假神的诉求并不容易。你我不妨参考旧约当中有关假神的事例，然而不知怎么的，这些邪恶的东西许多至今依然存在。在以色列与附近的文化当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神和女神，包括巴力神的崇拜、亚斯他录女神的崇拜，以及星、占卜和魔术的崇拜。这些崇拜都与创造主耶和华的崇拜作对。
  假神的需求很大。摩押王米沙被以色列节节败退时，他把要继承王位的长子当牲祭，献给基抹神。(列王纪下 3:4-27) 摩押石碑反映在后来的战役中，摩押王击败了以色列，摧毁了以色列的城市，于是他将战掠物献给基抹神，并将掠夺而来的女子和女孩献给亚斯他录女神。犹大王玛拿西是犹大其中一位最邪恶的王，他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烧化祭，献给闪米族的神。(历代志下 33:6) 后来还有人被指控杀自己的小孩作为偶像的献祭，然后再到上帝的圣殿去，就好像他们没做错什么事一样。当有人欲使巴力神停止不悦时，巴力神的崇拜也准首胎儿子的的献祭，这反映在犹大王亚哈斯的行为。(列王纪下 16:3)
    迦南神的崇拜带有色情的旋外之音；这些神殿有如具备宗教权力的巨型妓院。巴力神的崇拜当带有性的涵义时，人就可以为他们的神或女神去卖淫，而这对犹太人来说，是极大的诱惑。好不容易将这些事给轰出以色列后，它们又回锅，以色列的犹太人还是得再战。巴力神对于婚姻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藉由回顾这些假神，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些有趣的评论。第一个评论，假神会要求的太多。就看有人把自己儿女活活烧死，作为神的祭献这件事好了，为什么他们要烧别人啊？要烧不去烧自己？那些异教徒会烧任何东西，就是不会烧自己作为神的祭献。他们简单的理性观点是，生命有种属于它的命运。诞生是他们生命的来由；如果生命过程中不因其它的事件终结，人就可以终老，自然死亡，因为命运自然会到了死亡。然而如果人能够看看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他会发觉生命是上帝的礼物。上帝创造了人的生命，而生命的目的是一个人要与他的家庭一起到老。基督徒表示有两条重要的诫命是全心爱上帝，以及爱你的邻人如爱己，意谓在上帝面前的生活是好的，而生活与邻人的关系也是好的。
  我们的世界时至今日有许多负面看待生命的宗教想法。许多西方人将瑜珈功视为身体的修养，然而瑜珈信徒的目标竟是要朝向身体的毁坏。印度有许多案例指出，有人放弃了他们的妻小流浪去，以求能从众多的来世与重生当中解脱。他们故意承受许多的苦难，不顾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受饥，然后专注于内在的精神；他们否定生命。此外耆那教徒也自下结论讲到，如果一个人一生已经搞的一团糟，他还不如自杀，然后下次重生来过。
  从耶稣的话语，我们得到的观点是他来给我们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约翰福音 10) 生命是上帝的礼物，我们要活在感恩与谢意里。

2. 身体是好的，不是邪恶的。
    许多文化认为身体不是好的。在这些文化中，人的身体经常要遭殃了。台湾的某些极端宗教可见有人将剑和刀穿透下颚、唇和背穿上环、走过钉、穿过火等。还有一些文化的女人外阴部会受到割除，她们也就绝对无法享受性爱的欢愉；数以百万记的女子已经强行受到割礼。非洲有一些部族的人，他们的脸会割上部族的记号，另外有的部族会叫妇女把自己的嘴唇割大。伊斯兰国家有一位知名的毛拉(伊斯兰教徒对神学家的敬称)最近刚宣称奴役制度是伊斯兰国家的一部份，任何别有他想的人都是无知的。
    即使在基督教世界，身体的不爱惜也成了常见之事。过去人在耳垂上穿耳洞、戴耳环，现在竟成了身体许多部位都可以穿洞，包括肚脐、鼻子、嘴唇，甚至舌头。此外刺青是涂污身体，这也是律法书不允许的。
    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强调的是身体的良好、身体的照顾，和身体的神圣。

3. 假神不是神。 

    世界上的人对神有不同的想法。神们(gods)来，神们(gods)走。就许多古代人曾经崇拜的神来说，现在都已消失。一个时代的文化可以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神。印度有一句话说人有多少，神就有多少。印度有这么多神，但是它们都不是永恒的，即使是梵(Brahma)也是受限于重生的循环之中。印度教的大神如毗湿奴(Vishnu)、湿婆(Shiva)等，「不过是过去无比正义人士的转生，它们终究还是会从自己的高位上跌落下来。」
 至于人们对那些神提供献祭，有一个说法是它们要吃饱以免虚弱，世界就不会衰弱。
    在日本，神(kami)是如此的广义，乃至于树、山、人、溪、河等，都可以叫作神。日本的社会敬畏的神大约有2000种。神们(kami)来，神们(kami)走。他们没有创造性，没有永恒性，也没有大能。
    在佛教的观念里，神不存在；耆那教也表示没有神。然而在孔子与老子影响盛大的中国文化里，后人将这两位人物当成神来拜，即使他们生前并未宣称自己要这个头衔。老子之后，道教创立了许多神来与佛教的万神殿抗衡，而佛教的势力早先以大乘佛教的形式进入中国；大乘佛教是一种贪腐的佛教形式。

伊斯兰教的阿拉是谁，颇受争议。阿拉这个字意指「神」(the god)，人说阿拉是麦加的一个神，而这个神与月神那那有关。穆罕默德宣称月神是阿拉伯国家最伟大，也是唯一的神。新月是月神的象征物，新月型出现在清真寺、尖塔，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国旗上，伊斯兰教国家的莱麦丹(Ramadan)禁食月之开始和结束仪式也都会有新月标志。
  回教徒试图将穆罕默德的神视为圣经的创造主，然而圣经的神和伊斯兰教的神为两种不同的概念。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戴维王唱了一首歌来赞美耶和华，其中歌词：「列国的神都不过是偶像，但上主创造了诸天。」(诗篇 96: 5) 正说明了发现真实上帝的重要性。

4. 耶和华有什么不同？
    1. 他是创造主：至于其它古老的创造故事，有的说众神在交战，而战败神的尸体就成了陆地的物质。梨俱吠陀经则说，众神决定牺牲一个巨人，并且利用他的身体来创造世界，他的眼睛变成了太阳，他的意志变成了月亮，他的头变成了天空，而他的脚变成了陆地。在日本的神话中，世界的某些部分先行存在，好让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降下彩虹，而且煽起大海的盐水，日本陆地因此成形。这故事对其他的陆地倒是没有多加着墨。
    圣经创造的故事讲到，上帝在没有先行物质的情况下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命令万物开始存在。

2. 他是救赎主：出埃及这个故事有一个涵义：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是上帝从奴役制度中救出，并且带领他们逃离另一个国家，好让他们自己成为一个国家？答案是没有。救赎的意义更深于出埃及的事件本身。救赎可应用在我们所做过的罪恶；他要带领我们离开自找的奴役制度。

3. 他是宽恕主：宽恕是基督教传统中非比寻常的特色。在印度，业的宗教体系不包括宽容。中国和日本的宗教没有罪的概念，只有法律犯罪行为的概念。佛教和耆那教同样建构在业的宗教体系上。大乘佛教存在许多存有，他们有着神一般的特质，但实际上只是从重生循环「解脱」的人格，能够留在世上帮助人。他们绝对不是创造主、救赎者，或宽恕者。
    只有圣洁上帝的概念才有可能带出罪的想法。

4. 他是生命的赋予者：既然上帝赋予生命、创造生命，生命就是美好的，不该被否定。生命的喜乐来自上帝。家人和朋友的爱是来自上帝其中的祝福，不容否定。人可以喜爱各式各样的美食，因为上帝祝福了这世界，让它有各种水果、蔬菜和核果。我们感官的体验包括嗅觉、味觉、触觉、听觉，以及用视觉来看上帝为我们创造的有趣事物。没错，这些事物也可以变的腐败，但那归结于我们的作为，而不是上帝的本意。
    人类创造的偶像对于人类本身的存在造成不少的损害。
补遗：那些从未听过的人
  世上有「异教徒」，或称从未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事呈现一个现实的宗教理论问题。此外还有那些听过，但是未听信福音的人，他们的事也呈现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会提问题，关切从未听过耶稣基督圣名，以及福音好消息的那些人，但是听过耶稣和福音而拒绝的也大有人在。这问题已经持续了好几世纪。不仅是许多个人的拒绝，也有政府下令人民不准信奉基督教，要不然就处死。有些国家虽然没有那样的政令，它们的人民听过耶稣和福音，但是他们仍然选择继续信奉印度教、佛教、神道教等，也就是他们拒绝救主上帝的礼物。因此本问题值得考虑的情形是第一种。

宗教性想法的历史呈现各种不同的提议答案。现今有许多人重新诉诸普救论。普救论是指上帝终究会欢迎所有的人上天堂的信念。普救论可以假定为两种常见型态：理性普救论和圣经普救论；但不是永远这么分的。理性普救论倾向的说法为，人要是不理智，才说公正爱人的上帝最后会宣判大部分人有罪。理性普救论经常引用圣经爱的概念，以及上帝的爱将不被击败等言论。普救论，也称众生复原论，出现在第二、三世纪教会之革利免和俄利根的作品中。
  现代神学家提出圣经普救论，但并非绝对没有用到理性的联想。
 他们的基础在于卡尔・巴特教导了圣经型态的普救论。该理论的主要论点在于耶稣基督死亡的影响范围是全世界的。
    卡尔・巴特从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的拣选教义开始他的理论。上帝拣选人的事实是福音的核心，这事实在神学的地位还高过人对于耶稣基督之人称和成就的考虑。卡尔・巴特使用「预定论」这个名词来形容上帝拣选人，他说：「预定论意指上帝从所有的永恒当中，他自己支付代价以定人无罪，这代表他受命了一个人，该人将要履行被人唾弃、被人拒绝，以及死亡—这羔羊将为了世界的基础而被杀 . . . . 预定论就是人的非受拒绝，因为是神子的受拒绝。」

    约翰・加尔文谈到双层拣选：拣选某些人上天堂，而其它人下地狱。卡尔・巴特否定有所谓下地狱的「恐怖政令」，然而他不否定双层拣选，并说双层拣选的一切将在基督中发生。人的拣选在基督中发生，人因为自己的罪而被拒绝，也在被人拒绝的基督中发生，因此拣选归因于基督，而不是某些选上的人。人在基督中被救赎。「上帝不允许的乖张想法是我们相信自己被拒绝。」

  表面上卡尔・巴特否定普救论的教义，但是他对于耶稣死亡的观点似乎与众生复原论的想法调和。
  加尔文主义是与普救论极端相反的理论，其中人注定要受到罪的责罚。透过自己与第一位犯罪男人的关连，以及自己的经历，人的罪是宇宙性的，正因如此，审判也会全面地降临在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以这基础公平惩罚。然而上帝对这些选上的人有慈悲心，于是藉由耶稣的死拯救了一些。 

    除了以上与魏斯理有关的看法，还有另一个中等立场的看法。罗马天主教神学者之间建立了区别救赎和救恩的看法。救赎是指耶稣对所有人做的事，且所有人也得到救赎。救恩与个人有关，个人做的事情会影响他和上帝的关系。救赎将人回归到一个选择的状态，类似当时亚当选择吃与不吃禁果的状态，因此人必需决定自己要不要选择救恩。然而这个看法对于从未听过耶稣基督的人，仅可以作为一个开始的方法。罗马人观念上的救恩通常与人对教会圣体的接受有关，但对于那些仍不知情，或者仍住在原始环境里的人，这个做法恐怕不足以救他们，因此有人争议应该含有别的看法，例如以上阿奎那的引言。
  结论依序呈现些许评论。基督徒有一个圆满的信念，认为上帝对待人类时，是公正有慈悲心的。上帝试着要对人类慈悲，他是事物存在的原因，任何事物都要归因于他爱的动机。至于那些从来没听过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可在亚伯拉罕对于上帝的深度问题看出答案，他为世人向上帝求到：「世界的审判者一定是公正的。」(创世纪 18: 25) 
  任何解决方法都不得放弃大使命的涵义。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公平地讲到，如果基督徒能够很慎重地看待大使命，那么他们将福音传达至世上男女的事，就不会遥不可及。然而人们对基督使命的庞大问题依然会存在。对此，我们只能回归到亚伯拉罕的信念。
  最后，虽然史料记载住在遥远国度的人，他们未曾见过一个传教士，却透过独特的经验归信主而宣教，但那是罕见的事。神学的福音传道和任务必须建立在个人基督徒的听从天命，而不是在于上帝为他做了什么。
第三章 我如何才能对上帝有所认知? (A)
    我们宗教的第一件事要提供我们一个权柄，好比神秘主义对于思想生活有了作用，这个权柄让我们马上想过积极生活，而且比大部分的罗马教堂还要客观。
         P. T. Forsyth, The Principle of Authority (福赛斯, The Principle of Authority)
不是权威主义的国家，不是绝对正确的教会，不是绝无错误的书籍，不是个人主观的偏爱，不是社会风俗的压力，但真理是人所知唯一至高如王的权柄。

    xe "Bernard Ramm"     Bernard Ramm, The Pattern of Authority (兰姆, The Pattern of Authority)
  因此默示经常定义为超自然的影响力，神的灵将默示给予神圣的作家，藉由神的美德，作家的作品有了天赐的可信度。
xe " B. B. Warfield"                  B. B. Warfield (华菲德), 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
  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准则并不是说，无论何时又出现一个启示的宣称，基督徒就必须用圣经的启示呈现之标准来评判它。除了圣经的启示，我们相信人不具有评判启示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卫斯里想当一位「信一本书的人」。

          William Hordern(威廉‧何登), The Case for a New Reformation Theology 
  在众多议题当中，有两个议题有助于解释基督教主流的分派。权柄的问题为一，教会机构的问题则是另一。权柄的问题就好比这个问题：「谁可以告诉我关于上帝的事？」这个问题虽然是老问题，但是反映耶稣遭遇犹太宗教人士的情形。「你仗着甚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马太福音 21 : 23) 你我可以将这个问题应用于宗教生活的许多方面。为什么人要相信上帝是怜悯的呢？为什么人要接受洗礼？为何你我要说淫乱是罪恶的事？为什么我要为自己对耶稣的信念做见证？为什么我不可以有其它的信念、作为、宗教仪式和见证？要给予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回归到这些问题的来源。
  理想来说，权柄要像北极星那般恒常，要以同样的方式向人告示。
 然而一则简短的宗派结构调查显示，这并非如此。在进一步建立较理想的解决方式之前，我们必须拟出人欲诉诸的权柄类型。
权柄类型- 

内心之光
  「内心之光」这个名词意指从道之光来的事物 (约翰福音 1:9)，道照亮世界，为预备人的心来听从宣讲的福音，听从直接来自圣灵的声音。内心之光有关：( 1 ) 个人的理解，相对于根据权威的看法；(2) 道德真理的知觉，人藉以分辨对错；(3) 个人就特定事情的责任，例如个人找出上帝对他一生的旨意；(4) 关于上帝的知识、关于人与上帝之生命关系的知识，这是立即可以感受到的。

  「内心之光」这个名词的意义分歧，叫人难作整体的评论。如果有人说内心之光等于圣灵，他人可能会批评这个等式引起的结果。举例来说，曾经有人犯下泯灭道德的罪行后，宣称犯罪过程的一部分是内在受到圣灵的命令。然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圣灵的存在？我们在哪里学习有关圣灵的事？我们必须在圣经学习有关圣灵的事，正因如此，这把我们带向圣经中圣灵的权柄。圣经中圣灵是有权柄的，如果没有了圣经，别人可以指出我们告示的空泛，表示那只是内在的感觉，没有恒常的存有来对应。公谊会(又称贵格会)是最常注重内心之光的基督教委员会，但他们发现这个权柄类型有以上的问题后，修改了部份说辞，提出了两点限制：(1) 定位必须较为接近圣经 (2) 小组提出的「意义感」必须符合「圣灵的消息」。第二点是为了防止贵格会教义可能引起的狂热个人主义。
    如果有人说内心之光等于某种直觉主义，另一种问题会出现。直觉意指整体地或概要地看事物。它也被称为知识的快捷方式，例如阿基米得「马上」就看到了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不用慢条斯里的方法。
  然而直觉一旦这样定义，就会失去它的权柄，因为它成为内在的事，而不是外在的事。有些直觉害人住院；而有些直觉缺乏「大众的特性」，意思是说，其它人的生命之中无法复制这些直觉。直觉与相对主义有些关联，但相对主义在宗教方面不足以作为权柄。
  如果要说明直觉不适合在宗教方面作为权柄，以下的观念的应用非常重要。人可能为了一件事而调查各领域的题材，到了一个时候，他表面上说：「我知道事实了。」然而事实可能与这个人的立场作对，他其实不愿意接受这个条理分明又高度合乎逻辑的论据，而他本质上其实在说：「我了解你的推论，而我无法驳倒你的论据，但就我『看来』，推论是错。」人「灵魂的眼睛」总是在这个时候，对遭遇的事说出同意与否。
    若要作为一个权柄，直觉并不像北极星那般恒常。直觉有助于理解，但不足以产生信心的内容。
权柄类型-
良心
 
在宗教生活中，以良心作为权柄一直是很受欢迎的方针。许多人同意这句话：「让你的良心当你的方针。」
    良心是什么？这个名词在新约大约出现了三十一次，代表「联合知识」或「以某事看某事」。新约阐述的良知最常作为概念。在新约，「藉由刺激罪恶和羞愧的感觉，良知的功能是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提醒我们。」
 很明显地，许多人需要教育和再教育，这个功能才会好。良心是可以被提升的，基督信仰强调人的生活要与教会维持团契，要聆听神的道，这说明了人光靠良心的本质是不够的。良心不可以与基督教之人有罪的观点划分开来。良心也有受到抑制，受到误用的时候。它对公正的感觉扭曲了，欲望把它对纯净的感觉玷污了，骄傲把它对圣洁的感觉遮盖起来了。正因如此，有人评论良心过于相对，不可信任。他们的评论带有真实，但「重点是… 没有一个社会团体会叫人不分你我，不分内外的来骗、偷、杀，因为这样的制度会导致团体内的彻底混乱。因此在人的良知原则中，相对性还是有极限的。」
 还有另一个因素会让我们高估这个相对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行为，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对」，因此有人结论良心是全然相对的。然而这就等于假设人知道什么是对的，就一定会去做。这样的假设忽略了人的本质和基本自私性之见解。
    关于良知的现代发展，有人将其视为「推理的功能，正如我们是理性的团体，我们可以藉由此功能，识别什么行为最适合我们真实的人类本质和圣召。」
 约瑟夫・布特勒 ( 1692-1752 ) 将良知描述为「反映出优良原则」，能够传达在各部份的行为过程上，不需要他人来磋商或建议。马丁纽氏 (James Martineau) 将它形容为在二竞争本能之间选择的估计力量。除此之外，马丁纽氏在评估良心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人多少有神圣的本质，「我们对于上帝的知识，就相当于他在我们内心的居住情形」。马丁纽氏以前人思想的结晶做为总结，「『良心这个字 (conscience) 就是上帝的声音』」。

    评论家质疑良心在宗教方面无法做为单一的权柄，而且良心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能给予我们上帝的信息吗？人的一生中，良心也许肩起道德规范和功能的圣经标准，但是无法采取主动的行动来获得上帝的知识。它也许能响应上帝的知识，但这属于了解上帝的不同方法。如果我们要了解上帝，我们必须从别的地方找信息。
    良心作为权柄并不是完全适当的事，如此招来的评论类似于上一个权柄类型- 直觉。良心的确需要教育。如果有人说良心等于上帝的声音，那么这是凭着什么权柄而说？于是我们必须回归良心与圣经的关系，然后发现没有这样的等式。良心无法指向一个客观，而且大家都能诉诸的标准。无可否认的，训练精良的良心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份，但是问题又来了：它在哪里接受训练的？问题的答案指向别的事物。除此之外，良心可以告人犯罪，也可以判人无罪，但如过是自己良心需要受到原谅的时候呢？良心在信念中该有适当的地位，但是还排不上第一，甚至第二。
权柄类型-
宗教经验
    「宗教经验」这个名词已经用于许多不同的方式，具有不一的客观参考程度。它可以指依靠的感觉、良心的平静、悔改、真理之可使用性的测试、耶稣的上帝意识、良心、基督的意识，和直觉。它也可以指这个拉丁句子：testimonium spiritus sancti internum，或者圣灵的内心见证，由约翰・加尔文提出。

    在我们考虑宗教经验作为宗教权柄的例子之前，我们必须排除宗教经验不重要的说法。即使是客观权柄提出的地方(例如圣经)，宗教经验都是重要的。举例来说，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早在施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出生之前，就曾宣讲过「温暖的心」(warm heart)，但施莱马赫是倾向将宗教经验置于显赫地位的人。施莱马赫的逻辑出于他的结论，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宗教经验，有可能写出一本属于自己的圣经。
    如要简短描述经验作为宗教权柄的角色，我们应当引用撒巴提尔 (Auguste Sabatier) 的话，
 当人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时，「慕道心中的意识觉醒，感同耶稣的意识；这个意识即上帝与人内在的和好，与神圣的父子关系。」
 因此，福音也许是以最有缺点的讲道宣布，却引起了「耶稣的宗教和道德意识」之涟漪。
 耶稣的意识显示的神圣真理以美德加诸于慕道者身上。
 那么耶稣的意识是什么，神圣真理又是什么？这是一种三重的经验：「我们从罪恶中被救出的经验、我们和上帝的父子女合一经验、我们进入永恒生命入口的经验。
」我们要能做到如此，唯有借着耶稣的至高权柄。也许有人想要辩称这样做是拥有一套主观标准，撒巴提尔大概会回答，我们也没有别的标准了。
    施莱马赫的影响透过撒巴提尔等人，对现代宗教自由主义意义深远，但宗教经验再有意义，有些问题让我们了解宗教经验是其次。我们从什么来源接受有关基督的宣讲信息？宗教经验会不会是其它东西的自然发展，亦即有关某人的事实、福音和教义？人的成长要如何超越这种特定经验？当宗教生活完全建立在经验上的时候，它能有什么确切的事吗？这些问题若有任何理性的答案，似乎都指向一个更客观的事物，相当于宗教经验的起因。
权柄类型-
推理
推理 
                            推理如何能给我们上帝的知识呢？我们吹嘘自己合理，但事实上我们的合理多以既定的个人偏见作为基础，然后开始推理。如果上帝是隐藏的，那么推理本身无所帮助。推理若要产生有关上帝存在的结论，可藉由第一章证明之许多现象拟出。我们也发现合理结论和关于上帝的真实经验之间多少有缝隙。
    推理经常受限加诸的限制。十八世纪是所谓的推理世纪，接受人的推理范围内之宗教，并宣称推理有权力质疑所有范围的神学问题，它并且根据推理可接受的事，发展出一个宗教。有了这些限制的宗教相当于对上帝的信念，而上帝配得尊崇。这代表人应当依道德生活，因上帝会在未来的生活中带来正义和公正。结合这些推理特色，将其作为宗教方面之权柄的现代宗教运动，分别有神体一位论，和某些形式的自由主义。
    曾被认为是有意义宗教活动的自然神论已成往昔。一个完全根据推理的宗教，只能说比无神论好一点罢了。那位已经从人类世界移除的神，人类不再认为他值得敬拜。显然它与人类事务的遥远距离，留给我们鲜少关于它的知识。假设它存在，那么我们无法解释上帝到底是爱人，还是恨人。更常来说，推理的提升会抵触关于上帝的想法，因人在推理中会觉得他能衡量所有事物。人单靠推理无法靠近上帝，但上帝若出现于人的推理中，他必感到震撼。
xe "Deism"
权柄类型-
教会
    有个问题与教会息息相关：我要如何知道上帝？教会声称有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不被找到，而是被给予，给予的答案成了教会存在的原因。教会不像一个电子器具，功能是调查上帝未知和即将来临的事件。相反地，教会是一个接受体，需要上帝的来临。如果较会知道了任何事，那都是透过上帝的自行启示。教会宣称上帝的确是如此做的。

    当我们讨论到权柄的问题时，我们一定要特别看待罗马天主教理论，因为它是最极端，同时也是高度发展的观点。罗马教会在三个方面宣称它的权柄：(1)圣经的诠释、(2)传统的保留和教导、(3) 教宗无谬误论。

    罗马教会在圣经诠释方面的权柄，意指罗马教会诠释圣经之专门权力的宣称。然而它也宣称：「圣经最重要的部份(新约)是从教会的心出生。」
 教会或圣经，哪一个先出现呢？罗马人的答案是教会。


    罗马教会第二方面宣称的是传统的保留和教导。天特会议(1545-63)从第四到第八会次，公告传统与正典圣经属于相等地位。传统是指早期教父的口头教学。「他们并不是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作，然而他们的见证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关于早期教会存在的共识。」对此教会的经学办公室作出精神保证，表示教会在作为教师的连续功能中，将不会被误导。


    罗马教会第三方面宣称的是教宗无谬误论。教宗无谬误论是一则局限的教义，只与关乎信仰和道德的(拉丁文: de fide)陈述有关。当罗马教宗告示圣谕(拉丁文: ex cathedra)的时候，也就是坐在彼得宝座的时候，他会做出关乎信仰和道德的陈述。
 「无谬误论只有当教宗告示圣谕时才得以保证. . .当他以教会领导的身份正式演讲，而且明确意图做一份教会接受、认为无谬误的陈述时」


    最近在罗马天主教的发展在新教徒的心中引起了一个疑问，罗马教会的传统态度已经改变了吗？基本上，答案应该是没有。在许多方面，罗马教会的态度已经比以前和平了，但教会权柄的教义没有什么改变。

    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Vatican II)，论及普世教会主义的教令时，会议承认教会需要「持续不断的改革」，并且宣布「缺乏管理、缺乏教堂纪律，甚至缺乏教义形成(细心区别它与信念累积的不同)…应该在适当的时刻做适当的修正。」
 对于普世教会主义而言，真正基本的问题关切于「信念累积」的内容。

    关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宣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再次确定罗马教会对传统的意见。有些新的陈述语法可能引起非天主教徒的失望。教会宪章再次确定罗马教会在教导方面的权柄。它表示：「神的子民接受神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话语. . . (但)人所做的是依据神圣教导的权柄，对其忠诚顺从。」


    传统的保留和教导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获得新的重视。天特会议早在十六世纪就宣布，圣经和传统有同样的权威性，但那仅仅依据圣经的改革原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提到「上帝话语的累积，承诺于教会之中」，可以分为两个元素：「神圣的传统和神圣的圣经。」
 启示如果被人写了下来，就变成了传统。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指出，传统已经透过可靠的教导传承了下来，世纪以来的主教训言未曾改变、未曾腐败，而且没有错误潜入的情形。

    关于诠释方面，会议在教会宪章提到：「确实解释上帝话语的工作，无论是记载还是传承，已经专门信托于教堂的经学办公室，他们藉耶稣的名行使此权柄。这间经学办公室绝非高于神的话语，但透过传承知识的教导，传达神的话语，用心聆听神的话语，严谨防护神的话语，而且借着神圣使命与圣灵的帮助，忠实地解释神的话语；传承知识取自于信念累积，信念累积的每件事呈现神圣启示的信念。」
 

    我们感兴趣的最后一个方面，教宗无谬误论，也获得再次确定。在教会宪章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声明：「所有关于机构、永恒、力量、罗马教宗的神圣任职，和他的绝无错误教导权柄之训示，本神圣宗教会议再次提议，受到所有忠实信徒坚定相信。」
 它也声明，当教宗不是在告示圣谕，但是关乎信仰和道德的陈述时，忠实信徒要在心和意志方面服从。
 

    罗马教会再次确定了这些对宗教权柄的论述，我们该如何衡量它们？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权柄支持这三重权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档提供此问题的答案，这些档作了许多涉及圣经的参考。看起来是不错的档，然而他们这样诉诸圣经来支持罗马教宗的理论时，还是不免引起两个质疑。

    首先，诉诸圣经所给予的，可能只是圣经证据的假像，因为他们没有做到这些圣经之经节的解经，或诠释。他们之所以引述某些经节，是因为先行假定某些经节「证明」教义提及的陈述，然后藉由教会经学办公室的倡导，于是许多人都认为这些经节「证明」教义的陈述。我们怎么知道罗马教会有一间经学办公室呢？这是因为教义诉诸于圣经之经节，然而在公开之前，一定要先由经学教师缜密地通盘解释圆融。可想而知，人若要达到教宗无谬误论，决对不可能只透过读经，而不需要教会经学办公室的帮忙。这种循环的支持类型对于罗马神学来说非常基础。

    第二个质疑，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档，对于圣经的诉诸通常没有意义。教会的教导权柄试图在圣经中巩固自己的基础，这代表教导权柄必须做外部推论的解释，确定圣经的特定经节支持自己的基础。于是中心议题变成：圣经少了外部的推论后，还能支持罗马教会之首席教师，教宗，绝无错误的教导角色吗？大部分非罗马人的答案都是不能。

    有鉴于此，这个问题应该重新问过：耶稣给他的使徒什么应许？基督应许伴随他的信徒直到世界的结束，这件事实不保证一个基督徒将绝无谬误，除非他在信徒之间的存在保证一个基督徒将不会犯罪。然而罗马教会犯过错误，也违反过教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教义和实习中一定要有连续的改革。教宗无谬误论是过分的教义；据说，一个绝无谬误的议会在宣布教宗绝无谬误后，要立刻停止宣称本身绝无谬误。有鉴于特定教宗被控教导异端邪说，教宗无谬误论也受到怀疑。
 第二个问题关乎教会的教导权柄与圣灵的关系。就罗马人的理论而言，圣灵与教堂是互相连结的，所以有关特定的事件，教堂会直接受到教导。
 但就这事而论，圣经所描述的圣灵必须与基督和圣经有关，罗马教堂被圣灵引导的理由不能作为这种教义的辩护，
 尤其这种教义是无法用圣经的基本解经来做基础的，而且他所呈现的理由都与圣经相反。

    关于传统，以及教会在保存与诠释传统方面的角色，这两个想法必须配合发展上的原则。罗马似乎认为教会在教义上的发展很好。然而一般更适切的说法为，在宗教方面，发展通常进入退化的方向。 

    教义的退化出现在有关马利亚的传统教学里。新约提到马利亚是一位有信念的女人，字里行间透漏着她也是凡人，无法避免罪、真正的婚姻和死亡。藉由特定教父将夏娃与马利亚作类推发展，以及其它人对着无关马丽亚的圣经经节作论，久而久之，一个关于马利亚的意识形态严然而成。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将她形容为「全部事物之后」(Queen of all) (教会无谬误论，第 90 页)，并且「提倡 [Auxiliatrix]、[Adjutrix]、[Mediatrix]」(第 91 页)。然而，关于这些赠予马利亚的头衔，天特会议表示：「这些头衔想必非常受人了解，这样对于基督这一个中间人的尊严和效能，既不减少也不多加。」(第 91-92 页)。

    果真是如此吗？按照语言和逻辑的规则，这样确实减少了基督的尊严和效能。按照发展的观念，罗马已经慢慢地进入一个本身离不开的神学角落，因为它不否认无谬误论，却也无法由圣经提出自辩；同时，它要是不诉诸圣经，也无法防守自己的教导权柄。但是圣经不可能在公平的解经原则上支持它，因它自为一项神学原则的发展。逻辑上我们可以想见罗马在教义中的「发展」之危险在于，举例而言，要是他们类推的结果是母亲比儿子更值荣耀，他们就宣讲马利亚的信心，而非基督的信心。

    柏寇伟 (Berkouwer) 强调此议题，写到：「每当圣经一旁出现一个新的知识来源，人称等同圣经的价值时，到最后圣经肯定变成次要的背景知识 . . . . 尤其天特会议这个传统一直推向前景。」


    总而言之，我们的观点是还有一个权柄，高于教会教导宗教事宜之无谬误论。我们现在要来看看这一个权柄。
权柄类型-
                       圣经
    圣经与注重净化的教会密不可分。圣经提供教会存在的权柄。然而除了宣讲圣经的内容之外，教会没有其它的宣讲消息。

    我如何才能认识上帝？这个问题的关键与圣经相关。推论的思绪为：如果上帝真像圣经对我们说的一样，那么除非他显示自己，否则我们不可能真正地认识上帝。甲可能知道乙的身体描述—高度、重量、头发颜色、眼睛和其它的特征，但是直到乙与甲有所联系，对甲述说自己之前，甲对于乙没有真正的知识。然而，一旦乙开始说，甲方能感觉之前「隐藏的乙」是哪一类的人。

    以此类推，我们要论及这位「隐藏的上帝」，无法从视觉的特征开始。如果我们想认识上帝，就盼望他一定要跟我们说话，这是获得关于他的知识的唯一定案。人可能质疑这个方法的合理性，但不用说如果上帝不肯，我们绝对学不关于到他的事。基督信仰确认上帝已经显示了他自己，旧约则包含上帝自行启示的许多故事。

    上帝的自行启示以一个决定性的独特方法发生于道成肉身，而新约记录了这个故事和故事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在教会生活中是一个如此大的角色。基督信仰宣称上帝在耶稣基督的肉身里，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这就是道成肉身，即上帝以人类的形式具体表现自己。透过基督，我们获得上帝个性的真实知识。透过基督，我们得知良心、理由、直觉都无法给与。耶稣基督是宗教经验的权柄，也是教会的基础，但若没有上帝在基督里的自行启示，所有的事物皆毫无意义。

    介绍过圣经是上帝之自行启示的纪录，我们接着要说圣经的权柄，以及重要性。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在某些感觉上都接受圣经。教会、推理、圣灵和关乎圣经的信念为中级权柄，它们接受或者修正圣经的程度，使圣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来源。然而在各宗派内，或者跨越各宗派也有特定运动，在特定感觉上接受圣经。根据新教现代宗教情形的立场，有两项观念认同圣经在宗教生活上的权柄，但是它们对立。
    首先，有人视圣经为绝无谬误、绝无错误、逐字默示的上帝话语。在现代，这个看法的最限定表达来自资深的普林斯顿教授：巴顿(Patton)、霍奇(Hodge)、和梅钦博士。梅钦博士(J. Gresham Machen, 1881-1937) 宣称圣经是关于上帝唯一可信的信息来源。
 唯一不变的是圣经，它的不变来自它为上帝的话语。有人说圣经包含上帝的话语，梅钦博士贬谪这种相对措辞的使用：「不，我们基督徒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关于它的绝无错误，他写到：
    「我认为圣经的几位作者，藉由神意安排他们整个生命，此外准备好工作以后，藉由上帝的灵，他们还会获得有福、惊奇、超自然的指导和冲劲，以便他们免于犯下其它书中的错误，依此写成的书，圣经，在所有的部份都是上帝的话语，在关于事实的事件方面完全真实，在它的诫命方面完全有权。」
 

"I hold that the                这不是一个作家写字不牵涉个性，只需默示的机械理论。
 作家使用了来源、询问了目击者、提及档，并且为研究忙碌。
 这一个理论的呈现仅关于亲笔手稿；亦即，直接从作家写来的那些手稿，而不是从英王詹姆斯译本、任何翻译，或者任何数以千计的现存原文手稿而来。                                                                             

                            「我们所相信的是圣经的作家，有别于后来抄写书的文士，受到了默示。只有圣经的亲笔稿，换句话说，神圣作家笔下的书，而非我们现在持有的那些副本，才是受到圣灵的超自然冲劲和指导之写作，我们称为默示。」


    梅钦等人立场的最重要议题不在于亲笔稿，在于：如果上帝给予了绝无错误、绝无谬误、作者亲笔真迹的手稿，他为什么没有避免传续的错误？梅钦避开了这议题。他宣称：「上帝给予人的传续，虽然不是超自然的正确，已经是令人惊叹的正确，从世代到世代，那些作家受默示而作的内容得以传续。」
 但如果亲笔稿真的那么重要，它们的消失的适当理由总该有。似乎没有人提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第二个议题，有人将圣经视为绝无谬误的指南，引导我们走向耶稣基督的救恩。这里有很大的周旋性。根据比较自由主义的看法，我们现有的圣经确实包含错误。「圣经本身绝非一点错误也没有。在它当中，人为写作失误和上帝的权威话语同在。年代表、军人数量和其它细节的相反记述，显示作家难免有错。」


    这一个看法若是极端发展下去，可就把圣经矮化成一则人发现上帝的记述。另一方面，根据新正统主义的说法，
 圣经包含上帝的话语。他们的强调在于启示，因为圣经是记载真实启示的纪录，提到耶稣是道成肉身。这笔纪录仍然是有瑕疵的纪录，归咎于抄写、传续、保存等人为因素，但无疑是启示的工具，
 而真实的道显示在书面的话语之中。

    保守派人士似乎与新正统主义和较为自由主义的趋势对立。出路为何？首先，一定要辨认两派区别，其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大。保守派人士为支持不存在的圣经而争论，但新正统主义支持存在的圣经。问题经常以「要不...就...」架构呈现；要不宣称绝无错误，就妥协于不可靠的圣经。真正的议题根本不该是这样。

    亲笔稿可能永远无法被发现，而且即使被发现，亲笔搞只是加以确认一直以来知道的事情，即现存的手稿是可靠、真实、确定的。透过现存数以千计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手稿，圣经本文评论的科学已经提供一个非常可信赖的圣经本文。因此真正的议题应该是认识我们现有的本文，并且与它相依。

    若要评论圣经作为权柄，我们可以做以下的观察。首先，圣经的权柄不在于圣经书体，而在于它宣布的一位人称。耶稣基督是在圣经背景的主题和权柄。其次，圣经不只是一位「纸教宗」。上帝要用圣经来当作他的工具，有了书体，但是没有上帝的活灵，圣经也是一本死书而已。

    尽管有这些观察，圣经担任的其中要角是回答这一个问题：我如何才能认识上帝？圣经在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多于先前讨论的权柄。藉由下一个权柄类型的先行解释，我们将回到这一个问题。
权柄的典型

    在调查中，人可提议各种权柄作为宗教生活的导引，但是每当一个权柄被选出来独撑大局时，我们见到基本的问题，于是权柄的典型是我们最后分析的导向，
 权柄的典型或拉丁词 [discrimen] 意思是「指定一个标准的整体结构，这些结构在某些方面相关，有如相互系数。」


    这一个导向涵盖多种看法和组合。主教查尔斯高尔呈现了以下次序：虽然教会是权柄，但是圣灵和圣经这两角色缺一不可。教会教导，圣灵归信，圣经启发。
 为了响应「基督教会中权柄的来源、所在和表达器官」为何，爱德华 (Edward G. Selwyn) 谈到它的来源是上帝的灵；它的所在是教会的同心；它的表达器官是圣经、教条、教条的形成、权柄的礼仪形式和辞句- 「简而言之，任何在圣徒生命中成长结果的事物。」


    虽然权柄的上述组合提供何谓权柄典型的说明，但是我们必须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拒绝此说明。理由是没有了圣经的使用来支持这些想法，我们无法得知教会、圣灵、甚至传统还会不会存在。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权柄的适当典型或 [discrimen]，并能以其中的命令和使用题材正义行事，该典型一定要具备下列的相互关系：基督-圣经-圣灵。虽然我们想必得按照某种年代序分别讨论，这些相互的关系不能被忘记。
权柄典型之
基督 — 圣经 — 圣灵
    基督教信仰的首要事实是基督，他是宗教经验的权威。他一定是宗教经验的初期点，因为只有人才可以成为权威。宗教权威不可能是一则教义、一本书、一个教条或一座教堂，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当这些项目独自存在的时候，皆为非人称。这些项目受到更严密的调查时，都还原成人。这些项目后各有哪些人呢？神学者拟订教义、听到上帝话语的人与观察历史事件的人记录圣经、不同想法的人之间有神学冲突而产生教条、有人运作教会中的教学权柄。如果这些人自身都是诚实的，他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公开目的是当永生基督的见证。
    如果基督的角色变小，那世界恐怕没有什么权威值得我们拥护了。因为我们讲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人称上帝的儿子和世界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此他是一个「传递者」。
 我们的最终权柄「在于我们的新创造主，自行付诸行动拣选，救人的上帝。」
 宗教权柄与委身息息相关，因为重生的先决条件是服从。

    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权威，我们如何知道他呢？若是没有圣经，我们能知道他多少？圣经为我们保存耶稣，基督的永恒意象；如果真是如此，圣经是否为基督之前的权柄呢？答案是不，因为圣经没有了耶稣基督，就失去了目的和权柄。结果，圣经的定义一定要和基督有相互条件。

    圣经支持基督的意象，基督人称的权柄则支持圣经。若是没有圣经，我们对基督的知识可能仅为消瘦的人形，或中古时代严厉的法官。圣经是记录下来的消息，对于层出不穷的胡乱基督意象，它总是能提供拨乱反正的评判依据。但是圣经的背景存在基督的权威，这二者不能分开。尤其可见是耶稣有关圣灵的话语，以及有关圣经中来自耶稣和见证耶稣之圣灵的话语。

    圣经变成表达基督权威的固定媒介。圣经也可以作为他临到人的媒介。道成肉身透过书面的话语(道)开口说话。因此圣经不是一个障碍，不会把我们从接近启示的地方推开，而是「启示者将我们拉近启示的规定方法」


    第三协同权柄则是圣灵。若是没有圣灵对圣经中永生基督消息的见证，我们在建立一个宗教确定性的感觉方面，是无助的；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学会中谈到这一个问题。圣经依赖的圣灵见证，是由最前的权柄，基督所给。约翰・加尔文写到：
    「那么如果我们能为自己的良心作最好的谘商，让它避免在不确定的漩涡中随波逐流，避免举棋不定，甚至避免在最小的障碍绊倒，我们对圣经事实的信念必定出于一个高过人类推测、判断和推理的来源；亦即，圣灵的秘密见证 . . . . 因为只有上帝能适当地担任自己话语的见证，因此这些话语不会获得人心完全的信任，必须等到圣灵的心中见证将话语封在心中。」


    因此当我们提到圣经的权柄时，我们也必须谈谈圣灵的权柄，因为它们也不能分开。圣灵与话语形成连结，而我们能明白圣灵的行动，是因为话语的记载。如果人能注意圣经当中有关圣灵的话语，他们就没有感染圣灵狂热的危险。

    1677 年记述之第二伦敦信仰宣言提及圣灵和圣经之间的关系，值得一看： 

                            「有关拯救知识、信心及服从，圣经是唯一充份、确信及绝无谬误的规则 . . . . 全部 (圣经正典) 都是由上帝的默示所给，它们是信心和生活的规则 . . . . 人当相信圣经的权柄，它的证据不是根据人也不是根据教会，而是全然根据上帝 . . . 关于上帝 . . . 关于我们的完全信服、真理绝无谬误的保证和神圣权柄，全来自圣灵在内心的作工，藉由我们内心的话语作证 . . . . 然而我们承认上帝圣灵的内心照明，那是关于救赎需要的了解，这类事物显示在上帝的话语 (道) 中。」


    若是没有圣灵与圣经的相互关系作工，人通常不会结论圣经是上帝对他所说的话。藉由上帝圣灵的力量，人的心被判有罪，于是人在圣经的页中看见他自己，愿意靠近为他而死的基督。

教会的权柄

    教会只有为基督福音传道的时候，才有权柄。它的权柄起源于基督的使命，但基督并非放弃他掌管信徒的权柄。正如信徒，教会整体而言也必定要支持他主导的评判，和他的权威角色。我们是「因为基督而相信教会，不是因为教会而相信耶稣」。


    那么什么是教会的权柄角色？有意义的想法当然不只在二十世纪发生，所以教会的历史不该排除。过去伟大的基督徒当中，有人诠释圣经，有人洞察圣经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他们的贡献良多，其宗教范围的想法，只要依照圣经所反映的基督耶稣之心，藉由他们的帮忙，我们都能受益于自我教导。

    在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中，坚定的信念是信条陈述的形成因素。只要这些陈述忠于教会的真正宪章- 圣经，这些陈述的形成就是有用的。今天，教会代表权柄为人教导且传道基督的福音，然而它的消息绝不能建立在其它的事物上，只能建立在圣经上，藉由上帝的灵，圣经是耶稣的证据，是耶稣的陈述。对于所有的事物，教会隶属这三重相互权柄之中。

推理、良心和宗教经验的权柄

    这三者虽有它们的位置和角色，但是属于次要。人的推理无法发现有意义的上帝知识，必须等到人的推理受到他的启发。一旦上帝对人述说关于自己的事，一旦他将知识授与人心，有罪的人才能吸收如此知识。良心的权柄位置从属圣经。人的良心不可能自己发现上帝存在，但是人的良心可能得到上帝存在的告知，因此对人的生活变的有启发，有帮助。人的良心只能谴责自己，没有原谅的作用。良心不能提供本身道德规范的实材，无疑也不能提供救赎。
 当人的良心透过基督的话语，受到基督的教导，可能对上帝的灵变得相当敏感，即便如此，良心仍从属圣经的权柄，可作为宗教的指导。

    宗教经验在它的适当位置也很重要。权柄并不来自于经验，而来自于富有经验者；也就是说，宗教经验是人心遇见耶稣基督的自然发展。由此可见，宗教经验是福音宣告和听者响应的产物，所以人在提及宗教经验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它的基准和起源。在宗教经验方面，上帝的灵对于现代人的接触也是根据历史性的福音，宣告基督已经为人所做的事。
 这个接触衍生的经验是我们知道上帝，上帝也知道我们。人若是被上帝知道，就是体验救赎的希望。

    结论是我们需要一个权柄结构，让基督作为最优先的权柄。如果只有圣经是唯一的权柄，人可能发展出圣经崇拜的倾向。如果只有圣灵是权柄，人可能发展出神秘主义或狂热的倾向。如果只有教会是权柄，它可能倾向于权力主义。如果推理是唯一的权柄，人可能倾向发展出人文主义或自然神论。但当「基督是权柄，透过圣经宣讲，使得圣经的权柄变的有意义、有生命的时候，这些倾向被抵销。他的灵符合他书面话语的意象，变成教会的生命和权柄。」

定义

因为圣经在权柄的典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关于圣经，有特定的观念需要定义。人讲到圣经时，经常也讲到默示。默示包含启示和读者所需的启发，这意指什么？
1. 默示--- 几乎所有的基督徒讲到圣经时如得默示，不同是在默示的范围上。很早期的教会历史中，人有说出逐字默示的倾向。也许第一位表达如此观点的作家是亚历山大城的革力免。革力免的百年以后，拿先斯的贵格利 (Gregory Nazianzus) 写到：「圣经的每一小行、每一小笔划都是由圣灵细心照料而来，甚至作家写出最细微的差别，对我们而言，都不是徒然的。」
 逐字默示这个名词已经走过基督思想的历史，即使在不同的上下文有不同的意义。早期的普林斯顿神学院接受弗朗西斯‧巴顿 (Francis L. Patton) 的所写的定义：「圣经的书籍 . . . 由受到圣灵影响行事的人写成，影响到了如此范围，以致于他们的写作免遭受时事、教义和判断力带来的错误；有人则是受到语言选择的影响，以至于他们使用的话语是上帝的话语。这教义即是全然逐字默示的教义。」

有些保守的作家之中存在名词的混乱，因为有些人视全然逐字默示为另一个理论，「默写论」。默写论意指上帝命令了作家写作圣经，方法好似一个主管委托了他的秘书处理书信。如果圣经的写成出自命令，就无法解释路加福音 1: 1-4 那样的经节，该处作家宣称他依赖其它的来源。因此将这两理论等同视之是错误的，即使有人这么做。

    默示的第二类型是由卡尔・巴特定义。卡尔・巴特试着让逐字默示这个名词有用。「如果上帝对人说话，他讲的语言真的是具体的人类话语。这在逐字默示的观念中是正确和必要的事实。」
 卡尔・巴特接着表示虽然上帝已经讲出人类话语，而人类话语不是与上帝真理有关的定局或终极象征，然而这些人类形式的表达带出了礼拜之中「使命」的价值，而对我们述说的这些话语，带有权威，可以应用于实际目的。除了人类的话语之外，我们没有其它的媒介。
2. 启示--- 「启示」其实是一个非常狭义的名词。有人表示整本圣经都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这是不正确的。圣经的许多部分属于「默示」这个名词，而较少部分属于「启示」这个名词。旧约和新约的许多历史是研究的结果。默示仅仅意指作家受到上帝的灵指示，为了要提供一个充分可靠的陈述。启示仅仅意指上帝对人公布事情，而所公布的事情，无法根据人力调查得知。举例来说，创造的故事、耶稣的母亲是童女生子、基督的神性、预言和来临：这些若不是直接来自上帝的公告，人全都无法知道。耶稣基督本人正是上帝个性对人的启示。「圣经之中启示的真正内容是上帝自己，并非『他物』。启示是上帝的自我显现 . . . . 各处的启示在其内其实都包括一个否定的预想：没有了它，在某方面人总是或多或少在一种黑暗或奴役之中。」

3. 启发--- 「启发」这个名词意指上帝的灵在教导个人关于基督方面的工作，通常与圣经有关联。启发不是任何类型的新启示，可以比拟为人对上帝启示的理解。人可以将启发视为存在的时刻，其中人感觉到，上帝的工作和自己有关。史特朗 (Augustus Strong ) 举出了下列的例子，有助于区别这些名词。
(1) 默示不随启示，可参考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例如路加福音 1: 1-3；
(2) 默示伴随启示，可参考启示录，例如启示录 1: 1,11；
(3) 默示不随启发，可参考先知书，例如彼得前书 1: 11；
(4) 默示伴随启发，可参考保罗在哥林多宣讲的情况，例如哥林多前书 2: 12；
(5) 启示不随默示，可参考上帝在西奈山的话语，例如出埃及记 20: 1, 22；
(6) 启发不随默示，可参考现代牧师的情况，例如以弗所书 2: 20。

结论
    权柄的问题，或「我如何才能知道上帝」这个问题，含意之一是「我该怎么面对权柄」。从新约的立场，人很难想象一个人，身为基督徒，但与教会的团契毫无关系。这个议题到了现代迫切性未减，而且更为复杂。
    困惑的时候，许多人对于宗派的看法摇头叹息，没有对事件的真理作任何适当评估。正因为不同宗派存在，多数人认为它们不可能全部都是真实的教会。但是事情不像分别佛教和伊斯兰教那般简单；亦即，这议题不是「要不 ... 就 ...」的情形。其实各宗派之间的相同处远超过不同处；亦即，这议题并非表示各宗派都没有真理。
    人约略检查众多宗派的信条陈述，就能发现新教的团结多于区别。「基督徒」这个字号比任何一个宗派的字号都大。众多宗派在本质上非常可能字号合一，然后进行无关字号的慈善活动。问题是许多人期待教会对每件事采取相同的态度，然而这不是任何人、任何主题领域、任何组织都如此期望。
    至于要从哪里开始讨论不同处？答案与权柄的议题息息相关。
    每一个企业的基础是公司的许可执照，执照为企业的发展设下教导方针。将企业精神的方向作适当类推，基督信仰的情形则与此相似。基督信仰的基础是基督，他透过圣经教导。因此，任何对于宗派或教会的评判一定要坚守其执照的立场，也就是圣经的立场；然而造成的问题，是圣经标准的近似情形。教会越接近新约，就越接近这执照的真实方针。
    鉴于上段的陈述，此处需要加上二个意见。近似情形的拿捏不包括小细节，例如人是否称自己的圣经学校为主日学校，或人在崇拜方面是否不该使用乐器，或人擦不擦口红，但确实包括一些重要事情，例如个人对基督救主的委身、有意义且非不可思议的教会仪式、执行大使命对于所有国家的教导和训练工作、发展信主男女的团契成长。
    另一个意见有关人所认定的圣经真理，与传统束缚之间的缝隙。传统束缚世代以来逐渐壮大，但现在增加的题材随手可得，显示新约信息的简单和纯净，有基督信仰的人一定要准备好，为自己的宗教生活承认圣经真理的意义。正因传统仍然受到圣经当中基督的审判，我们要准备在必要的地方舍弃一些传统。有信心的人在自己的心中，感受得到与历史使徒共同的信念，「我们必须服从上帝，不是服从人」(使徒行传 5: 29)。这真理可供教会以及服从的应用。
第三章 我如何才能对上帝有所认知? (B)
基督信仰坚定地建立在上帝自行启示的概念上。人经常可以读到神学者对于上帝的谈论，论及远古时代，上帝透过梦境对亚伯拉罕、摩西和其它人说话，以及直接对人说话。和犹太教一样，基督徒相信上帝对摩西显示了自己，而且我们现存的律法，正是上帝为了以色列人民的生活所设计。
    基督徒肯定渐进启示的想法，起先亚伯拉罕与上帝立下约定，然后上帝赐予摩西详细的律法，上帝也作出对抗埃及的奴隶解救来证明约定。上帝对以色列的发言人称为先知，他们的生活就是劝人离开自己的罪和背叛，回来服从上帝的指令。先知的写作告诸一个未来时代的来临，届时弥赛亚将会到来，为以色列的人带来拯救。这一个应许也包括非希伯来人在内，值得众人的期待。基督徒相信弥赛亚是耶稣基督，他将诞生于犹大的伯利恒；他是旧约当中有关弥赛亚经节的实现。
    基督徒先有的圣经是旧约，最初新约还没有形成，直到教会收集完成流传于各个教会的福音书和保罗书信。这些收集最后变成了新约，和基督运动的基本圣经。然而基督徒仍然珍惜旧约，而且世纪以来，基督徒受到旧约高度的影响。许多牧师很喜欢从旧约传道，这些牧师会聚众宣布旧约的消息，而事实上，许多牧师和聚众真的很像旧约的「基督徒」。虽然说世上没有旧约的基督徒这种称呼，但是他们的心态非常倾向旧约。
    如果我们调查新约和它对于旧约律法的态度，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首先，基督徒肯定一个想法，上帝的最终启示是在耶稣里；上帝的肉身变成了最终的道。那么这与旧约的应用有何关联呢？基督徒为什么不服从旧约的议题，像是饮食规则、牺牲和宗教节日呢？

人看待新的基督运动和旧约时，之间最明显、最清楚之差别在于拯救的想法。基督徒必须遵守旧约的规则才能变成基督徒吗？他们一定要先成为犹太人吗？这争论特别反映在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其它像希伯来书的书中。
    结论是律法无法带给人拯救。只有相信耶稣是上主和救主，才能带来拯救和希望。「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 4: 12)
    就实践的情形而言，从犹太教到了基督运动之独立的转变，确实产生了不一致的行为。例如保罗，他尝试处理有关女性的特定问题时，会求助于权宜之计。在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罗马书和其它地方，他宣布人们不受到律法的管束，尽管如此，他尝试处理有关女性的特定问题时，他诉诸律法的权柄。当时就实行而言，从旧约的律法规则到耶稣建立之新约的恩典国度，早期的教会处于转变的状态，于是就福音的完整应用而言，教会对于有关女性的特定问题，和她们在教会中的角色，当时并没有转换得宜。现在，如果我们永远看不出来恩典和律法之间的差别，教会中永远不会有基督徒对待女性应有的态度。教宗最近关于教会女性的陈述，是受到旧约律法影响的结果，忽视了关于上帝恩典的美好陈述，在基督里带来全人类的平等 (加拉太书 3: 28)。

  人尝试比较恩典和律法这两概念时，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不适。新约将这两概念作强烈的比较，一来基督徒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受律法的管束，二来教会又不能排除旧约律法的立场。
    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话语开始作分析。耶稣讲的许多事、做的许多事都得以支持律法，以及律法的实行。然而他也作了一些推翻性的陈述话语，来警告当时墨守律法的人。我们该注重的是这些话语。
    请考虑马太福音 5: 17 耶稣的陈述。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句话显示耶稣给予律法和先知应当的敬重，也显示一个基本的问题。何谓成全？显然这里带出的是律法在人民心中的变化。希腊字 [πληρωσαι.] 意指「使…满起来、填、填满」，然而赛尔 (Thayer) 将其定义为「成全，亦即让上帝的旨意受到遵守 (人已经藉由律法知道上帝的旨意)，正如它应该受到遵守，也让上帝的应许得到履行 (人透过先知而知道上帝的应许)。」(Greek-English Lexicon／希英辞典第 518 页) 从耶稣的教导中，我们可以看到律法真的得到了履行。基督对律法师说最大的两条诫命是—用你的全心来爱上帝，以及爱你的邻人如爱己—但是这两条诫命后来被应用在守法主义的教导上。守法主义扭曲了律法的内在意义，使人的意念转向制度，而非上帝和他们的邻人。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忽视了律法更重要的要求，光是顾着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时，耶稣谴责他们 (马太福音 23: 23)。
    后续的改变着重于有关施洗者约翰的话语。约翰因为传教而被关进监牢时，他的门徒带着约翰的问题去见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如先知以赛亚预言的话语，耶稣这么回答：「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 …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 11: 4-6) 然后耶稣向群众谈起约翰，问他们认为约翰是谁？为了强调一点，他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伊莱贾。」此处形成了新的事物，宣布天国即将来临。
    在路加福音 24: 44，耶稣谈到摩西律法和先知书的应验，与他钉十字架和复活有关。「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他开启他们的思想来了解圣经，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路加福音 24: 45 以后)
    以上成为后人看待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区别的重要事件。这事件也让福音跃身为「某件最近发生的好消息」，与法律的原则相反。它与基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它变成了新旧的分裂线。用比较激进的话来讲，就是律法已经失色、过时，而弥赛亚导入一个上帝对待人类的新纪元；新约意味着旧约的失重。从耶稣的立场来看，这就是摩西律法和先知书的目的，这就是实现的事—他们预言他的到来。
    约翰福音作出了这个比较：「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 17) 跟随此经节的，是一则美妙的陈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 1: 18) 以下为两种启示的比较：律法的启示；在人子里的启示。第一种情况中，律法告诉人民有关上帝规定的事；第二种情况中，上帝道成肉身，人民有了人子。第一种情况中，人民遵从律法的规则；第二种情况中，人民遇到了活生生的人子。第一种情况中，人民跟随律法的书信 (经常是以得过且过的方式)；第二种情况中，人子带领有改革力量的团契 (约翰福音 1: 17)。第一种情况中，人民受制于谴责、控诉的律法；第二种情况中，人民有一位带来原谅的救赎者。第一种情况中，人民只有冷冰冰的律法书信；第二种情况中，弥赛亚提供圣灵的存在。
    尚有许多可能的比较，但是我们不应专注于律法规则，而忽略了上帝自行启示这事实的重要性。上帝藉由自行给予之神圣的爱、上帝的爱，他赋予了律法真意的形体。如果有一个人遇见人子，结果他仍寻求以前极端的守法主义，那不是既退步又多余。
    我们现在来看保罗在他的宗教理论和实习中，如何面对律法；他在加拉太书讨论基督徒信仰与旧约律法的议题。加拉太书一开始郑重警告人别相信「其它的福音」，哪怕是一位天使要下来传福音也别信，因为根本没有其它的福音；保罗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 (加拉太书 1: 12)。保罗表示他对于割礼议题的看法，与彼得不同，因为基督徒无法用犹太人的方式过活。真理在于：「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 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 2: 16) 因此浮现了这个问题：「人是透过律法的工作来接收圣灵，还是透过信心的聆听呢？」 圣灵行神迹是藉由律法还是藉由信心呢？当时上帝颁布律法的意图在于，耶稣来临之前人民应该受到监护。耶稣来临后，人民就不受此监护了。保罗提出一个非常周全的结论：「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 3: 26-28) 他于是警告：「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 5: 3-4) 相对而言律法失色了，正如以下经节所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 5: 18)
    在罗马书，我们可以找到相似的中心思想。我们读到：「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 3: 20) 上帝把自己的公义给予信徒，这不是出于律法，但是「律法和先知为证」(罗马书 3: 21)。保罗「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 3: 28)。
    保罗讲到：「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在此他没有解释为何支持律法，但是我们不难推测律法曾经有效，作用形同上帝的初步启示，是因为基督的来临，它才功成身退。此外我们难以作出其它的解释，因为保罗也讲到：「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 6: 14)
    保罗的解释讲到，我们若要脱离律法的管束，意味着死亡的介入；律法对亡者没有作用。然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耶稣，这代表我们已被基督和他的圣灵纳入。以上的实行不一定需要水，但是一定需要耶稣的存在。我们透过信心沉浸在他的生命之中。一旦我们在基督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他死了，我们也死了。一旦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律法对我们没有作用。一旦我们在基督里复活了，我们也在圣灵里复活，而圣灵将要指导我们的生活。本模拟发展于罗马书的六到七章。罗马书 7:4 提到：「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正因如此，我们「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罗马书 7:6)。
    保罗不仅反对律法，他还举出福音的绝对益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 8:3-4) 律法的角色是带来审判和死亡，圣灵则供给生命和原谅。
    至于以色列人民，保罗的心对他们有无尽的关切，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罗马书 10:4) 。
    尚有其它的书表示时间已从律法过渡到恩典的纪元。保罗至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写到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以佛所书 2:15) 。他对腓立比人宣称：「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腓立比书 3:8-9)
    人需要得到的结论是，基督徒不受律法管束，也不需重提旧约的要求。人不应该持着旧约的思想；我们已经被带入一个永生的关系，以信心作为基础，这股信心反映在人与新约的关系上。就基督徒对事的观点而言，律法已经过时了。
    以上是关于恩典与律法的基本神学理论。我们在练习理论时，有些主题范围不易反映应用适度，那是因为早期教会还处于一个转变的状态，如前所述，所以实践的问题自然存在。在救恩和信念方面，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等作出了不少有力的陈述；尽管如此，有些实践的问题仍需诉诸律法。
    至于割礼的事宜，保罗与彼得的立场大大不同 (使徒行传 15)，但是过些时候保罗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对于紧急的压力会采取权宜之计。他向民众报告了一番，带给他们喜乐后，民众也给他一个警示。民众响应「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使徒行传 21: 21)。他要怎么做？他只好依律法行事，好让人信服。于是他行洁净的礼、剃头、付规费，「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使徒行传 21: 24)。
    就保罗的信用，我们只能说他求生的动机是要为基督赢得更多人。他告诉哥林多人他是一的自由的人，但是为了要赢得更多人，他甘心当众人的奴仆。「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哥林多前书 9: 19以后) 这个事件的发生地点同为耶路撒冷，他遵循传统依然是要为基督赢得更多人。他并没有逃避这个事件；众人看见了他，于是他聚众喧闹，最后这事帮助他免费到达罗马。个人为了福音布道而暂时屈就律法是个人的决定，这不受律法的管束，尽管算是合理，如果我们宣称自己不受律法管制，却又把律法加诸在别人身上，尤其是女性身上，那又另当别论。
    这件事出现在哥林多前书 14: 34，文字这么写到：「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我们似乎可以结论，从律法到恩典的转变时期，尽管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强调宗教理论的陈述，恩典应用之涵义还是受人忽视。同样的事也出现在提摩太的书信中，文字这么写到：「女人要沉静学道….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提摩太前书 2: 11 以后) 这又是一个忽略恩典之应用要义的例子，忽略人已经从旧约的律法中解脱，反而将旧的加诸在新的上。
    我们不妨在别的地方看看恩典之启示，作为与律法之启示的比较。福音书提到耶稣是上帝的具体化身，也提到他对人类的启示。在马太福音 11: 27，耶稣讲到：「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这些话语描述一个有排他性的道，告诉人该何处找救恩。西门彼得曾经表示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儿子，耶稣也确认他，宣称他是受到天父的指示而说 (马太福音 16: 16-17) 同样地，保罗宣称他的福音是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而说 (加拉太书 1: 11)。
    约翰福音确认人子已经从天堂降下 (约翰福音 3: 13)，人子是为人带来属灵重生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 5: 23， 我们得知「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相信耶稣的话语。人如此相信，就能从死亡进入永生。人看过耶稣行神迹后，问了这个问题：「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约翰福音 6: 28-29) 随后他宣称：「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 6: 40)
    约翰的书信提到人子宣称自己的身分与父的关系，此宣称是别人控诉耶稣亵渎的基础。纵然如此，人认识耶稣有绝对的益处，藉由认识耶稣，人能够认识上帝。约翰教导人：「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约翰福音 7: 29) 耶稣与上帝的关系紧密交织，正如他这么反驳法利赛人：「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约翰福音 8: 19)
    耶稣的启示行为不单意味着美好的知识，它也意味着救赎。「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 8: 28) 后来法利赛人宣称上帝是他们的父，耶稣对此评判：「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约翰福音 8: 42) 随着事件发展，耶稣告诉那些人他们不认识上帝，但是他「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约翰福音 8: 55)。
    从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故事，我们同样可看出带来救赎的启示行为，正如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约翰福音 10: 14-15)
    「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 10: 30) 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简单，又更能确切肯定一个事实：如果我们要认识上帝，只能透过基督。人因此控诉耶稣亵渎，耶稣则呼吁他们相信他做的事，讲到：「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约翰福音 10:38)
    有一本福音书我们尚未讨论，约翰福音，一开始的序言提出「道成了肉身」。具体化身的道亦即来自上帝的信息，在耶稣里「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被形容为创造的来源、世界的光、上帝的启示者、恩典和真理的来源。
    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他用了一个独到的方法，让他的门徒永远记得他的死亡。在最后的晚餐，请参考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及哥林多前书 15，耶稣使用饼和酒两种元素来指示，并且作了一些重要的评论。饼代表他的身体，为他们而破裂，而酒代表他的血，是为了原谅人的罪而洒。在这个事件中，耶稣建立了新约，成就了杰里迈亚、以西结、以赛亚等人的话语：时候将会到来，新约将会与以色列家建立。新约是上帝进入自己创造世界的新入口，新约应许人的罪获得赦免，保证基督的圣灵长存在信徒的心中，是世人在上帝面前永恒生命的希望。
    根据以上的结果，保罗方能说：「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哥林多后书 3: 6) 希伯来书提出更多新与旧之间的直接比较。比较杰里迈亚对于即将来临的新约之话语，结论则为：「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希伯来书 8: 33) 希伯来书 12: 24 提到耶稣是「新约的中间人」。
    如果我们开始思索以上的结果，可以慢慢得到以下的结论。首先，我们可以在早期信徒社群看见一种诠释计策，亦即一种释经学。在犹太教中，人被应许了弥赛亚，因此人发展出教会。真正临到时的弥赛亚，如以赛亚书 53 所述，是一位受痛苦的救主，不是一位军事领导家，而他当时的宣讲有违大众的期望。尽管如此，藉由耶稣与人立定新约的事实，藉由他的死，改变了人对律法和先知书的观点。旧约再怎么好，基督徒也不该拿它来当作行为规范，因为还有更好的约定。在圣灵里的生命，据理要超越律法管束的生命。相较于旧，新生、新的创造、新的自我都有可能随之而来，这约定是上帝那超越律法的奇妙恩典。
    第二，虽然旧约提供宝贵的课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但是这些课程必须依照新约、恩典和耶稣基督来衡量。除此之外，对于进入基督教世界的实行，我们必须提出问题，然后依照新约的恩典衡量它们；这尤其对女性在教会的角色特别密切。
    第三，启示、救赎的行为来自耶稣这个人称，神的儿子。我们不该回到旧约比较狭义的启示观点，必须以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耶稣钉十字架，来衡量所有的实行。上帝不只给我们一个好消息，也提供了一个好关系。耶稣钉十字架前给人的一些话语，在事件后，人对那些话语的理解彻底不同。他曾教导一个人，若要得到永生，必须遵守律法诫命。耶稣是以犹太教的立场来讲这话，因为他也是一位犹太人。然而，耶稣钉十字架而复活后，赦免的福音传遍了万邦，根据的不是律法，而是信心 (路加福音 24)。许多自由意志思想家断言保罗是基督教的腐败者，连回教徒也这么教导，但他却是耶稣钉十字架的真实诠释者，在这个大事件中，上帝与人有了新约，有了新的开始。
    当我们在看教义时，恩典和新约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明白，有些神学家教导的传统教义受到旧约、律法概念的高度影响，我们应该把这些教义重新思考过，不能照单全收。


第四章 谁是上帝?
    「这位绝对与独特的『我』，除了他之外没有别人：单单这位『我』就能召集我们来『听』他，而我们绝对向单单这位『你』寻求帮助—这就是『上主』的意义，正如我们在何西阿书的醒目段落读到：『你是我们的上帝！』教条的反映必须从这点开始，从这位绝对的上主开始，而非从神格的中立定义开始。」(This absolute and unique "I," beside whom there can be none else: this "I" who alone summons us to "hear" Him, and this "Thou" to whom alone we are to turn f or succour absolutely -this is the meaning of "Lord," just as in a remarkable passage in Hosea we read: "It is thou!" It is from this point that dogmatic reflection must start, from this absolute Lord, not from a neutral definition of the Godhead)
Emil Brunner(卜仁纳),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我们无法绕到上帝身后去—在启示中绕到上帝身后去—试着从外在质询、决定他是什么。我们只能学习，然后试着重述只有他才能告诉我们的事，而且他已经告诉我们他是谁。」(We cannot get behind God--behind God in His revelation--to try to ask and determine from outside what He is. We can only learn and then attempt to repeat what He Himself alone can tell us and has told us--who He is)
            Karl Barth (卡尔・巴特), Church Dogmatics
    「基督信念表示上帝为『人称』，主张上帝的活动是他自己表达旨意的方式，亦主张神与人的基督关系有属人本性，和属灵本性。『人称』这个名词理当是一个比喻，预防人对上帝的概念转变为抽象的想法，也预防他的存有被认作自然的力量。」 (When Christian faith speaks of God as a "person," it maintains both the activity of God as an expression of his will and the personal and spiritual nature of the Christian relationship be- tween God and men. The term "person," which naturally is a figure of speech, stands guard again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God into an abstract idea, and against its being understood as a force of nature.)
                  Gustaf Aulen(奥连),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基督教之信仰)
    关于上帝，有思想的人能说出什么事呢？自从人持续探索世界以及周遭的宇宙，这个问题变的更为重要。人到了某一「高深地」之后，就如同罗宾逊主教 (Bishop John A. T. Robinson) 的声称，不需要和上帝说话吗？
 对于上帝，我们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想法呢？我们能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说？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观点吸引了不同的答案。
    理性法 (Rational method)--- 透过新柏拉图哲学 (Neoplatonic philosophy)，神学家藉由方法 (vias) 谈论属性。第一个方法是否定法 (via negationis)。这意味人论及上帝，但不论及人的不完美，所以上帝没有罪、没有极限、没有衰亡和其它的特质。然而在基督教的观点中，上帝对人启示确实存在的知识，这与否定法不相通。第二个方法是杰出法 (via eminentiae)。在最好的形式中，人将万物美好的属性都归属于上帝。如果人有一些知识，上帝就有无限的知识。如果人有能力，上帝就有全能。第三个方法是原因法 (via causalitatis)。这断言上帝是解释本质与智能世界的必要属性。
    这些陈述再怎么好，都只是人试着说出上帝的事。如果上帝是隐藏的 (Deus absconditus)，那么这些陈述显示的，不过只是人类的意见。人不可能透过本性得到上帝的观点，因人的罪扭曲自己关于上帝的意象。有鉴以上的方法，卡尔・巴特表示：「上帝是唯一的，也是自由的，就连他为了我们的存有，也是自由的。他的存有绝不能藉以否定的概念来理解。就杰出法而言，我们的概念试着在最好的形式中超越尘世现实；同时，这些概念朝向上帝给与并展现在这个世界的爱。」

    所以我们必须从别处寻求关于上帝的知识。
    逻辑实证论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论注重语言的使用和实证分析的原则，
 此论宣称关于上帝，人无法说出任何有意义的事物，因为人无法仿造其它事实的证明，来证明超越的存有。形而上学于是受到排除；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论及超越的事实。
    既然有些哲学家宣称逻辑实证论有语言上的限制，也有些人严正反对。这些人在这场活动中，修改了他们对于语言本质的立场。本书在此不对这些反对观点作系统讨论，但请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约翰・希克的观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修改他早期的观点，表示「语言游戏」太多，其中不同形式的非证明陈述都变的有意义，包括祷告。
 约翰・希克支持终末证明的想法。当生命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能证明或反证明上帝的存在。
xe "Logical positivism"
    学神学的学生可以从语言的使用学到很多，但是一个人若是身为一位基督徒，他不可以同意这一个中心思想：谈论上帝是没有意义的。
 

    宗教起源 (Religio-genetic)--- 卡尔・巴特使用这一个名词来描述史莱马哈的方法，这一个方法可以应用在费尔巴哈 (Ludwig Feuerbach) 的观点上。史莱马哈尝试将上帝的属性诠释为宗教自觉意识的个人观点客观化。
 人从自觉意识结论上帝永恒、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当人的反应违背良心时，他不禁感受到上帝的圣洁与正义。当人消除心中的不顺从之后，他感受到上帝的爱和智慧。在相仿的情形下，费尔巴哈相信上帝是人类最佳想法的投射。
 虽然人曾被警告过偶像崇拜的危险性，人的确依着自己的形貌，创造了许多神。基督教信仰的起点并非偶像崇拜，而是上帝的启示，也是现在即将讨论的观点。
    圣经启示：如果我们要用有意义的方法来了解上帝，我们的了解必须从他而来，这属于公理。神的自行启示／显示 (self-revelation) 是我们得到上帝确凿知识的唯一希望；基督信仰声称上帝已经透过许多不同的方法，显示了自己。此处主要的强调是，上帝透过某些人的启示 (某些人被任命为先知，即上帝的代言人)，也透过道成肉身的自行启示 (目的论)。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标明了人类对上帝之特定知识摸索的转则点。道成肉身意味着上帝降到凡间，而当人了解耶稣基督，人也了解上帝 (约翰福音 14)。耶稣基督出现的纪录，以及他的出现对于救恩的意义，都包含在新约当中。
    在道成肉身的思考中，莫将上帝知识想成唯一重要的事，这样是不明智的。如果上帝只为知识的原由而存在，能够了解他固然不错，但重要的事实在于道成肉身，不是为了给予关于上帝确凿的知识而发生，而是为了人类的救赎。关于上帝的知识若是不包括救赎，知识失去价值。话说回来，人若是没有关于上帝的基本知识，也无法了解救赎。
不完备知识 (Incomplete knowledge)--- 基督信仰从未宣称对上帝无所不知。圣经的设计是为了救恩的目的(约翰福音 20: 31)，然而必要的宣称在于，基督徒对于上帝的知识是真实的知识。一个人可以评论所有关于上帝的声明都是象征性的，但是他人必须了解，这样的评论并不是说象征没有意义。保罗・田立克声明人言上帝，唯一非象征性的事为：他是「存有本身」。
 然而这在最后的分析，不是象征性吗？话语从来不能完整表达故事全貌，但话语是我们沟通的一切。鉴于话语有极限，过了极限毫无作用，我们必须小心地使用话语，让话语传至可以传达的地方。
    有一个例子助于指出我们的问题。有些神学家拒用「人格上帝」(personal God) 这个名词，因为这伴随个人个性的理想，但这样有了一个矛盾。如果我们不说「上帝有人格」，我们不该使用上帝之外、我们所知的最高存在典型描述上帝；如果我们用了，我们就冒着将上帝扁为个人个性形象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现有最好、最高的典型描述上帝，并且明白那还不足以描述上帝的全部。
    定义 (Definition)--- 拟订一个关于上帝的易解定义，是非常不容易办到的。许多神学家尝试给予简短的定义，作为实用。史特朗(Augustus Strong)是位浸信会信徒，曾写到：
    「上帝是无限的灵，凡事在于他，都有起源、支持、结束。」
 贺智 (Charles Hodge) 认为威斯敏斯特信纲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大概是出自人笔最好的定义：「上帝是无限、永恒、不变的灵，在于他的存有、智慧、力量、圣洁、正义、恩慈、真理。」新罕布什尔信纲 (New Hampshire Confession of Faith) 是一部浸信会的作品，宣布到：
    「我们相信有一位，而且只有一位，永生与真实的上帝，他是无限、智慧的灵，名叫耶和华，他是天地的创造主和至上统治者。他的圣洁是人难以表述的荣耀，配得所有可能的赞颂、信心、爱慕。他在神格的一体当中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每个位格有相同的神圣至善，在救赎的伟大工作中，各司的服事彼此有别，相互协调。」
    这两条信纲皆注重圣经的声明。
    现代学者试着以命题形式来定义上帝，但是发展不如传统的主张。保罗・田立克的定义有极端的联想空间：「上帝 . . . 这个名词是人最终的关切。」
 这个定义既符合原始的万物有灵论，也可以应用于保罗・田立克高度发展的哲学性神学。这定义符合任何人造偶像的形式，所以无法作为永生上帝的充分定义。即使上帝不是人最终的关切，他依然是这个世界的主，这个世界的审判者。
    对于上帝，圣经并未给予系统性的定义；人必须诉诸圣经的各种言明。我们之所以能说上帝是灵，上帝是圣洁，全来自圣经的资料。
    属性：神学家使用多种安排来处理上帝的多种属性 (或称特色)。有人论及本质和道德属性—本质与他的存在有关，而道德与他的可信和至善有关。有人论及非传递属性和传递属性—非传递属性与上帝的存有有关，而传递属性与他的作用有关。也许最广泛的是非传达属性和传达属性—非传达属性与他的存有有关，传达属性与类似人之心灵的上帝属性有关。对于这种独断的分别，我们倾向不采取。我们应该从上帝的自行启示着眼，考虑上帝显现自己的多种方式。
上帝的自行启示
上帝的名字
    自行启示的起始点曾藉由一个名字。目前有许多名词和形容词，归因于这位称为上帝的存有，但是上帝不是他的名字。尽管如此，这位人所知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的上帝，是有一个名字的。他的名字之英文书写经常为 Yahweh (耶和华)，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字译／音译 (transliteration)，另一个比较不好的字译／音译是 Jehovah (耶和华)。在旧约当中，上帝被称为耶和华 (Yahweh) 的次数超过 6,700 次；同样地，希伯来文「伊罗兴」(Elohim) 也指神，但是只出现 2,500 次。意指神的名词还包括希伯来文「伊勒沙代」[El Shaddai: 全能的神]、希伯来文「阿道乃」[Adonai: 上主] 等等。意义深远的事实在于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 (Yahweh)；这是人称的名字。就像人以名字介绍自己一样，上帝给予了我们他的名字—耶和华 (Yahweh)。卜仁纳表示这个名字不该被翻译，应该藉由出埃及记 3: 14 言明：「我是创始成终的主窄。」(I AM That I AM.) 但这偏离了意义深远的事实：上帝藉由名字显示自己。卜仁纳尚表示此类翻译倾向把上帝变成哲学定义的目标，而不是加诸在以色列上的自行启示。
 

耶和华 (Yahweh) 的启示强调上帝不再隐藏，选择向人类显示自己。他不愿过着自我充足、与人隔离的生活；他接近人，好让人变成他的所有。上帝藉由名字的最高启示，是最后在基督里可能关系的启示；因为此关系，我们可以称上帝「我们的父」。耶稣来是为了显示父 (马太福音 11: 27)；藉由圣灵，人有了信心大声呼喊「阿爸 (Abba)」或「父 (Father)」(罗马书 8: 15-16 )。
    上帝藉由名字显示自己，这事实警示我们预防人对上帝的含糊称号，诸如「第一因 (First Cause)」、「道德律法 (The Moral Law)」、「世界魂 (World Soul)」、「不动的动者(Unmoved Mover)」以及其它类似名词。当一个人满足于使用含糊称号，说明上帝的自行启示，他未给上帝增光。
    人看上帝藉由己名的自行启示，应当重于人看创造所学的。无须创造，上帝早已存在永恒，他也不需要去创造。有创造物的事实指出 (相对于无创造物)，他有「向外扩发」的本质。依此关联，我们或许可以透过本质，提出关于上帝的知识的问题。现代神学在此议题上有所分歧，特别是卡尔・巴特与卜仁纳。
    卡尔・巴特始终坚持除了历史性的启示，没有关于上帝的知识。卜仁纳坚称创造中存有启示，但与所谓的「自然神学」有所分野。自然神学琢磨的问题，是人究竟与生俱有上帝的知识与否？圣经表示创造可能存有启示，而这类知识使得人因偶像崇拜的罪受到指责。罗马书论及人没有借口，因为人持续糟蹋上帝在创造中的启示 (罗马书 1: 19-20)。也许，有人小心翼翼地分别「自然神学」和「世上的启示」；对此，圣经的答案是，世上存有关于上帝的知识。

    「世上的启示」价值在于人的责任。然而，无论人在怎么强调这价值，这也不是一个给予人的救赎知识。无论人对于创造的演绎如何精妙，依然需要救赎的好消息。
上帝是人称
    我们必需以「人」或「人格」 的概念识别上帝的自行启示；有人反对使用「人」这个字，而使用「人格」这个名词，理由是「『使用人称的上帝 (personal God)』是绝对的基础，因为存在主义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最后不会去顾虑低于人格的事。」
 虽然「人」这个字不足以描述他，但是我们不可满足于非人称的「它」或「东西」。无庸置疑地，「人」这个字的概念好过非人称的概念。
 「人」或「人格」体现我们谈及上帝时的重要想法。我们谈及上帝是自决、自觉、主动；这些全在「人格」这个名词当中。

    人获得宗教经验的先决条件，是透过人与人的关系，与上帝和人说话。这说明为什么人倾向将他崇拜的无生命物体视为有灵，因为人无法接受自己拜一个比自己低劣的东西。
    若要说明上帝自行启示的其它层面，「人」的概念很重要。若是没了「人」的概念，你我很难想到上帝的爱。如果上帝是非人称，是个「它」或「东西」，他如何能判断对和错呢？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如何能命令我去作对的事呢？因为人的确知道一些对错，若是上帝少了「人」的概念，你我是不是该问，上帝在道德领域知道的跟我们一样多吗？
    无可否认地，一定会有人对「人」这个字感到反对，但这是我们最好的用字。它符合圣经的描述；在旧约当中，上帝是以人称代名词「我」称述他自己。
上帝是圣洁
    「若是一条上帝的教义未包括圣洁的范畴，那就既不圣洁，也不真实。」
 人称上帝是圣洁，意指他超越一切人性和尘世的事物。若以伦理观念作定义，意指他的纯净、无罪、公正。「配称圣洁是惟独上帝特有的显著记号：圣洁设定上帝的存有，使其有别于其它形式的存有。」
 依照伦理观念，圣洁强调上帝提供予人的赎罪有其必要。没有了赎罪的覆盖，人若到达上帝圣洁的面前就会毁灭。
奥连声明上帝圣洁的重要性在于四个方面：( 1 )「它确立上帝概念的单纯宗教特性。」对此，相对立场表示宗教是道德和伦理的事。( 2 ) 它强调「上帝的最高权威」；这相对于人把基督教当作达成人类快乐和享乐的万灵丹。上帝面对人的时候，他的圣洁没有条件性。( 3 ) 圣洁强调上帝「深不可测」；这相对于理性主义形式的宗教，该形式的宗教只接受推理可解的事物。( 4 )「圣洁否定所有辨识神和辨识人的尝试，这与神秘主义相对。」

    有人说上帝在圣洁中的启示，与他在爱中的自行启示相对。但正确说来，圣洁和爱不可分开；人必须述说的是圣洁的爱。圣洁意指上帝在表达他爱的方面，对自己真实，也对自己的旨意真实，因为没有自尊的爱不是真爱。在救赎方面，爱和圣洁都得以表达。说上帝爱人，意指他寻求人的良善。说上帝在他的爱中圣洁，意指他将人的罪处理掉，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本性，而他从不小看罪。
    惟独上帝是圣洁。也许人敬畏某些事物，把某些事物当作圣洁；换句话说，人会因故将自己的敬畏之心附加在事物上，然而在圣经中，圣洁这个名词主要表示上帝显于自行启示的本性：他是圣洁的吗？
 你我不妨注意卡尔・巴特和卜仁纳对于奥托 
 的评语：「上帝的圣洁不是自限的特性，而是将上帝其余特性定为神圣的特性。他的能力是圣洁的能力；他的爱是圣洁的爱。」

    圣洁与愤怒 是有关上帝圣洁的概念，这归因于愤怒的概念。上帝在他圣洁的爱中，引人到他的身旁。当爱被拒绝了，随之而来的是审判。神圣的爱存在时，基本上只有两种可能性—不是使人顺从，就是使人造反。如果是前种情况，上帝的审判会行恢复和拯救；如果是后面情况，它会否决和驱逐。
 即使是愤怒和审判也是牵涉上帝的爱；审判来自人与上帝分开的形式，因为爱不会强迫人类意志的独立行为，人可以意欲拒绝上帝的接受。
    上帝的审判也称为上帝「奇怪的工作」
，因为这不在他宣称救赎人类的意向之内。这发生在他儿子「不被人知、不被人爱、不被人信、不被人认」
 的情况。人不可以像基督科学家作出反向声明；上帝是爱，变成了爱是上帝。
上帝是爱
    上帝是爱 (约翰一书 4: 8)，这句简单的声明令人印象深刻，表示人论及上帝的任何事，都包含人对他的爱之陈述。若是人问及上帝的爱有何原因，「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因为爱是他的本性」。
 新约采用一个特别的字，与上帝的爱有关联，就是希腊文动词 [αγαπαω]  (英语发音：agapao)，意指以善意和仁慈的观念来爱。这种爱不根据目的，不是私人价值的爱，而是创造价值的爱。一个在罪恶里的人也被爱，尽管他是如何地不配得爱。这个动词 (agapao) 与一个前缀有别，该前缀为 [phileo- ]。这种爱是受人之间的尊敬和景仰促成的；这不同于约翰福音宣明「上帝是如此被爱」的观念。因此神圣的爱 (agape) 才是上帝卓越的爱。这个动词 (agapao) 引起的响应是：爱无所谓公平、不公平；爱是独立自存的。
    由此可见，神圣的爱 (agape／agapao的名词型态) 是赎罪之重要性的来源。是这种爱，向外发展，自行给予，即使接受者不配得爱。新约使用对照述说这种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 . . . . 我们原是上帝的仇敌，但是藉由他儿子的死叫我们得以跟他和好。」(罗马书 5: 8-10) 人若是认不出这种独特的爱，就无法了解新约的消息、福音。
    上帝的爱对于人的关系带有重要性；只有上帝才能命令我们，要爱自己的邻人。康德提出的至上规则最多能唤醒人们要尊敬他人，但尊敬有别于向外发展的爱。当人在上帝的爱里变成新的生命，人爱邻人就成了事实。下令人要爱邻人，却未述及神是爱的来由，只会徒劳无功。卡尔・巴特曾表示，人的定义若要有意思，一个人就必须爱上帝，也被上帝爱。若是人与神圣的爱没有关联，他/她永远无法知道当一个真的人是什么意思。
上帝是上主
    当摩西获得十诫的时候 (出埃及记 20)，这十诫之前还有一个作为权柄的陈述：「我是上主—你的上帝。」上帝已经显示了自己是上主；既为创造的上主，他以道德的准则立下了生命的基础。作为上主，他可以立法规定何事为是、何事为非。在最后的分析中，人若要逃离伦理系统的牵涉，只得寻求那位有权柄、无牵涉者。上帝的上主身分意味着他超越人的历史，审判人的行为举动。作为上主，他引导历史走向他计划好的定局，即使是至高无上的上主，他介入了人类的事务当中，来赎回一个毫无希望、以人类为中心的处境。就在人持续的自我堕落当中，有人认出他的上主身分，而他带给那些人意义和救恩。
    我们若要确认上帝的应许，他的上主身分是我们需要的概念。新约应许基督的死亡，换来上帝的原谅，若是没有上帝，这样的应许就没有意义，因为只有上帝有能力执行自己的应许。
    最后，使徒保罗曾说，我们是藉由圣灵称他为上主。我们若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他支配，我们会认出他的权力、他的救赎、他的公正。
上帝是恩典
    恩典是假定所有人类之存在的沉静前提；藉由世界的创造，上帝的恩典自从那时起，不停地赐予，无论是透过沉静或公开的方式。我们有了这么多旧约和律法书之律法的强调，然而在上帝律法的概念之前，潜藏的是恩典。你我若要看这多明显，不妨自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的罪都还没受到审判？
    在律法方面，纯粹的造反可招来立即的惩罚，然而上帝并未选择一个宇宙警察的角色，他并未带来严厉的立即惩罚。你我必须了解，在上帝的能力和知识下，没有罪是不被注意的。尽管如此，他选择赐予他的恩典，直到末日，所以人人可以从原本屈就的自我毁灭中悔改。恩典 (Grace) 是由赐予一切恩典的上帝所赐予 (彼得前书 5: 10)，这个名词来自希腊词 [charis] 意指「赠与仁慈给一个人，即使他的所作所为不配得。」
 柏克富 (Berkhof)将其定义为「上帝将不应受的善或爱给予那些曾放弃的人，那些人若按照本性会受到谴责、惩罚。」
 因此若有人说上帝是慈祥的，就是在述说某件事情，是属于上帝存有之本性和本质。

    新约当中叙述许多关于恩典的事；恩典是上帝赐人耶稣基督的基础 (以弗所书 1: 6; 2: 8-9)；恩典是救赎的动机 (哥林多后书 8 : 9)；藉由恩典，信徒透过信心能与基督有合宜的关系 (罗马书 3: 24)；有了神恩的知识，我们等待蒙恩的实现与救主耶稣基督的出现 (提多书 2: 11-13)。
    在神学的定义中，存在两种互相抵触的恩典定义。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了解恩典是上帝方面的善意安排，控制他对人的行为。罗马天主教神学家提出的定义，则是相对的观点：他们将恩典定义为超自然的恩赐，是上帝透过圣礼给人的神圣要义；「恩典是加入灵魂的正面事实。」
 圣化的圣洁「是注入灵魂，让灵魂像神的真实特质—这个特质属于永恒的特性，只有罪才能摧毁。」

    人可以看出这种定义的涵义；在此，我们且指出两种。
    首先，一个人可能会因为道德或致命的罪而失去恩典。因为特定的罪，他失去他在基督身体里的特定位置，而且就像一个死细胞，他被排出体外。罗马神学家进而表示，实际的恩典-依然是要义-必须避免罪；这么说来一个人得救赎后，还是可能遭属灵的死亡。
    第二个方面有关洗礼。小孩未受洗而死，也就没有在洗礼中接受超自然的要义，因此也得不到荣耀异象和救恩。关于未受洗的小孩，米勒 (B. V. Miller) 表示：「在自然的快乐和天堂非凡的幸福之间，没有限度和比例；前者会变成他们在地狱边境的属地，而后者很容易就因为大人的不小心而告终；加之，我们必须清楚了解，小孩未受洗而死，我们就绝对失去了他们。」

    藉由新出版的公教会之信仰问答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天主教对此的表达语气已经修改。首先必须说婴儿的洗礼是必要的，「如果教会和家长没有在小孩出生后不久洽寻浸信会，他们形同否定小孩可以成为上帝小孩的无价恩典。」
 至于之前言及未受洗而死的小孩 (children who have died without Baptism)，教会表示只能托付上帝对于他们的慈悲，正如教会在处理他们的葬礼时所做。这个段落提及耶稣让小孩接近他时候讲的话，然后表示：「这使我们期待一个方法拯救未受洗而死的小孩；最要紧的，是教会应该勤招唤，叫人不妨碍小孩透过圣洁洗礼的恩赐，来到基督。」

    以上是恩典 (作为属灵要义) 之洗礼概念最自然的逻辑推论。然而这对圣经导向的作者是不可能的结论；圣经导向的作者开始写作时，是将恩典作为上帝的态度。一个人无法改变上帝此一态度，因为上帝有意让所有人都得救。即使是在审判里，恩典依然展现，因为上帝要用自己的方法来驱离有罪的人。你我从不该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上帝的恩典里，之前的定义已经显明。有了圣经的基础却又失去恩典，这在说辞上非常矛盾；这也不等同于另一个问题：人归信后会不会再度迷失。
上帝是自由的
    上帝自己有自由。且说上帝给予人特定的自由，他这么做也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我们不该只在否定的方面，或在不见限制的方面述说自由。「就正面和适当的特性，自由是指以自己的存有作为立场，能够自己决定事情，能够自己推动事情；这是神生活和爱的自由。上帝在他正面的自由中，不受外界的限制、约束和条件影响。他是自由的创造者、和解者、救赎者。」

    圣经述及上帝的自由。在他的创造中，上帝表达了自己的自由；没有外在的压力要他创造人和世界。
    上帝有与人和好的自由，他不是被迫要来救人。他的自由，是历史之救恩记载的前提。上帝介入历史，最先是透过旧约下的人，最终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人，这代表上帝是自由的事实。如果有人说上帝不能介入他创造的世界，形同说他不是自由的。自由代表他位在这个自然世界之上，而自然世界依据他的法则运行，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旨意超越法则，以神迹的形式作工。
    在此，我们作出神的自由与人的自由之最后评论。在上帝是自由的背景中，他自由地创造了人，给他有限度的自由。人没有某些自由；他无法单靠自己，不靠帮助地违反地心引力；他无法每每临死都被救活，或使生命周期回朔；他无法回转日历、月历的时间。然而人有一个自由的方式，尤其他能在生命中作不同的选择。这一切都是在上帝旨意的背景中，他允许人有这样的自由。
    自由是祷告的假定；上帝在自己的自由中，允许人向他呼唤。「人知道，将要知道，上帝是救世主，将要聆听，也正在聆听信心的祷告。」
 上帝若无自由，我们就无法假定他可能响应祷告。我们不该把祷告的结果想得小了，有如一句陈腐的说法：「祷告使我适应逆境。」话虽没错，但祷告还不只如此，人类历史中可见上帝以行动直接响应祷告。「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上帝自己是自由的，在这基础上，有信心的祷告能够启动他。」

xe "Freedom " 

    上帝自由论与决定论相对；圣经的观点有别于决定论的观点。重要的事区别，在于耶和华是人称；他在自由中愿意做的事，也是他在爱中做的事。决定论意味着一个固定、如机器般的宇宙，即使是上帝 (如果他存在)，也固定在一个非人称的运动模式里。
上帝是唯一
    圣经宣布上帝是唯一。基督徒肯定，其它人误解，但旧约和新约皆声明只有一位上帝 (提摩太前书 2: 5；申命记 6: 4)。此声明否定了多神教、二神教、单一主神教 (崇拜一神，但不否认众神的存在)，确认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一神论的表示。神学家有时候用「单纯」这个字来指上帝的唯一性，为了表达上帝的不可分割性。无论他在何处有所作为，他的作为完全是一个上帝该有的作为；他无法被分割。
    唯一性的概念可能被误导；并非所有一元论都属于一神论。泛神论是一个单一的表示，但不是圣经中耶和华的意象。人可以从自然、推理、灵魂、命运、职责等等，发展出一元论，但这些发展都不是圣经教义中上帝的唯一性。人说上帝是唯一，就是宣称没有其它的事物可以像他。有个句子推翻了其它宗教的意识形态；「除了上帝之外，只剩下他的创造物和假神，而除了人对他的信心之外，有的宗教只是迷信的宗教和错误的宗教，最后成了无宗教的宗教。」

    最后尚有一则关于上帝唯一性的警示。许多人为求了解上帝的自行启示，将上帝的位格 (persons) 分开了。就道成肉身而言，很多人把这当成圣子的属性，但这一点也不亚于圣父和圣灵救赎的工作。他们将上帝的某些工作归属于某个位格，但只有唯一的上主方为所有工作的主动从事者。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公义的」这句话有可能受到人的彻底误解。在论及上帝方面，这句话可以用于两种不同的观念。首先，根据上帝圣洁的观念，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完全无罪。在马丁路德信主之前，此一观念让他探索上帝是否真的爱人。这将公义订为一个标准；唯有上帝是公义的。在马丁路德探索上帝此一不同概念的时期，大众的心理存在上帝是公义审判者的想法。正因如此，人很难把基督与同情和慈悲作联想。
 上帝公义行为的想法深深回溯至旧约；我们可见在旧约书创世纪中，亚伯拉罕问及上帝有关罗得身处所多玛的问题时，讲到：「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么？」「上帝是公义的」这句话的其它极度表现在新约有关审判的经节中，讲到上帝会作公义审判；邪恶的人将因自己的非义行和无悔意受罚 (约翰福音 17: 25；提摩太后书 4: 8；约翰一书 2: 29; 3: 7；启示录 16: 5)。
    第二，上帝在救赎当中展现公义。在此，词「公义」不传达圣经的意义。公义用于第二个观念，是上帝的恩赐 (马太福音 6: 33)，是信徒藉由自己对基督的信心而得到的 (罗马书 4: 5; 5: 17, 21)。如果一个人能像虞格仁
 一样宣认这是「来自上帝的公义」，他就会了解在此的意义。上帝介入我们有罪的生活，将他的公义给我们，人因为基督的死而获得上帝的接受，这是他有能的救恩行为。
    正因上帝公义的此一意义已揭示，一个人能够声明上帝助人、救人、原谅罪。
 当保罗声明他致信罗马人的主题时，他提到了福音 (罗马书 1: 16)：「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 (罗马书 1: 17) 「透过基督在十架上的代赎，上帝在充满罪的人，和充满罪的人性中，实现他为人性整体部署的圣洁和慈善计划。这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的公义。」

    海德堡教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里可见公义较为完全的影响。
    「在上帝面前，你要如何才是公义的？只要透过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虽然我的良心谴责我，对我述说我所犯的罪令人悲伤，又违反上帝所有的诫命，我从未保守过这些诫命的其中之一，却永远倾向罪恶，然而上帝不计较我没有功绩在身，以纯粹的恩典，授予和归于我基督之完全的满足、公义、圣洁，彷佛我从未犯过任何罪，并且尽了所有服从之事，其实是由基督为我做的事；只要我肯用一颗相信的心来接受这些好处。」

    在罗马书里，此保罗教义的恢复是宗教改革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特色。此教义是圣经的真理之一，警告罪人的心，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向人应许希望。
上帝是有知识，有智能的
    人的理解力不能理解上帝的知识，而圣经用包括一切的语句来形容他的智慧。上帝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没有什么事能隐瞒得了他。他熟悉地知道我们住的世界，因为他是创造主，但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在圣经中非作主要元素表达，更重要的知识有关人在救赎中的需要。我们要为上帝知道我们感到高兴，因为当圣经说上帝知道我们，就表示他救赎我们，或与我们进入团契。
    上帝在我们祷告之前就知道我们的需要 (马太福音 6: 8)，他知道我们的名字 (启示录 21: 27)，知道上主来临的未来日子 (马可福音 13: 32)。人要知道过去、乃至现在，都是太难理解，若要论及上帝所有的未来知识，我们更是没有理解力可言；然而这是上帝所给予的、关于他的圣经描述。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一个主张：上帝知道过去可能发生的行为，倘若特定 (或其它) 可能性过去存在 (参见塞缪尔记上 23:11以后)。
    上帝的全知必须加诸在人的自由意识上，好让人知道自己的自由是有限的。有时候人会这么推理：既然上帝预先知道人的所有行为，这些行为一定会发生，因为他预知。这么推理是本末倒置；上帝的预知与引起特定行为的发生，毫不相干。上帝可以知道一个自由的受造物能做什么，会做什么，但他的知识不是后续行为的起因。
巴斯威尔简短地说明了上帝知识方面的祷告。因为上帝预先知道我们的祷告，他进而「将我们祷告的答案建入宇宙某个结构当中。他知道我们会祷告，且会以自发的方式祷告，好比一个孩子向他的父亲哭诉。上帝已将这个宇宙拼凑而成，凭借的是他与个人的关系，他可以响应祷告，而我们依某种方式可以了解他爱的预备，这只能依据上帝的全知。」
 你我万不可从这样的说明结论人注定要祷告；纯粹的事实就是，上帝预先知道我们会祷告。
    有另一个涵义关于上帝的知识：他的知识紧密地连结他救赎的目的。当圣经讲到上帝对人的了解，通常意指他对人的爱。我们必须谨记，非因某事是某事，所以上帝知道某事；而因上帝知道某事，所以某事是某事：「任何事物都不存在自己里，而存在上帝里，在他知识里之事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与上帝知识方面有关的是上帝的智慧。卡尔・巴特说上帝的智慧是「内在的真理和明思；藉此，神圣的生活在自行实现和工作里证实、确认了自己；在此，神圣的生活是所有真理和明思的起源、总和、标准。」
 柏克富 (Berkhof) 更切题地说上帝的智慧是完美的，「所以他将自己的知识应用于达成目标，且用最能荣耀自己的方法。」
 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之间少能比较。人的智慧与人的生活有关，藉由某个方式能符合创造主的目标；神的智慧与他维持这个世界的行为有关，无论这个世界的罪恶与判乱，他将意义带到没有意义的地方，为脱缰的受造物带出目标。人非因人的智慧夸口，而因上帝的智慧夸口，是上帝找到我们人，要救赎我们人 (杰里迈亚书 9: 23-24)。除非试着从上帝智慧的立场来看，一个人很难了解上帝用于面对人的耐心；他的耐心意味着面对自己的受造物时用的智慧。
    有别于福音派教徒之传统全知教义的新教义，起始于 1994 年的出版品《开放神论之争》(The xe "Openness of God"Openness of God: a Biblical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God)。
 这作品包含神学家的论文集，质疑上帝对于未来的知识。上帝无疑掌握过去和现在的知识，但上帝能否真的知道，在一个自由的受造物 (人) 行为发生之前，他会做什么。论据在于上帝的预知使人真正选择的自由无效；除此之外，直到未来发生，上帝和人无法知道未来。
    尚有人表示上帝全知的传统观念是受到了希腊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其中上帝是固定不变的，没有关心这个世界的情感。他们的观念相近于历程哲学，其中上帝与世界互动，然后作出根据那些互动的决定。就这个观念而言，上帝在他与世界的关系中持续成长。
    如此观念的部份动机涉及旧约的特定经节；据我所知，他们没有用到新约的经节。旧约经节用于支持他们观念者，有关上帝改变心意，悲痛自己造了人，以及任命扫罗为以色列的君王。
    在出埃及记 32: 1-14 这一段经节，上帝威胁要摧毁以色列，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的背叛行为，然而摩西恳求上帝不要摧毁他们，因为摧毁意味着他对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的应许将破局。在此种情况下，上帝改变他的心意，让他们活。在塞缪尔记上 15: 10-11 这一段经节，上帝说他很后悔立扫罗为王。在往后的事件中，希西家王被告知他的死期将近，但是在他请求上帝宽恕的祷告后，上帝遣先知以赛亚来告诉希西家王，上帝听到他的祷告，并且会延长他的寿命 15 年。相对于神立扫罗为王的后悔评论，巴兰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民数记 23: 19)
    虽然以上经节用来表示上帝不知道未来，然而有的经节确定他知道未来。诗篇 139 说明上帝对人的知识是亲密的，甚至一个人在说话之前，上帝就知道他会说什么 (诗篇第四节)：「我没有开口，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往后有则诗篇宣称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无所不知 (诗篇 147: 5)：「我们的主伟大、全能；他的智慧无法衡量。」
    有的经节当中，上帝知道偶发的情况，也就是一个人追随一个行为过程与否，何事会发生的可能性。在塞缪尔记上 23: 11，戴维人在基伊拉躲避扫罗，而扫罗得知戴维躲在基伊拉。戴维想知道扫罗会不会来，上帝的响应是「会」；于是戴维问基伊拉居民会不会把他交给扫罗，答案也是会。上帝这样响应后，戴维就离开，扫罗得知他走则没来。在创世记 15: 13-15，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后代将发生什么事。「上主对他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代要流浪异乡，被人奴役，被人虐待四百年。但是，我一定要惩罚奴役他们的那个国家；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将带很多财物出来。至于你自己，你会享长寿，平安地离开人世，入土安葬。」上帝对此奴役的知识代表他的知识造成奴役发生吗？这只对开放神论者有涵义，但对于上帝预知的传统观念没有涵义。
    在出埃及记 3: 19，上帝告诉摩西埃及王的事：「我知道，除非我逼他，埃及王是不会放你们走的。」在出埃及记 11: 1，上主对摩西说：「我要对埃及王和他的人民降最后一样的灾难。这以后，他一定放你们走。事实上，他会把你们都赶出这地方。」
    先知以赛亚预言的某些话语，关乎上帝对未来的知情。以赛亚书 42: 9 讲到：「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以赛亚书 44: 6-7 讲到：「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像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在以赛亚书 46: 9-10，我们可见上帝说明：「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我们要从这些议题建构什么呢？首先，述说上帝知道未来、知道偶然事件等等的经文看来都是开宗明义；除非否定它们的正确性和真理，似乎再也没有替代的说明。另一方面，关于上帝不知道未来的经节，看来可有替代的说明；它们可以说明为人类无知的妥协，或修辞学的问题；例如「亚当，你在哪里？」或「谁告诉你是光着身体的呢？」但那也透漏着上帝所知道的事物，是亚当不知道的。
    第二，虽然神学传统的使用不比圣经的等级，它在这些议题方面的确有一些指导作用，在于传统说哪怕是在未来发生之前，上帝已经知道。有时候传统是错的，但在这些议题方面，它不是错的。
    第三，区区凡人即使试着说上帝能知道，或上帝不能知道，似乎太过狂妄。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许多圣经的经节以「任何人有意」的想法作为基础，肯定人的自由。否定这个自由就是削减人性；否定上帝对于未来的知识，就是削减上帝。
    在开放神论的一方，贵格利‧鲍埃 (Gregory Boyd) 写出「God of the possibl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1)」一书，而「The God who Risks,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8)」出自约翰・桑德斯 (John Sanders) 的笔下。在反开放神论的一方，约翰・傅瑞姆 (John Frame)写出「No Other God,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01)」，而布鲁斯魏尔 (Bruce A Ware) 出版「God’s Lesser Glory: the diminished God of Open Theism (Crossway Books,2001)」。
上帝是全能的 (Almighty／xe "Omnipoten"xe "Omnipotent"Omnipotent)
    这个标题存在误解的大量空间，因为用词可能不具预期的意义。许多神学家不说上帝的全能 (omnipotence)，因为这词等同于绝对的权能 (potestas absoluta)。全能 (omnipotence) 通常指上帝能作任何事情；如此下来，荒谬的问题经常提出；例如「上帝能够造一颗自己也举不动的石头吗？」或问「他可以叫过去不要存在吗？」；而圣经不这么说上帝的权能。解答这事疑问，必须注意几点。
    首先，圣经怎么说上帝的权能，我们必须保持仔细的阅读。虽然圣经不说「全能 (omnipotence)」这词，若是除去词意的哲学包袱，这词或许可用。
    第二，上帝的权能据悉是看不见的力量。如果我们把上帝的权能与他的爱分割，我们形同述说一位不存在的神，就算他真的存在，也是一位对自己所造世界莫不关心的暴君。「若不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他的主权同于神的爱之主权，我们无法述说永生上帝。」

    第三，上帝的权能与他的自行启示有关，在于他所作的任何事都是圣洁和公义的。
 他的权能不等于总因果论，在总因果论当中，任何事都以宿命的方式发生，但他不是自己权能的奴隶。
    第四，全能 (omnipotence) 传达统治万物之权能的想法，但圣经述说上帝限制自己的权能。上帝造人，让人有权能站出来反对上帝；让受造物有相对的独立。
    最后，上帝的权能与他的旨意有关。「上帝有意做何事」与「他能做何事」是没有区别的。
 「他不可能做与他的存有相悖的事」
，那终归荒唐事。他的旨意是要当历史的上主，而他的权能展现于权能的表达和限制，是根据他的智能和知识，好将他为人类救赎的计划实现。上帝有权能实现他的旨意，除了他的权能外，再无别的权能。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God as xe "Omnipresent"Omnipresent)
    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上帝是不在的。」
 无论上帝在哪里，他都以「整体存有」
 在那里；这一个说法严防将上帝讲成散布在宇宙中，这边一点，那边一点。上帝就在他权能显示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权不能显示，哪怕是在没有他一贯力量的地狱中。地狱的要点在于使人不至于强制上天堂；对于不想与上帝有任何瓜葛的人，这是他们的最终审判。无所不在「是神的主权之一，立基于：任何存在事物，没有他不能存在，有他才能存在，在他存在的前提下，掌控自己的存在。」

    人宣称过上帝的靠近，也必须承认：人与上帝的关系之间存在明显的「远距」。上帝有的时候比其它时候靠近；他与人「靠近」的关系，发生在神子的道成肉身上。当耶稣受指派为以马内利，我们目睹神子进入人的地位。圣灵居住于人的基督教义述说着上帝于心中的存在，以及人的命运要将信徒与非信徒分开。后者受助于上帝的权能，但是离他很「远」。罪让他们的心看不见上帝的权能，这些与上帝疏离的受造物以自我为中心打造宇宙，不让上帝透光；但甚至连他们要这么做，也必须受助于上帝的权能。
    我们确认上帝的无所不在时，莫将创造视为上帝。虽然我们以空间的概念设想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无所不在不依宇宙而定；无所不在指出宇宙一贯的存在依上帝而定。坚持不懈是上帝无尽的创造力，他在其中拼凑受造物。保罗・田立克宣称：「上帝的本质有创造力，因此他当下存在的每一时刻，都有创造力；上帝给予万物存有的权能，出自于这神圣生活的创意基础。」

    基督信仰同等深恶两个事物：一个是泛神论，在泛神论中，创造被视为上帝；另一个是自然神论，在自然论中，世界被设为运行状态，上帝不介入。上帝无所不在，以维持这个世界的教义，具有两个神论的元素。教义肯定自然神论不将上帝视为创造，也肯定泛神论说创造的存在取决于上帝支持的权能。

    神学家通常在超越性与内在的标题下，谈论这两项真理。上帝超越这个世界，也在这个世界里。欲表达圣经的意象，这两种概念都是必要的。这两种概念可用一个比喻说明：美丽玫瑰花与太阳的关系。玫瑰成长，结出美丽的花朵，因为超越性的太阳将它的光束送达。同时，玫瑰花肯定太阳的内在，所以将光束吸收入自身内，然后呈现美丽的红、黄或粉红。太阳是在彼，也是在此。
上帝是荣耀 (God asxe " Glory " Glory)
    圣经中意指荣耀的文字，旧约中是希伯来文 [kabod]，而新约中是希腊文 [doxa]。「[kabod] 意指荣光，既是其来源，也是其光辉。」
 上帝只要做自己，就是荣耀的，正如光的本质充满辐射和光辉。[doxa] 意指上帝自有的荣耀；因此上帝的荣耀是上帝的尊严和权力，维护自己，不会像他的创造有缺点、会腐化。上帝的荣耀「是神的所有完美之自行显示的总和，是上帝神性的满溢，是上帝所有浮现而出、自行表达、自行显示的事实。」
 人述说上帝，就不得不称他是荣耀的主。

    上帝不但自有荣耀，也希望人荣耀他。如果人要荣耀上帝，他必须聆听上帝的话语，离开自己的罪来相信上帝。要荣耀上帝，就要服从他的旨意。信徒以服从来荣耀上帝，在基督里，接受上帝的荣耀 (约翰福音 17: 22)。信徒归信，必定要看到基督的荣耀与上帝同在 (约翰福音 17: 24)。受造物荣耀上帝的最高点，在于他们最终的改变，变的像耶稣 (约翰一书 3: 2)。 
上帝的永恒 (God's Eternity)
    永恒有一个常见的定义形式，就是上帝在时间方面是无限的。换言之，从过往的无限时间到未来的无限时间，上帝都在。虽然这是一个常见形式的定义，却不正确。时间曾经不存在，这也算在永恒之内。然而我们必不说永恒是 [timelessness: 不受时间影响]，上帝是从永恒到永恒，他是永恒的存有。永恒可被描述为 [pretemporal: 前时间的]、[supertemporal: 超越时间的]、[post-temporal: 后时间的]。上帝早在创造之前就一直存在；他是前时间的 (pretemporal)，代表时间开始之前。我们也用名词「超越时间的 (supertemporal)」，因为这代表上帝在时间进行时超越时间的概念。时间终止后，上帝在他的永恒里，是后时间的 (post-temporal)。综合来说，上帝「是同时存在的 (simultaneous)，即是开始、居中、结束，没有分隔、距离、矛盾。」

    另一方面，时间是上帝的创造；时间与人类存在之前有关，与人类存在之后也有关。
 上帝维持永恒状态的同时，他与时间有关。上帝充满时间，存在于时间之中，但也维持永恒状态。我们讨论三位一体的教义时，可用一个名词来帮助教义的概念。希腊词「互渗共存」(Perichoresis) 意指三位一体之三个位格的相互关联，各个位格存在于彼此之中，却也保持与彼此的不同。上帝在永恒里与在时间里的关联类似如此；上帝维持永恒状态，却也充满时间。
xe "Time" 

    上帝对于时间的知觉敏锐；道成肉身就发生在时间里。基督信仰不得将上帝想成只是不受时间影响 (timelessness)；泰勒 (A. E. Taylor) 作出耿直的评论：「如果上帝不知道昨天与明天的区别，他知道的不比我多。」

    时间与永恒的关联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议题，但圣经声明上帝的永恒与其时间里的出现，这必须获得认同。
上帝教义的相关问题
空间用语
    在大量现代神学的剧变中，许多批评都导向了描述上帝的传统方法。罗宾逊主教等人反对暗指空间关联的用语。
他们争论以「上」或「下」来述说天堂和地狱，对太空时代的现代心灵而言，是不具意义的。与其说上帝在上、在下、在地面，罗宾逊主教转而说：「我们神的地。」(Ground of our Being.)
 这个象征性相较于旧的象征性，有何进步，只有时间能说明。
    真正的问题在于人是否应该放弃圣经内古老的用语；基督的再临是以空间用语描述—因他升天，他会再临。如果我们说上帝「在天上」，我们通常认为他在的住所，肉眼是看不见的。如果实情是上帝也「在地面」，无可否认的是，基督信仰总是主张上帝「就在这里」。上帝「在天上」的象征性，强调他与人，与创造相异。上帝「就在这里」的象征性，通指他在道成肉身里与人接近，及他在带人归信的圣灵工作里与人接近。
    太空旅行这件事指出一个象征性的议题；当一位航天员在地球的引力之外，就没有上或下。若要代用一个有意义的名词，理想的选择是「家」这个名词。当一位航天员介于地球和月球 (或其它星球)，上或下则不具多大意义，但是回「家」的努力变的非常有意义。
    这个比喻在神学的论坛中富有成效；人在罪里，就是远离家 (远离与上帝的团契) 这无论人在哪里，都是如此。人要与神和好，就是要回到他处，回到家。
罪恶的问题
    贝德叶夫 (Nicholas Berdyaev) 是俄国存在主义者，曾写到：「现代人之理性主义的心灵认为：人对上帝信念的主要障碍，以及人支持无神论的主要论据，出自罪恶的存在，也出自恶在此世界造成的悲痛和苦难。上帝的存在，全善与全能的天意，难以与罪恶的存在和好；我们的世界之罪恶的存在，是如此强而有力。这已变成了传统却又严肃的论据。」

xe "Nicholas Berdyaev" 

    铁达时 (Harold H. Titus) 以类似的态度发表言论，他表示罪恶的问题是「无神论者的事实」。

    所谓的恶有许多范畴。有人讲到自然的恶，例如洪水、地震、龙卷风，和其它损财夺命的自然力现象；也有人讲到社会的恶，包括贫穷、战争、饥饿。
    恶的问题之讨论必需区别人对人造成的恶，与看来不是由其它人造成，却入侵一个人生命中的恶。
    人对人造成的恶比第二种来的容易了解。人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人；解释此点需要人的自由之概念。贝德叶夫写到：「恶没有自由就无法说明；恶是自由的小孩。」
 人的自由是责任必要的假定；人就是有不服从的自由，人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先以决定的受造物，就不是道德的受造物。话又说回来，人不是绝对的自由。人无法停止衰亡，无法漠视地心引力，无法在达不到特定生理需求的情况下，撑的太久。然而自由对道德的议题别具意义；反抗上帝的自由，反抗他人的自由，反抗社会的自由，这三者也许能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某些恶。对此，克利夫‧史戴普‧路易斯写到：「当灵魂变的邪恶，他们必定使用这可能性来伤害彼此；而这也许就占了人的苦难之五分之四。是人，不是上帝，制造了肢刑架、鞭子、毒药、奴役制度、枪、刺刀、炸弹；我们的贫穷和工作过度，是因为人的贪婪，人的愚蠢，不是因为自然的粗暴。」

    没有自由的构成要素，一个人就没有了解人类历史的基础。有人也许质疑为何上帝对人类行为的审判，需要延缓；上帝无助、无能、冷漠吗？答案在于我们设想的神性是何种上帝。如果我们强调纯粹的正义，我们可能把他想成超级警察，不容罪恶；因为知道人违法了，他会出手歼灭违法者。如此而言，我们是从刺激－反应的观点来设想正义。当罪恶 (刺激) 发生，上帝的正义 (反应) 将来的迅速实时。如果这样的概念是真实的，那么谁还能活下来？我们都要被歼灭。
    如果我们以上帝的仁慈作为结论 (这是圣经确实采取的作法) 我们必须准备好看救赎的可能性之设计。上帝试图让罪人得以悔改，所以即使在处理我们的自由与罪时，也对我们很有耐心。
    第二种恶比较难以应付；我们能从龙卷风、地震、疾病作出什么结论呢？自由在此有任何帮助吗？是否因为所有创造都关联某种形式的反叛？或者换句话说，人类的世界、环境中，是否有一位侵入者为创造带来不和谐？
    这显然是克利夫‧史戴普‧路易斯在处理疾病和苦痛的议题时，所使用的答案；他指出疾病与撒但有关(路加福音 13:16; 哥林多前书 5:5)。此点非常重要，在于恶因此与智慧、精明、负面目的有关。因为从恶者这方倾向牵涉他人，腐化他人，你我可进而将这个事实溯及创造；撒但不但导致人与上帝不和谐，也在人的世界种下不和谐的种子。
    我们可否将疾病与不和谐及暴政作关联，正如人的经验之反映？医疗专业说明人体内的自由基是造成疾病的原因。如果你我认为疾病是由脱离正常居住环境，导致不和谐的有机体造成，我们可将其形容是：一个有机体以暴政施压另一个有机体。我们可用一些实例来说明此点：举例而言，癌症看来是生命的侵蚀。癌症一旦发生，某一种细胞会侵嗜另一种细胞；白血病意味着一种血细胞生命攻击另一种血细胞。很多疾病看来都依循这个模式- 一种生命侵入另一种生命，尝试以寄生存在- 以暴政施压。这与自然的平衡有何区别？区别在于自然的平衡与人之下的世界有关；人则不然，人是道德的受造物，超越这个平衡。从信心的论点，圣经宣称人是创造的主，而除了人之外，创造的受造物都可供人用；因此动物的生命不得高过于人，创造的主。
    这种分析有理在于，当人类似乎克服一种旧的疾病时，新的疾病却冒出，正如恶不是静态，发展却越趋复杂。如果我们说疾病是一位外者造成的不和谐(一位侵入者袭击且影响人之下的世界)，它的类推可为人在自由里的经验：当人在自由里，他受到反叛的诱惑，因此他也受到相同侵入者的暴政施压。
    这个类推可以推至多远？只有类推本身才能限制它的程度。当人在反叛里，他不像他可以的那般坏；他的生活不像可能的那般邪恶和混乱。藉由相同的类推，我们的世界不像可能的那般混乱，也不像可能的那般病态和腐化。存在的混乱受到秩序的抵消；秩序似乎可与人的片断存在故事作类推。混乱和秩序皆存在于人，可在人之下的世界察觉。
    针对以上的话，另一个问题浮现：自由受到一股智能的使用，它能以暴政施压人的居住环境(透过且藉由人的居住环境)，我们可以将这与启示作关联吗？就这些论线，有些形式的说明蕴含在圣经里(罗马书 8:20-23)。恶与其不和谐的影响，不但遇人不停，并且渗透整个创造，到现在对它还有控制。有信心的人期望他与创造不受暴政施压的时候，期望他享受上帝自由的时候。
    恶的问题之附带议题关乎受苦；受苦乃是罪侵入这个世界的副产品。在人因原罪发生而进入罪之前，受苦不可视为上帝用来端正个性的方法。然而，尽管罪的暴政施压和奴役伴随，上帝总能挫败罪，在人的生命理达到成功。
    正因生命存在至今，我们可说受苦为个性和灵性发展的近因。保罗在罗马书给出这样的观点：「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 5: 3-5)。就我们目前充满罪的世界而言，人也许问除了受苦之外，如此个性发展能否藉由其它方式；但这并非断言要有恶才能产生善。比较好的说法是尽管有恶，上帝助人成就良善。上帝使人对于某些事产生信心，这是他表达爱的方式，这不会受到阻挠，就算那个人先前不当使用他的自由，来腐化他与上帝的关系。
    为了说明这些观念，克利夫‧史戴普‧路易斯藉由人与狗的关系，提出一个实用的类推。人尝试驯养一只狗，所以一来人可以爱狗，二来狗可以服侍人；人的动机不是狗的爱所给，也不是自身照顾狗的渴望所给。在人对狗表达爱的过程中，狗的终极兴趣得以保留。人选狗，而不是其它的受造物，因为狗随着人有过着较好生活的可能性，胜过随着自己的自然习性。人想要让狗愈来愈可爱，有了这个挂念，人会做一些事情来移除，他认为是可爱的干扰物。
    狗有臭味和不雅的习性使主人感到敏感；因此，人抓住狗，用香皂和水洗牠，然后教牠习惯家居，「教牠不可偷，如此人可以完全爱狗。」
 如果狗是一位神学家，从他的观点来看，主人所给的一切会使他怀疑主人的好，「但是一只发育完全且训练完整的狗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牠比野狗大型、健康、长寿，而且就如恩典似的，牠被赋予了一个世界的关爱、忠诚、兴趣、安逸，这些全然超越牠的动物命运。」
 

    这一切说明上帝给予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赞美鼓励」。他给人一种需要转变他位格的爱，这个转变是剧痛的。
第五章 三位一体
    「上主啊！唯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无论我在这些受祢激励而写成的书中，讲了什么话，希望祢的子民都认可：若是我讲了任何属于自己的话，我请求祢和祢的子民原谅。」
           Augustine (奥古斯丁), The Trinity
    要认识上帝就是要认识他的益处，而不是学究教师讲的，要认识他的本质，和他道成
肉身的模式 . . . . 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因该为这些关于神的最高话题耗费心力，例如
神一体和三位一体、创造的秘密和道成肉身的模式。我问你，这么多世纪以来，这些学究
的神学家，只以这些问题占据他们的工作，他们成就了什么？
                              Philipp Melanchthon (菲利普‧梅兰希顿), Loci Theologici
    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基督信仰之中最难理解的之一，却是关键的文章。尽管如此，「三位一体 (trinity)」圣经内并无这个字的使用。特土良 (Tertullian, 大约在公元 160-240) 是第一位使用拉丁词 [trinitas] 的人。
    三位一体的教义之讨论中，必须阐明特定的初步事宜。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秘密的概念。这必不单指承认三位一体论；即使是神体一位论者，也必须承认他所宣扬的，关于上帝本质存有的知识，实在是微不足道。秘密其实不否定询问和启示；我们同意奥古斯丁说：「询问不能理解的事，是有理的；如果一位询问者得以知道他在理解之上进展多远，他就不是一无所获。」
 如果三位一体是秘密，那它更是重要，因为它还解释着其它的秘密。道成肉身和圣灵住所的教义，若是没有三位一体的知识，就不具什么重要性。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概念不但不是智力的负担，而且「启发、丰富、提升我们对上帝的一切想法。」

    第二，我们必须在讨论三位一体时持续提醒自己，人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而非上帝是依人的形象，所以人只是一个微弱的形象。因此当我们面对圣经启示的数据时，我们必须记得上帝不是异数，人才是。人倾向将上帝视为[suprapersonal: 超越人称]，也就是说，人以自身作为存有的标准，再将上帝与自己作比较。事实上人是[infra-personal: 低于人称]，上帝在与人关系的比较中，才是标准；人才是异数的受造物。就我们可以了解神的程度而言，如果我们希望以公义来对待神，我们必不能因为人简单、单一的个性，而来非议神。神不得因为与人不同，就被视为妖。
第三，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圣经关于父、子、灵关系的信息统整之表达结果。如果一个人问：「这三个位格如何与彼此有关联？」他所得到的答案就是三位一体的某教义；其教义不是我们可以不在乎的无根据哲学和纯粹哲学。
    在早期世纪的教会，三位一体的议题还未定论的时候，议题是以基督的本质为中心。他是否有着与上帝相同的本质，还是相似的本质？换句话说，他是否为神，还是他为优秀、雄伟、但受造的存有？区别可用两个非常相似的希伯来字来概括；基督是否为 [homoiousion:  本质类似上帝]，还是他为 [homoousion: 本质同于上帝]？两字虽然只因一个字母 [iota／i] 造成区别，这一区别可不容小视。卡莱尔与吉朋曾讥讽说世界的命运竟然悬在一个字母上，然而事实上这个区别就是这么重要；这个问题有着无尽的重要性。
    坦率而言，三位一体指上帝道成肉身于基督里。上帝为救赎人亲自下凡，他并未派遣一位二级使者。对于重要的事情，上帝的爱使得自己给人亲自的关照。
    很久以前，安瑟伦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低于上帝的存有不可救赎人？他推论到，无论谁救赎人，人必为该救赎者的仆人，因此任何低于上帝的事物都可将人带入偶像崇拜。虽然他的推论有理，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以神爱人，所以他亲自投入之观点回答，较为理想。
    第四，我们必须分辨三位一体的论据和三位一体的教义。三位一体的传统制式表述(教义)是辩论圣经陈述意义的产物；教会必须反映圣经陈述，但这并不将教义提升至圣经的等级。确实，我们接受一则古老的教义，不该只是因为它古老，而是因为它真实。自从尼西亚会议起，被人视为正统的传统制式表述必须立于圣经的基础上。有了这些察觉后，我们将转而研究圣经中三位一体的资料。
圣经中三位一体的论据
    古时的神学家述说三位一体时，习惯使用既定的复数名词，为了讲到神 (Elohim)、以赛亚书第六章三圣哉、以赛亚书中受苦难的仆人之段落、旧约中智慧的拟人法；虽然如此，我们必须将教义立基于新约。拿先斯的贵格利 (公元 329-89) 断定旧约的启示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建立神格一体的基础事实；因此在道成肉身发生之前，三位一体并非启示的特定事实。
    关于申命记的示玛 (一神论的陈述)， 过去有则观察与此相关。在申命记 6:4，这位虔诚的犹太人朗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Here, O Israel : The Lord our God is one Lord.) 他作此宣称时，使用的字词可被视为潜在的三位一体概念。「我们神是独一」(our God is one) 可被视为一体或一致的概念；「一」(one) 这个字蕴含数字以外的意义，表示统一性，即调和、亲密无间、共处同地、意志团结。申命记写成的数世纪后，死海社团使用同于申命记 6: 4 宣称之字词，指称自己为「一体」或「一致」。尽管有趣，我们必须知道这事是人对于新约潜在的期望。
    新约给予我们独特的，有关父、子、灵的资料组。尽管如此，有些人觉得三位一体的教义是被人加入，或带入新约的。举例而言，哈尔纳克 (Adolph Harnack) 将三位一体的教义扁为「基督教的希腊化 (Hellenizing of Christianity)」。有的人在巴比伦或印度的思想体系里寻找此教义的起源，因为它们有三体合一的神；此类似点仅为表面。新约中的犹太人都是严谨的一神论者，会对这样的多神论嗤之以鼻。
    三位一体的教义数据并非随着世纪演化，而是从一开始，就是新约的固定所有物；教义表达这些第一见证人的经验。使徒同犹太人敬拜圣父 (父神)；在基督的人生中，他们领悟到他是圣子 (神的儿子)；对于神，他们给予「上主」的封号。他们在五旬节那日所经历的，是圣子升天之前应许的实现，也是父神透过先知承诺的实现。

    关于三位一体之教义的资料有两种。首先，有些陈述将这三个名字牵涉在一起；大使命 (马太福音 28: 18-20) 就是一个例子。路加福音 1: 35 也以报佳音的方式，同时提及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至高者的权能；马利亚怀孕中的胎儿将是神的儿子；在福音书有关洗礼的段落中(路加福音 3: 21-22; 马太福音 3: 16-17; 马可福音 1: 10-11; 约翰福音 1: 32-33)，圣灵降在圣子身上，宣告上帝因他感到大喜乐。第四福音书提出圣子应许从圣父那里，将派来存在于内心的圣灵 (约翰福音 15: 26)。尚有其它陈述
 提出圣父、圣子、圣灵的三重证明，但是我们的焦点现在必须转到第二种陈述 (证明)。
    第二种陈述 (论据) 只提及圣子或圣灵的属性，但不对其他两者多作说明。举例而言，约翰福音 l: l 提及道，即圣子的神圣本质，但没有讲到圣灵。因此基督神性的论据，即为三位一体的论据；这样的准则亦可用及关于圣灵的陈述。
    参考第二种论据时，我们必须记得最早的基督徒是归信的犹太人，他们有严格的一神论背景。他们没有偏向多神论的倾向；要将神性归于一个人类，对他们而言不是容易的事。然而他们称耶稣是上主，因为他们在他当中认出神的属性。「耶稣为主」这句简单的陈述 (罗马书 10: 9) 指出人对三位一体早期的信念，「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书 2: 9)。多马原本怀疑的心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约翰福音 20: 28) 当时若有外人在，会说这个承认是亵渎。提多书 2: 13 谈到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彼得早期的承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 (马太福音 16: 16)。在约翰福音中，基督遭人控告亵渎，因为他宣称自己与上帝平等 (10: 36)。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做了一个让法利赛人无法释怀的等式；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第 58 节) 他将自己等同上帝在旧约的自称：「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记 3: 14)
    在我们为圣子的参照做结论之前，我们必须知道一般归属圣父的本质，也归于圣子本质是：圣洁 (哥林多后书 5: 21)、全能 (马太福音 28: 18)、永恒 (约翰福音 1: 1; 17: 5)、生命 (约翰福音 1: 4)、永远不变 (希伯来书 1: 11-12)、全知 (马太福音 9: 4)、无所不在 (马太福音 28: 20)、创造 (约翰福音 1: 3)、最后的审判 (马太福音 25 : 31-46)、祷告与敬拜 (约翰福音 14: 14)。
    新约关于圣灵的话语不如关于圣子的话语多。圣经中圣灵的神圣本质是以人称的方式提及；圣灵并不是非人称的「它」，而是人称的「他」。在彼得对亚拿尼亚作使徒之间的责备时，亚拿尼亚所撒的谎并不是对人，而是对圣灵，亦即神 (使徒行传 5:3-4)。是圣灵指导腓利，腓利才知道该跑到太监那里 (使徒行传 8: 29)。圣灵也指导早期的教会进行传教活动 (使徒行传 10: 19-20; 13: 2)。圣灵是圣子的应许，从圣父而来 (约翰福音 14: 16-17)。圣灵帮助信徒祷告 (罗马书 8: 26)；而我们也受到警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以弗所书 4: 30)。除此之外，圣灵给予上帝的恩赐，帮助人作事工 (哥林多前书 12)，他使人重生 (提多书 3: 5; 约翰福音 3: 5)，他教导人 (约翰福音 16: 13)，他使信徒圣洁 (彼得前书 1: 2)。我们为圣灵的概念作的结论是，所谓不可原谅的罪强调圣灵是圣洁的，而罪无法拖垮非常圣洁的人。
    讨论关于三位一体的圣经陈述时，特定的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厘清某些难处。
    首先是动作的主从关系。动作的主从关系原则必定要清晰和小心地，与本质的从属关系作分野。早期的教会犯了一种错误的教义，他们将圣子的本质作为从属的受造物；新约则不允许这样的假定。然而动作的主从关系是存在的；这代表在活动的顺序中，和动作的模式中，圣父第一，圣子第二，然后圣灵第三。华菲德曾说：「无论圣父做什么，他透过圣子做，圣子藉由圣灵。」

    第二，奥古斯丁跟随亚坦耐修的说法，宣称意指圣子从属圣父的文章必须说明，圣子乃道成肉身于一个仆人的形体里，而非上帝的形体。圣子仅在他的人类本质之内，才次于圣父 (参见约翰福音 14: 28 与 10: 30)。
    第三，新约主要关注三位一体之位格的工作和动作，而非他们纯哲学的关系；因此圣经不着墨细节的教义。
    第四，我们必不将三位一体的神分为三个神，比方说救赎的工作只与圣子有关，与圣父和圣灵无关。圣父(父神)的爱给予救赎的动机；圣子是救赎者；在救赎的应用中，圣灵居住在信徒里。因此特定动作归于特定位格，但是每个动作的牵系，都不少于上帝整体的存有。
    对于圣经数据和三位一体所作的结论，我们观察到三位一体的教义概括了许多福音书的内容。有关圣父，教义具体实现他「给我们基督」的应许。有关圣子，教义是「基督对我们说出」的话语。有关圣灵，教义是「基督在我们心中」的话语。
三位一体的教义
    三位一体的论据和教义之间的区别已定。教义牵涉一个问题，在于将这些论据联系起来。圣父不意味着一位圣子，而圣子不意味着一位圣父吗？圣灵从哪里开始进行，如何进行？这类问题的答案提供我们整体教义。
    在厘出三位一体教义的过程中，有许多的问题和争论。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围绕着语言；相同的名词经常会用在全然不同的关系上。经过大量的辩论后，教义则以这些正统的名词表示：
    「大公的信仰为此：我们敬拜三位一体且一体三位的神，既不混淆人格，也不分散本质；因为一位人格是圣父、一位人格是圣子、一位人格是圣灵。但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性为一；荣耀相等，权威同为永远。正因基督真理强使我们承认，他自己的每位人格是神、是主，所以大公的宗教禁止我们表示有三位神，或三位主。」

    在语言方面，以上的信经误导我们的世代。「人格」(person)这个字对此信经作者具有的意义，与对我们不同。它在信经里的用法是指「一个神圣存在的永恒与个人模式(或方法)」。
 拉丁字：[persona](英文：person)的意思是「面具」(mask)，可供一位演员在舞台上诠释不同的角色。另一方面，早期的希腊基督徒使用[hypostasis]这个字，代表生存或本质，或指「某事物在其正当性中有其本质性存在，而不只是一个特性，或其它事物的形容词。」
 希腊教父曾讲过「三人称同在一个本质里。」
    专门用语显然成了早期教会漠视不得的问题，对于现代的心灵，这个问题也未曾简单。如果我们因为害羞的想法，而不以「人格」(person)说明三位一体，我们恐怕要毁了圣经有关上帝、基督、圣灵叙述的明确人格区别。如果我们以人格说明上帝，连带纳入所有当代涵义，那么三位一体的概念似乎与三神论沾边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用「人(格)」这个字，我们用的就不是频率最高的字，此外恐怕要以非人称的字来说明上帝，若是如此，我们恐会失去基督徒对于上帝的独特概念。有些基督徒摒弃「三位明确人格」的说法；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将圣父、圣子、圣灵描述为：「他们在彼此的内在之中，但绝无迷茫、混杂。」
 巴西流宣称：「圣父一切是如何，在圣子的身上都看得到；圣子一切是如何，属于圣父。圣子在他的一生中遵守圣父，同样的他自己拥有圣父。正因如此，圣子的本质生存即为我们所知上帝的形式和呈现，此外我们藉由圣子的形式认出圣父的本质(生存)。」

    卜仁纳表示若我们不是在圣父中见圣子，在圣子中见圣父，而是将圣子置于圣父一旁，问题就来了。
 圣子不与圣父分开，但是明确的在圣父中。同样地，圣灵是透过圣子，而不是在圣子一旁。这符合约翰福音的说法：「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约翰福音 14: 11; 参照 14: 20; 17: 21)
    无论人对于三位一体教义的信经陈述之反对为何，他们想必把教义本身想成预防特定重大异端的妨碍。信经陈述的公式制定者则欲否定这些想法：上帝太疏远，人无法关切；创造是邪恶，仅圣灵是好；人的救赎乃藉由一个低于上帝的受造物所成。
    关于三位一体，奥古斯丁曾经呈现他的答辩：「就我们目前的询问，让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全体创造的神、造物者、统治者：圣父不是圣子，圣灵、圣父、圣子不可混淆；他们是相互关联之人格的三位一体，是相同本质的一体。」

三位一体的类推
    三位一体的教义对人心呈现的神秘是如此深，以至于它需要一些类推来增加它的理解性。我们将举出一些类推，但自识此一原则：再好的类推也是不够的。
    生理上：水有三态的三位一体：液体、气体、固体。在酒精饮料中，水、酒精、蜂蜜各种元素渗透全体。一颗蛋具有蛋黄、蛋白、蛋壳。一条绳子虽有三股，但是它们相织而成一体。一个三角形有三个边可显示圣父不是圣子，也不是圣灵(依此类推)，而是一个「三角形」。在关系中，一个男人可以同时是父亲、丈夫、儿子。人性提供三位人格的意象：彼得、保罗、约翰，但他们属于单一人性。一棵树有它的根(圣父)、茎(圣子)、果(圣灵)。早期的教父则用太阳、阳光、光照点。为人之子亦供意味三位一体的类推。如果上帝有个儿子，他的儿子会有着跟他相同的本质。上帝永远是圣父；要不然他也会变，也会演化。圣子的本质是永恒，正如圣父；他伴随圣父来自永恒。虽然此类推并不涉及圣灵，但确实指出圣子对圣父的关系。
心理上：最深奥的心理类推来自奥古斯丁，他在公元417年完成他的作品：《论三一》(De Trinitate)。奥古斯丁表示，如果人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那么最好的类推应该在人的身上找到。首先有爱的类推；如果上帝是爱，那么爱人者必有被爱者；爱的灵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有圣父如爱人者，圣子如被爱者，圣灵如爱的灵。奥古斯丁的类推在前两步骤后即不完全；后来的作家试图解释第三位人格如何重要，希望藉此加强类推。完美的爱没有忌妒，且需要第三位人格来分享爱。
    在心、知识、爱的三位一体中，奥古斯丁开始着手于心，然后是心知本身为心的知识，然后是心对本身的爱。关于这些，他写到：「这三者为一；如果完美，它们是均等的。」

    奥古斯丁提出的第三项类推是一个人一生中，记忆、理解、意志的三位一体。
    最后两项类推的价值在于，它们从单一本质呈现三种功能；它们也呈现互同时共存或相内住的因素。然而这些类推的薄弱在于，它们皆在单一人格之内，而上帝是三人称。论三位一体与环绕「人格」这个字的问题，基于尝试提出有益的类推，我们能谅解奥古斯丁的陈述，所以我们说三位人格时，并非表达三位一体，而是避免不作声。
三位一体与其它教义
    三位一体的教义确实与其它教义有重要的关连。请先试想启示的教义；我们从哪儿得到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圣经宣称在上帝对我们的启示中，基督是最终的，也是最完整的表达(希伯来书 1)。就最后的分析而言，只有上帝才能显示上帝。第四世纪时亚坦耐修据理论到，如果耶稣不是神的真儿子，和上帝的道成肉身，那么他无法传达「上帝的真知识，因为他既不见得看到，也不见得知道自己的父亲」。
    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就跌回自我寻求上帝知识的资源当中。凭着诚实我们必须承认，一个靠着人类力量就能唤之而出的上帝，根本不值得探索。如果我对上帝的概念仅我所有，我也说不上它有什么重要性。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道成肉身，我必须承认我跌回那种根据自然与星云上帝之推理的宗教理论。
    当三位一体被否定时，替代选择经常是神体一位论，或某种不明确的泛神论。神体一位论反对上帝道成肉身于耶稣基督的自行启示；根据此论的传统观念，耶稣也许只是一位有重要宗教见解的人，他无法被视为神人。因此神体一位论仅藉由推理了解上帝，并不藉由启示。
    泛神论模糊了神与人的区别，且依其某些观念，所有的人都是神圣的显示。神圣与人的融合使耶稣基督的独特重要性消失；他的十架与其意义转变而成一个准则，是所有人的典范。自行牺牲变成人生活的准则，而人的救恩来自人的牺牲，竟不是耶稣的牺牲！同时，泛神论的神不在此创出，因为这个世界属于神的部份，总是有改变有进展。泛神论倾向分解而成多神论，其中在比较精致的形态中，自然的美、人的聪颖、心的真理都成了崇拜的对象。有鉴于此，三位一体的论据 (教义) 紧密地与启示全体教义有关。
    此教义在它与救恩的关联中，也很重要。除了其它点出的事情，创造主上帝也是救赎者。上帝存在基督中，他使的这个世界与他和好。如果耶稣基督不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么我们的救恩便落在一个比我们稍好的受造物上，救赎也就不会落在上帝的本质上。如果救恩不单单落在上帝身上，基督徒的喜乐就会没有空间，因为他们失去了坚固的救赎基础。
    三位一体的概念关于信徒对神之了解的定位，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轻视与神之自行揭示有关的论据，我们形同轻视神。对神的爱，我们不该显出某种冷漠；因为他的爱，他寻求向人显示他的内在和本质。他并非有义务来显示自己，实在是他要设下一个真理，那就是爱人者总要试着与被爱者沟通。基督于十字架上之受难像不是他唯一爱的表达：他自行启示为圣父、圣子、圣灵，是另一种爱的表达。对神的爱无动于衷就像一种感觉迟钝，这对承认爱上帝的人，难以想象。神已经对人说话，如果我们会明白他的爱，我们必须试着了解他的本质。
    此教义的涵义可延伸的更远，几乎任何基督教义都与它有关。若是没有三位一体的涵义，教会将转变而成一个演讲社团或互助协会，因为少了明确的福音以供宣讲。基督徒的希望，也就是基督的再临，将流为人的王国；起始于因信称义、重生、成圣、圣灵内住、基督生活的教义范围，将受到完全不同的人为处里。
第六章 耶稣，基督
    因此重要的是，注意不要将圣经中对耶稣神性的表白视为一神论的威胁或竞争。
G. C. Berkouwer (贝尔考韦尔), The Person of Christ (基督的位格)
    等式「非常神，非常人」这必须永远视为使不相等的，成为相等。诚如我们之前明白说到，道成肉身不是指神从自己的本质，从自己神圣之道的存有模式，变成受造物的本质和存有模式；此外也不是神人之间第三物的出现。(The equation "very God and very man" must always be regarded as an equalizing of the unequal. As we have made it plain earlier, the incarnation of the Logos is not a change from His own nature or His own mode of being as the divine Word into the nature and mode of being of a creature, nor yet the rise of a third thing between God and man.)




Barth (卡尔・巴特), Church Dogmatics (教会教义学)
    耶稣述说神圣的权柄，现在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他所讲的，究竟是真理不是。如果不是，我们同样还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他口出谎言，究竟是自觉的，还是非自觉的。若他是自觉的造假，那他是历史所知最大的谎言家；若他是非自觉的造假，那他是历史所知宗教狂妄症最可悲的受害者。有了这些可能性，我们倾向相信耶稣基督述说真理，且有权力述说神圣的权柄，只因为他是神。




               H. de Vos, in Berkouwer, The Person of Christ 
    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是真正永恒的上帝，属于同一本质，与圣父平等，当到时机成熟，他果真承受人的本质在身，带着所有本质特性，以及其共同弱点，但是不带罪：藉由圣灵的力量，他被怀在处女马利亚实体的胎腹。所以神性和人性两种完全、完美、不同的本质不可分割地连结于一个人格之中，没有作改变、分组成、造混淆。这个人格真正是神，真正是人，就是这么一位基督，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间人。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韦斯敏斯德公认信条》
    当几个无名的犹太人遇到一位名叫耶稣的人，他的个性必有指挥的权能，才能说明为何他们舍弃正常的工作来追随他。逐渐地，这些人得以了解他，后来其中一位得到属灵的观点即宣称：「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16: 16) 在耶稣的生命中，周赴一周，月赴一月，他们得以赞叹、怀疑、绝望，然后最终在他的复活中，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人，是一位极其与众不同的人。
    要结论耶稣是弥赛亚的背景，牵涉许多旧约的段落。在耶稣的时代中，人对他的问题是，他究竟是不是「那位先知」？申命记 18 反映一股期望，其中上帝说他会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来传他的话语。摩西以后确实来了许多真实的先知，如圣经记载。先知拿单给予戴维王的话语较为切题，他说戴维的家永远不会少了那位将坐宝座之人。戴维在末了的话中赞美上帝的应许是「完整且不变的」(塞缪尔记下 23: 5)。过了一些时代后，戴维的后代受俘虏，押至巴比伦，但先知阿摩司传达上帝的应许，上帝必重建立戴维的家园 (阿摩司书 9: 11)。何西阿书讲到一段未来的时间，其中两个国度将再联合 (何西阿书 3: 5)。
    以赛亚书提供未来君王的生动意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 7: 14)
以赛亚书 9: 6-7 写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戴维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以赛亚书 11 给予了戴维的国度一个希望的未来，它要像嫩芽一样从残干上生出来。「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赛亚书 11: 2) 弥迦书 5: 2 告诸以色列将临统治者的诞生地，就是伯利恒。杰里迈亚眼见他的时代里国度败危，他将希望的未来放大，宣布上帝的应许：「日子将到，我要给戴维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杰里迈亚书 23: 5) 后来神说他会扭断使他们区为奴役的轭，要他们「服侍我所选立来继承戴维的王」(杰里迈亚书 30: 9)。
    以西结预言在他们目前的沦陷后，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因神的应许说到：「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来自我的仆人戴维。」以赛亚书有些段落着重耶和华的仆人，属于不同于上的主题。最显著的段落是以赛亚书 52: 13-53: 12，此部份关乎受苦的仆人。
    尚有许多段落背景为耶稣时代的以色列，其中明显看出人盼望弥赛亚。弥赛亚并非无凭无据地无中生有；早期耶稣的使徒在耶稣身上看见这些应许的实现。
    这些预言的应验会不会是凑巧发生的，可能性为何？
    「有人用数学计算，算出单单八个预言的应验之可能性，机会是一百乘以百万乘以十亿之一。」
 史特博 (Strobel) 引用数学家史东拿 (Peter W. Stoner) 的计算，「四十八个预言的应验之可能性，机会是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之一。」

    五旬节以后，使徒开始对世人宣扬围绕这些事件的消息：耶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消息传出了犹太文化的界线之外，从国内到国外，人们也获得耶稣是谁较为明确的定义。耶稣的人格称为基督，当信徒开始描述耶稣的人格时，他们为了他独特本质的问题举棋不定；许多观点受人非议，直到公元451年在迦克墩会议时，一项陈述终于问世，后来成为有关基督人格教义的传统与正统陈述。尽管如此，弥赛亚之争议的历史并不因迦克墩告一段落。有些过去受到谴责的异端持续地以不同形式窜出头来；例如亚流主义藉由耶和华见证人重现，而自由主义是修饰过的伊便尼主义 (Ebionism)。
    任何时代都有人自觉地或非自觉地使异端重现，这是永远存在的危险。唯一的保障在于彻底理解圣经，并以教义历史的知识作为方针。
    人在理解基督的独特人格时，必须使用两种方法：首先是圣经题材法，然后是思想历史中的教义推论法。
圣经资料
    基督论的问题以「道成了肉身」之陈述作为开始 (约翰福音 1:14)，此陈述结合超越的存有与肉体的存有，彼此如何关联？这即为基督论的问题。此处，作者显然有意作出两个分离本质的关联。卡尔・巴特提议：「如果我们用『道承继肉身』来释义『道成了肉身』，即能防止误解，防止人说道成肉身中，道既停止当他自己，也不等于他自己；也就是说，道不再是神的道之完整概念。神是不能停止当神的。」
 因此我们必须宣扬真实的道成肉身或道「成为人」，「我们可以说『他成为肉身，并非他变成肉身，而是他承继代表我们人的肉身活体，因此成为人。』」

    当我们转向新约其它有关耶稣生平的资料时，我们可见他有些行为无疑属于超人权能，而其它行为则属于真的人类全能。
神圣的特性 

自觉意识 

    人说耶稣从年轻开始，就与上帝有着非比寻常的独特关系 (路加福音 2: 49)。他宣称他与上帝独特的平等 (约翰福音 10: 30)；耶稣坚持人了解他，就了解圣父上帝 (约翰福音 14: 9)；人相信他，就等于相信派他来的那位 (约翰福音 12: 44-45)。他的自觉意识指出仅有他才能显示圣父，若没有圣子，人就没有关于圣父的真实知识 (马太福音 11: 27)。这看来确有涵义，因为正是因为亵渎的话，人才要拿石头丢他 (约翰福音 10: 32-33; 19: 7)。福音书中，约翰福音最大胆地写出发生过的事，那些事只有超越人者才能完成。耶稣应许他所预备的天堂住所，他的追随者得以与他同在 (约翰福音 14: 1-6)；他应许有信心的人，祷告将被听见 (约翰福音 14: 14)；在他离开时，「另一位指导者」— 圣灵，就会到来。
    耶稣遭人审判时，人问他是不是弥赛亚。他的回答为：「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可福音) 为此他遭人控诉亵渎，处以死刑。在交付大使命时，他宣称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并且他的名字将与父和圣灵成为施洗祝福礼的名。无庸置疑，这些陈述与圣经是难以切割的。我们的洞察无法超越这些陈述，但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试着这么做，
 他试着分别耶稣亲口说出的话语，与人根据推测认为是耶稣的话语；同时他不得擅加从未存在新约作者心中的前提。
使徒的认知
    藉由使徒的认知，我们有意分出两种参照。首先，我们可见最认识他的人，对他所作的认知。彼得必须列在首位；他说出的话语认同耶稣的弥赛亚地位(马太福音 16: 16)。有一则重要的认同宣称来自多马；他起先怀疑复活的真实性，后来终于承认：「我的主！我的神！」(约翰福音 20: 28)。保罗是最后一位开口讲话的使徒；他慷慨激昂地讲出：「他是神的儿子。」(使徒行传 9:20)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歌罗西书 1: 15)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书 2: 9) 「取了奴仆的形像」(腓力比书 2: 7)。
    尚有人在这些使徒活着的时候，作过类似的宣称，但是他们不算在这些使徒内。施洗者约翰宣称耶稣是神的羔羊，是用圣灵施洗的人，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 1: 29-34)。司提反描述他看见的天堂异象，是人子坐在神的右手边 (使徒行传 7: 56)。
    第二，使徒的认知必须参照新约书的联合声明。无论是在陈述或在标题中，似乎没有一本新约书，没有提出耶稣独特性的参照。许多书的简介有耶稣的参照，提及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受膏者。除此之外，「在新约中基督被称为『上主』，不只在于人被赋予权炳、尊严、所有的概念，更在于绝对至高主权、预备者、保护者的概念。」
 

    归属耶稣的称衔有其价值，在于它们衡量他的人格。这些称衔让人不胜枚举，然而较为可观的称衔说耶稣是上主 (腓力比书 2: 11)、「万主之主」(提摩太前书 6:15)、「荣耀的主」(哥林多前书 2: 8)、「中保」(希伯来书 12: 24,「中间人」为其新译名)、「永远可称颂的神」(罗马书 9: 5)。
 除此之外，新约将「上帝」这个名词与耶稣作关联，将近十二次。

神迹

    老一辈且经常为保守派的神学家诉诸神迹，藉以提及基督的神性。这些神学家作者所宣称的一切，我们都能同意，也许除了结论以外。耶稣行的神迹在他的一生中确实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同意戴维休谟和欧内斯特‧勒南 (Emest Renan) 的自明假定，表示神迹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人不该将神迹定义成时候一到就可能发现的未知律法。一个神迹有真正的意义仅因为上帝亲自作出一个行为，而此行为与他维持宇宙的力量相对。然而根据后来的观点，所有事物都能被视为有如神迹；这并非新约诸作者的本意。梅钦博士将神迹定义为：「有别于自然秩序的任何偏移或超越，归于超自然原因的介入。」
 重点在于神的直接行为。
    在讨论神迹之时，重要之处在于强调它们并非无关耶稣人身和神圣权能宣称的独立事件；情形并非好比仅某个人执行它们。对于仅某个人执行它们的宣称，你我感到怀疑是很正常的，但神迹不单是人所能。神迹的执行者是人，却也超越人。许多人怀疑新约的神迹，将他们同归为其它宗教文化的奇迹故事；然而这两种情况是不相同的。整体来说，世界各宗教的奇迹故事据研究所知，是在世界各宗教创立者之时代过后几世纪才兴起。就基督的情况而言，并非如此。在使徒的世代内，人已宣称他神迹般的降生，他行神迹，指称他有神性的事件亦发生。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神迹在耶稣生平的角色；相反地，在于他的权能之来源。在今日科学的时代中，人很容易置神迹的概念于一旁而不理，我们也同意梅钦博士说若是少了神迹，新约更容易让人相信。但若是少了神迹，新约便不值让人相信。

    尽管如此，我们仍难以结论神迹证明耶稣的神性。如果神迹能证明某宣称的真实性，那么各种宣称的机会都来了。基督科学、圣灵降临教派、罗马天主教会：他们都各有各的神迹声明，那么他们都能说神迹证明它们的宣称了。
    事实上神迹提供的一切，不过是人耳听到的声明(申命记 13: 1-3; 帖撒罗尼迦后书 2: 9)。消息内容才是判定真理的因素；圣经确实提到假像和假消息的存在。耶稣必须在他所言，及更重要的是他所行的基础上接受审判；他行的神迹是他所言所行的加分。
    人若能无偏见地阅读新约，想必能透过众作者之话语的独特概念，结论众作者了解耶稣的神性。但他的构成不单只有此一特性而已，我们现在来看其它的特性。
人类的特性
    童女生子 (Virgin birth )--- 新约等同强调耶稣的人性和神性。约翰说道成肉身，强调他与人的相似之处。另一个着眼点在于童女生子；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两本书述及耶稣诞生的故事，此外尚有其它段落多少指明。
 童女生子这件事加强了耶稣之真实人性的意义；他有真实的血肉。这是力抗希腊文化和哲学的重要宣称；因为肉体据信是邪恶的，所以他们不同意上帝可与肉体有真实的碰触。你我可以看出使徒约翰反对这种思考模式，在于他警示：「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约翰一书 4:2)；而相反地，「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约翰一书 4:3)。基于早期世纪中争议不小，使徒信经加上了「藉童女马利亚而生」此一说法。它主要的用意是为耶稣的真实人性背书。
 就如同其它人，耶稣是一位真实的人，但他亦超越凡人。
    随着现代人怀疑童女生子的趋势，
人有时的疑问是，童女生子是否必须受人认同；卜仁纳等人将此事的认同视为无关紧要的事。

    尽管如此，教义的问题从不等于人少接受的问题；人的意图再再说明了圣经的真理。关于童女生子，卡尔・巴特警示：「当教会守护此教义，他们了解自己的行为，就好像为圣诞节秘密之门站岗。这永远不利于任何自认可以快速过岗哨的人；这提醒那些人，他们正在走着独自的路，冒着自己的代价和危险。」

    有人试着将「耶稣藉童女而生」的故事等同其它宗教发生的类似故事，既不公平，又不正确。耶稣的故事发生在起点，而其它则受几世纪时间介入的影响。同样地，福音故事与古老宗教神话之间亦无相似点和关联性。基本上，这些神话多有关土地的肥沃，它们解释死与生的周期巨轮。它们相同的故事每年上演，而耶稣的诞生和复活是唯一的一次时间事件。福音诞生的时间是在历史的范围里，而那些神话与历史事件毫不相干。关于所谓的类推，卡尔・巴特表示：「就这些所谓的类推而言，相似点绝不过于口语说说，因为提及之神奇诞生的神圣者之关连性，绝非上帝之话语的完全和严格概念。充其量是神祇，即人对自然之观感或历史之反映的实体化 (hypostatisations)。在实体化的背后，人的操控处处可见，好比世界理当的主和神祇的的创造者。

    生理和心理的反应 (Physical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随着童女生子的故事发生在起点，圣经述说耶稣之人生的其它特性。首先，有话说到他生理的强健和智慧的成长 (路加福音 2: 40)。当他事奉时，曾走路走到疲乏 (约翰福音 4: 6)；他生理的生体需要睡眠 (马太福音 8: 24)、进食 (马太福音 4: 2; 21: 18)和水来止渴 (约翰福音 19: 28)。在心理的范围中，耶稣表达喜乐 (约翰福音 15: 11)和悲恸 (马太福音 26: 37)。他生平的特性是怜悯 (马太福音 9: 36) 和爱 (马可福音 10: 21)；除此之外，对于那些不对他生信的人，他感到义愤填膺 (马可福音 3: 5 )。

    我们在他后半生的事奉中，特别强调他的人性。若是没有他人性的完全概念，我们无法了解他受审之前的事件。在橄榄山，他向天上的父祷告，以求获得关键时刻的力量，而他的流汗就像人受极度生理压力的情形(路加福音 22:43-44)。他的死是真的死；完全没有假戏策划的牵涉。他的身体受准备将下葬后，一方面要不是安息日的来临阻止葬礼准备，二方面要不是耶稣的复活让葬礼准备无效，他原本要受到完整的犹太葬礼准备。
    耶稣无罪 (The sinlessness of Jesus)--- 耶稣，人称基督是无罪的。他问了这个问题：「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约翰福音 8:46) 新约尚有许多其它处述及耶稣的无罪。
 

    耶稣是否无罪的问题发展，乃因人深刻确信耶稣一开始是人，然后才是神。希伯来书述及耶稣常态的生平，说他与有罪的人住在一起，但是自身不带罪。正因如此，他的无罪之事实使他有别于人。这点，加上耶稣来到世上告诉罪的事实，是「这个世界」恨他的原因(约翰福音15: 18-22)。
    我们必须检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关他的人性，第二个问题有关他的无罪。第一个问题在于他接受施洗者约翰的洗礼；洗礼与罪的承认有关(马太福音 3:6)。这对于耶稣的用意是认信，类似其它人接受约翰洗礼的认信。那么耶稣是不是认了属于大众之相同的罪？关于耶稣受洗的这个段落并未如此表示。首先，约翰宣称他自己是该受耶稣洗礼的；他心知耶稣的独特人格。耶稣的回答是，他之所以必须受洗，是为了「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 3 :15)。服从受洗之举尽了他谦卑守法的人格角色；「基督以此种概念服从上帝的圣礼，不求特例。他属于群人，且将执行父的旨意，因此他也希望接受洗礼；这不代表他自己臣服罪的力量，所以需要接受悔改之洗礼；而是他与群人联系，且将为此联系背罪。」

    第二，约翰福音声明耶稣的受洗乃天国宣布谁是弥赛亚的方法(约翰福音 1:33-34)。第三，在不加文添意的情况下，我们可依照彼得对洗礼的定义来看耶稣的受洗；他对洗礼的定义是，在上帝面前明觉的良心之证明(彼得前书 3 : 21)。对耶稣这位不需悔改的人，洗礼的象征同于对其他需要悔改的人。
 对他，受洗宣布他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
    第二个问题有关他的无罪，在于他有没有犯罪的可能。这个问题有时依此结构呈现：是否基督有能力不犯罪( potuit non peccare)，但他的确避免犯罪；或是他无能力犯罪(non potuit peccare )？如果第二个答案为真，亦即基督无能力犯罪，人该用什么概念述说真实的诱惑呢？
    神学家提及[communicatio idiomatum: 特性的感染]，亦指基督两种本质的特性互属彼此。正因如此，他的人性也在授予权能的恩典范围中，所以无法犯罪。然而此议题的危险在于，人将它用于神学诡辩。依照以上的规则，耶稣无罪的确认，立于他的无法犯罪；但是诱惑的定位，却立于道德犯罪之不同背景。巴斯威尔宣称：「耶稣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犯罪的(生理上不是不可能)，因为作为他自己，他是一个有质量的人(格)。」
 他认可自己所举的一个例子，一个男人是不会打老婆的，虽然有能力打。贝尔考韦尔则辩论：
    「那些满于说基督有能力不犯罪的人，信徒和教会必须坚持他们是错的。关于耶稣的无罪之昭告，你我必须防守抽象模式的推理与诱惑真相的淡化 . . . . 圣经讲到旷野里的试探时，亦提及耶稣受圣灵充满。他的生命中有着神秘的『无能力犯罪』，出自他的爱和慈善。圣经表示基督的无罪是他的永久行为. . . . 旷野里试探的用意并非诱惑基督犯下道德的过失，而是诱惑他不要行受苦的路。」

    有鉴于此，贝尔考韦尔将真实试探限定于耶稣受苦的角色，而大试探则是诱惑他逃离苦难；然而，「他不会逃离他的苦难，因为他不愿逃离。」

    耶稣生命的真理可用黄金受炼的类推作表述，但他生命的本质之一，就是永远禁得起测试。
    关于耶稣的无罪，另一说法为「过程」。圣经提及那不知罪的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 5 : 21)。用意不在于让耶稣变的有罪，而是让他进入有罪之人的审判与生命；他的外在处境就是有罪之人的外在处境。
他的人格一体
    之前为了描述的关系，我们提及耶稣具有人类和神圣特性，但是圣经从未提及这个分野。当耶稣讲话时，总是以人格一体讲话。他说：「我告诉你们。」
 他从未说，我依照我的神圣本质说此，或我依照我的人类本质说此。当他讲话，讲话的人是耶稣基督，他是上主。明白说来，圣经只有耶稣独一位格的证明可查。
关于基督的教义
正统信仰
    人提议许多关于基督位格的教义，教会为了此问题曾挣扎过四百多年，在诸多争论过后，公元451年的迦克墩会议做了有关正统信仰定位的陈述。此定位受到罗马教会和新教传统的共同维持，而虽然浸信会未曾是信经的信徒，他们基本上接受此处设立的整体真理。我们认为让读者看神学多年来的努力和挣扎换得的成果，是有益的事情，所以引述以下：
    「因此跟随圣父时，我们昭认且一致与共的教导，是仅此同一位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着完美 (完整) 的神性和完美 (完整) 的人性，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神，此外有着适当的灵魂和适当的身体。属于圣父的本质是他的神性；同时，属于你我本质是他的人性，他在所有的方面都像我们，除了罪；关于他的神性，是圣父在史前所生，然而关于他的人性—为了我们和救恩—是童女马利亚，神的生者，在末日所生；仅此同一位基督、圣子、上主、独子—是生于且昭告于两种本质，没有困惑、没有改变、没有分别、没有分离；两种本质的区别不因结合而伤毁，使这两个别本质的独特性获得保存，在同一位格，亦即三位一体之本质中并存—这不是分裂或分配成两个位格，而是仅此同一位圣子，是上帝独生的道、上主、耶稣基督，这如古老先知，和上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而圣父的信经流传给了我们。」

    以上有一些说法需要解释。首先，圣子据称有完美 (完整) 的人性；他是一位真的人，有着适当的灵魂和适当的身体。然而人性的概念世纪以来有所改变；我们必不假定神子选定一个人类位格后，住进那个身体。巴斯威尔试着将本质定义为「属性的综合，不与实质的整体混淆。」
 依循此一思想线，巴斯威尔声明：「不用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可以接受此涵义，且宣称耶稣有人类灵魂。我这么说 . . . 概念并非他有两个灵魂，而是他永恒的自我，他的个性，在道成肉身中带给自己所有属于人类灵魂的本质属性。他有了人类的灵魂，概念在于他的灵魂变成人类的。」

    依循相同的思想线，亦即「『意志』不是实质的整体，而是行为的综合」，巴斯威尔接着提到基督的两种定义，是由公元680年君士坦丁堡会议拟定。他写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 . . 当他带给自己所有人性的本质属性时，他带给自己人类的意志行为模式。」

    伯特纳以「无人称的一般人性」提到神子的一致性。此人性若是没有神圣本质就没有个性，只有与神圣一致时，才能回归意志，发现自己的个性。
 伯特纳将此比作人体和灵魂的关系；人若是没有真正的个人生活，人体就会失去理性与感性，而不过成为人的生理本质。从约翰福音 l:14 之立场来说，卡尔・巴特表示：「『肉身』不意指一个人，是人类的要素和存在、人类的良善和本质，以及人性 (humanitas)，才使一个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神、天使或动物。」

    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说法是「神的生者」。基本上此说法经人诠释为「神的母亲」，而这事叫新教徒不悦。无奈英文翻译无法传达希腊原字 [theotokos] 的涵义；此希腊原字「反而将重点摆在被生者的神性。人若否认她 (马利亚) 是[theotokos]，着实否认了生于她者是神，也是人。」
 事实上，这个字没有任何表示马利亚生出神之神圣本质的涵义。
    迦克墩会议已成死议题了吗？不全然如此！那些在神学自由主义之传统中的人将其视为某种教义，从不应该存在。
 那些痴心于理性主义，亦即某种泛神论和异端的人，更不可能与迦克墩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也有人接受它的本质，但是否定在此议题上，迦克墩有其超越圣经资料的必要性；耶稣基督是神人 (God-man)。因此卜仁纳结论，迦克墩属于过去，而圣经的话语就充足了。

    迦克墩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定义关于基督位格的教义，其主要的目的是防范异端。会议并未说明道成肉身如何发生，然而确实说明了定位，且谴责异端。我们不因传统主义而参照迦克墩，我们之所以参照迦克墩，是为了将我们与正式陈述连结，试图维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圣经消息。
关于耶稣基督之不可接受的观点
    人尝试达成关于基督位格的综合陈述时，他们设立许多观点。显然并非所有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其中不少被贬为异端邪说，或错误的。我们必须从正确的观点来看这些人的尝试；古代人的观点若被视为异端邪说，现代人很容易不加思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便与以否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是真心实意的人，努力寻找且解答他们时代中最伟大的问题：亦即，谁是耶稣基督？随之发展，他们想出了错误或不足的答案。其它人则不然，他们尝试加诸异端邪说在基督想法上，因此他们的动机是错误的。
    以下简略叙述关于耶稣基督之不可接受的观点，叙述价值在于供你我看出，几乎在每时代中，古老异端伪善的升起。
    伊便尼主义 (Ebionism) --- 伊便尼派是追随耶稣的犹太教信徒，他们全盘否认基督的神圣本质来解决问题。关于耶稣乃童女所生，他们之间似乎有意见上的区别，然而有些人将耶稣想成一个上主的灵临到之人。被赋予上主的灵后，耶稣开始展开他的预言工作，并且「透过他的虔诚变成神的儿子」。
 这类的犹太教影响部份可从犹太派基督徒看见，他们差点叫教会遵守犹太法律这事成了。人若要为此观点作结论，只有忽略新约一途。
xe "Ebionism" 

    到了现代，伊便尼派的态度可比拟某些宗教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古时的教义对于自由主义少有用途；自由主义试图丢弃关于基督位格的教义公式，回到人推定何谓耶稣之单纯宗教的状态。关于耶稣之宗教与耶稣之宗教，自由主义接受此一对比。
 某些自由主义者对于耶稣所持的「回复」观点，相当类似伊便尼派的态度。
    嗣子论 (Adoptionism)--- 嗣子论与伊便尼主义有一些关系。嗣子论者相信耶稣就像任何平凡的人，但是在生命中的某一点，他被收养为神子。他变成，或被「收养」成神子的那一生命点，是他接受重生，或洗礼的时刻。
 撒摩撒他的保罗是嗣子论最重要的代表，宣称「道临到主耶稣，且住进这个人」。
 嗣子论拒绝以道的真实概念来接受道成肉身；他们否定约翰福音 1:14 表达的道与人之真实结合。
xe "Adoptionism" 

    嗣子论对于教会一直是存在的试探，然而它确实损害新约的意义。很明显的是，「嗣子论将圣经中见证基督是真人者，排除于圣经的整体文意之外。」
 贝尔考韦尔结论：「人为了在新约中提出嗣子论，必须作出极端的片段选择，这样的选择会混淆基督之位格和工作的隐意。」

    幻影说 (Docetism)--- 此观点有关意指「显现」的希腊字。幻影说受到希腊思想线的影响；他们认为灵魂是好的，而实体和肉体是恶的，因此他们绝对无法设想上帝真的与人体有所接触，而他们认为那看来像道成肉身之事，其实只是一种显现；耶稣不是真的人类，却是一个「只以人形显现者。」
 巴西利得 (Basilides) 是幻影说其中一位倡导者，宣称：「基督以幻象显现，没有物质的肉体，从未在犹太人的手中受苦，相反地不是他，而是西门被钉十字架；因此我们不该相信那位被钉十字架的人。」
不知怎么的，这个想法流传于麦加，也许在于回教徒否认耶稣被钉十字架。
xe "Docetism"
    幻影说必须否定福音书记载的事件，因为它的哲学想法是由希腊思想接续而来。尽管如此，新约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任何人否定基督的人性。标题约翰一书的书信讲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
 事实上，福音书与其它的书信共同构成基督之真实人性的景象。

    幻影说的现代修正型则是基督教科学会，此学会否定道成肉身的真实性；其前提是物质为恶，所以神不可能变成有肉体且免遭一死的人。

    亚波里拿留主义 (Apollinarianism)--- 亚波里拿留 (生于公元310年) 曾是叙利亚老底嘉的主教，论及要结合耶稣，基督之神圣与人类本质是不可能的。他接受人的三元本质，亦即身体、灵魂、心灵，但他据称耶稣的人类本质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而神圣的道取代了心灵的位置。若是根据此基础，耶稣的人类本质就不完整。
xe "Apollinarianism" 

    公元 381 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否定了亚波里拿留主义，其教义暗指耶稣并非一个真实、完整的人，而是一种幻影说。这若为真，人不禁要问：「究竟耶稣能不能被称为一个人？究竟所有的福音故事的基础，是不是一场神圣的欺骗？难道耶稣只是一个看来是人，却不是人的人格？」亚波里拿留主义衍生与救赎的完整性有关的议题：若是耶稣没有人心 (人心是人的本质的真实部份之一)，结果就是人在救赎中，想必有些事会受到忽略。
    因此人大大强调基督基督在各方面像人的必要性，除了罪，好让他成为人的救赎者；一个不足成人的存有是无法全然进入人之苦痛的。关于道成肉身之不完整，连带影响救赎事宜的想法，拿先斯的贵格利总结后讲到：「『从未采用的事何来回复；与上帝结合的事才要留。』」

    涅斯多留主义 (Nestorianism)--- 涅斯多留曾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因其教导说到，基督二个本质的存在仅彼此相连，无明确结合，而受人责难。涅斯多留主义暗指二个本质、二个人格的存在，而不是二个本质、一个人格。在公元 431 年的以弗所会议，涅斯多留主义首度受到谴责，后来在公元 553 年的君士坦丁堡亦然，当时举行第五次大公会议。
    涅斯多留本人是否真是异端，这点受到辩论，
 但就历史学家后来了解，涅斯多留主义至少包含二本质之间简单的道德一体；然而在人类与神圣之间，道成肉身仅为简单的关系，而不是如词意一般，道真的变成了肉身。xe "Nestorianism"
    欧迪奇主义 (Eutychianism)--- 欧迪奇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位隐修士，他试着为基督的人格一体来作辩护，但他在说及重点时也许操之过急，以至于他的陈述意味大于他想说的话。欧迪奇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后，意指一个观点：当神圣和人类本质相遇时，一个融合产生，使的耶稣基督成为第三个实体，或本质。欧迪奇宣称：「『在结合之前，我认我的主属于两个本质，但在结合之后，我只认一个本质。』」

xe "Eutychianism" 

    随着两个本质结合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人性就不能算是本质同于上帝 (homoousion) 即本质同于人，但是经由神圣本质吸收入内。无论欧迪奇个人可能有过的立场为何，关于他名衍生的概念，受人抨击。
    结论这较为显著异端的简短调查，我们相信它们受到教会会议的立即否决。虽然在它们的否决中，也许存在许多政治、教会和策略用意，教会意见的共识在于这些观点是错的。所以结论是，伊便尼派和幻影说否定两个本质的真实性；亚流主义和亚波里拿留主义无法接受两个本质的完整；涅斯多留主义、嗣子论和欧迪奇主义否认两个本质的明确结合。

    关于道成肉身的技术部份，圣经并无制定的理论。然而，强调的重点是道成肉身与神的关系，在本质上与神为一体；道成肉身与人也有关系，在本质上也是一位真正的人。
    现在我们将对近代的某些观点作评论。
关于基督的近期观点
    经过早期的异端时期后，关于基督位格的教义少有新的发展。中世纪可见一些旧想法的暴发，此外少有突破。以下讨论的两个观点与不同的时期有关；第一个观点与路德的时期有关，尽管它在教会教父的时期早有根源；第二个观点通常与严肃类圣经导向之自由主义有关。
    属性相通 (Communicatio idiomatum)--- 这个词指示特性的相通，或属性的相通。在道成肉身中，神圣本质的特性与人类本质相通，反之亦然。尽管如此，此教义经常偏于将神圣属性归往人类本质的方向。
 若以此教义为论，路德观点表示基督在主的圣餐之肉身呈现为偶然发生。基督的肉身是无所不在的，因为道成肉身的圣子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属实的肉身能以要素呈现。

    然而许多严肃的问题与此教义有关；不只在于它缺乏圣经文句的基础，更在于它「暗示基督之神圣本质与人类本质的融合」。

    虚己 (Kenosis)--- 虚己教义与基督的位格有关，来自人对于基督意识一体性的行义动机。
 此教义也为一个尝试，说明耶稣生命中的成长与发展。基督在腓立比书 2:6-8 「虚己」，有人藉此建立观点，宣称基督将神的属性舍弃，因此得以强调基督的人性、他的神圣自我意识，和他的圣召之发展。
    然而圣经能否容许此类段落受到这样的评释，则是令人感到怀疑。如果我们让这样的评释过关，「真的是上帝透过基督临到我们一事，就不再那么令人肯定了；明确的结合会因此排除于景象之外。」
 贝尔考韦尔随后结论：「已经到了路的尽头，若是还将基督论重建，就会造成基督之完整人性的危险。」
xe "Kenosis"
结论与意涵
    我们回顾基督论的圣经观点时，必然可从经文结论耶稣，基督，不单是个人而已，他是真神与真人 (vere Deus and vere homo)。自从使徒的时代以来，这已成基督信仰的教导。随着自由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兴起，有人提出意见，表示耶稣之宗教，有别关于耶稣之宗教—据说是贪腐者，保罗，的杰作。这意见也指此一区别：基督教建筑在一个谬误之上，或错误之上。
    同时我们必须作注声明，道成肉身的福音在改善生命方面，要比人类德行和成就的福音更有权能；后种福音只是据称为真福音而已。亚他那修 (Athanasius) 讲到只有上帝才能拯救堕落之人群时，他的话真有道理。「『我们自己是他道成肉身的动机；全是为了我们的究恩，所以他爱人至深，以至于愿意降生，好以人的形体显现。』」

    在现代人方面，任何企图勾销基督位格之神圣与人类本质的著作，要不是牵涉某种古代异端的回复，就是与理性主义有关。正确的教义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圣经的字句必须再一次重申：「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约翰一书 4 :15)；但另有他认的，让他小心了。
第七章 圣灵
    我自己对大多数评论圣灵之作家的抱怨是，他们懂得太多了。
                       Ramm, The Witness of the Spirit 引述这句
    圣灵在新约的概念中，是上帝的存在，不但见证历史上的耶稣是以永生的人称存在，并且使其生效。圣灵的作工是有必要的，好让关于基督的道变成基督专为我们的道，也让基督的道变成上帝的道。
Brunner(卜仁纳),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除非他们(圣父、圣子、圣灵)不是神，我们才有可能在此提供一个定义，这么一个定义才会比这事详细：神本身就是神启示的最前线。但是神启示的最前线其实是圣父、圣子、圣灵。除非圣父、圣子、圣灵不是神，关于这三位，我们才有可能提供一个最详细的定义。
Barth(卡尔・巴特), Church Dogmatics(教会教义学)
    关于基督位格的写作是一回事，关于神之圣灵的述说则是另一回事。许多关于圣灵的言论不过为圣经对于基督位格之说明的延伸；事实上，圣经并未多做这些关于圣灵的延伸说明。卜仁纳宣称新约所有的这些字句，不足以让我们「归纳成一条『圣灵的教义』」。
 比较基督和圣灵的教义后(存在于基督教教义史)，一方面，你我可以说教会在定义基督的教义时，所做的探索远过于新约的资料。另一方面，教会也受人指责，因为他们「在定义圣灵的教义时，新约的数据远不足够。」
 这两件事都是真的，一为圣经的字句有局限，二为教义所需的定义不存在；既然如此，我们能着手的数据很少。与其说哪些是圣灵的位格和作工，倒不如说哪些不是圣灵的位格和作工，也许我们会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尽管如此，圣经所记载之圣灵的位格仍是极其重要的。它的数据并不是如此微不足道，乃至于我们可以轻易地不考虑。基督教等级内的所有运动，亦即所谓的「第三势力」，不停以各种独特的方法强调圣灵的角色。「第三势力」意指教会的部门、教派和团契，只要字义的概念可被称为「圣灵降临教派的教友」。无论人如何作论，将这个运动与其它基督教团体的关系作牵连，其圣灵的教义评量必须出自圣经的观点，以及圣经认同是圣灵正确工作的观点。
圣经的资料
    在讨论圣灵的教义时，你我必须从基本的题材开始，也就是圣经。若是不从圣经开始，我们只能像保罗在以弗所遇着，受约翰之洗的门徒一样，结论我们从未听过有圣灵赐下来的事 (使徒行传 19)。此陈述的重要性是根据犹太教的信仰，表示在先知的时代中—以玛拉基作为结束 — 圣灵是与以色列分离的。
 后来保罗宣讲的福音，则明示了圣灵的再次临到。
    圣经所有的圣灵之存有的数据，足以据理力称圣灵是一个位格 (人格)。他在旧约里的呈现方式，有时是以神圣力量或权能的型态，但在新约里则不然。在新约里，他会对人说话 (使徒行传 8: 29)、差遣人 (使徒行传 13: 4)、禁止人 (使徒行传 16: 6-7)、替人祷告 (罗马书 8: 26)、引导人 (约翰福音 16: 13)、教导人 (约翰福音 15: 26)、住在信徒的心理 (约翰福音 14 : 17)。他的一般属性是意志(哥林多前书 12: 11)、知识(哥林多前书 2: 10-11)、爱 (罗马书 15: 30)。他的名字是圣灵；人若是犯罪，就是侵犯他 (使徒行传 5: 3; 希伯来书10: 29)。
    如果有人提出异议，那人如此做一定是基于理性的基础，而不是圣经的基础，因为在圣经里圣灵被称为神的灵 (哥林多前书 2: 11)。圣灵无所不在 (诗篇 139: 7)，所以他住在所有信徒的心理 (约翰福音 14: 17)。虽然有不同称衔之别，这些述说的都是同一个位格，圣灵，住在信徒里头 (哥林多前书 6: 19)，而信徒是神的殿 (哥林多前书 3: 16)，这等同于「基督在你心理」(歌罗西书 1: 27)。
    从这些圣经等式开始，我们得以讨论特定的概念。因为圣灵在五旬节以独特的方式到来，我们是否该结论五旬节之前，圣灵不在或根本不存在？说是呢，何以解释旧约在创世纪一章的陈述，讲到初创时，「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又何以解释以色列的历史，其中上帝透过先知的领导来指引以色列的发展，而先知的领导正是神的灵之所在。很明显的结论是，神的灵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也永远存在，因为他与神属于相同的本质。
    根据神的灵永远存在、与神属于相同本质、与神成为一体的陈述，人可以用独特的方法来审视圣灵的特定显现，也可以从他是永续的观点来看这些显现。正因如此，耶稣的受洗与圣灵的多元显现是有关联的。耶稣接受洗礼时，圣灵降在他身上，此处的意义在于象征的成立，耶稣在此象征为「圣灵之永恒持有者」。
 在此背景内，三位一体关系的亲密性，以及三位格的独特性皆彰显。圣灵与圣子并不分开，但他们也不能被等同视之；亦即，他们不能被混淆。

    同样地，以圣灵在五旬节之独特显现的观点来看，许多基本的概念由此而生。首先，圣灵依循应许到来，因此他的工作必视为与基督的话语有关。第二，圣灵决不取代耶稣的存在；教会的信仰必须永远以基督为中心，而非以圣灵为中心。第三，圣灵见证救赎的事实，这在教会的公告具有中央地位。第四，圣灵将救赎的工作普遍化；此意味各世纪的时间隔阂可以打破，因此基督为人赎罪这件事，无论在二十一世纪，或任何时代之见证，都可能具有意义和权能。圣灵若是非永续，后代对于基督的了解，只限于历史概念的了解事实。好在因为复活和圣灵活动的普遍化，现代的世代，以及持续来临的世代，都能认识这一个位格。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敬拜的本质是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在圣灵里，透过圣子来敬拜圣父。耶稣表示真实的敬拜在于属灵的本质，因为神是个灵(约翰福音 4:24)；洗礼的惯例意味着相同的概念。圣经并无将此关系作非常细部的描述，所以神没有赐与的事，我们无法绝对明了。卡尔・巴特将神的本质内，这些关系的传统教义作一总论：「藉由本身恒之作父，神降生本身恒之作子。藉由恒之作子，神显现本身恒之作父。在降生本身和显现本身之间，他将本身定出第三格成为圣灵，即成为爱，来将他与本身结合。」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认同一个奥密。

圣灵的工作和活动
    在新约里，我们所得的信息多在于圣灵的工作，而不在于他的位格。
救赎活动
    圣灵在个人内部的工作，是从救赎的方面开始。救赎意味着一个人需要知道自己的无助；耶稣从人要认罪的概念述说圣灵的工作 (约翰福音 16: 8-9)。若是没有如此自我了解的概念，人身为罪人，是不会知道自己跌下来的地方有多高的。明白自己有罪让重生成为可能；耶稣将此描述为重生 (约翰福音 3: 5)；使徒将此形容为发生在人生命里的新创造 (哥林多后书 5: 17)；保罗也以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之观点提及此 (提多书 3: 5)；当救赎是完成的事实，圣灵就不离开信徒了，反而住在他里面 (以弗所书 1: 13)；同样地，耶稣向人应许圣灵的到来，圣灵不但同我们在，亦住进我们 (约翰福音 16: 17)。
    就此点，人可以说圣灵的永续救赎活动，在于将信徒改变成基督的形象；这已普遍称为成圣 (sanctification)。信徒对于基督的了解持续成长，恩典也持续成长，就会得到圣灵的果实，分别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 5:  22)。人的成圣也可以形容为，人试着持有基督的心 (腓立比书 2: 1-4)。人最终改变成基督形象时，是主再来临时 (约翰一书 3: 2)。未来的改变意指完美在死亡这一部分，还不可得。基督徒的生活中宣扬完美的地方，罪的严重性就会冲淡。
圣灵的恩赐
    圣灵的恩赐在于将特定能力赐予信徒，让他能够达成基督的呼召。许许多多的恩赐呈现在新约不同的经节；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的恩赐，包括智能、知识、信心、医病、行异能、作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作使徒、作教师、帮助人、治理事 (哥林多前书 12: 8-10, 28)。对于其它的教会，他述说施舍的恩赐 (罗马书 12:8)、传福音的恩赐 (以弗所书 4: 11)、作牧师的恩赐 (以弗所书 4: 11)。
    这些都是关乎各式各样基督徒生活的恩赐。人反而跃过圣灵的恩赐，说个人对于任何状况的能力都是上帝的恩赐；但是个人的天才不是努力得来的，我们不该夸耀自己天生的才能，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因此，人没有立场因为自己的生命拥有什么特殊才能，就拿来夸嘴。 

    恩赐有一个涵义，不是大家永能注意到的；上帝不会叫一个人来担当与他条件不符的教会工作。但是每个人都该有他自己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 12: 6-7)，每个人都有义务根据他的恩赐来为基督的肢体服事。
    正因为圣灵的恩赐有各式各样，人不该冒昧把一个恩赐看的比另一个恩赐还高，或自以为所有的信徒都有相同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 12: 29-30)。
    圣灵的各种恩赐有一个次序。保罗将作使徒命为一、作先知命为二、作教师命为三 (哥林多前书 12: 28)。比较作牧师与说方言的恩赐时，后者归为次要角色，会说方言者亦受告诫不得寻较高的恩赐。
    在我们讨论两个特定的圣灵恩赐之前，应该先设立此一原则；拥有任何恩赐不等于属灵成熟度的保证。哥林多的教会拥有全部的恩赐；但是它的信徒被保罗形容成婴孩，无法消化着实的属灵食物 (哥林多前书 3: 1-3)。
    医病的恩赐和说方言的恩赐，对于某些现代的基督徒造成困惑。
    医病的恩赐据信是由圣灵降临教派和主教制教派这两独特教派实行。新约提及医病时，明显将其指为一个恩赐 (哥林多前书 12: 9)，而雅各布鼓励他的读者为病患执行信心的祷告 (雅各布书 5: 14)。
    神圣的医病和信心的医病之间必须做个分别。当新约的经节述说神圣的医病时，神能医病，也确实医病，但是以神的慈悲和旨意而定，而非以人的信心而定。另一方面，信心的医病强调在病患的部分必要得信，也意味着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治愈，是因为在他们的部分未得信；这默示接受医治，是每个人的权利。似乎很明显的是，医病的恩赐不是治愈所有人的保证。在以弗所，上帝用保罗来医治许多人，但是后来他却无法医治特罗非摩 (提摩太后书 4: 20) 和提摩太；他给后者捎信时，提醒他要喝点酒来帮助消化 (提摩太前书 5: 23)。
    每个基督徒将接受医治视为权利，同时亦达成特定的非圣经结论。首先，圣经并无应许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病痛的医治。若是有此应许，理论上人会一直得到治愈，直到永生不死。第二，某些人受病苦时成就伟大的人格，他们的伟大人格若是没有病苦的遭遇也许不成。这无理说病苦是成就美事的好方法，而是认同一个生命的道理。教会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都逢身体的虚弱与属灵的成长。在巴斯葛的生命中，身体没有一天是过着健健康康的；路德的心头总是萦绕着一股绝望的感觉。对许多其它人，这道理也是真的。
    第三，我们必须仅记保罗有医病的恩赐，但却不能成功地脱离那根「扎肉的刺」，因为那是上帝的智慧所许，好显现他在保罗生命中的能力。
    信心的医病已受到假医病的侵扰。多年前有一位南方长老派教徒，他执行一则医病活动的调查。他获得许可进入几场会议，得以观察许多不同的「医病者」，而他的发现如下：首先，「医病者全都善用一种心理现象，称为『现成的期望结构』。」
 也就是说，人来求医的期望是要得到治愈。第二，困扰美国人的病大约百分之八十是身心相关的，他们对此熟知的事实作了运用；这代表医病者约诊的目标是非器官病的病患。第三，医病者通常会过滤求医者。如果求医者患的是器官病，如癌症、小儿痲痹症、结核病，他们会被过滤在约诊的名单外。第四，他们应用医病「技术」。他们给非全盲的人面部照泛光灯，这种灯可以暂时移除患者眼中所有的阴影，然后说他的视觉在「恢复」。他们给耳聋的人「颞骨」紧贴一个大怀表；根据全聋者极为罕见的事实，『滴答声会藉由震动、透过骨头、传到听觉神经』。
 亦有其它的技术，用于特定的病例。
    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医病是真的吗？Stegall 与 Harwood 结论这些医病与使徒神迹之间，毫无真实的关系。
 就算病患的病情真的有所改善，我们也可用两种基础来解释—他们给病患作心理暗示，或病患受到了蓄意欺骗。

    我们结论是神圣的医病，而非信心的医病，才是了解新约此概念的关键。雅各布书 5: 13-16 述说教会为病患代祷的次序，其中受请来祷告的是长老，而非医病者。过程没有献祭、没有贩卖书本或贩卖记录、没有个人声望的增加。受强调的是长老这部份信心的祷告，而非病患的信心。在新约里，只有五个得到治愈的人据说有信心，至于其它二十四个人的情形，都与信心无关。况且，在原本死亡的拉撒路这部份，信心的要求是困难的。尽管如此，为病患代祷是教会的合理角色。这是耶稣所给的一个事工 (马太福音 25: 31-36)，至今未曾停止。
    在五旬节这天，说方言的恩赐首度实行。圣经只有两处重要部分陈述这件奇事，分别为使徒行传 2 和哥林多前书 12-14。这两个陈述的比较，是有必要。
    在五旬节这天，说方言的恩赐用途在于对人讲话、传达概念、宣扬关于基督的福音，也让说不同方言的人都能明白。有人提问这件奇事该说是讲话的神迹，还是听讲的神迹；撇开这不谈，此处说方言尚未逢哥林多前书所面对的问题。
    在哥林多，说方言的人是对神讲话，只得用及一位翻方言的人，好让听讲的人明白。除此之外，说方言仅属个人行为造就，而且说方言会减少宣讲信息的机会，使其失去重要性 (参见哥林多前书 14: 2-5, 13-14, 19, 27-28)。
    哥林多教会的经验带来了两种基本的概念：第一种，「方言」是语言 (languages)；第二种，方言是狂喜话语 (ecstatic utterances)。第二种概念受到了较大的支持；尽管再受欢迎，第二种概念的接受还是伴随着某些严肃的问题。首先，从使徒行传的「语言」到哥林多教会的狂喜话语，这是很大的落差。并且，使徒行传与哥林多书的用字相同，人却经常将语言的沟通解释为狂喜话语，这何以可能呢？第二个问题，说方言是为着不信的人 (哥林多前书 14:21)，这与此一律法段落有关：「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语言似乎比较可能留给不信的人印象，狂喜话语则不然。如果哥林多信徒说方言的奇事，实为狂喜话语，会有一些学者将其与神秘、异教徒、原始宗教的奇事画上等号。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哥林多的经验据保罗了解是神的恩赐。
    无论说方言的本质为何，保罗给予明确的指示说明此恩赐如何使用。如果公开的敬拜中没有会翻方言的人，会说方言的人就不该使用此恩赐 (哥林多前书 14:28)，此外翻方言的人还不得超过二到三个。相对于现今的情形，哥林多信徒在说方言时都有自我控制。你我必须戒慎，别将现今说方言的情形与新约的经验等同视之。
    此恩赐的价值为何？任何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必包括五旬节的起始本质。五旬节乃是伟大属灵事实，圣灵年龄的起始。而当基础已经建立完成，架构就不再需要了。
    说方言吸引了耶路撒冷的注意，但耶路撒冷一将注意集中在使徒身上时，有件事变的更为重要，就是使徒的宣讲。说方言本质上并非完整的事，需要宣讲来使其完整。换句话，说方言的恩赐并非基督信仰的顶石。保罗对于说方言之次级角色的评估受到重视：( 1 ) 注意五句使人明白的话与万句「说方言」的话之比较；( 2 ) 注意明显的预言，可以翻译成为宣讲；( 3 ) 注意何事教导教会和建立教会 (哥林多后书 14: 22-23; 15: 3, 5, 24, 29)。
    有个问题需要答案，即说方言能否成为今日的圣灵恩赐。有些人说是，有鉴神永远是同一位；在复兴运动时期，奇事据称是会发生的。其它人说不是，有鉴说方言就像神迹，作用在于暂时帮助教会开始运行。
    无论以上问题的答案为何；首先，圣经仅将此恩赐归为次级角色，我们对产生 (实行说方言) 教派的运动应该怀疑。我们必须谨记，似乎哥林多的教会才有五旬节降下的恩赐；这是我们所要留意。第二，现今 (说方言) 的提倡者经常表示每个人都有说方言的权利。但就算说方言为今日的恩赐，他们这样的表示未得任何文字的支持。第三，说方言似乎少有实际用途。如果宣教士不需要学习宣教区的外国语言，此恩赐的实际用途照理能形成，但情形并非如此。第四，现今 (说方言) 运动的危险在于变成的灵性象征，导致属灵上的骄傲。说方言的提倡者为的就是带领其它基督徒体验说方言，这样一来忽略了福音宣讲的明确角色。
新约的专门用语
    新约某些专门用语容易导致基督徒读者的误会；对于特定关于圣灵的用语，若是没有精确的了解，困惑和焦虑经常随之而来。
    圣灵的施洗 (Thexe " baptism of the Spirit" baptism of the Spirit)--- 这个用语出现在马可福音 1: 8 和约翰福音 1: 33，它可以定义为圣灵的活动，其中原本疏远的人，藉由他对基督的信心，得以 (浸礼或洗礼) 进入基督付出生命的关系；这在人有信心时发生。圣灵的重生和洗礼是同时发生的；当一个人相信时，就受了圣灵 (以弗所书 1: 13)。没有经节给予信徒的命令是寻求圣灵的施洗；人何必寻求自己已有的事物？所有信徒凭借着他们对基督的相信和信任，都有了圣灵的施洗。圣灵在一个人生命中的必然，不取决于感觉，但取决于神的应许。他的应许是，相信基督是救主的人，就是受了圣灵的人。
    圣灵的充满 (The xe "filling of the Spirit"filling of the Spirit)--- 圣灵的充满可与成圣 (或生命之纯净) 的成长对照，信徒心中的最终形象是像基督一样。受到圣灵的充满不意指一个人有更多的灵 (份量上)，但是灵对于信徒有更多神圣的控制。以这为基础，圣灵存在的感知有起落潮之分别；人有的时候比其它时候更得神使用。人可能失去圣灵的充满 (受影响而逐渐减少控制)，然后一遍又一遍的重新获得，但是人不会失去圣灵的施洗或在基督里的位置。使徒行传许多不同的场合显示使徒祷告，然后受到圣灵的充满。在接下来的某个时候，他们再次受到充满。圣灵在此概念不是一个被用尽的物质，而是有关人对神国的奉献，奉献有的时候密切，有的时候无法密切。使徒并非持续受到圣灵最大充满 (控制) 的人；明显的是，「圣灵的充满」与他们当下服事的使命有关。当一个新的服事使命来时，他们受到神的恩典充满，准备好面对挑战。至于持续充满圣灵，人能否承受如此连续的精神压力，令人怀疑。
    主张此用语涉及的区别与救恩 (salvation) 有关，是重要的。圣灵的影响落潮时，救赎 (redemption) 不会失落。如果恩典是根据新约慈善或善意帮助的概念，恩典 (grace) 的失落就是用语上的矛盾。人的信心明白神的应许；他的圣灵伴随我们到最后。 

    圣灵的永存 (Thexe "indwelling Spirit" indwelling Spirit)--- 神的灵永存于信徒的内在生命，这是重要的事实。神的灵将信徒当下的生命，与基督受死的救赎行为连接。永生的灵让基督的信仰有生命，使其有别于遵行无生命书本的纸上宗教。此概念失落的地方，各色各样的无生命宗教反而生出神秘主义之式样的替代物。只要是道德主义或死教义不进人耳的地方，神秘主义就会升起。
    若要免除这些危险，就要了解神的灵扮演的角色。关于圣灵，耶稣的应许是保惠师要取代他的位置，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 (约翰福音 14: 16-17)。保罗至信罗马人时，写到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 (罗马书 8:9-11)；尚有其它经节提到相同的事。
 圣灵存在的角色是给予信徒确信，确信他对基督的信心有效。他的存在是一个保障，就是人最终会像基督一样复活。当一个信徒与基督同在，他受引领藉由圣灵祷告，而圣灵会替他祷告 (罗马书 8 : 26)。因主的恩膏我们得教训，得圣经对我们生命的意义 (约翰一书 2: 27)。当我们的处境不美好时，是圣灵让我们沉重的心提升，让我们希望美好的事物 (罗马书 15:13)。当我们愿意时，圣灵引导我们将新约的概念应用在我们人世的处境上 (罗马书 8:14; 加拉太书 5 :18)。若是没有神的灵存在，我们与基督教的主要根干就不相连了。在信徒的生命中，存在的圣灵将基督信仰从人类努力的范畴移除，将它单单一个放入恩典和生命的范畴。
    基督教的强调与古典神秘主义的强调是不同的。古典神秘主义寻求信徒与上帝 (或世界魂) 的统一，透过这些步骤：涤罪、沈思、最后在狂喜之中体验统一。甚至是中古世纪存在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也与圣灵存在信徒之间的新约宗教理论不同。中古神秘主义在涤罪和沈思方面类似传统神秘主义，但在仿效基督方面不同。仿效基督意指苦修主义的实行，为求属灵的启发。苦修主义者更将基督视为模范，不将其视为一位中间人 (mediator)。在新约里，相反地，「我们若是没有这么一位中间人，就无可做直接的事了」。

    统一的体验亦不同；就传统神秘主义和中古神秘主义而言，它可以牵涉上帝本质的意象，或指人的意志化入永恒。其目标是将人吸收进入神圣，有如一波海浪的一粒水滴与海洋回归一体。
    (新约的) 基督教神秘主义反对以上两种神秘主义。无论任何时候，基督教神秘主义都不可尚失基督的人格；无论任何概念，圣灵都不可变成与我们相同。
 若是没有基督作为中间人，关于圣灵存在内心的教义就失去意义；然而古典类型的神秘主义倾向否认基督的历史重要性。人与上帝的关系凭着基督留存于人的圣灵建立，人不可能获得更甚于此的亲密关系。人藉由寻求基督的过程发现上帝；人若不靠基督，永远寻不着上帝。
    论圣灵在信徒生命的引导，有一原则是圣灵不会命令信徒去做与圣经相对的事。圣经设下关于圣灵的指导方针，而读者需要预期圣灵活动和圣经之间的和谐。人们根据自己深感的确信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但他们的行为却与圣经相对，必须疑问长久以来自己深感的确信，有可能是感觉和想象长久以来一直掌控优势。人对神的灵所宣事项，有了直接的感觉，但是不顾圣经的指导方针为何，也许会造成个人进步的自负欲望。
    关于个人确信，有个问题触及渴望进入神职的人。有的时候人声称听见了圣职呼召，要准备进入圣职。在准备的过程中，他们的学术工作低劣，他们的演讲能力乏善，他们与人相处的能力不佳，所以教会把这种人留下当牧师的可能性很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在于做出区别，区别声称听见了圣职呼召，与真诚要以奉献的方式为神所愿服事的人。圣职受人过度强调是最高奉献的呼召；然而上帝的「呼召」对像是各行各业的人。如果上帝呼召某个人，却不赋予他在该方面的天生能力—包括圣职—会使人怀疑他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该方面的服事有所成。
教会与圣灵
    圣经表示信徒是由同一个圣灵受洗，进入同一个肢体。若是没有圣灵，一个人无法进入基督的肢体。你我可以说是主把信徒加给教会，不暗示任何挑选的想法(使徒行传 2:47)。如此说来，圣灵的感受是自由的，不以圣餐 (礼) 作为条件。
    教会的故事是一部史诗，述说神的灵如何在历史里行动，透过历史说话。教会绝对不是基督的继承者，教会是基督的灵使用的工具，基督则引导教会的命运。「圣灵是基督的真代表，是基督的另一个我；教会藉由一个事实知道如此，就是圣灵担任的主(Kyrios)，也是基督本身曾担任的角色。」
 从外表来看，教会似乎永远受到人的困境包围。它的内部结构有如基督的身体，搏动着救主的心跳声，并坚持最终完美的立场。基于教会的人性，教会并非绝无谬误。虽然神的灵无疑是没有谬误，但是信徒的人性并非永远敞开来接受神的灵指导。
 教会会议的历史繁载的事实，证明不是每个人都能免于错误的思想。人畏惧去想，犹豫去说的一个事实，就是正统教义纯粹为哪一个想法得比较多票的结果。
    在罗马天主教里，圣灵与圣经受到分离；圣灵被视为教会的生命或灵魂。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声称教会持续受到圣灵的教导，没有任何凭借圣经的需要。这事的产物不过是将「内心之光」回归作为教会的权柄；反而罗马总是小心避免此概念与本身的关连。圣灵工作的圣经形象归于圣灵与圣经基督话语的关联；圣灵是基督对我们说话的媒介。无疑圣灵永存于基督的肢体里，但是教会是透过圣经才受到圣灵的教导，而非不需凭借圣经。
    现代的教会必须明白，神的灵透过基督与人有团契。有鉴现代的教会动荡不安，部分解释在于它们拒绝承认上帝的斡旋角色，圣灵。
结论
    圣灵的教义就像三位一体的教义，皆论及基督信仰重要却常受忽略的部份。移除了这个基本的元素，基督教就少去了它的权能。否定圣灵的角色，基督信仰就变成一个没有人能达到的标准。然而，圣灵永存于内心中是意味着人可以改变、革新、重生。他使耶稣的故事免于变成一则历史人物的故事，也使基督生命的果实变成今日为了人的救赎需求，可以达成的事。
补遗
圣灵与灵恩运动
    现今的灵恩运动关于圣灵有着不寻常的教义；此运动的基本假定为圣灵的施洗是归信后的体验。在标题著名 Baptists and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的宣传册中，一位牧师宣称：
    「告诉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他没有圣灵是无知的作为，因为我们必须有圣灵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人在重生中有圣灵，与圣灵和火的施洗是不同的. . .」

    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他广为流传的书 [Aglow with the Spirit] 做了类似的分别：「重要的是你必须先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然后你方能见他做你的施洗者。」

    圣经的教导与上相异。彼得在五旬节时对群众的回应是：「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 2: 38) 在使徒行传，不但彼得训诫圣灵的施洗是与归信连结，且在使徒行传 19 可见此一令人惊奇的关系；保罗问施洗者约翰的门徒：「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新约的其它书亦将圣灵的施洗与归信连结，如保罗在使徒行传 19 所做。以弗所书 1: 13，请看应许的圣灵如何与归信连结。罗马书 5: 1-5 和使徒行传 11: 17 都可见此相同的关系。使徒行传 8: 1-24 讲到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对问题，该处此关系有了例外。此例外有一个可能的理由；上帝作此例外之事，为的是将混血的撒玛利亚人融入上帝的家里，所以才出现此一独特、叫他们接受圣灵的使命。
    灵恩运动错在「圣灵的施洗」这个用语的使用。灵恩将圣灵的施洗视为第二次祝福，将圣灵的充满视为归信的恩赐。这颠倒了新约的用法；圣灵的施洗与归信连结，「圣灵的充满」这个名词与作基督信仰声明和见证有关。当使徒祈求胆量来做见证时，上帝即以赋予他们胆量来做响应，象征着此一用语「圣灵的充满」(使徒行传 4: 3 l)。这发生在使徒行传许多次，反应服事的起落潮。如果这被称为第二次祝福，人想必要进展到第三、第五、第一百次祝福。
    灵恩运动有着不寻常的强调，它说明圣灵如何运作的独特模型，并说在使徒行传里明显可见此说明。请设想以下的宣称：
    「没人会否认我们给所有教会工作的标准是出自使徒行传；没有一个了解圣经的人会否认我们的主要典范是使徒行传。我们必须回归使徒行传，因为上帝在该处告诉我们他所希望的教会类型。」

    此论据基于两个理由不可信：( 1 ) 使徒行传并没有作以上的声明；( 2 ) 我们必须接受新约全体是信心和实行的基础。「只接受使徒行传」的标准，是马吉安 (Marcion) 传播的早期教会异端之部分复兴，他从新约挑出支持他所提教义的书，将其它的书连同圣经一起否定。
    就算「只接受使徒行传」是一个标准，灵恩运动可有遵守这个标准？他们的共同生活 (communal living) 呢？他们遵守使徒行传的范例吗？如果使徒行传是标准，我们是否必须变成犹太人才能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必须执行会堂中见证的模式才能外出触及外邦人？尚有其它的问题可以提出，但是我们必须结论圣经中每个受神默示的片段给予我们充足的基础，来建立教会教义和它的实行外貌，不是只有从其中分出的一本书，为了促进某特定教义所能给。
    灵恩运动第三个想法是更具争议的元素；他们认为说方言是一个人已受圣灵施洗的唯一确信证明。请设想以下陈述的涵义：「圣经提出圣灵的施洗之证明为说方言。」

    有庇利斯 (David J. Du Plessis) 是神学家也是灵恩运动的重要领袖，写到： 

    「参加灵恩运动的人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是『说方言是受圣灵施洗的起始证明』。这句话虽然圣经中找不到，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确是事实，且从五旬节那天开始。」

    圣经并未给予什么基础表示说方言是圣灵存在的证明。使徒行传可让我们读到说方言之事仅有三例；这三例各与独特的归信故事有关，仅为使徒行传中超过十七个归信故事之三。第一个 故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正是教会、新的以色列、新约社群成立之时。故事中只有使徒用各种语言向群众传达信息，然后三千个人归信，而彼得的承诺因此实现。此故事没有说到归信的人开口用方言 (灵语) 讲话，或者说他们可以如此做。第二个说方言的故事有关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团契的议题，以及哥尼流和他家人引人注目的归信。此外说到彼得和他朋友很讶异神将他的灵赐予这群外邦人，也让他们开口用方言 (灵语) 讲话。此故事是一个正式的转折点，代表基督的福音是全人类所见；这也可以视为第二个五旬节。
    第三个说方言的故事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 18: 24-19: 7 这一片段提出施洗者约翰的门徒与基督之关系的问题。这个故事指出约翰的施洗与圣灵无关，既不完整也非基督。于是这十二个门徒归信基督 (使徒行传 19: 4-5)、领受圣灵施洗、开口用方言 (灵语) 讲话。因此共有三个故事 (或称案例、寓言) 告诉关于基督教会之独特性的基本真理。背景是新的以色列，对象不分外邦人或犹太人，而约翰施洗者的运动在基督教会中完整。
    其它归信的故事没有提到任何说方言的事情。说方言的事情在这些故事中缺席，是很奇怪的事吗？但是我们不妨从另一个方面来反驳支持说方言的陈述；有人表示说方言是圣灵存在的证明，那么非基督徒说的方言呢？从原始的宗教、伊斯兰教、其它的世界宗教都有学者描述说方言的现象。难道这表示他们也有神的灵吗？这可以证明的，要多过灵恩想要结论的呢！
    那么，神给予信徒什么样的适当证明，使他知道自己有神的灵？我们从圣经清楚可见这事根据应许和象征。应许与领受圣灵施洗有关 (使徒行传 2: 38)，而水的洗礼是此事的象征。然而，你我不得将其视为毫无例外，诚如西门受了洗却未归信 (使徒行传 8)。正确来说，耶稣所谈论之应许的圣灵，常存任何相信的人的心中，而他这么做时，就是有人相信了 (以弗所书 1: 13)；没有什么保证比直接从上帝来的应许好。
    我们现在必须从一个观点看灵恩运动，有个观点经常受到忽略，即灵恩运动的方法论。换句话说，他们有条件或步骤来帮人说方言。一套标准步骤包括了「与罪隔离、悔改和洗礼、听取信心、服从、强烈寻求、问神」。
 罗伯特‧弗罗斯特描述他如何辅导人开始讲灵语 (说方言)：「我们鼓励她要移动她的嘴唇与舌头好发出音节，要在信心中了解这些话语都将是神的灵敦促。」
 百莱斯 (Du Plessis) 表示：「你相信他的话语、他的应许那一刻起，你就敢讲，而且圣灵会帮你发出声音。」
 同样地，罗伯特‧弗罗斯特说：「我建议他移动他的嘴唇与舌头，要有信心了解如此一来，他能配合灵的渴求来指导他颂赞。」

    许多活动参与人的证词描述他们在信心上的不满足、强烈寻求更深层的事物、对他们存在的意义感到挣扎，然后追求说方言的恩赐。跟随这个步骤，现代的灵恩活动的说方言可能是强烈渴求和自我建议之履行的结果。
    评估这一个观点后，我们相信整本圣经和使徒行传绝无提供说方言的方法论。使徒行传三处提到说方言的片段中 (使徒行传 2: 10-11 ; 19)，没有提到寻求。使徒行传 2，使徒们都坐着，没有寻求；使徒行传 10-11，他们很惊讶说方言的事发生，可见并无强烈寻求；使徒行传 19，圣灵的存在与领受洗礼有关，正如使徒行传 2: 38。
    我们必须结论使徒行传并无提供条件，表示使徒们要努力、寻求、奋斗、行动，或移动他们的嘴唇来启动圣灵的存在。圣灵不是赢来的，是应许而来的。若是真如灵恩人士所见，可有一个方法论来得到第二次祝福，那么基督信仰就变的贪腐有如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里，犹太派基督徒的需求。这些犹太派基督徒跟随保罗，却到处说除了基督还有其它需要的事，说仅有基督是不够的，人也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灵恩人士可能是现代版本的犹太派基督徒，诚如他们说归信基督是不够的，说人必须要有第二次祝福。
    加拉太书、歌罗西书、罗马书、希伯来书和新约的其它书中，果真有任何的真理，都有关人接受基督是救主时，也接受上帝本身最初和最终的恩赐，圣灵。
    灵恩运动在其核心有宗教理论的问题，然而许多人却见证他们在这个运动的属灵成长。我们如何评量促进属灵成长的事呢？任何评量都必须立基于圣经基础，而非其它基础。我们主要的批评是这个运动在其圣经的使用方面上不诚实。人不应该先开始体验某事，然后试着拿新约内容核对；人应该从阅读新约开始，然后寻求自身经验的评量；经验是没有什么宗教权柄的。于是我们给他们真正的问题是：这个特别的现代宗教经验有无任何圣经权柄？如果有，是不是与新约描述的经验一样？只要我们稍加检视新约全书就不难知道，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指向自我建议的文献会有心理提升的作用，但是心理提升不得与圣经宗教理论混淆。
第八章 赎罪：新的圣约

    赎罪若从基督教的创造中心排除，长期来说是将基督减弱，以至于可从基督教去除他，将他扁为衍生人物。




Forsyth (福赛斯), The Cruciality of the Cross
    如果我们研读宗教历史的时候提出这些问题：「赦免在此为何意？如何得到赦免？」我们会发现掌管这些问题的法理为：一个起于献祭体系的宗教愈是进入「较为属灵」的领域，赦免愈容易形成，或照理赦免的想法一形成就立即消失在神秘主义的想法里，或消失在那些身分哲学里。如果以上不发生，那个一个严格且作法十足令人印象深刻的道德主义即发展而成(琐罗亚斯德，斯多亚学派)，其公义观念不留任何赦免的余地。如此一来，我们要不寻求有赦免但与献祭邪教有关的宗教，就得跟从毫无献祭和毫无赦免的宗教。





                    Brunner (卜仁纳), The Mediator
    启蒙的犹太教可以宣讲宽恕的福音，但我们基督教基本上必须与有关「赦免」的说法运行；不是与上帝的立即原谅，而是与他的救赎方法；不是与他的愿意，而是与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不仅是他的目的，也是他的作为；并非有意，而是已成。薄弱的福音宣讲「神愿意原谅」；有力的福音宣讲「神已经救赎」。





             Forsyth (福赛斯), Cruciality of the Cross
    赎罪 (atonement) 是基督信仰的中心事实。有一个陈述是真的：「宗教改革者的意见是，正确了解十字架的人必了解圣经，因为他了解耶稣基督。」
 然而关于十字架的意义有不一致的观点。不像其它论定的教会公式，赎罪的教义从未论定，却也从未像基督位格等教义受到争论。赎罪的教义从未有一则理论普遍地战胜其它理论；只有这类情形：有些理论一时盛起然后衰落，后来又受到新的强调。所有基督教传统内的神学家都同意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如同保罗的陈述。但光是要知道他如何为人而死，要知道他如何救赎人，便成了赎罪的中心问题。也许着手处理赎罪的理论最简单的方法，是透过年代学。
古典论





xe "Classical " 

    教会早期支持的理论其中之一是古典论 (classical theory)，或称赎罪论 (ransom theory)。简单说来，赎罪论根据的想法是基督的死构成支付撒旦的赎价，好取消撒旦对人持有的应得要求。俄利根通常是此论的归功者；「他是第一位这么做的基督徒神学家，他清楚教导基督的死是付给恶魔的赎价，换回的是人因罪丧失的灵魂；恶魔在这场交易中被击败了，因为基督灵魂的完美纯净对他而言，是无法尝试也无法保留的折磨；同时基督本身和所有追随他的人都战胜了恶魔和死亡。」

    虽然尚有许多其它理论的存在，古典论的观点赢得许多有影响力之人的支持，但不是每一位的表达形式都妥当。女撒的贵格利使用古怪的语言来倡导此理论，他写到：「神性隐藏在你我本质的面纱下，就像鱼钩在鱼饵内，贪婪的大鱼将鱼饵连着鱼钩一同吞下；因此，生命被带入了死亡之屋，鱼钩的光在黑暗中闪耀，而黑暗与生命是彻底相反的，所以光亦有灭的可能；因为当光在的时候，黑暗的本质就不持续，而当生命活跃的时候，死亡的本质就不存在。」

    女撒的贵格利明白他的理论意指欺骗 (上钩)，但他试着为此辩护。他结论：「敌人成就了他 (基督) 的欺骗，毁灭了我们的本质，但是神藉此设计不但赋予失落的人优势，也给带来毁灭的他 (基督) 赋予优势。」

    古典论的支持经常在各形式之间摇摆不定，直到安瑟伦和阿伯拉德的时期，并在安瑟伦的时期有一个新形成的理论后来胜过与它为敌的理论。然古典论在现代因为奥连 (Gustaf Aulen) 而复苏且改变；奥连试着表达此理论是构成宗教改革之路德神学的基础，是了解圣经唯一的适当观点。奥连对于路德的说法是：
    「他频繁使用恶魔欺骗的想法，这与他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元素紧密相关，就是隐藏的神 (Deus absconditus) 这个词的想法，路德在许多地方回归这一个想法，同时他对这个词的意义有所改变，但其意义有一方面是指启示的神 (Deus revelatus) 在这世上作为隐藏的神 (Deus absconditus) 见我们；在基督受人鄙视的人身中、在他的卑微中、在他所遭苦难和死亡的自我牺牲中，神是存在，也是隐藏；这一个想法构成恶魔欺骗形象的基础。所有最强大的力量存在于他，亦藏于他：但是『敌人』攻击他时就是不明白这个事实。因此路德关于恶魔欺骗的言语，是他一个非常深层想法的表达。」

    古典论因为多因素而告终。其中主要的因素是安瑟伦关于赎罪的简练著作《神为什么成为人》(Cur Dues Homo?) 问世了，此书非常严肃看待赎罪的教义。古典论告终的第二个因素是本质的不完整，虽然它所用的词出于圣经，书中尚有许多触及基督死亡意义的名词，古典论基本上将这些名词全部忽略。最后的因素是此理论不赢得广大的接受度，归咎于它的粗陋、它隐指的欺骗，以及它对此说法的默许：也许恶魔对人有些正当的掌控。赎罪的教义值得更佳的事，我们现在来看看。
安瑟伦与荣耀的概念
    安瑟伦的理论得着许多标签，例如「商业论」、「满足论」、「拉丁论」；安瑟伦的著作《神为什么成为人》(Cur Dues Homo?) 出现在十二世纪。安瑟伦特别强调赎罪的绝对需要；根据安瑟伦，赎罪的需要是神的本质。人的罪在于不将荣耀归给神；荣耀正因他的本质当属于他。侮辱神是罪；不给神荣耀让人亏欠于神。因为神是无限的，他的荣耀以无限比例扩展，而人与神作反的罪，后果也将无限扩大。
    安瑟伦写到：「这是人和天使亏欠于神的债，偿了债的人就不再犯了罪 . . . 而这是我们亏欠于神唯一且完整的荣耀债 . . . 任何人不给出这份当属神的容耀，就抢了神本身的荣耀且侮辱了他；而这是罪。」

    人可以藉由服从的行为来偿他从神带走的荣耀，既然这是对的，那么神身为宇宙的公义审判者，必定需要满足；否则他的行为与本质相悖。因此根据安瑟伦，既然人的罪是冒犯一位无限的存有，造成该存有所需的满足则是无限，但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弥补无限的满足，所以安瑟伦结论：「上帝不偿债，因为他不欠债；人不偿债，因为他偿不起。因此有位神人来执行此事，重点在于这位存有既是完美的神也是完美的人，为了达成赎罪。」

    因为慈善，上帝派了既是无罪也是无限的基督，透过他代替人类的受苦和死亡才能达成无限(完整)的满足。基于基督无罪，他没有义务受死，但是他所做的受死超越神对他的需求，因此他达成上帝眼中额外的功绩。上帝不需要额外的功绩，所以给了人，而人的罪则获得赦免。
    若到此作结论，那么安瑟伦的理论不达精简，也不达一场神学演讲的熟练处理。回顾安瑟伦的作品，兹必须提出以下的意见。此理论似乎受到安瑟伦当代的封建生活主导，因此夸张了君王和子民的关系。其影响在安瑟伦的作品可见，以及德国法律风俗和西方神学发展而成的悔罪体系。
  

    理论的动机是比较严肃的问题；赎罪必须有神圣洁的爱作其基础，而不是神的荣耀，因为新约正是以神的爱作为起始。另一个问题有关满足和功绩的概念；如果基督达成完整的满足来抵消过去人犯的罪，那么未来新犯的罪又该如何？当安瑟伦讲到「功绩」时，他已经不在他「满足论」的需求之内了；安瑟伦的功绩想法不符合新约的赎罪想法。
    其它严肃的问题可能一并而发；举例而言，为何上帝坚持他的荣耀得到完整的满足，而基督命令他的使徒原谅他人七十七次呢？反驳这个问题的理由也许正当有据，你我可以表示因为我们是罪人，而上帝处于不相同的处境，但是这个问题仍将持续，尤其当你我不根据荣耀，而根据爱来设想上帝。
    与安瑟伦同时期的埃布尔拉德 (Peter Abelard, 1079-1142) 对安瑟伦的理论举出评论性的问题，并且提出他自己的观点。在评论中，埃布尔拉德质问上帝如何因自己儿子的死而感到高兴，「难道当时上帝不该对人更加生气，人犯的罪可是将他的儿子钉十字架处死，这罪更甚于人在伊甸园只吃了一颗果子，反而因此违犯了第一道命令」。
 埃布尔拉德接着说：「如果亚当的罪是如此大，只能由基督的死来赎罪，什么样的赎罪才能补偿人谋杀基督，以及多次与基督和他的追随者作对所犯之罪行呢？为什么圣父因为自己无辜圣子的死得以喜悦，所以透过圣子的死，圣父应该与我们和好？」

    为了使自己的评论达到高点，埃布尔拉德说：「这事看来确实如此残忍与邪恶，竟有谁需求一个无辜人的血作为某事的功绩奖赏，该不会这事竟该取悦他，因为一个无辜的人就该被杀，更该不会上帝认为自己儿子的死该是合宜的事，所以为此他该与我们和好！」

    这些都是埃布尔拉德提出的严肃问题。正当这些提出的问题威胁安瑟伦的理论时，另一种神学概念反而提供充分的解答。看过埃布尔拉德的评论后，我们现在来看他的理论。
埃布尔拉德与范例理论
    我们可见埃布尔拉德反对在他时期之前，及与他同时期的人所持的观点；埃布尔拉德以神的爱和恩典之事作为主题起始。在他对罗马人的评注中，他写到：「神对我们展现恩典，透过如此独特的行为 — 神儿子将我们的本质承受己身并保存，得以用言行举止作为范例教导我们，甚至到死 — 神用爱将我们与他更加全然结合；随之的结果就是人的心燃起神圣恩典的恩赐，而人若是真正慈善就不该惧怕为他受苦难。」

    埃布尔拉德在此主题的持续说明中，表示基督的出现帮人脱离奴役并赢得自由，也表示现在人的行为是「出于爱，而非出于畏惧」。埃布尔拉德相信人与神的分离单单在于人；神希望人回归他，而基督纯粹显示在神的部份对人持续的爱。埃布尔拉德指出亚伯拉罕及哥尼流的范例，他们都是有信心且不获洗礼就获上帝接受的人。耶稣的话最是全然表达上帝的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 15: 13) 基督 (人) 的死对人 (朋友) 有何意义？埃布尔拉德这么回答：
    「依据两种说法他为我们的过错而死；首先，我们的过错正是他为此受死的过错，而我们犯的罪是他为此担刑罚的罪；第二，藉由死亡他可能拿走我们的罪，也就是罪的惩罚，并以他自己的死罪作为代价，引导我们进入天堂，而藉由如此恩典的展示，他可能吸引我们的心离开犯罪的意志，且让我们的心全然爱他自己，因为诚如他说：『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 15: 13)」

    埃布尔拉德此理论的单纯性消除了敌意；神希望能赦免人。没有什么事真的阻挡人获得此赦免，除非是人自己的问题。没有什么赎罪真的需要，上帝的爱已经在基督里表达，不需藉由基督的死获得，然而基督却愿意给予我们确信，要我们知道上帝在乎我们。
    埃布尔拉德此理论在他的评论家眼中看来如何呢？克勒窝的伯尔纳 (Bernard of Clairvaux) 作出攻击，表示在埃布尔拉德的理论中基督不过是一位教师。他作出亚当与基督之间的比较，表示亚当的范例让人成为罪人。他进而指控埃布尔拉德是藉由奉献，而非藉由重生教导救恩。若是不看救赎的行为，所有卑微和奉献的范例都是无用的。对于伯尔纳，真正的问题在于指导或者复位，而实际上他坚持两者，但是他反对为基督死亡意义所设的范例理论。
    其它评论家攻击的是此论对于圣经数据的片面使用；关于人的本质和人在罪恶里的腐败，此论显得不够成熟。若是埃布尔拉德的理论为真，道的真意当中就不会有赎罪；全部所剩的仅为永远的事实 — 神爱世人。有鉴于此，埃布尔拉德对于安瑟伦提出的问题回归原点；为什么圣父因为自己无辜圣子的死得以喜悦？
约翰・加尔文与受刑罚理论
    约翰・加尔文将基督的服从视为讨论赎罪的正当起始点；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腓立比书 2 : 8)。若是没有服从，他的生命与死亡将会毫无意义。正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毫无罪，他服从神来救赎人。他如何以他的死救赎人？约翰・加尔文说：「我们的无罪开释关乎于此—让我们应该受刑罚的定罪变成神儿子的头应该挨刀。」(参见以赛亚书 53: 12)
 约翰・加尔文接着作出基督的死与旧约里献祭的相似处。耶稣基督变成了「偿罪的牺牲品 . . . 罪，包括定罪和刑罚，就不再归于我们。」
 此处形成「受刑罚」的想法；亦即，基督为人而赴刑罚。
    承受罪的刑罚不是故事的全部；约翰・加尔文强调基督复活的角色，就是救恩的完整。 「我们据称非藉由他的死亡，而藉由他的复活，我们再获永生的希望。」
 因为复活是真，升天的基督得以应许保惠师将住于信徒心中，好让「有信心的信徒不但能活的好，也能快乐的死」。

    约翰・加尔文处理的是经常有关赎罪或补偿想法的问题之一；赎罪经常意指祈求获得上帝赞同的献祭。约翰・加尔文描述基督的死是赎罪的死；这与神的慈善有何关联呢？约翰・加尔文宣称「如此模式的表达是依我们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较为了解若是没有了基督，我们的处境将会是何其不幸和多灾多难」。
 神的爱是赎罪的动机，但是神无法去爱罪—他必须处理罪；这关乎圣经里讲到神的愤怒。因此约翰・加尔文写到：「因此，为了将所有触怒神的立场都废除，他才能让我们与他完成和好，他藉由基督的死所设立的赎罪， 废除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罪恶，所以先前不洁不净的我们，出现在他面前时得以是正义和圣洁的。」

    约翰・加尔文的理论散布广阔的影响，其接受度远过于改革时期教会的范围，即使那些因为不同理由反对改革时期神学的人，也接受关于基督死亡的受刑罚理论。          

    约翰・加尔文的理论在评论家眼中看来如何？其中心评论仍维持埃布尔拉德对于安瑟伦的批评—替代赎罪的问题。上帝在要求罪受惩罚的方面看来正义，但当一位无罪的人受惩罚来为罪人赎罪，正义看来不受顾及。替代在些某情形可依理获准实行，例如偿债、为国效忠等；但是问题来了，人因罪加诸于身的刑罚可有替代吗？支持此理论看法的人说耶稣基督在此论点是不同的：可以成就没人可以成就的事—代受我们因罪该受的刑罚。       

    次要批评在于此理论的支持大多根据旧约的献祭体系，而非基督本身对于死亡的观点有感而发的话语。完善进行的赎罪观点必由新约开始，只有新约允许时，才得与旧约数据比对。
    尚有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会遇到，就是三位一体论的「错误观念」。新约的陈述讲到神派遣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因而创出无辜第三者的错误观念。正当大家认为道成肉身和救赎行为是基督所做，三位一体论的错误观念必须由坦白的陈述化解，「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 5: 19)。爱我们的、临到我们的、担我们的罪于己身的、赦免我们的，是上帝。即使「演说中的错误观念」似乎有意，实则没有不正义的行为。
    总而论之，我们需问受刑罚的概念足不足以说明基督的死。自从宗教改革运动，此概念在新教徒的思想历史持续受到尊重。是否有一个更好、更充分理解的想法来处理基督的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我们希望在本章的后半段提出这么一个假定。
苏西尼与「无赎罪」理论
xe "Socinus " 




    苏西尼 (Faustus Socinus, 1539-1604) 是一位移居波兰的意大利人；他在神学方面是理性主义者，对于圣经有强烈的诉求。在1605年出版的拉寇问答书中 (Racovian Catechism)，苏西尼的见解成立。此见解与赎罪的关联重于对其他观点的批评，而非任何在具体观点发展中的深奥。
    相对于赎罪的其它观点，苏西尼声辩如果上帝无须满足就赦免违犯旧约的罪，他还要赦免多少违犯恩典新约的罪呢？他问：「惨忍可憎的死刑，既然上帝无须满足，为何应该促成杀他无辜儿子的旨意？如此一来，不但儿子的宽大行为送终，当我们看到人对神如此极度的不敬和无语形容的亵渎，与其想出一位最仁慈和宽宏的神，我们想出的是一位低劣和污秽的神。」

    有人相信基督受死是要为人赎罪，苏西尼将其视为「谬误、错误且太过可恶」。
 他指责满足和赦免是相反的；如果满足是为了坏事所求，人就不能提赦免。苏西尼结论上帝依自由意志赦免人；因此否决满足的观点。
    基督的生命与死亡意义为何？耶稣基督，受到上帝祝福的存有，是人的教师；他的临到是为了向人显示信心和服从的方法。「信心是一个方法，我们既能藉以用我们的灵魂拥抱基督的应许，也能从此以后寻求我们的最佳能力信守他的训诫。」
 实际的服从在信徒这部份是强调的；信心和服从让救赎成为人要去达成的事，但这件事配合人失败时获得赦免。因此，耶稣基督从「力行方法的人」变成「显示方法的人」。
    关于苏西尼的评量，你我可以说他未具体呈现观点来胜过他对其他观点的基本批评，他的见解有额外关联，就是从福音书取出好消息。苏西尼严格批评其它理论中无辜死罪的问题，却未提供基督无辜死罪较合理的说明，仅说藉由死于最无尊严的极刑，基督向人显示他的爱；而他未说的，正是基督的死何以是上帝爱的表达。即使他的见解呈现基督爱的表达，上帝的呈现免不了再次成为暴君—这正是苏西尼想要避免的事。
    以苏西尼对耶稣基督的看法作为例外，苏西尼主义是犹太教水平的回归；浪费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做过独特事情的福音。苏西尼提出的问题具有意义，但是他的答案较为反动，建树不多。如果我们要了解新约，我们必须看的比苏西尼主义还远。
    因此我们致力提出对教义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赎罪「种类」；目前许多差别已定，还有一个事实是因为作者不同，他们使用不一致的名词来描述自己的理论。赎罪在基督教的思想历史中究竟获得足够的处理与否，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试着对新约的数据作公道的评论。
    莫兹利 (Canon Mozley) 语带智慧地说，如果赎罪要对个人有所意义，个人必须「对三件事作公道的评论—圣经的意义、道德良知的意义、基督教信仰经验的意义」。
 并非所有对于十字架的诠释都符合莫兹利充足的正典；事实上，流行的赎罪观点似乎受到反对第一正典之时代文化的影响，第一正典就是圣经的意义；而古典的赎罪观点似乎过于受到骗局的影响。
    安瑟伦的观点构筑于过时的封建制度之思想线；即使阿伯拉德将他的特定想法与圣经作关联，他仍旧忽视圣经中的特定重点；约翰・加尔文的受刑罚理论等似乎是由超越新约法律意涵的法律想法造成。每个理论的起始点在本质上都不充足；满足、范例、受刑罚等概念只是完整景象的些许部份。他们最多能算是大树的树枝，而树干又是另一回事了。
    耶稣基督的生命与死亡需要充足的说明，是就我们能够尽力走到的地步。虽然我们可以承认基督的死牵涉超越人理解力的神秘，在寻求了解的过程中，我们要尽力走下去。
救赎的假定
    关于基督的生命与死亡，唯一充足的假定是圣洁的爱。赎罪不只关乎爱，更是圣洁的爱。单单爱可能被误会，上帝可能被想成年老昏聩的老祖父，会忽略且赦免任何事情，而不要求信徒这部份的新创造。若是这种情形，上帝希望以忽略受造物的罪来获得他们的爱。正如安瑟伦切心强调，圣洁的爱并不忽略罪的严肃性。因此，圣洁的爱需要道德重生。圣洁的爱是任何涤罪的事物，给信徒涤洗净化任何与上帝本质相悖的事物。
    约翰福音 3: 16 表达这些概念；道成肉身的动机 (乃至于赎罪) 是爱。上帝若是只要表示爱，他可以宣布罪获得赦免。但是为了在他的爱里圣洁，上帝处理人的罪性，因此进展至问题的核心—上帝自身的转化。福赛斯宣称：「实际上表现爱的上帝是一位真上帝，不是因为他爱，而是因为他有权能将所有的事物顺服他圣洁的爱 . . . 即使是罪本身也要在救赎的恩典里顺服他的爱。」

    圣洁的爱有必要在此成立来反对其它的假定；赎罪不能被视为「上帝愤怒的转向」。
 没有任何根据显示上帝分化，因而一位愤怒的父亲要敌对一位表现爱的儿子。与此类似的想法是赎罪为有罪的人获得上帝的恩典；这话要是有任何明确的事实，就是赎罪乃为上帝施恩典的结果。有人假定旧约的献祭体系之起始想法是取悦一位愤怒的神，这样并不正确。实际上，体系幕后的理论是上帝制定此体系，人方能有权进入他的存在。
    息怒想法或赎罪概念其中一个难处，是说明何以让他人替代受罚；即使有人争论在人类法律或封建法律中，他人可以替代做某人的事，还有此推论问题尚待解释：如果基督为我而死，为什么我仍必须死？为什么他的死亡不会消除我的死亡之可能性？如果死亡是由属灵疏离的观点述及，而非由生理事件，那么为什么赎有罪之人的罪必须坚持是生理替代？
    满足若是关键的假定，好比安瑟伦如此认定，那么随之的问题有如莫兹利所说：「如果 . . . 神的荣耀是考虑，那么就说不清为何神不接受悔改作为他荣耀的满足。」
 如果神人耶稣完全满足父神，那么父神这方就没有赦免要做。这似乎归为没有赦免的结论；相反地，是神子正当获得神所赐予的一切，因此人获得奖赏。
    另一方面，有如埃布尔拉德提出之仅为范例，赎罪的圣经数据看来提出之则更胜于此。在新约中，献祭想法的事要比道德范例的事多出许多。新约是如此用来叙述基督的死，以致于全书二十七章的中心思想看来都是基督的死。虽然现代人的心反抗赎罪的想法，赎罪却是必要的事实。「福音书本质的组成包括一个真实的事件、神与人之间真实鸿沟的标记、上帝真实运动的标记、显示你我处境之严肃性与言语无法形容之神爱美妙的事件。」
 赎罪是严肃的审判，力抗关于上帝的低劣概念，例如「神会赦免、那是他的事」。

方法论
    许多作者看来都设立想法，但我们不可能从一个假定，建构赎罪的协调观点。某些作者认为从保罗书信了解的赎罪观点，与从福音书和希伯来书不一致。有些作者分析新约的诸多用语，但不试着综合它们；环绕单一主题发展的理论对于圣经数据的多元性经常不足。
    许多人的研读步骤是按照里昂・莫理斯 (Leon Morris) 所作书中提出：《使徒布道中的十字架》(The Apostolic Preaching of the Cross)。莫理斯先处理旧约的希伯来用语、然后是七十士译本的对应词、犹太教祭司的概念、最后是新约的用语。

    研读的适当做法必须由新约开始；虽说新约的确是旧约的延续，但有个区别。此区别在于新约作者具有诠释旧约段落的自由；以下两个范例显示这个事实。
    就期望弥赛亚的情形而言，我们看见预言的实现与预言的希望之区别。当弥赛亚钉十字架受死时，预言的希望大多关乎国家人民，甚至连使徒也哀悼：「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路加福音 24: 21)；他确实以非预期且有别于旧约希望的方法救赎了以色列。另一个范例来自杰里迈亚书，在这个段落我们得悉有个区别将盛行；杰里迈亚宣称新约将「不像我与他们祖宗所立的约」(杰里迈亚书 31: 31 以后)。因此，我们将预期两部约书之间的延续与非延续。我们必不以旧约或任何非基督信仰的文献来诠释新约；相反地，我们必须让新约先传达信息，让其评判旧约献祭和赎罪的概念。
ADVANCE \d 3
中心主题
    有什么单一主题足以说明关乎基督死亡意义的诸多用语呢？我们提议耶稣的生与死必须由新约的实现与建立之观点来看；此概念受到采用，因为它包含耶稣切心所知自己的死之最广泛的话语。在最后的晚餐，实现的新约之表达极其心酸。
    主餐 (圣餐) 是赋予教会的仪式，人藉此缅怀耶稣受死的内容与意义。我们可从安全的立场来说，他的死可从他关乎主餐与受死意义之仪式的观点来看。最后的晚餐之记述与其宣告意义皆呈现于三本对观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加)、哥林多前书，也在约翰福音提及。每处的呈现情形都讲到耶稣对杯有感而发，「这是我立约的血」(马可福音 14: 24; 马太福音 26: 28; 路加福音 22: 20; 哥林多前书 11: 25)。在三本对观福音书，主餐与此事实有关：罪的赦免意味着耶稣洒下立约的血。正因这记述与耶稣受死的关系值得强调，我们必不忽视它。
    即将建立的新约职权在基督的话语中有了开始，而新约的其它方面对此证实；「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 (中间人)；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 8: 6-7)；我们也获悉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 (中间人)」(希伯来书 7: 22)。因此耶稣的死乃是关联新约之建立的死，不但杰里迈亚和以西结两本书都在旧约中作出新约的预言，其用语也在新约中为读者诠释。
    耶稣受死的独特角色很重要；他献出他的生命来批准预言的新约职权。在旧约中，圣约的订定或裁定是由动物的献祭而成 (杰里迈亚书 34: 18)；在献祭中，立约的血是重要的特色。有鉴于此，当时逾越节的仪式可能很重要。原本的逾越节中完全没有赎罪的陈述，基于这个理由，耶稣在逾越节的星期内死亡，而不在赎罪日死亡，显得格外有意义。逾越节在门框和门楣上涂血的呈现与圣约的更新有关；当血一呈现，圣约就被带至屋眷当中，杀手天使就会越过该屋 (出埃及记 12: 13)。
    在旧约中，藉此相同的方法，旧的圣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新，所以新的圣约是以一个更加肯定的应许建立。在新约中，与其是动物的死，神子的死才是建立的方法；而正是此精确的形式让新约比旧约好。
    路德在说明主餐的意义时道出这些话语，有如耶稣的口道出：
    看啊！有罪且受谴责的人，我用纯洁且你不配得的爱来爱你，藉由慈悲父神的旨意 . . . ，除了你的功绩和渴望之外，我在这些话语中应许你，应许你所有的罪将受赦免，应许你将获得永生。你可以确信我的应许是不可撤回的，我将献上自己的身且洒下自己的血，以我这么一死对你肯定我的应许，我的身和血留给你作为这相同应许的标志和纪念。

    新约的想法得以融入新约之标题以下诸多用语的涵义。述说基督的宝血之段落可以理解为此约的建立；关于因信称义的段落呈现信徒在新约中的立场；从救赎观点述说的段落提出了新约藉由圣灵的权能；述说神与人和好的段落对原本与神疏离的人宣告新约的意义。
    首先，考虑宝血的地位，新约的建立。传统上，基督的宝血在赎罪的想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约翰一书讲到「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 1: 7)；人则提出有关血如何洗净的问题。然而没有理性的推理能够说明，为何动物或基督人体的血可以洗涤；有些人宣称宝血赎罪「纯粹是因为神的命定或典章」。

    若将「宝血」这个字视为核准或建立神的圣约，它就具有更多意义和意思。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用语是以圣约的关系写成；每个陈述都是以「若 …」作为开始。在希伯来书，10: 29 我们得悉相同的想法，但以不同的文句表达；血是立约的血，并召告为成圣方法，我们藉以保守与神的圣约关系。因此，立约的血述说罪的赦免，这事的本质就是洗净。在新约其它宝血之段落的考虑上，我们不难用核准圣约的观点来看它们。
    除了对观福音书 (新约的起始三章) 中最后的晚餐之记载之外，约翰福音第六章首度有意义的提及基督的宝血。我们对此段落唯一的实际了解，与最后的晚餐有关；耶稣的一生中从未有过任何片刻指点他人吃人 (约翰福音 6: 52-53)。同样的，第六十三节告诉我们耶稣的话就是赐生命的灵。它们据了解为什么的模拟？答案再度是最后的晚餐，其中耶稣告诉我们他的死亡与生命之圣约。藉由接受象征元素，亦即耶稣的肉和血，我们接受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
    在罗马书 3: 25，若是希腊文 [hilasterion: 挽回祭] (英王詹姆斯译本的挽回祭用字是 [propitiation])据了解为施恩座，或上帝施展恩慈的地方，那么宝血真的就是立约的血，藉此我们知道我们已得到恩慈。若不是，这个问题仍持续：宝血如何赎有罪之人的罪？
    在罗马书 5: 9，我们因他的宝血称义。我们应该察觉关于新约的因信称义与宝血概念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称义的意思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得到接受；我们是因信透过基督而得神接受，即使在我们并非无罪的时候。基督的宝血之洗净具有相同的模拟；基督的宝血不使我们变成完美，但是对我们述说新约，神藉此接受我们的悔改和信心，并因此赐给我们他的灵，他的灵会持续对我们内在作工，使我们圣化。新约唯一的指标是我们最终的变化，正如称义的指标是我们最终的成圣。
    在以弗所书 1: 7，我们得悉藉基督的血得蒙救赎。但含载此的背景是爱子，与在创世以前我们藉由他得到的祝福。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以弗所书 1: 4)，但此事仅在后来的时间显现，透过他的宝血，就是我们救赎的约和赦免罪的保证 (以弗所书 1: 7)。我们也得到救赎与约的基础—「他丰富的恩典」。
    以弗所书 2: 13 看来意欲将与神无圣约关系的外邦人社体比较此事：基督的宝血现在让他们成为立约的有情群体。
    在歌罗西书，基督的宝血也与圣约关系有关 (歌罗西书 1: 20-23)。我们借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神和好了，「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 . . 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表示与神的圣约已定，而人因信确认此约，或以不接受驳回此约。
    在彼得前书 1: 2，类似的情形彰显；「顺服耶稣基督」与「蒙他血所洒」的关联正是圣约发布的方式。基督的牺牲早在创世以前就已决定 (彼得前书 1: 19-24 )；在这个段落，人之信神是因为他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人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依此情形，因耶稣的牺牲接受圣约就是真理。
    启示录 1: 5 陈述「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洗去罪恶」(有古卷：洗去)；和合本的修正译文为「脱离」，这符合我们提出之赦免的约。
    希伯来书里有基督的宝血之最长讨论范围 (第九、十、十三章)。基督是新约的中间人 (希伯来书 9: 15)，新约是由他的宝血建立 (希伯来书 9: 14)。独因基督的死，新约才有可能成行，正如先前的圣约不洒 (动物的) 血是不核准的。在先前的律法下，人准备带着鲜血的献祭物，这在神面前被视为圣洁，所以现在基督洒下的宝血，是信徒成为献祭物的方法，这在神面前蒙获接受，也因此得到罪的赦免。在希伯来书 10: 14-18，基督最后的献祭再度与圣约的建立有关。在希伯来书 13: 20，宝血明显与圣约有关。作者表示「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因此，我们已见关于耶稣宝血之较具意义的段落，也见这些段落可由核准圣约之陈述的观点来了解。
    第二，(因信) 称义：意指信徒在圣约中的地位。有鉴于新约中的赎罪概念，你我必须考虑「(因信) 称义」这个词的用法。最贴切的段落在罗马书；亚伯拉罕据称是因信称义 (罗马书 4: 3)。你我可在此询问关于他称义的问题，得到的结论想必是，当亚伯拉罕被动接收神的圣约时，他称义了 (创世纪 15: 6 以后)。亚伯拉罕并非生来完美或无罪，但他顺从圣约关系里的信心，所以被视为无罪。
    在罗马书 4: 5，我们得悉神称罪人为义 (神宣判罪人为无罪)。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罗马书 4: 16)，我们也得算为义之人 (罗马书 4: 24)。亚伯拉罕因圣约而得到接受，此模拟也为我们发生。
    当我们还有罪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得到接受，这事需要说明。神提供新约，而我们因信接受 (但是我们终其一生或多或少，离不开罪恶的淌水)。新约的证明、信心和对我们的应许乃是基督的死亡与复活。倘若新约只有基督的死，我们就得不到任何信心和希望。复活颠覆了基督的死，使其不至于仅仅成为一位好人的死。复活提出此圣约有效性的弥封，并且他是神子的事实。
    第三，救赎：新约藉由圣灵的权能。有人曾大量强调旧约和蒲草纸抄本集的使用，但是在新约的使用上，我们不会加上这些或词源学的使用。赛尔 (Thayer) 将新约中的救赎 (Apolutrosis) 定义为「释放 (解救) 透过了基督的死生效，免受圣洁的神报以愤怒以及人罪有应得的刑罚」。
 这正是新约表达的事，其中神有应许，要移除我们的罪且允诺赦免。除了神的忿怒移除之外，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基督的死对我们的宣告。
    某些范例中救赎与宝血的概念结合，因此更加结合此理论中可能的关联。某些手稿可见此关联，如以弗所书 1: 7 和 歌罗西书 1: 14。在希伯来书 9: 15，救赎的关联是新约的建立。在希伯来书 9: 12，永远赎罪据记载为其结果，因为他 (基督) 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
    救赎 (redemption) 有一个相关用语是 [ekagorazo]，在述及救赎的意义时出现两次。「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 3: 13) 我们虽未得悉基督如何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但是得悉此一理解基础：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控制，因为我们活在新约下，旧约已经过去。在加拉太书 4: 4-5，我们得悉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我们受到「收养作为儿子」，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 3: 29)，因而也是信约的继承人 (加拉太书 24-25)。
    另一个关于救赎的段落肯定有助于圣约的了解；提多书 2: 13-14 述说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 (救) 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救赎」是什么意思？ [lutroo] 这个词意指释放或救赎、付出代价或赎金以得自由。现代人只以鉴识概念来看救赎；只以最初概念来看洁净。在新约的救赎中，我们以神子的代价脱离我们的罪恶，他用他的生命立定此约；我们因神的灵持续待在我们心中作工，而得洁净。 

    有一个相似的字 [lutron] 出现在四本福音书中两次。耶稣说人子来，「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 20: 28, 马可福音 10: 45)。我们并未得悉这份赎价要如何收取；我们可以争论此为圣约的观点诠释，而提及的赎价是指耶稣惨烈的死，因而建立新约的死。
    另一个相似的字是 [antilutron]，出现在提摩太前书 2: 5-6。关于「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antilutron] 这个字翻译为赎价 (ransom)，或为赛尔的定义：「给出某事物以换回某人；某事物作为赎救他的代价。」将 [antilutron] 这个字与其后的字分隔，读来并不洽当。若我们从「新的圣约 (the new covenant)」的观点考虑此段落，此段落就大大有理。耶稣是神和人唯一的中间人，也是新的圣约的中间人。新的圣约之见证乃至于保证，在他的死亡与复活之时间点来到。
    但我们要考虑的还有两个相关字：[hilasmos]、[hilasterion]。前者出现在约翰一书 2: 2 和 4: 10；后者出现在罗马书 3: 25。关于 [hilasterion] 的翻译，不少争议在于它的翻译应为「挽回祭」(propitiation) 或「施恩座」(mercy seat)。
 更具有意义的争论在于这两个字的翻译应为「赎罪」(expiation) 或「挽回祭」(propitiation)；其中一个关键议题是：上帝是否应该感到愤怒？此论据以赎罪为中心，但根据我们对赎罪的解释，此论据被错放了。愤怒真正的问题不在赎罪的时候来到，而是在审判的时候来到。新的圣约已建立，且提出上帝对人的爱。如果新的圣约被拒绝，上帝的愤怒就会出现。如果上帝的儿子被摒弃，而且立约的血液被亵慢，上帝的愤怒就会出现 (希伯来书 10 : 29)。
    「赎罪」(expiation) 或「挽回祭」(propitiation) 背后的基本意义是：赎罪 (atonement)已经由某种方式达成。希腊文字典无助于区别「赎罪」(expiation) 与「挽回祭」( propitiation)，因为阿恩特和金瑞契将希腊词 [hilasmos] 定义为：[expiation, propitiation]。

    此段落的重点在于处理我们的罪；基督本身是赎罪本质，也是赎罪者。我们的罪与我们分离；这难道不是新约所指？神不再记住我们的诸罪；它们在进入新约的时候就已赦免。这样的意义对约翰一书 4: 10 同属真实；神已赦免我们的罪，此乃藉由基督的死显示，作为新约的象征。
    第四，和好：这是新约的意义。莫理斯声明：「新约对于和好的动词形式和名词形式 (reconcile, reconciliation) 等用法，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究竟在和好的过程中，神可以算是与人和好，或和好的过程只是人与神和好。」

    人使自己疏远了神，这点清楚可见。罪造成了一道陷窟，人需要桥梁。新的圣约订立后，道路为人敞通。这样的意义对以弗所书 2: 16 同属真实：「两者结为一体」、歌罗西书 1: 21-22：「你们从前 . . .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 5: 19：「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倒是没有指明神与人和好的陈述；然而，此义隐含在字的一些概念里。神不曾也不会容忍人的罪；在某些概念里，他与人和好是凭借着他将人的罪移除之意愿。我们的观点并不因此小看罪：相反地，罪是如此严重，只有神能够将罪移除来容纳人。在此种情形，我们有了相似的模拟；新约与旧约。神在献祭的律法制定以前，即与亚伯拉罕立定一约。亚伯拉罕因为对神的圣约存有信心而得神接受；立定此圣约的工作需有动物的血液流出 (创世纪 15 : 8-18)，作为它的创立。我们的解读并非亚伯拉罕透过献祭赢得神的喜爱；而是亚伯拉罕得神接受、赦免、被神容纳，而此圣约是给予亚伯拉罕的标记，告诉他该发生的都是真的。
    在新的圣约里，我们有类似的故事。神透过他儿子的位格订定了新的圣约；人将被神接受、罪被神赦免，都是蒙圣约的基础，圣约是以基督洒下的血建立。我们从前与神疏远、与神为敌，而且是罪的孩子，被应许得着神的赦免，也得着新生命，这是透过圣灵的重生，而圣灵是新约的应许，唯一的条件就是接受新约。
新约的涵义
    我们已讨论新约与许多专门用语的关系，现在我们应该开始讨论新约与耶稣角色之其它概念的关系。
    首先，基督的死作为新约的创立，这事达成神永远的旨意。
    关于神永远的应许 (Relating to the promise of God from eternity )--- 救赎的事是恒古以前发生的事。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以弗所书 1: 4)；而基督的生命与死亡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在时间和空间里的展现。提多书的引言述及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提多书 1: 2)；基督舍命与将命取回的权柄只来自超越的父神 (约翰福音 10: 17-18)，但是他来的旨意是要为我们把命舍了，正如他说：「成了！」(约翰福音 19: 30)，代表旨意的完成。保罗说他自己是一位传讲奥秘的人，此奥秘现只透过基督启示 (以弗所书 3: 3-6)。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加拉太书 4: 4)。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罗马书 8: 32)。耶稣从受遣来受许多苦的观点，形容他的生命 (路加福音 17: 25)。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路加福音 19: 10)；这也是他道成肉身之前的旨意。从他的青年时期，他就知道什么是关于他的父亲的事务(路加福音 2: 49)。他部分的任务是要毁灭魔鬼的工作 (约翰一书 3: 8)；他藉由圣灵的恩赐进行这任务；圣灵更新且指导我们的生命，给予我们恩典来克服困难。
    在腓立比书经典的段落中，保罗述说基督虚己的事；基督舍弃天堂的荣耀，为了带救赎给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腓立比书 2: 6-11)。在他里面居住的是神自己完整的特质，借着他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 (歌罗西书 1: 15-20)。
    以上与许多其它数据可用来显示基督的生命与死亡是神的工作，从恒古以前就已预定。从建立新约的观点来看基督的死，我们能在律法和恩典两教规方面，评理神对他自己子民的安排之正确性。
    关于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 ( Relating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man)--- 圣经对罪的观点是，在亚当里发生了某件彻底的事。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哥林多前书 15: 21-22)。虽然创世记第一章并未描述一个圣约，相同的元素存于该处。
    亚当自在的行为有如创世纪 2: 16 所表达，但可与创世纪 2: 17 的「你不可吃」作比较；这两个经节隐含顺服与反叛的关系。如果我们假定圣约关系的参照处，我们可以结论圣约关系是遭到罪破坏的。神的子民有时再度肯定他们与圣约的关系，然而后来又免不了偏道犯罪。正是因为以前这些圣约的失败，有人预言了一个新的圣约。旧的圣约无法使人成为公义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之灵是道理，使信徒脱离旧约的律法 (罗马书 8: 2-4)。
    在建立新的圣约时，耶稣用独特的方法做事。身为第二个亚当，他没有犯罪 (希伯来书 2: 17; 4: 15)，所以能够帮助软落的人。透过基督与他的圣约果实，人有了关系和人格的恢复。透过基督的灵，人的「知识获得更新」(歌罗西书 3: 10) 并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 4: 24)。这些都是圣灵透过新约关系居住的结果；耶稣做事的独特方法在旧约并不多见。

    使徒在传讲时曾经宣告：「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使徒行传 13: 27-39)
    关于神与亚伯拉罕定订的圣约 (Relating to the covenant with Abraham )--- 与亚伯拉罕立定的圣约是新的圣约之预示，在新的圣约下万国皆受祝福。保罗给外邦人的基督徒捎信写到：「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艾萨克一样。」(加拉太书 4: 28 ) 亚伯拉罕相信神，而神因为这信接受了他。救恩的本质未改；在新约下，救恩是藉由信心，正如亚伯拉罕的约。这个保证现在得到确认，因为有了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但是接受的方法仍然相同。希伯来书的理解则是当作者写到：「圣灵也对我们作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又说『我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希伯来书 10: 15-18) 可见亚伯拉罕的真正后嗣是信上帝的 (罗马书 4: 13-17)。耶稣的意图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马太福音 5: 17)；正因如此，应许的圣约透过单单一个基督完成。
    关于基督徒的殊荣 (Relating to Christian privilege)--- 圣经依据后来的圣约 (即透过基督建立的圣约) 应许的元素来描述基督徒的特权。根据保罗，神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哥林多后书 3: 6)，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哥林多后书 5: 5)，这正是先知关乎后来的圣约作出的应许；神在信徒中间居住 (哥林多后书 6: 16)，正如圣父曾经应许立定新的圣约。透过新约的益处 — 神的灵，人才有可能战胜罪、撒旦和死亡。
    第二，新的圣约实现宇宙意义；赎罪的古典看法功在提出基督战胜了邪恶和黑暗的力量。赎罪以后，世界就不再是由黑暗和撒旦掌控，而是在基督的统管之下。此处的强调，在于人从邪恶力量的解救。
    以欺骗为中心思想的专门用语稀奇古怪，经常用来表达基督的肉体内藏着他神性的鱼钩。然而是新约赋予基督的死之宇宙意义更加充分的意思，而不是古典观。新约得着建立后，透过圣灵居住在信徒里，他们从罪的解救成为可能；在旧约下的信徒是未曾如此的。依可能性而言，在新约下的信徒战胜撒旦所有的试探和骚扰。虽然信徒仍须面对生命中的试探，而有时候屈服于它们，但是信徒有圣灵的力量在他里面，来克服生命与死亡。叫基督复活的相同力量也要叫我们复活 (哥林多前书 6: 14)；因为这新的圣约，「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约翰福音 12: 30-33)。希伯来书的明证是基督借着死 (新约的建立)，他败坏那掌死权的，并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一生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 2: 14-16)。
    我们重复，这些战胜的益处在在都是与新约有关之应许的结果。在新约的关系中应许的圣灵，让胜利成为可能。
    第三，其它观点有的部分异议和问题，新的圣约之概念没有。关于赎罪，有个所谓客观看法的常见的异议和问题，在于基督的死之涵义。如果我们已受基督的死救赎，为何基督徒还将一死？肯定的是，如果基督的死能救赎人，人可以据理推论到，他的死尚未达成全部的救赎，最多只达成从属灵的死逃离的方法。为什么人的生理本质依然受到死亡的牵制呢？这个问题若从赎罪的传统观点来看，没有答案。
    新的圣约不受此问题的困扰，因为基督的死是基督信仰战胜死亡的保证。此圣约特别关乎罪的赦免和圣灵的内心存在；此圣约的保证是这些，而不是生理的解救。
    有人提出意见反对赎罪的满足理论，罪在耶稣受死的十字架面前要如何赦免呢？想必然，人认为基督的死亡很有重要性。如果人只能在耶稣的名字里得救恩，非他不行，怎么耶稣在死之前，还能给赦免呢？就我们的观点，这没有问题。神在钉十字架前赦免，钉十字架后也赦免。这赦免是根据悔改和对神的信心，至今依然是如此！天国的宣道在本质上与先知的书没有任何不同；宣道是要叫人悔改，人悔改就得罪的赦免 (路加福音 24: 47)。自从耶稣的时代以来，应许的新约对悔改的人意涵更大了。他在新的圣约有更大的保证 (希伯来书 7: 22)，因为神，他在子的位格中，给着他慈爱的保证，比旧约圣徒们所知的更好。
    传统理论受忽视的方面是说明旧的圣约如何达成，新的圣约如何开始。大体上，新的圣约之建立只获得少许注意。人认为新的圣约已建立；然而新约 (新的圣约) 如此命名的事实是重要的。关于旧约的不足与新约因基督的死之建立，希伯来书的内容说明不少。
    另一个问题关乎某些理论，例如安瑟伦、约翰・加尔文和古典论，神为何不能纯粹原谅人，有如他命令人要原谅他人？依据新的圣约，这不造成问题；就其观点，人看见神宣布他的赦免之事实。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因为人无法也不会接受神赦免的事实。能赦免罪的除了神还有谁？没有什么能阻挡赦免的道，除了人这部份的不信。苏西尼 (Socinus) 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是给了错误的答案。他想知道为什么上帝没有满足就不能原谅；就他的观点，基督的死没有必要。
    新的圣约对于神的赦免之论，没有满足或荣耀的回复。神的荣耀没有受损；在他对人赦免的态度中，他本身的荣耀没有增加或减少。神子的死并非苏西尼所想的没有意义，反而是神与人建立新的圣约之方法；他的死是有意义的死。
    苏西尼理论的难处是赎罪什么都不算，而救恩还需达成基督给的高道德准则。对他而言，宗教的意思是「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行为」。
 但在新的圣约里，救恩凭借的是单纯的恩典；我们的赦免是神授的。此圣约有着圣灵的益处，全属神的恩典。
    埃布尔拉德的问题对于受刑罚和满足理论是真正严肃的问题，他问：「无辜圣子的死何以如此取悦圣父，让他透过这件事与我们和好，而我们的罪过却是如此深，要无辜的主为我们死？」
 埃布尔拉德此问题的基础在于先前提到的「三位一体的错误观念」。此问题就新的圣约之观点没有意义，因为就是神在圣子里与人和好的，他以建立新的圣约显示和好这件事。
    我们现在来看莫兹利 (Mozley) 的标准，以作为本章的结论；赎罪必须对圣经的意义、道德良知、基督信仰的经验等，作公道的评论。我们明显看出，新的圣约具体传达新约所有专门用语的意义。新的圣约确实建立符合新约道德良知的教义，它在基督信仰的经验方面也是真的，因为它论及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明证，告诉我们经验是如此。





第九章 人的本质tc "IX. The Nature of Man"
    没有基督的信仰作为前提，我们个人什么都不是，不然就什么都是。在基督的信仰里，人在自然和时间的过程之中，从作为受造物的无意义，乃至藉由维持他的生命之神的慈爱和权能，提升成为有意义；但是据理解，他作为自由心灵的意义次属于神的自由。
           Reinhold Niebuhr (尼布尔),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人的本性与命运》
    无庸置疑，没有什么比说第一个人的罪造成那些人也有罪，还能震撼我们的推理；那些是如此远离罪恶的起源，看来不会参予其中的人。这个传递我们看来不单是不可能，也非常不公正 . . . . 的确没有什么教义比这一条还能无礼的触犯我们；然而，若是没有这神秘、最难理解的事，我们连自己也无法理解。
Pascal(巴斯葛), Pensees《冥想录》
    人可以在无限的退化中超越自己，除非在神里，不可以发现生命的尽头，这个事实是他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之标记；与他的这个能力紧密关联的是他的倾向，他倾向将他部分、有限的自我以及部分、有限的价值化作无限的美好。他的罪存在于此。
        Niebuhr(尼布尔),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人的本性与命运》
人最终的罪，路德确实说，是不愿意承认他是个罪人。
                       Niebuhr(尼布尔),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人的本性与命运》
    人的教义经常呈现在人类学的标题下，因为诸多理由而重要。首先，它这个主题能够用以与不信的世人作长篇讨论，因为不信的世人也是人。第二，人所相信关于人的事，将形成历史的绝多运动。你我只需要来看看三个人就好。
    要了解求得权力的本能需要，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是我们必须认识的人，此需要亦可见于德意志第三帝国或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数百万人的心中留下他的印记；只有他对「人」的观点才是重要的。让马克思特出的主要不是对于经济的强调，而是「人类尊严和正义的想法、人类身分和社会典范的想法，以及了解人类存在的历史本质」。
 最后一个人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给予我们人的观点是从性的本能理解，人成为人的本质则必须从这个观点诠释；显然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形成他的一生」。

    因此人类学科之间存有此一区别，用以下的方式可明显分辨。人类学科有科学人类学，尝试揭露人的历史存在事实。人有一个值得了解的历史；人类一直以来居住的世界，是可以观察的。人的生命受到科学观察，必不得视其无用。人在生理上与化学上为何，经常创造性地影响他成为什么。
    哲学人类学对于人的主题非常感兴趣。人是什么？生命是什么？他的身体是什么？他有没有灵魂？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属于哲学的兴趣范围。在哲学人类学和神学人类学之间存有可观的兴趣一致。后者的独到处是在启示里寻求对人的特殊理解。它得用圣经查询它接受的足量知识。神学人类学不同意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说的谚语：「研究人类的正确途径是研究人(意为研究人类的主要方面是研究和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如果这就是我们可以进行的一切，我们的任务是相当失望的。尽管有诸多误解造成这概念，圣经对于人的概念最终才是你我可得，最实际和最乐观的一个。
    有两种方法可处理圣经里关于人的基督教义。首先，一个人可以集合圣经里所有关于人的陈述，然后将他们依序汇整；这是最常用的方法。但是由此观点来了解人，有一个问题。要是有罪的人不是人的曾经，我们该如何才能了解，人现在该是什么？了解人的模式在哪里？即使我们有可能将人类学建立在汇整的数据上，依然缺乏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连接环节。「我们没有什么立据可从圣经概念里有罪的人之任何特性描述，来推理神造之人的真实本质。」

    另一种方法将从此「人」耶稣开始，他是此真正的人。「单单此人耶稣的本质，就是人类本质之问题的锁钥。此人真是人。」
 依此情形，人类学取决于基督论。藉由看着耶稣，我们看到了自己。「在他里面，有不在我们里面的平静和清晰。在他里面，是神创造的人类本质，没有折磨我们的自我矛盾，没有我们藉以尝试从我们的羞辱中逃脱的自我欺骗。在他里面，是没有人类原罪的人类本质。」

    这种方法有其价值。我们对第一个人(亚当)知道的不多，但是这个人(基督)在历史的发展中闪耀。也许「基督是第二个亚当」这个说法给了一个评论。「基督因信得神接受，作为神的性格之启示，而同样是他，也被视为人的真实性格之启示。」
 了解基督时，我们知道我们该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人的教义之专门用语。
人的创造
    人出现在地球的表面是我们都接受的事实，但人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这两个问题则不大容易说定。在过去，神学家接受创世纪的陈述，毫无他问。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有了新的问题；而现在，神学家经常从人的过去之科学数据开始讨论，然后尝试将圣经陈述勉强带入他们的科学说明。然而真正需要的，是两种学科—科学与宗教—接受让对方着手进行恳切的研究。



创世纪 1- 3 是历史或神话
    人的教义里有个决定性的议题与创世记的早期几章有关。你我该如何了解这几章？它们基于史实吗？在那话语的深刻感觉里，它们是否为神话，表达关于人的深度神学真理？你我至少有三种方法来对这几章作考虑。
    传统方法 (Traditional)--- 关于神的创造活动之描述，创世记的早期几章之传统观点将其归纳成为六日，一日二十四个小时。人在第六日受造，年龄上很年轻。在公元前4004年发生的创造想法，从大主教乌色尔的时代以来，一直很有影响力。但当许多科学家进而声明人类的年龄要更早，可以想见的是这两个学科冲突了，有些事必须淘汰。某些基督徒放弃了创世记的早期几章之传统观点，某些人放弃了科学，而自限他们的信仰，还有某些人寻求些不同的方法。诸多建议已提出，其中太少具有优点，例如旧司可福圣经的间隔说。支持年轻地球概念的，有个当代运动叫作创造论研究机构。他们这一群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共同合作，为了质疑达尔文主义的诸多假定；我们现来讨论在神学界对此最居高的两个争论趋势。
    创造在六日内启示：创世纪提到的六日，是六个二十四小时的日子，在人类历史的某一点，神在这六日内告诉人创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真是年代久远。神一天一天告诉人这个故事，每一天的内容，人可能把它写在碣石上，相似于巴比伦人写他们的故事版本之方式。正因最早的希伯来人来自巴比伦文化，可以预期的是文体上有相似性。在这六日内，神告诉人过去的故事，其中并不关乎地球的年龄或人类的年龄。创世纪的真相是人类生命的真相，从神身为创造主开始。 有人也许觉得创世纪从简单到复杂的陈述，与地质图之间有很广的相似处，但是创世纪并不提供年龄因素的指示。
    这个看法的优点在于：( 1 ) 它不因任何年代史扰乱；( 2 ) 它可能与科学的真相达成整体的协和；( 3 ) 它维持一个「日」的概念之完整性，据理解希伯来人对于日的概念是一夜一昼；( 4 ) 它符合我们对于这远古文化的了解。

    创世纪是一个神话：不幸对许多人，「神话」这个字意味虚拟的事。这个字有许多意思。神学家用这个字说明一种文学类型，或凭借，是可以表达深度神学真理的，如这个字可对人的本质与存在之真理作最深度的表达。
    如果我们接受创世纪的故事为神话，它就成为每个人的故事。也就自从人的存在以来，它是人的故事；未来，它还是人的故事。人始终面对是与非的议题，必须在它们之间作选择；这个故事指出人一再选择罪的事实，反了上帝。保罗・田立克说：「创世纪的故事，第一至三章，如果作为神话来看，可以指导我们描述：从本质的存有(essential being)到存在的存有(existential being)之转变。此神话最为深度且丰富地表达人的意识中存在的疏远；并提供结构来着眼处理从本质到存在的转变。」
 创世纪的陈述变成人类生命中每一天的故事，而非很久以前曾发生于人的一件事。从神化的观点来看待此陈述，有它的价值。它避开了传统宗教理论的问题(将于随后讨论)，其中亚当的后代看来要承担他们从未犯的罪过。但为什么每个人都曾到过个人背叛的点；关于此问题，它并没有适切的答案。我们将于随后讨论。
亚当是名字或名词？
xe "Adam" 

    此问题与前一阶段紧密关联，而有二个观点在此角逐。首先，亚当不是一位历史人物的名字，而是意指男人。此观点为亚当(Adam)这个字其实根本不是专有名词，而是意指男人的一般用语，如人类。直到 3: 20 给予了女人一个适当的名字，夏娃，相同的规则才得以应用在女人上。因此结论是：创世纪的提及并非意指一个特定的人，而是提供每一个人的故事。
 保罗・田立克肯定这些早期的章节是神话，并将它们诠释为「有梦想的不知罪」状态；这些陈述谈论的不单单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间和万地之前的潜在性状态，未来也将潜在。
    第二个观点为亚当确是一位历史人物。属实的是，圣经修订标准译本将英王詹姆斯译本用的这个字，亚当，翻译为「人」。前者的旧约到创世记 3: 17 之前从未提及亚当，以后仅于 3: 20 和 5: 2 提及。亚当这个名字只在福音书里用过一次(路加福音3:38)，使徒书信则提供教义架构，将「亚当」的初次罪过与第二个亚当，基督的顺服作比较。

    反对亚当为历史人物的异议有三：( 1 ) 早期章节的文法使用；( 2 ) 将亚当视同为古老原始人的问题，基于科学对他的「所知」；( 3 ) 罪既定的问题，与罪的传统教义有关，其中人类为亚当的罪受审判。这些异议虽不是不能克服，但必须解决来回复此观点的重要性。
    也许还有第三个观点可以介绍，但不是广泛持有的观点；我们可以藉由维持前两个观点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亚当理当意指第一个历史人物，毕竟人类总有一个起源。亚当的故事理当也可以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每个人都可以在故事中看见自己于「是与非」之间作选择。要马儿好，何不让马儿吃草？
人与动物
    我们先延后讨论人类起源时间的问题，来讨论人与动物的不同。你我可以比较人与其它高等动物之间的诸多生理相似点；然而人有较大的脑和直立的身躯，他的拇指和第一指(食指)是朝着不同方向长的，这些都是重大不同的生理特性。「人是唯一能把自己立为目标的生物。」
 人可以『看』自己，而且除了自己之外有世界的知觉；这反映人的理性本质。虽说动物有可能作有限的推理，但是惟独人才有「抽象和概念化的能力」。
 动物不可能创作哲学和神学的书。
    宗教和道德的领域是人特有的。虽然一直以来有人走向偶像崇拜和宗教腐败，人无疑是唯一敬拜上帝的生物。只有人可以承受道德议题的责任；只有人可以成为杀人罪犯。卜仁纳说人类本质的表达，就是渴慕某事，「为了自己的缘故渴慕心理的事、为了自己的美丽渴慕美丽的事、为了自己的美好渴慕美好的事、为了自己的真实渴慕真实的事、为了自己的圣洁渴慕圣洁的事。没有动物对死者有尊敬；人对死者有尊敬，且在此之前，人的本质已经存在。」
 俄尔(James Orr)强调人理性的宗教与道德能力、人的演说能力，以及人在「美术、制度、科学」方面的持续创造能力。
 人再怎么相似于其下的生物，他与牠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同意卜仁纳说人的人性之事「不可能从动物王国衍生而来。」
 心灵的出现还需要「心灵」来解释。
人的年龄
    人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长度在传统思想上需要革新。不幸地，大主教乌色尔的年代学已经受人加诸于圣经，经常被视为圣经的一部份。曾经令人熟悉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据称是人的受造时期，是将旧约中的世系谱加总算出的结果；这不再为人接受了。甚至连非常保守的华菲德都写到：「关于人的年龄多古老的问题，其本质上没有神学的意义。」
 圣经并未给出人类创始的年代，其世系谱的用途仅在于提供世系线的参考，而非世系时间长度的加总。关于世系谱，华菲德随后讲到：
    「他们整齐的世系排列经常是简括的呈现；而据我们所知，在创造与亚伯拉罕诞生之间所测的间隔时间，与其是 20 个世代 (约莫 2,000 年)，可能为两百个世代 (约莫 20,000 年)，甚至可为 2,000 个世代 (约莫200,000年)。总而言之，圣经的数据无法指引我们估计世界创造与大洪水之间经过的时间，以及大洪水与亚伯拉罕的圣召之间经过的时间。」目前为止，若以圣经的声明为意，我们应可假设不同的时间长度介入这些事件中；除此之外，这些事件看来都言之有理。」

xe "Man's Age"
    如果你我要接受关于亚当的圣经陈述，将其认定为史实，你我则必须调整对于过去的设想。我们不能设想亚当身着蓝色哔叽西装，拥有现代人的一切便利；相反地，我们必须用「原始」这个字来描述他的存在。如果亚当是第一个存在的人，他的原始状态想必更早于其它的原始人类，例如尼安德特人。在到达特定科技进展之前，人曾经居住原始的居处、创造粗糙的工具、建立某些生存的手段—第一个人要学的可多着呢！虽然有些人否定亚当是史实的第一个人，第一个人总得在某处开始出现。无论他从何时开始出现，他一开始的状态必定是原始的，这才是设想的真正感觉。然而再怎么原始，他也是人。
    我们也见有些人否定史实的亚当与原始人之间，任何可能的识别；卜仁纳正是其中之一。他这么做是为了坚称这些原始人，没有年代记载连续性可到达以色列的历史。他接受创世记里亚当的故事为每个人的故事，所以不在乎人类或任何生物的年龄。
    不同的数字曾提出来说明人在地球生活的年龄，最古老的回溯大约是五十万年，这个数字也许挺高，但是话说回来，尼安德特人似乎在大约十万年前，就有某些宗教生活。安全说来，数字愈是回溯到过去，其确定性愈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人绝非最近的存有。你我别忘了北美洲早至公元10,000年前就有人，而农业似乎早至公元8000年前就已发源。
    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只有上帝知道人类的年龄多大；我们没有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生日宣明。人类学家受到了达尔文主义与人类出现的缓慢发展之影响，其中有些所见认为这个过程过了 1-4 百万年。也许较为吸引人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才开始的研究，当时是将来自世界各地女性的粒线体DNA(mitochondrial DNA, mtDNA)用在所谓的「夏娃理论」里，其诸多调查将人类女性的年龄回溯至，或多或少，大约50,000年前。
进化与创造
    任何xe "Evolution"神学领域之人的教义应当考虑此主题，进化。这么做等于自讨误解、误释，但如果一个人要攻击进化的教义，他无疑会被贴上蒙昧主义者的标签，比作从反近化时代残留至今的余物。现代科学是如此有威望，任何人看它教义时若是多加怀疑，等于是自找麻烦。
 尽管如此，评论仍必须有的；但是，不能单靠宗教的动机引起。若是有任何见效的评论，必须来自科学界，或在逻辑上的瑕疵。
    也许意见交换的一开始应该先着重在定义上；进化作为专门名词是有是瑕疵的。在生物学家之间，它的模棱两可其实再明显不过。进化到目前为止意味二件不同的事—进化凭实与进化凭信。
    进化凭实：这是关于种类之内改变的理论。一个种类之内的彼此个体虽然互有微小差异，但是非常相关。此方面的进化概念包括两个种类的混合产生第三个种类，例如金翅鸣莺与蓝翅鸣莺的混合产生了杂种，劳伦斯鸣莺。这类型的进化是已证明的事实；是已被观察和核准的事实。
    这样一来，进化不对神学造成问题。但是因为关于此专门名词「进化」的模棱两可，生物学家应该采用另一广为流传的专门名词，可以持续且广泛地使用。也许建议他们与其使用「进化(evolution)」，不如使用「发展(development)」。进化争议的来由，是关于此名词的第二个意义。
    进化凭信：生物学的发展可能与生物学的进化相对。前者是根据事实，后者需要信念的推动。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总结此信念的概略陈述：「进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却是由不连续的小突变步骤组成。从进化的连续性推断而出的常理是：中介于现存生物的基因型过去也一定存在。假设人与最简单的病毒真的是共同祖先的后代，那么，如果过去所有存在的有机体变成化石、得以回复，我们将可见到，中介于人与病毒的生物基因结构之完整的连锁。」

    对于此信念的概略陈述，你我怎么说？一方面进化论者频繁地以教义形式作出信念声明，另一方面却承认他们别无其它证据来支持声明。你我不妨看看以下的声明：
    「此证据决定性地显示人从非人的祖先进化而来，虽然我们对于这些阶段，进化过程发生的阶段，只有零碎的信息。」

    迎求支持此信念的证据仅为化石余物。然而就此事，多布赞斯基声明「灵长类的化石纪录很不凑巧是不足的」。
 没有关于人的中介化石余物，而且根据多布赞斯基，没有超越「单一人种或类人种类」的证据。
 但这一方面受到承认，另一方面进化论者之信念的声明却说，这是决定性的。
    若是以较为坦率的心态，一个进化论者应该坦率地承认：「我说人是从一种类猿的生物进化而来的，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我的信念，但是我相信—许多人也和我一样相信—此事确实发生。我虽无法证明，但借着将进化之发展理论的事实应用于化石生物的出土，我相信生物是这样进化的。我从已知的事实推理出未知的事，从而在此信念上建构我的理论。」
    这可不是进化论者一般有的坦率。通常一个进化论者不会这么好意地分别他的事实与信念，因此才会有进化论模棱两可的议题。然而，进化凭信已受到以下问题的批评。
    1. 第一个问题有关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之表示面临了巴斯德的格言(the dictum of Pasteur)： 目前「生命只由另一先以存在的生命产生」。
 可能是巴斯德的「法则」在生命的起源行不通吗？科学哲学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结论：法则不会因为年代而改变。自然的法则如果有错，时候一到可以证明出来，但是一条真法则不会仅基于时间的改变，而变成无效。如果巴斯德的法则是真的，这对于进化学者目前设想之生命的起源，便成了一个议题。
    有两则经常提出的建议，但是它们还不足以使大部分的进化论者信服。第一则说「复杂蛋白质和核蛋白质的自发形成」引起早期的生命型态。多布赞斯基尽管宣称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他推动其信念表示，有数十亿年期的时间，再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也会发生，而且确实发生，依其信念的假定，生命就这么开始了恒常的进化。  

    第二则建议说病毒是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链接，但这说法也有问题，因为病毒的本质是寄生的，而且「目前未知任何自由生存的病毒」。

    对此，许多生物学家的诚实之策是承认，关于最初生命型态的起源，他们的确面临复杂的证据缺乏，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理论的信念，使他们得以设想生命以一种方式产生，证据在现今阶段是有限的。有些生物学家广达他们的信念，如辛普森(Simpson)言之，「虽然许多细处尚待解决，生命的历史之客观现象，已然明显，是可由纯粹唯物论的因素来说明的。」

2. 第二个问题有关化石纪录中出现的生命：生物进化论者的一般结论表示，所有主要的生物门出现在寒武纪，大约五亿年前，这个时期持续大约八千万年。生命的出现是骤然的，化石并无纪录可建议寒武纪之前之生命型态的型态；除此之外，辛普森指出一个事实说，这些生物门「根据增长的复杂性，未以预期是『正常』的顺序出现」。

    借着将已知应用于未知，将目前的事实应用于过去的未知，一个进化论者可以假定在寒武纪的生命型态出现之前，生命即已进化；但是他没有证据，应该承认他的信念介入他的理论。就在此点，进化论者与创造论者相遇。双方都能确定寒武纪出现了生命；前者言明他的信念，表示生命在寒武纪的生命型态出现之前已进化，而后者可能声明，生命的突然出现也许意味神在我们指称的寒武纪创造生命。信科学的人不信 「神迹」
，但是目前对于生命从无生命产生的信念，他需要神迹的道理，和信宗教的人需要神迹的道理是一样的。双方都应该知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双方都在做的是信念的陈述。 

    3. 第三个问题有关生物机制：就算为了论据的缘故，假设生命是由一些简单细胞进化而来的，要解释如何发生还是很困难。信念再度介入了进化论者的设想；有两个建议除了立场相对，本质也有难处。大多数的生物进化论者之意见是，新的种类「透过小突变的选择和固定而起源」。
 多布赞斯基有话反对此，他声称「突变不会产生新的种类。果蝇的突变体依然是飞蝇，它们属于果蝇的同种类，果蝇则是他们的前代属于的种类」。
 第二个意见是—新的种类的发展之发生乃藉由大突变；这个意见的辩护者有戈尔德施密特(Goldschmidt)。这倒是成了爬虫类的蛋孵出雏鸟的可能性；与此可能性相对的是大多数进化论者之一般意见，「藉由单一突变阶段而产生的大突变，在生物世界的发展中为
为罕中之罕。」
 造成突变的是什么，以及如何造成突变，依然是未解答的议题。
 解答也许来也许不来，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令人接受的良好理论；进化论者的信念则是答案会来。
    4. 第四个问题有关典型的证明：特定类型的证明据称可以支持进化凭信：( 1 ) 来自重演律(recapitulation)或胚胎学(embryology)的论据；( 2 ) 化石的证明；( 3 ) 动物的分布；( 4 ) 比较解剖学与残留余物。就在他们已经用这些论据来支持进化凭信时，这些论据可能另有理解方式，是不支持进化凭信的。举例而言，扁桃腺和阑尾曾经被人视为没有用途，但是较近期的证明指出他们在人体内仍然有用，可制造抗体。  

    在此，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以另有理解方式回顾这些典型的论据，因为已经有人这么做过了。必要是在于注意另有的可能性，以指出典型的证明不一定支持进化论者的信念。

    5. 第五个问题有关减化论：进化凭信因被控是简化论而窒碍难行。简化论—将所有现实简化至一种思考模式，这长久以来是人在寻求理解中的一个问题。进化凭信尝试将人的生命史简化成单一理解方式；此尝试是可尊敬的，只是生命太过于复杂难懂。与此尝试立场相对的，是中介的生命形态尚未发现的事实。但有一段文在许多学院流传，用来表达作者认为「与其相信中介的生命形态从未存在，相信它们尚未发现才是比较理性的。」

    除此之外，简化论者的趋势看来与此证明相反：特定的生命型态经过了四亿年之久从未改变。小型的海洋腕足类动物，舌形贝，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他们或许假定它是从别的型态发展或进化至目前的型态，但是没有反证，所以就算有人假定它不是，同样是有道理的；这取决于理论的需求是什么。化石记录中缺少在目前之前、不同生命型态的证明；此外，经过了相似长久时间从未改变的例子，则在化石记录中无独有偶，而多布赞斯基和辛普森两人对此作了许多参照。

    简化论的议题是：我能够将我的理论带至多远？我能不能将关于种类发展的事实，加入同生物门的进化论或跨生物门的进化论？进化的信念会说你可以，但是可以的证明还不见踪影。
6. 第六个问题有关创世纪的「类」：生命最早的证明包含主要的生物门。只要进化论者不再坚持其围绕单细胞起始点的信念，进化论与创世记的宗教底本之间，或许会比起初看来还有更多相同之处。圣经记录神创造了「类(kinds)」，这个词没有确切的生物学同义词，但是具有的意义可与生物学广义词对应，如(生物)门；如此指出创造论者与进化论者之间原本的误解。创造论者理当承认相同生物门从简单至复杂的发展，但是否定某些进化论者作的信念陈述，表示生命有跨生物门的进化。此处的议题同于简化论的议题：在生物门的大体真相中，我能够将我论及种类的特定理论应用至多远？ 
    7. 第七个问题有关ㄧ位物理学家：有一位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是科学议题的作家，写了好几本书关于宇宙论的议题。他写到：
    「透过我的科学工作，我得以越来越相信物理的宇宙是由一股精巧性装置而成，如此惊异以至于我无法接受它只是一个残酷面。就我看来，必定有一个较为深度的解释。一个人想要称此深度为『上帝』与否，都只是喜好和定义的问题。此外我发现必然得到的观点是，心灵—亦即对于世界的知觉体认—不是无义也不是伴随自然而来的变异，而是绝对基础的一个事实面。」
 于是戴维斯提出此问题：「如果世界至少以大体而言是理性的，那么理性的起源是什么？不可能是单从我们的心灵发生，因为我们的心灵只反映已经存在的事物。」

    戴维斯亦提出关于正规进化信念的严肃问题。他写到︰
    「核糖核酸(RNA)或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分子，内部含有数以千计周密安排的原子，而且只要缺乏蛋白质，它就不能做任何事(特别是再生的事)，像这样的分子实在很难苟同它是自发进入存在的。同样不可能的，是核酸与蛋白质偶然同时进入存在，并且偶然找到一个高效率的共生关系。生命的形成藉由分子的偶然混成，这种高度的不可能性被荷尔(Fred Hoyle)比喻为一阵旋风穿过航空器工厂，将散乱的组件吹成一架可以运行的波音747客机。若说组合DNA的分子是偶然排列的，估计有很高的机会不利此说法，大约十至四万比一；这机会如同丢铜板大约130,000次连续都是正面。」

    戴维斯将机制改变的问题与起源的问题放诸于以下的观点：
    「诚如我们所见，所有的生命都包含核酸和蛋白质之间的合作。核酸传播基因信息，但是它们不能独自行动；它们在化学上是无作用的。实际的工作是由蛋白质执行，它们具有卓越的催化作用能力。但是蛋白质的组成是根据核酸传播的指示 .... 即使有一个物理机制被人发现可以组成一个DNA分子，除非其它的机制同时以相关的蛋白质包围它，否则它不会有作用。此外难以料想的是，完整的连锁系统仅在单一阶段里自发产生。」

    几页后，保罗•戴维斯注明：
    「灵魂的复杂分子之无尽的分裂与改造，然后在十亿年后形成小病毒是一个可能性；执行此可能性的概算是可能的。各种可能的化学组合之数字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有很高的机会不利此可能性，超过十至两百万比一。这是难以设想的数字，机会比丢铜板六百万次连续都是正面，还要不利。从病毒变成某种假设较为简单的复制基因可以大大改善机会，但是这样的数字还是不会改变一个结论：生命藉由偶然分子混成而自发产生，是非常不可能的事。」

    8. 第八个问题有关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 ID)：最近几年一个称为智慧设计的新运动开始存在。此运动的重要性亦即其目标，包含显示新达尔文主义的弱点和不适当，以及显示世界需要一个比自然主义更好的解释之可能性。世界与其复杂性的解释，需要某些智慧设计的理解。自从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人现在对生命的所知，要超越达尔文的所知太多太多。许多自然主义的生物学家作出反对智能设计的指控，认为智能设计提出宗教的问题；然而，反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人也有不信宗教的。但顿 (Michael Denton) 虽出版《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但是没有提出什么神学主张。比希 (Michael Behe) 则出版《达尔文的黑匣子》(Darwin's Black Box)，认为有些事物如此复杂不能缩减，所有的组件都要到位才能作用。捕鼠器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不能仅用一块木垫捉老鼠，或加一块金属夹也没用、或水平仪、或金属夹钩，只有让它们组合起来才能成功捉到老鼠，而分子生物学可说是此简单例子的复杂性之成倍增加。
    信自然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者与信智慧设计的人之间，基本区别可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常被引用的陈述中看出，「生物学是复杂事物的研究，看来曾为一个目的而设计」；信自然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者不认同此陈述。信智能设计的人看了相同的陈述，结论复杂事物曾为一个目的而设计。信智慧设计的人不作出推论表示上帝存在，但是坚信智能在复杂、信息丰富的生物学秩序中，获得表达。
    大量文献因许多人发展而成：Michael Denton(但顿),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进化论：危机中的理论》 (Bethesda,Md: Adler and Adler, 1985); Phillip Johnson, Darwin on Trial, (Downers Grove,Il: InterVarsity Press,1991); Michael Behe(比希), Darwin's Black Box, 《达尔文的黑匣子》(Simon and Schuster, 1998); William Dembski, Intelligent Design: the bridge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 and Design Inferenc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8) and Icons of Evolution by Jonathan Wells, and Jody F.Sjogren (illustrator) and others.
    有鉴于以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许多评论，但我们必须在进化论的第二面认清信念的面。有鉴于此，进化论者不应该瞧不起因为进化论缺乏证据，而拒绝或迟于肯定其理论的人。对于不相信进化曾如己所述地发生的人，那些人可能相信生命的出现与创始且引导生命的神有关，他应该给予相同的尊重。
    涵义较广的进化论存在武断的道德涵义，但看起来进化论者对此控诉似乎聪明应对，可见他们许多人便发展出进化的道德，将其写入书里。
    进化协同其倾向唯物论的联合趋势，与道德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人对于形而上学的想法—生命、人、宇宙、神的本质—与他如何过生命有直接的关系。代表性的人物有阿道夫‧希特勒，他以进化的教导高度蛊惑人，德国青年运动(German Youth Movement)也受到其教导观点的灌输。纳粹德国，部分来说，就是此事的后果。同样地，过去苏联正式倡议唯物论的进化观点。卡尔・马克思在1860年读悉达尔文之作，想要将他的《资本论》(Das Kapital) 题献给达尔文，但是达尔文婉拒此殊荣。同样地，墨索里尼曾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虽然确有其它因素影响这些人的生命和事件，但是一个人按其所想而有过其生命的方式，仍是不变的常理。
    有一位知名的哲学家再度提出进化存有的议题，他是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芝加哥哲学研究协会的理事；提出的议题如以下：进化将人假定为其它生物之间的一种生物。如果人有什么不同，也只是表面的不同，而不是根本的不同。如果人与兽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那么现在根据道德基础反对有害歧视的人，实将没有坚固依据支持他们的基准原则；他们的道德基础是：所有人类基于人性平等，在关乎他们共同人性的全部方面，应该受到平等对待。而在人类的历史中以革命的力量实行的社会与政治想法，可能被贬为空心幻觉，被视为应该停止的无庸之道。」

    阿德勒接着说到，各式各样的标准可能为了评估不同的人而起，他以此论据提问：「若是如此，优越人群为何不甘脆用我们现在对待动物凭借的辩解方式，来辩解自己如何对待落后人群？我们利用动物作为驮兽、我们为食物和衣物宰割动物、我们摧毁传染疾病或危险掠食性动物；他们有何不可凭借与此类似的事实与道德基础，然后奴役、剥削、甚至族杀落后人群。」

    就目前学界持有的进化，不允许人与兽之间存有根本的间断性—亦即，存有一个非物质的元素如精神或灵魂—因此进化无法允许人兽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意指人普遍设想的道德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所得的结论仅关于人类进化的到来。进化论者尝试为人类发展某种道德，但这事启不与进化哲学不搭调。他们的道德在发展过程中有了变换，从与上帝有关的是非对错，变成功能在于保存生命与社会和谐的行为体系。
    此立场的代之，是传统有神论的要义之重申，其中人是独特的人称、特别的创造、会与神永恒共享生命的存有、具有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只有这才是道德、待人平等、个人之特质、生命之目的或目的论的真正意义；这也才堪为意味深长的文明基础。
    最后的声明应该将这一切都指回人类起源的故事，这是我们在这一部分主要关切的事。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在地质历史的某个时间点，人出现在地球的表面上，这是唯一有意义的事。关于人「如何」来到，我们没有证据。那么，人如何来到？基督徒的信念敦促人照着圣经说，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没有化石证据可以给予我们神的指纹。进化论者的信念敦促人说，是从某种先前的型态进化而来的，但同样第，进化论者没有中介型态的蛛丝马迹。双方人马，必定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上帝的形象
    圣经声明人是依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 (创世纪 1: 26-27; 5: 1; 9: 6)。依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此不意指一个实体形象。倒是有些人，如摩门教徒，会说上帝有一个身体形态。以身体形态来冥想上帝，不但是滥用圣经，也是误解神人同形论之表达的使用。神的手臂、眼睛、耳朵，此类的陈述是神人同形论之陈述；也就是说，为求沟通的缘故，以人类的陈术语陈述上帝。圣经亦述及上帝的翅膀、上帝是盘石，但是不会有人想要照字面解释这些陈述，这可不比他们照字面解释其它处，因为这是说不通的。耶稣说上帝是灵 (约翰福音 4: 24)，而单独是灵就能做上帝的工作；单独是灵的陈术语就能传达上帝的存有之最高意义。将上帝想成实有的身体，等于是去否定耶稣的话语。
    第二，上帝的形象已根据性质或实质而定义。柏克富总结人依上帝的形象包含：
    「... 人的灵魂或精神，也就是朴素、灵性、不可见、不朽的性质。( b ) 人为理性与道德的存有之精神力量或能力，亦即智力、意志以及它们的作用。( c ) 人的本质之智力与道德正直，表现在真理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以弗所书 4: 24; 歌罗西书 3 :10)。( d ) 人的身体，不是有形物质，而是灵魂合适的器官，分享灵魂的不朽；亦为人的仪器，能藉以对从属的创造实行统治。( e ) 人对地球的统治。」

    第三，罗马天主教神学普遍在形象和样式之间作分别。罗马天主教作家一般根据爱任纽(Irenaeus)，他在第二世纪作了此分别。上帝创造第一个人，给他二个生活的类型：对应于形象想法的自然生活，以及上帝的样式之超自然生活。超自然生活是由祝圣的恩典组成，伴随希望、慈善，以及正义、慎重、节制、刚毅之道德质量。
 当人犯罪，他失去了超自然生活(或样式)，而保留自然生活(或形象)。上帝的自然形像包括灵魂的自由、灵性、不朽。
    对于以上罗马观点的评估，第一个反对问题在于区分形象与样式的合法性。此分别根据的是无根据的文法使用，因为希伯来语言本质上是相当反复的，而反复性流露想法的充满，并非人之性质构成上的区别。第二个反对问题在于罪对人的本质做了什么。卡尔・巴特这句话说的对，人「不可能达成神给予自己的、人类本质的，任何根本改变」。
 再一次，他声明：「罪不是创造的。」

    罪的作用指出多马学派(罗马天主教)与改革思想之间的基本区别。罗马神学家会说人被剥夺；亦即，他的超自然生活已被夺走。改革学派声明人已经堕落；亦即，人的行为弥漫着罪。多马学派的立场意味着人是因为受到罪的恶化，所以现在的本质是不完整的。  

    第四，[imago dei] (神的形象)不是一个物质，而是一个关系。这个概念能以康德的格言作为起始：一个人是一个有责任的存有。你我不能将人视为与神隔绝、自我完整的个体。反而，他是神之社群的个体，他在对神的责任中有他的意义。罪不会删减他的责任；相反地，罪愈大他的责任愈大。因此「人的自由，从不是在上帝面前拒绝接受自己责任的自由；从不是犯罪的自由」。

    此观点有某些好处。首先，所有的人都是依上帝的形象平等而造—他们都是有责任的受造物。天分的不平等增加个人在神之社群负责任的需要。第二，人无法改变他罪的本质。他也许否认有罪，反抗他的创造主，但他仍然是有责任的人。第三，此观点不会有传统观点的一个问题。改革学派之上帝形象的留存，是非常难以体认的说法；当一个悲观的视点被推到了极端，要解释人的某些道德行为，就很不容易。此观点不结论人总是有道德质量，但是认清人「自己是与上帝原始关系的明证」
；人仍然是有责任的。第四，有责任的个体必得合并其它观点的元素，如理性和神性，因为只有人对上帝有责任。
人的本性
    尼布尔对此作出的陈述是「人的本性之所有现代观点，主要是人的二个特别观点之适应、改变、变化的组合；这二个特别观点是：( a ) 古典遗物的观点，属于古希腊罗马世界；( b ) 圣经的观点」。
 基督信仰总是难以让古典遗物的观点作自我管理。尼布尔也说明：
    「基督教对人的观点，明显有别于其它理解观点，凭借的方式为」. . . 强调在 『上帝的形象』之教义中，人的属灵境界之自我超越的高度；[ . . . 强调] 『人』的弱点、依赖性、有限性， [并且断言] 『这是造成人的罪的结果：无可避免地，人不情愿承认他的依赖性、不情愿接受他的依赖性、不情愿承认他的不安全感，但人不是非得如此；这个不情愿使得人陷入自己突显的不安全感之恶性循环，而人想要逃离其中』。」

古典希腊
    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许多思想，以及中世纪天主教，皆受到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影响。两个来自希腊思想的重点决定了早期基督教思想将采取的方向。首先，人的理性本质得到最显要的地位。理性是创造的原则，如此才是「同于上帝」。
 第二，身体与心灵(或理性)之间得以维持一则二元论。心灵(或属灵原则)为善，与其相对之身体则为恶。
 身体被认为是灵魂的牢房，因而下等。你我能从早期修道院的实行看出此类型思想的影响： 逃出世界、服从身体受到严峻苦行，以及与西伯来圣经相当不一致的实行。
我们不得说圣经未记载任何关于此类型的二元论  ；我们现在就来讨论。
圣经对于人的观点
    在圣经里，人据称是永生的灵魂。传统上，人的本质据称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然而依据圣经，将人称为永生的灵魂较为正确。圣经的强调在于人之存在的一体；你我可由卡尔・巴特来看这点，他声明：「我不只是我的灵魂；我是我的灵魂只因我也是我的身体。我不只是我的身体；我是我的身体只因我也是我的灵魂。因此必定不只是我的身体，我的灵魂也有体认，必定不只是我的灵魂，我的身体也会思想。」

    基于人的一体，将存有的功能分为实质是不正确的。人不能将思想归于灵魂，却自己明明在思想；也不能光说身体会受苦而灵魂不会，却说自己在受苦。我们对自己存在的描述，通常比我们的思想还要一致。我们理当说「我觉得」，而不是只有我的心里觉得；「我饿了」，而不是只有我的身体饿了。这些陈述举凡种种，都是主格为我的话语，我同时是灵魂也是身体。

    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灵魂与灵的关系。在新约里，灵魂与灵从未分开。当它们受到分别，「灵是灵魂的原则」。
 换句话说，人是充满己灵魂的身体，而人有灵，「但是我们不能光说人 是 灵」。
 只因人有灵，我们能说有天他要成为灵魂(生命)；这成为了人与兽的区别。当神的灵的支承能力从人的身体的生命撤出，死亡即到来，于是身体归为地球的尘灰，而身体的人格进入他的创造主之审判。
    有些人已习惯表示灵魂的不朽是与身体分离的。仔细注意，这种表示严格来说是指死亡以后，灵魂无尽的活，而身体无尽的死。当然这是人的存在之希腊概念，而非圣经概念。灵魂的不朽暗指神创造了一个无法摧毁且没有结束的实质；这也是希腊概念，而非圣经的人类学。根据圣经的概念，只要神仍然给予灵魂它的存在，灵魂仍然可被想为不朽。灵魂没有倚靠自己存在的权或能，它的生命得持续倚靠灵。基督徒述说永生的生命，因为其生命乃藉由神的权能维持其存在。说人有永生的生命是不正确的，因为永生的生命只属于神。人的生命有一个开始；神的存有则无。
    对于生与死的态度有个区别，可藉比较苏格拉底与耶稣之死的记述看出。对于苏格拉底，死亡是一种释放，以感受没有恐惧和悲痛的体验。耶稣展现希伯来文化对于死亡的观点，其中死亡对于人格存在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二分论或三分论：基督教会从早期世纪即辩论的一个问题是，人属于两个部份(身体和灵魂—二分法)，或三个不同部分(身体、灵魂、灵—三分法)。二分论者诉诸于创世纪 2: 7、乔布记 32: 8; 33: 4、马太福音 10: 28、哥林多前书 5:3 等此类经节。三分论者也诉诸于这些经节，但尝试特别从帖撒罗尼迦前书 5: 23 和希伯来书 4: 12 建立其论据；前者经节讲到「灵、(灵)魂、(身)体」，后者经节讲到上帝活泼有效的话「刺透(灵)魂与灵」；有鉴于此二，灵魂完整度与深度显然是欲求的概念。没人会去辩论人的本质分为四个或五个部份；而且，耶稣曾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马可福音 12: 30)。有人或许质问，为何人要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希伯来书作为根据，为了三分论作辩，而不为四分论或更多分论作辩？
    这两个观点的争论自从早期教会开始以来，也许可以说二分论者较具有影响力；然而，如果你我强调人的存在性不分开，而是单一的存有，那么二分论或三分论的问题就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灵魂的起源：如果人是一个永生的灵魂，每个新生儿如何得到他的灵性本质呢？传统上，这个问题的探讨是灵魂的起源。总的来说已有三个答案：灵魂已然存在、灵魂遗传论、创造论。
    1. 灵魂已然存在(Preexistence of the soul)：此观点罕受基督教思想史的支持，其起源凭借的是希腊哲学思想。有一位基督徒的倡导者是俄利根，他宣称神一开始已创造特定数量的理性本质。这些灵魂(或理性本质)都被赋予自由意志，而且依它们特有的本质应该仿效神。要跟随神或因忽视神而堕落，在于它们。理性的本质变的与恶魔或其它邪魔的反叛有染，所以神将世界变成它们的惩罚地；如此使的每个灵魂囚禁于一个身体里，作为它的惩罚。
 因此每个新生人类后代都是惩罚的产物；神将人类身体放入一个灵魂，其囚禁维持到死，然后灵魂受到释放。就某个概念，这让人相似于「堕落的天使」。
    此观点罕受基督教思想史的支持，主要的理由之一是观点的证明不根据圣经的陈述。
    2. 灵魂遗传论(Traducianism)：这个词来自[traduce]，意指转移、横渡；神学上这个词意指灵魂伴随身体是从父母传殖而来的。第二世纪也有人倡导灵魂遗传论；特土良系统地说明此论，在他和后来作家的影响下，此论得以广受倡导。
    就某个概念，灵魂遗传论的意思是人的灵魂包含在亚当里，因为每个灵魂最初的由来是自上帝把生命的气吹进亚当。对于这个观点的讨论比上个多许多；首先，圣经未说生命的气持续被吹进每个新生人类，传殖看来只是藉由生理的方式。第二，人用以辩论来反对此立场的经节(传道书 12: 7; 以赛亚书 42: 5; 撒迦利亚书 12: 1; 希伯来书 12: 9; 民数记 16:22)表达的事实必不过于此，就最初的由来之概念，上帝是人的灵魂之创造主。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根据他们认为此论是一种唯物论。他们认为，灵魂遗传论似乎将灵魂当成一个从世代传送给世代的物质；然而，这看来是基于他们对人的灵性本质之有关话语的误解。人的灵性本质不是肉体，却是某种实质。世代与世代之间，似乎有特定的性质或个性是可以传送的，例如我们都听过有音乐世家，而这不需以生理条件设想。
    3. 创造论(Creationism)：创造论为每个新的灵魂是神的直接创造之概念。每个新的灵魂在道德与伦理上是纯净的，然后得要接触有罪或堕落的身体。柏克富说：「这可简单意指灵魂虽然是由神的创造行为召为存有，仍然是在胎儿身体的生命里预先形成，也就是在父母的生命里，因此这使的它的生命不在罪的综合之上和之外，而在之下和之内；罪的综合是人类全体的共同负担。」

    如同其它的观点，创造论在教会历史早期受到倡导，其倡导者包括安波罗修、耶柔米、伯拉纠。创造论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二。首先，最大的反对意见是此论(至少非直接地)使的神成为罪恶的肇事者，因为神将纯净的灵魂放入一个最终会污化它的身体。第二大的反对意见是此论使的父母负责小孩的身体，却省略灵魂的分与，以致于小孩的灵魂是将父母排除之外的独立元素。创造论与灵魂遗传论相抗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使是非常关切此问题的奥古斯丁，也无法作出解答。巴斯威尔在其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结论：「因此我将随着奥古斯丁结论，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无法坚定达成灵魂遗传论，或者创造论之人类灵魂起源的观点。」

    此问题「或者」的说法是整体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有可能两者皆是真理的某方面。关于此问题的总结，我们同意卜仁纳的陈述：  

    「我，这个人，显然是我的祖先和神的新创作之产物。我们必须把延续性归于存留，把新元素归于神，而此问题可能持续未定，每个人如此属于全体，也不属于全体，即便有泛祖传下的元素之延续性与说明性，究竟是不是新的事物。无论情形如何，这无疑必须为了人的人格声明；每个人是神的新创造；尽管在文化显示里，原创性可能非常轻微，但每个人都是原创的产物，没有人是系列的产物。每个人不只是一个人，也是一个人格，因此与神他的创造主直接关联。」

罪的起源
    在任何讨论罪的起源之圣经故事中，你我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罪从哪里来」？对于罪的起源，圣经没有提供一个哲学答案，然而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一些前提。神是圣洁的，不可被视为罪的始作庸者，亦不可被视为可以受到罪的试探。除此之外，圣经只记载关于罪的起源之暗示。约翰福音记录耶稣的话语，说到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约翰福音 8: 44)；约翰一书讲到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约翰一书 3: 8)；提摩太前书 3: 6 略为提及魔鬼的罪是自高自大的罪。犹大书 1: 6 宣明魔鬼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如果天使的罪关乎他们在质疑上帝的良善之中，背离上帝，这就确实类似创世纪 3 试探的故事。原本在天使的领土已有所成的天使，结果在人的领土亦相当有所成。创世纪 3 对于蛇的记述是很重要的；尼布尔断言基督徒无过于「将此蛇视同为魔鬼，或将此蛇视为魔鬼的工具或象征。相信有魔鬼的存在，就是相信任何邪恶的人类行为之前，都有邪恶的起源或力量。人犯罪之前，魔鬼已经犯罪。事实上，魔鬼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的罪恶与堕落在于他无所不用其极要超越他的适当状态，来变的像上帝。魔鬼的堕落之隐喻可见于以赛亚书之上帝要惩罚巴比伦」。

    此创世纪故事中有许多教导。首先，即使是魔鬼本身也是初创为良善，而罪恶来自他违背上帝的行为。此概念中，与罪恶牵连的事有背离良善、背离创造主，而为了自己。第二，魔鬼在伊甸园出现的故事显示人的违背不是因为自己任性或邪恶堕落的关系。当时的情形并非已受魔鬼全盘掌控，以至于人非得犯罪不可。第三，人自己不是罪的发明者。人的罪与魔鬼的罪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区别；魔鬼是罪的发明者，也是第一个涉罪者。他的罪是「纯粹的反抗、纯粹的傲慢、纯粹的聪明、灵性的罪孽。人犯罪的元素总是包含脆弱、非灵性、感觉」。
 第四，有罪的受造物—无论天使或人类—都有污化周遭他者的倾向。有罪的当事者即成了传恶者。
    因此，我们对于人开始有违顺服上帝的故事，必先达成的起论是人乃初创为良善。罪恶是从外而来的入侵者，人开始走入罪恶中，是因为有违顺服上帝。
第一个罪的本质
    人的第一个罪不是性的罪。在《来自地球的信》中，马克吐温夸张地呈现了创世纪的故事，讲到亚当与夏娃对于性的发现，
 但是他不但不懂得性的心理，也对圣经之性的概念作了很不公平的呈现，还把性说成了禁止和罪恶的事。这扭曲了圣经的概念，因为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是为了人彼此有合适的伴侣。
    神学家以更为严肃的心态，尝试将第一个罪描述成单一名词，如背叛、骄傲、不信，但是这个尝试是将内容减化。不过，也许这些事情真的都与人的第一个罪有关。人的第一个罪必定也与后来记录在人的历史上之人祸罪过，有所关联。新约讲到罪的特定性质，依此情形，骄傲是后续罪孽的起点。尼布尔表示「骄傲比性还要基本，而且后者就某方面是由前者衍生而来」。
 巴斯葛以这些条件定义罪：「这个我是很可恨的 . . . . 总之它有两个性质：它的本质是不公正的，因它使自己成为每件事的中心，而且它对于别人是麻烦的，因它试着使他们成为下手；在于每个我都是其它人的敌人，终将成为统治他人的暴君。」
 骄傲显于人的自我任性，人在其中将自己提升至上帝的地位，最终的目标是荣耀自我。除此之外，骄傲显于想从神手中获得自由的举动。
    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其经典著作《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以骄傲的情形来说明人的罪。不凑巧地，此辞「骄傲」对我们已经意为自负或过度傲慢，但是骄傲以尼布尔所用的概念是与自我中心有关。此辞有意思指一个人过度关心自我；尼布尔是据此，以骄傲的情形来说明人的罪，因此罪得以有三种划分，虽然它们的界定不是那么清楚：权力的骄傲、知识的骄傲、长处的骄傲。

    权力的骄傲 有两个不同等级形式。「权力的骄傲之第一个形式是社会地位较为安全，或看来较为安全的个人与团体之特定性质。」
 然而，人是绝对找不到这种安全，因为厄运的发生可能就在顷刻、近在咫尺。权力的骄傲之第二个形式更显然为「不安全感促成。这些人的罪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安全，于是寻求充足的权力来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当然也就无可避免地牺牲了其它的生活」。
 此类型的权力显于贪婪、不安、恐惧不受注目之形式，以及其它方式。

    第二个形式的骄傲是人之理智的骄傲。「理智的骄傲因此是理性的骄傲，其中忘记傲慢关乎的是暂时的过程，想象此傲慢已经全然超越历史。」
 其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因为理智的骄傲有罪的人，要不是未查，就是无视自己的无知；其罪是，人使的自我觉得是最终思考的人。
    第三个形式的骄傲是道德的骄傲。「道德的骄傲显于所有『自我公义』的评判，其中他人受到谴责，因为他人未能符合自我的高独断标准。既然自我以其自有的标准评判自我，就觉得自我良善。自我以其自有的标准评判他人，当发现他人的标准与自有的不符，就觉得他人罪恶。这是残酷与自我公义之间关系的秘密。」
 尼布尔结论「道德的骄傲之罪的想法一成，就会带来灵性的骄傲。其最终的罪是自祀若神之行为的宗教之罪；明白显于道德的骄傲。」

原罪的结果与罪过的问题
    即使是不将圣经设想为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也大能坦承人有某些事根本是错误的。人对于人非人性的对待让有思想的观察家疑问，究竟有什么可以充足解释这些问题。为什么人会自然地接受自私与罪？任何给予此的答案，大概不免进入「原罪」这个词的讨论。
    原罪是用来描述亚当所做，使得自己以及人类腐败的事。
 原罪后来的意义，亦即我们作为亚当后代承继的意义，这对于讲到人有罪的教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涉入了罪过的议题。另一个辞「人的堕落」描述人的背离上帝，来过犯罪与反抗的生活。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归纳了这两个概念：
    「人堕落之充满罪的世界，包含亚当第一个罪的罪过，在于缺少原本的公义，以及他整体本质的腐败，也就是普遍所称的原罪；伴随所有承继而来的实际罪过。」
 

    此定义可被接受，但是真正的议题在加入问题 16 的答案后出来，其中讲到神与亚当定的约，然后讲到因为亚当的罪过，「所有从他的世代正常繁延而下的人类，因他而有罪，且随他墬入他的第一个罪过」；人的教义此一方面最是触犯现代知觉。此观点依旧受到革新传统学派中，对于宗教理论较为保守的人的辩护。然而卜仁纳评论，虽然原罪的理论从奥古斯丁的时代即受秉持，此论却是「完全有别于圣经的思想」。
 他补充到，圣经确实表示因为亚当所有人类都有罪，但是并无告诉我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有两个紧密有关的基本问题：亚当的罪对于他的后代的作用是什么？罪过在何处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在提出任何建议前，必须注意分歧的来源围绕在罗马书 5: 12 与哥林多前书 15: 22 之保罗话语的经节。
 我们要如何诠释这些经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是以什么样的概念？如果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我是否因亚当有罪过呢？或者换句话说，能否有代理的罪状？我能因我没做的事而受责罚吗？
    以下的阐述将说明我们提议的答案，并且试着将这两个基本问题作联系。
奥古斯丁与加尔文的观点
    从爱任纽(Irenaeus)的时代起，即有人将亚当视为人类所有罪的起源。透过亚当的罪，人得遭魔鬼的奴役。
 以此例而言，罗马书的经节之理解是指死亡降临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透过此人亚当犯罪。奥古斯丁说亚当的堕落(或罪)是产生了死入地狱的人类民族，这话加尔文后来也说过。人是如此受到罪的弥漫，以致于改革学派表示人的存有已经完全堕落。即使是异教徒的美德也被视为掩饰的恶行；也就是透过别有用心的动机，慈善的外在行为受到了腐败。在人身上找不到什么好事，唯一的好事就是在基督里找到救恩。从加尔文的观点，你我可以说人受到罪的弥漫，从头到脚。
    然而，如此关于人的道德处境的陈述可能有误导作用。此概念不是说人已经坏透了，也不是否定人确实有值得赞美的独立行为之概念。此概念是说「首先，罪人对神没有自然的爱慕；第二，他们无能藉由固有的道德力量来补救这个瑕疵。他们只好将傲慢与自私宣泄在新异、高雅的等级上。」
 这也表示，人的罪使自己不可能发现上帝。
    这个处境听起来非常严重；这意指人天生成为罪人。为何如此？
    我们将亚当视为与人类民族处于一个双重的关系。首先，他是人类民族的自然第一人，所有生活的人的父亲。我们血统上都是亚当的儿女；从他，我们有了我们的体格。单单就此并不意指他的儿女与罪的问题之牵涉，除非最后问到，这些没有公义的后代如何成为公义？第二个方面是神与亚当立约的关系。因为亚当是所有后代的代表，他的意志行为因此也是他们的意志行为。改革学派的神学家柏克富写到：
    「因为他是泛人类民族的代表，他的违背影响他所有的后代。神在公义的审判中，将立约第一人所犯的第一罪的罪过，归于与他泛有关联的所有人，由于此，他们出生的处境也是有罪和堕落，而这个承继的腐败也包括罪过。这说明了为什么只有亚当的第一罪归于我们，而不是他后来的罪或其它祖先的罪，这也巩固了基督的无罪，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类的人格，不受神与亚当立约的关系所管。」

    因此，人生来有亚当的瑕疵，也因为他的罪而有罪过。有一个很大的反对意见是，这与人对于公正的感觉背道而驰。一个人得咎，怎能因某件在他出生之前发生的事？同样严肃的还有这个问题：没有个人的涉入与责任，还有罪过可言吗？回答「你曾在亚当里」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任一。以相同的概念，我曾我父亲里，但是我并未承继他的良善，也无须负责他的罪。罗马书里若有什么事说的明白，就是个人为个人的罪负责—而不是其它人的罪。
新伯拉纠的观点
    第四世纪近尾声的时候，一位名叫伯拉纠(Pelagius)的英国修士来到了罗马。他教导人，亚当的罪与人类民族的腐败之间没有关系，也没有任何罪过的涉入。人生来无罪且自由，就像亚当违背上帝之前一样。人也有能力过着没有罪的生活，只要他心渴望。他甚至相信有些人在耶稣诞生之前，过着没有罪的生活。依此而作的假定是，人有能力实现神的命令。这些命令并非不可能执行，因为神创造主命令的只有我们有能力做到的事。
    新伯拉纠的观点受到现代基督徒存在主义者的采用。有些现代神学家否定亚当与其它人的罪之间，有任何关联。基本上，每个人生来的处境是无罪，而且就像亚当一样，每天面对着决定他与上帝关系的事宜。这与新伯拉纠的观点大有相同，不同在于此观点申明，事实上所有人都犯了罪，而且不住在完美里。所有人都死，是因为所有人凭本身的条件犯罪，不是特别因为亚当犯的罪，罗马书里的经节乃是以此概念来理解。尼布尔声称即使是否定伯拉纠主义、述说承继腐败的奥古斯丁，依然肯定罗马书 3: 23 经节的道理，如其所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无论是在亚当里或自己里犯了罪。

    卜仁纳表示第一罪与小孩子的过错之间没有关联存在，藉以描述此处境。那么第一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卜仁纳否定任何事件再现的可能性；若是非得决定什么时候，他则断言：「在小孩子首度变的有意识自己是『我』的时刻，以及他确实表达此意识的时刻，此时刻正是费希特颂扬之人的诞生。」
 虽然生来无罪，我们唯有的回忆是，一直以来我们是道德上有过错的人。人的历史整体来说也是如此—历史就我们所见充满了罪。
    那么此观点与创世记的前几章有何关联？创世纪的陈述据理解是每个人的故事；真相是所有人都有与上帝作反的处境。所有人矢口否认自有的特质，将自己的话语置于上帝对他们的话语之前。
    此处境的问题在于说明，为何每个人总是这么做。卜仁纳的答案如下：
    「我们一致在罪里，这放诸在过去的世代皆准，包括我们个人的过去，以及人性的过去。我们不知悉在我们存在的任何片刻中，曾有过不是罪人的时候。就我们的知觉而论，『身为有过错的人』之处境是从我们的第一罪开始。但是我们无法以心理方式重现此第一罪；此罪已遗失在婴儿期或幼年的记忆迷雾中。就我们的人格回忆而论，我们有意识自己是有过错的人。就全体人性，这同样也是真。就目前历史所能观察，人性看来是有罪的。」

    那么为何人要转向罪恶？有两个答案也许出众。保罗・田立克是一个现代存在主义的神学家，述说人的创造与堕落同义。受造之人的本性似乎就是有着「从本质到存在的转渡。神创造初生的人；但是如果人受造，人就会落入存在疏离 (existential estrangement) 的处境」。
 然而，有人大可质疑这岂不意指神的创造工作其实很坏？关于第一个受造的人，这更是何等为真。第二个答案则说罪是一件全体的事，而人性已经涉罪如此之久，以致于无罪的小孩快速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志，以反对周遭其它人的意志。
    虽然此观点优于建立事实以诉诸个人责任，以及罪过是个人的罪的结果，此观点拙于解释为何人要转向罪恶。有人提出意见反对改革学派的观点(我能因我没做的事而受责罚吗？)在此应修改为「我能因我年纪太小时，不知罪的事而受责罚吗？」总之，新伯拉纠主义否定亚当的罪与他的后代之间有关系，也否定亚当的罪过与个人的罪过之间有关系。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介于奥古斯丁主义与伯拉纠主义之间，首先由亚他那修 (Athanasius) 提出，最后由多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接受，因此也称为多马学派的观点。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描述雅当有两个类型的生活。他有一个自然生活，加诸于自然生活的恩赐，是超自然生活。超自然生活包括信心、慈善，以及渴望与神同在的神学美德。当人违背神，他失去了超自然生活。因此，人完全失去他有过的某事。亚当犯此罪以后，仍然有他的自然生活，但已受到犯错倾向的污化；尽管如此，他还有意志能力来选择不犯错。「此观点以消极的方式描述原罪。原罪乃是本质上不属于人的某事之失去，所以无法被视为人性本质的腐败。」

    关于罪过，小孩生来是中立的 (或无罪的)。此与伯拉纠主义有相同处，但也有不同处。未受洗而死于幼年的小孩，因为道德中立，既不被谴入地狱也不被收入天堂。中立并非无罪，因为他们未曾得到神的荣耀异象。洗礼便成了充分回复与神团契的关键 (这个立场在新的信仰问答里已经修改，如前所述)。
    罗马天主教的罪与人的观点不全然是和谐的。此观点尝试说明为何小孩开始喜欢犯错，因为他们生来就有犯错的倾向，然而这相较于加尔文主义只是微小的进步。未受洗而死的婴孩，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上，未必景况较佳于加尔文主义。没有受洗就无法进入上帝存在的事实，逻辑上代表强烈的欲望 (或承继而来犯错的倾向) 归咎于人。这真是没有意义的分别。未受洗的小孩承担某人罪过的结果，这个事实本质上雷同于革新学派的立场。
某些浸信会和其它观点
    某些浸信会表示，亚当的罪导致他的后代有犯过错的倾向。乔布的问题，关于干净的不可能来自不干净的，与此有关。无罪的怎么可能来自有罪的？未曾从任何人看到的自私行为，我的小孩怎么可能显出如此行为。人因为犯错，所以是有罪的人；或者，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人犯错。这个问题已经以「或者」的方式呈现。就此情形，两边都是真的。人开始喜欢犯错，归因于他是个人，人似乎生来就有自私的倾向。小孩在年龄很小时作出因他生理需要的合理要求，从而进展至要求持续的照顾、娱乐、关爱。如果看在眼里的父母不察，小孩会建立起围绕于他的小宇宙。自我中心随着年龄持续增长，除非受到纪律的管束—而这确实需要纪律。
    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部份是：人因为犯错，所以是有罪的人？这也是真的，且是罪过真正进入之处。没有个人对于罪的涉入，罪过就不会存在。为了使事情明白，我们必须说明小孩在幼年「无需负责」的岁月里所做的事，没有罪过的羁绊。然而在这段时间里，身为亚当子孙的他显现成人常见的过错：自私、自我中心、愤怒等等。只有等到小孩到了一个年纪，他领悟这些行为是错的，以及他对这些行为是有责任的，罪过才会进入。
    如此的处境在圣经里可有先例？我们真正面对的是「负有责任的时代」。虽然这个说法并未以一个确定名词出现于圣经，你我可以在犹太受诫礼仪式的实行中见此概念，仪式中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承担神的宗教律法之义务。依此概念，你我才能了解保罗的话语，实当他写到：「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罗马书 7: 9) 依相似于此的概念，你我得以了解约翰福音 1: 9：「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是说明每个人在生命之中的某一点得到领悟，所以别人对己的看法是，己对己的决定是有责任的。关于罪，关于神，个人决定必须作出许多。
    此处境的优点显而易见。它类同明示人无法倚靠自己力量实现救恩的处境；它显示 [sola gratia: 唯独恩典] 才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宣言；它强调自由与责任的方面，相异于改革学派的处境；它关乎目前个人的罪过，而非过去某个活着的人的罪过；它尝试说明为何人人普遍犯错，而不以自由的概念作为牺牲；它将罪过止于个人实际介入程度；它承认小孩不只学习变的有罪，且展现一颗会转向罪恶的心；同时，它指示幼年没有负责任的立场，但不指示罪过的延伸涵义。
    这个阶段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聚焦于人是如何使的自己淌入这混水。以下的整理应该有助大家聚焦于我们这一阶段讨论过的不同观点。
人
亚当与后代的关系
加尔文主义：人性本质因亚当而堕落；人甚至尝试做好，也会作恶。
罗马天主教：人性本质的恶化是随着犯错倾向，是可以克服的。
伯拉纠主义：所有的人生来无罪，与雅当的罪无关。罪是学习而来的，但是可以避免。
浸信会：人有犯错的倾向，可以偶尔做出外表上的好行为，但无助于帮助他自己。
小孩
亚当与后代关于罪过的关系
加尔文主义：人因亚当有罪过，因对基督的信心蒙救赎。
罗马天主教：人是中立的 (？) 透过洗礼回复。
伯拉纠主义：人不因亚当有罪过，犯错的人需要信心。
浸信会：直到有责任前，人没有罪过；个人在基督里的信心是必要的。
    很明显的是，我们都发现自己在罪里。我们都知晓我们负责我们个人的行为。一再切心「我怎么会走到这步田地」，可能使我们不去想「我要怎么走出这步田地」。耶稣基督之福音的中心声明是，人是有出路的，是从个人犯错的罪离开的出路—此外也没有什么犯错不属个人的。神已经提供了出路，明理的人将其视为他唯一的希望。
附记
在人的教义里的问题
    人的信心与人的教义确实有一些问题。实如改革学派意指之承继罪过的问题，已经受到现代神学家的高度批评，卜仁纳尤其如此。他说：「然而，教会教义的『绊脚石』在于此，使的我们对某人犯下的过错有责任。」
 然后他坚决认为罪和责任并立，否则罪过的概念就没有意义。他指出这个事实，圣经里无论何处何人提到罪，都与责任有关。
 他表示人可以从他们的过去承继许多，但是「过错、不信神的邪恶、与神疏离」都不是可以承继的。
 他反对改革学派的教义，因为该教义似乎让罪成为承继的生物传殖。同样地他指出，改革学派尝试强调人在罪里的无助，这是已经到了「决定论的粗糙形式」。
 根据卜仁纳，上帝的形像的真正意思，是人总是在有责任的处境，无论是在罪里与否。另一方面，要现代观念来领会改革学派的立场之有关概念，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个人主义是一个我们与之共存处的概念，但是另一个辞，全体，则与改革学派的教义有关。此辞表示人性是一个全体，具有一个代表。改革学派未曾降低个人责任的重要性，但加尔文不会接受代理的罪状；尽管如此，无法不犯过错以及责任，这两个概念普遍共立。最后，对于加尔文，这两个概念必须沉于神秘，有正义的神对于正义的了解，胜过于人。
    自由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freedom)---「一个人的本质是自由。」
 罪，没有从自由开始存在的可能性，就没有意义。自由「是人的受造物模式。自由为人而改，因此适合」于人。
 自由的事宜重要；关于自由，前三世纪与第六世纪的比较是有趣的。自由的教义发展而来力抗斯多亚学派之命运的教义，你我可见其表达者有游斯丁、俄利根、加帕多家教父、屈梭多模。
 第六世纪的强调则是，人在罪以及自己无法的处境之束缚。
    我们必须说的自由是什么？首先，没有绝对的自由这种东西。富希士说如果有绝对的自由，那将是最残暴专横的行为。人的自由是选择依赖上帝的自由，「人只有与上帝结合的时候，才是自由」。
 自由不是好比你可以在上帝面前放着自己的责任不管，「犯过错从来不是自由」，
 人确实犯过错的事实带来了束缚。耶稣在马太福音 16 说的就如人的自由，为着维持自己的独立，反要失去自由。否认自己的，反要得到自由。枉用我们的自由犯错，我们囚禁了自己，毁了我们的自由。现代人的问题在于寻求不带责任的自由。他还没有学到「在神圣的爱里，得到与失去自己是同样的事」。

新约与教会女性的角色
    我们有一宗文件称为新约。新约里不是每件事都有关新的圣约；事实上，其中有些资料是旧约里最美好的，即使该资料是在新约 (这一部约书) 里。
    举例而言，想想那位青年财主问过耶稣的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的回答是：「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 19: 16-1 7) 耶稣这个时候还可能说什么？这是犹太教的精华。耶稣作出的陈述，尚有其它成为犹太教的精华典范；最大的两条诫命是什么呢？他的回答反映犹太教广为人接受的观点，要尽心爱神，以及爱邻人如爱自己。
    如何才能得永生，有件事的发生造成此问题面临了重大的区别。这件事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和复活，其前后皆为犹太基督徒历史。从耶稣的死亡事件中，开始存在某件大众想法很能接受的事，但同时不幸地被神学文学忽略；我意指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说的话。他在该处立定新约；而杰里迈亚和其它先知曾宣布新约的到来。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杰里迈亚书 31: 31-34)
    在最后的晚餐，耶稣拿起饼和葡萄汁，说了这话，「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加福音 22: 20)。新的圣约以耶稣献上自己的生命作为开始，有别于神与亚伯拉罕立定的第一圣约，其中使用动物的血 (创世纪 15: 9-18)。新的圣约以耶稣的死亡与复活作为开始，从此以后，如何得到永生的问题，面临了不同的答案。腓立比狱中看守人的问题可见此区别，当问到：「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答案不是遵守诫命，而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 16: 30-31) 。
    只有当我们认同耶稣的死亡、复活及其带来之新的圣约，这三者的同心性，这两个不同的答案才有共同的道理。否则，耶稣与保罗这两个形成对比的答案不可能调和。我们无法将旧约的精华与新约结合；然而，罗马天主教传统试图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很多的强调在于宗教的作品，而非纯粹恩典。宗教改革运动的传统强调的是神的恩典，以及因信称义的重要性，而不是作品。在诠释新约方面，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了解存在于福音书及书信中，关于旧的圣约与新的圣约之不同。正如耶稣的教导中有犹太教的精华元素，保罗和彼得书信中所作的评论，有些亦反映犹太教的元素。
    第一个世纪之中，并非每个关于基督徒生活的议题都获得解决。在诸多事宜上，早期教会的实行迟于赶上其宗教理论。奴役制度的议题正是其中之一；旧约允许奴役制度，尽管期限是七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允许较长的期限。
    在新的圣约下，基督徒的忠告来自宗教理论所改的概念。宗教理论要能影响实行，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发生之前，基督徒的奴隶得顺服他们的主人，但是加拉太书 3: 28 提出除去奴役制度的宗教理论；加拉太书 3: 28 宣告在基督里不分自主的、为奴的。对于腓利门，保罗的劝解是应将阿尼西母保回作为兄弟，别再让他为奴。当时宗教理论已在，希望打破基督教组织里的奴役制度。为此需要时间，而且连基督徒都不免基于经济理由，盲目无视恩典之新的圣约关于奴役制度的宗教理论。新的圣约之宗教理论是神已拆毁所有阻隔的墙(以弗所书 2: 14)以救赎全民，无论他们是谁，并且使他们成为在基督里的同等继承者。于此我们可见奴役情形中，文化的实行仍延伸至基督教的纪元，这些实行基本上对立于在基督里得恩典与平等之宗教理论。
    让我们来想对于福音书真正重要的事：因为基督的死引起的实用(但为)神学结论是保罗在加拉太书 3: 26-28 所作的陈述。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以弗所书以更多的细节重述此宗教理论。以弗所书 2 表示我们因基督与神结合；基督使的犹太人与外帮人成为一个民族。「这样看来，你们外帮人不再是外人和陌生人；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是上帝一家的人。」同胞听起来比外人好多了。我们在圣经中得警示要避免回到犹太教，如加拉太书，我们亦得警示别再过着像外邦人的生活(以弗所书 4: 17)。新的道就是与基督结合的道，以及所有信徒，包括女性，得平等的道。
    除此之外，他废了律法与其诫命、法规，为了在两个民族中创出一个与己结合的新民族。「借着基督，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位圣灵里来到天父面前。这样看来，你们外帮人不再是外人和陌生人；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是上帝一家的人。」 (以弗所书 2:18-19)。你我必须谨记这与犹太的传统形成的悬殊差别；在犹太教传统下，外邦人的处境堪怜。
    一如既往，当一个新想法或做法传入，有些人会迟于迎新，仍然维持他们对于旧概念的支持。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注意保罗于加拉太书 2: 11 的纪录，保罗批评彼得屈服于犹太的影响。该批评之重要在于意味信心与恩典的立场，与犹太教的律法和仪式主义相对。然而，尽管保罗确实在此议题指责彼得，且继续宏辩地写作、教导，守护着新的圣约，他自己藉助于犹太教为求解决出自他的时代文化之某些现实问题。我们可以想想他对于教会关于女性的立场与活动之忠告。
    他告诉哥林多的教会 (哥林多前书 14: 34-35)「妇女在聚会中要安静。他们不可以发言；就像犹太人的律法所规定的，他们要安于本分 .... 妇女在聚会中讲话是不礼面的事」(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人大可问犹太人的律法在此，与恩典之新的圣约福音何干。这使的保罗看来也有错；虽然他指责彼得，他岂不是在犯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方法不同。对于早期的基督徒社群，犹太会堂是唯一既有的模型，它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不与新的圣约之宗教理论调和。与其用神学的方式，保罗藉用现实的解决方式来处理小问题，这使的他处于反求律法、糟蹋自己在神学事宜上的教导之颇为尴尬的处境。
    我们可用同样的方法来观察其它的范例。保罗致提摩太的忠告(提摩太前书 2:9-15)是女人要沉静学道。她们不可教导，或得到高于男人的权柄；是那女人受骗而破了神的约。若是听到这样的评论，我们该怎么说？这不符合加拉太书 3: 28 的宗教理论；除此之外，这在神学上是毫不相关的，因为堕落的宗教理论与亚当有关，不是夏娃。罗马书 5: 12 提到罪是从一人(one man)入了世界，不是一个女人。事实上在这条非常重要的经节(罗马书 5: 12)，没有只字词组可意指夏娃，只有亚当。如果以上提摩太前书的段落适用于女性立场的议题，这反让神处于痛恨女人、不肯原谅女人、只肯原谅男人的独特立场。这样的结论会否定新的圣约反映的恩典之所有重要陈述。
    这也许听起来都是保罗的错，但是我们必须记得他曾表述他会与所有的人调和。对于犹太人，他会过着像犹太人的生活；对于外邦人，他会活在神的恩典与自由里。有鉴于此，他会藉由他的传统来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并非不寻常。只是那不符合他所教导，我们在基督里共享平等的神学立场。
    彼得在他的前次书信中，给予我们一个相似的立场。作妻子的应该有如莎拉服从亚伯拉罕，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的妻子可以变成莎拉的「女儿」，只要她们有好的行为。对此我们必须承认新约反映基督教的非常初期，而模范很难这么早就得着。尽管如此，基督的福音之平等性不得反求旧的圣约之范例，就算范例再怎么好也不行。(旧的范例有不好的方面；例如一个妻子无发生育，可把她的妾给丈夫。)
    希伯来书发展出其它关于新的圣约之涵义。我们得悉「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希伯来书 8: 7)。此外，「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希伯来书 8: 13)。在希伯来书 10: 1 我们得悉「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
    如果我们要认真看待关于建立新的圣约之耶稣话语、保罗的宗教理论、希伯来书绝不搀杂的评论，我们必要活的像新的圣约之人，很小心地不要再次陷入旧的圣约。今日许多基督教国家的宣讲是以旧的圣约作为基础，有关如何得救的福音倡导也许相对于律法，可是一旦倡导对象归信基督，有些情形则为教导出自旧的圣约，比新的圣约还多。例如教会对于女性的态度说明这无奈的一点。
    如果我们无法认真看待女性的立场，有如这些教义陈述，我们恐怕误采旧约或异教徒的方式来看待女性，而使新的圣约变的无用。以弗所书 4: 20-24 陈述：「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如果一个人宣称他的心志改换一新，却依然如许多人将女性视为不平等，那是何等讽刺和自相矛盾。我们在基督里的新开始是不分男性、女性的。
    这对女性的涵义是什么？
    1. 婚姻：基督徒的婚姻必须关乎新的圣约，与我们在基督里共有的平等。这不只是新的圣约之涵义，也是爱的本质之应用。爱寻求平等。如果爱没有平等，人有的绝不超越一个主仆的关系。最伟大的爱的范例是神变的与人同等，甚至与仆同等。道成肉身的称奇之处是无限的神竟然下采人类的等级，好与我们同等，同时救赎我们。如果我真的爱我的妻子，我会想要为她做事，而不是要她作我的仆人。爱的本质是付出，不是需索。以弗所书 5: 21 述说彼此顺服，这是爱的自然发展。男性支配否定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平等，也误解了爱是什么；任何类型的强势支配都是与基督的范例相悖的。过去和现代有许多文化将女人视为男人的从属关系者；回教的文化中，女性当下与在天堂的地位都从属男性；印度教的文化中，女性没有等同男性的权利。然而当我们说到人与基督的结合，这种关于女性地位的从属关系是不存在的；耶稣也曾指出天堂没有嫁娶。文化的婚姻总是要女人服从并且迎合男人的自尊；新约的概念则是人与基督的结合带来灵性的平等，与在基督里的一体。这才应该是天堂的处境，但这要从地球上恩典之新的圣约开始。
    当我们考虑书信之陈述对于新的圣约的某些正常应用，若是没有基督里两性平等的概念，我们无法以任何正常的方式了解它们。腓立比书 2: 3 告诉我们：「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考虑的只在于男人对男人，以及女人对女人吗？在保罗致信的腓立比教会，有这样分别是不可能的，诚如他写到「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才有可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有人成一体，与他结合。
    2. 经济：同工同酬反映新的圣约之涵义。支薪不公平反应一个主仆的心态，也逼使女性处于依赖男性的角色，这与基督里的平等概念相悖。世俗的社会可能不想实现基督教的平等理想，但是基督社群确是应该保守此典型。没有了支薪公平，女人将永远遭受男人左右。在许多社会中，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经常为了经济生存而不得已卖淫；在我们的社会中，她经常被逼入福利的死角，而她的小孩和她一起受苦。
    3. 圣职：如果大家在基督里平等，谁能禁止女性参与任何形式、她们做得来的圣职呢。保罗致提摩太信中，述及教会主教与领袖的忠告是关乎男性；显然地，这信的目标是男人为领袖的犹太会堂。该时地的男人受允学习律法与接受教育，女人却不受。男人成了教师，女人则不成。所以为了应付眼下的情况，受过训练的领袖是寻找的目标。这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岂是一个神学的解决方式？绝对不是！
    如果我们要成为新的圣约之信徒，必须说在基督里我们平等，并说在神的眼里男女没有分别。神因此召唤人来用各种方法服事，圣职正是其中一种。授圣职礼没有什么好神秘的，人人可以认同女人就像男人，也有恩赐和能力。很多男人根本不该为圣职服事；好的一方面是，女人有才能、智慧、能力，是应该发展来为人类谋福利的。有个大损失，而我们无法估计失去了多少，因为有人忽略了女人的才能、心智、能力，防着她们不得使用神给予的恩赐。
    我们必须观察到的是，在基督教初创时唯一的制度模型是犹太会堂。在该情况下，根据文化和旧的宗教理论，男人才是可能的领袖。即使在今日正统和保守的会堂，还有对持女性的立场，反映在他们的会议当中。也许有两百位女性出席，仅有五位男性；但有特定祷告词没有最低人数(minyan)男性十人，是无法说的。这个从属的立场已经存在了好几世纪。
    在教会组织的应用中，福音的宗教理论迟步不前。某些有趣的议题是随手可得的，但都次属新的圣约之主要议题；也许是因该时该地女性未受教育、不受允读律法书、不受允执教或做其它事；这些都可为真，但不足以说明为何早期的教会里，会有这些旧约的应用。有件变得很重要的事情则是，在基督里无论是男是女，人有平等的宗教理论。无论要读书、发展心智、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平等让这一切都有可能，甚至必要。宗教理论已在，教会却以蜗牛的速度将其实行与新的圣约接轨。
    4. 机会：设想此一遭透了的处境，有个父亲对他杰出的女儿说到，我很遗憾妳将不成你欲成者。妳必须忽略妳的才能，妳要顺服的男人，可能智慧、能力或才能都不如祢，可是他凭着是男人要胜过妳；此为世界上成亿女子的处境。但更特别的是，基督教的社群里也有这事，因为与其活在新的圣约里，有人仍活在旧的。再设想此一情形，有个杰出、聪明的女孩，她的希腊文和其它科目学的出类拔萃，希望能进入圣职，然而她的父亲告知(他们的宗派)没有较会愿意接受她，她将永远不会接到教会的招收。
    也许有人对于女牧师有心理的反弹，但那不等同宗教理论的议题。女人在面对问题时，有男人没有，但是需要的观点。直到最近的光景，我们才见基督教领域里逐渐有女性的自由。但成亿的女子遭受教育与发展自我机会的否决，她们的心智对于人类的福利是白白的损失。
    5. 权利：许多社会是习惯否认女性继承权利的。其中一个原理的阐述是，女人嫁入另一个家庭后，她们所得的财富将会带离原家。这不过是表达女人不算什么的另一种方式。正当这些事发生在印度教、回教或中国等文化，在新的圣约里这可是一点基础也没有。在基督里，平等就是平等；没有防备，没有周边，没有警告，没有例外。无论没有基督的世界要怎么做，基督徒必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 12: 2)。
    从耶稣的话语，我们有了圣经中许多最强有力的概念，是在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标准重新开始的新的圣约。可惜基督教会甚至在说的方面，都还没有好好善用这些话语。这些话语关切我们所有人，如果无法遵守这些话语，我们将回复到旧的圣约对待女性，乃至于对待每个人、处理所有社会问题的方法。
     许多文化里的女人少有选择，为了经济生存经常屈从或被迫卖淫。印度文化中，死了丈夫的妇女选择不多。过世丈夫的家不要她，她的原家也不要她，因为她是一个经济责任。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最近一次妻子的殉节(死了丈夫的妻子将自身投入丈夫火葬的柴堆中)，该年轻妻子这么做了，还被升为女杰的地位。非基督教的文化里女性低下的地位是可怜的，但基督教的社群中女性的地位已得声明为在基督里的「同等继承者」，没有借口再叫女人作从属。若是这么做，就是屈从与基督教义或实行无关的文化。
    世界上大约有十亿回教徒与十亿印度教徒，其中半数的回教徒与半数的印度教徒是女性，悲惨的事实在于，这些女性善用她们心智和能力的机会都被否决，而这两个文化这么做，实在否决自己无法估计或想象的潜力。令人惋惜的是女性的平等在今日的世界仅来自两大来源，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提升女性主要是以经济的理由。基督教则有潜能，更确切地说，有义务以本质的理由提升女性：在基督里，女人与男人成一体，与他结合。 

    如果我们真是新的圣约下的人，我们必把新的圣约之宗教理论投入实行，并移除世界文化的标准，无论标准是从旧的圣约或异教实行而来。如果我们认真看待加拉太书 3: 28 ，我们对待女性的方法无他，就是待她为在基督里同等地位的人。
基督徒对罪的看法
    人也许认为他可以，也应该对自己体恤，但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是，并作为是自己的帮手，但在相信自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时，他却一直都是自己最糟的敌人。
                                      Barth (巴特), Church Dogmatics (教会教义学)
    人生的罪性总是定义为有意志的；同时，它也以恶魔般的精神力量之形式向信心现形，命令、征讨人类意志。罪团结一致的相互联系，使其在难解、阴暗力量的方面有形化；这些力量是一个神秘的综合，无法将以正确地界定与定义，而且当你设法要掌握和领会，它便悄悄溜走、模糊暗去。
                       Aulen (奥连),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基督教之信仰)
    既然 ... 罪的概念总是与人的全体有关，除此之外，既然神对于罪的审判总是无条件的根本否定，我们在神的面前分别构成严重罪过的重罪，与构成轻微罪过的轻罪，意义何在。我们对于罪过的知觉和自己不配的了悟，根据人的估计，不因为罪较不严重，而感觉较不强烈。依此关联，实际上罪是没有什么较轻或较重的等级好站脚。
                       Aulen (奥连),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基督教之信仰)
    一位神学家在罪的主题上应能写出有意义的东西，因为这是所有人类共同的经验，无论人承不承认罪。两个极端立场前后立于罪的教义。一端的人有鉴于神伟大的爱，将罪看得微不足道，因此他们干脆抹去福音基本事实的所有意义；亦即，人在耶稣基督里的赎罪。在另一端，人被视为受到罪的污化，以致于做什么都不符合人类标准应有的崇高良善。我们希望能避免这两个立场。
    基督信仰，就信息的本质，非常着重罪的教义。福音是宣布神已如何「带走了」罪；福音是神对于人的违背之回答。
为何罪是罪？
    人在什么基础上可以说某些事物是罪？许多不同的想法经人倡导，罪已有了这些定义：( 1 ) 罪是社群习俗的危害，但此危害最终可为对，可为错；( 2 ) 罪是幻觉，依此情况不存在；( 3 ) 罪是无知，依此情况可由教育根除；( 4 ) 罪是人的兽性展现，依此情况人不该得其咎，因为罪是他本性的一部份；( 5 ) 罪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不该担心；( 6 ) 罪是良心的侵害，而与教养息息相关，因此被侵害的良心是不可靠的。
    我们其实没有谈论罪的基础，「除非以宗教的概念。罪的知识意义，我们仅可将其了解为神圣的启示阐明罪的事实」。
 鉴于此，当人谈论道德标准，终将只有两个大的道德体系反对基督教的观点。首先是自然主义的观点，以存在的事实作为起始，根据自然的事实试著作出道德的解释。每段经验之结束，欲求的概要是「正确」；因此，正确是人类在社群经验中证明有用之事。一个人在自然主义的生存方法中不可问他应该做什么；「道德—就大体的了解—要能成只有破坏自然天性，也就是只有做人『应该』不想做的事。自然主义的道德家可面临的选择要不是否定这个『应该概念』的存在，就是放弃他的自然主义」。
 幸运地，许多自然主义者对于此事宜并不坚定，虽然否定了上帝，对于道德保有人道主义的观点。
    另一个反对的体系(第二个)是某种为了本份，而与本份有关的唯心论。「我因为喜欢做某事而做某事，这个行为不好；我因为理当做某事而做某事，只有这样才是好，要不然我『可能』不会做。」
 此种道德包含三个观点：人可将正确了解为理智，理智不是从启示得来；正确据了解为理智，必定不分例外约束大家，这介入普遍有效性的概念；正确的概念必能告诉大家什么情况必要做什么事。
 第三个观点受到两个主要的批评，皆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作。首先，此观点似乎将理当做的事，本分，与自然规律划作等号，但是自然规律并不告诉我们理当做什么。第二，有一个隐性的原则与明定的理智标准正好相反，那就是幸福的标准：「人人自己有好的行为，是希望别人的行为像自己，一个幸福的人类社会自然会发生。」

    反对这两个大的体系自然是基督教的道德观点，根据的是圣经的主张。「上帝做的事、旨意使成的事都是好；反对上帝旨意的都是不好。好事仅在上帝的旨意里立基、存在。」
 上帝的圣洁是好事的基础；「上帝做的都是好事；人的善举无他，就是让自己参予神的活动。」

    基督教的道德观点之普遍，是透过正面的特点。爱的诫命有一个无条件的特性，绝对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情况、每种处境：「此观点之普遍，也是透过神圣旨意的世界广度，旨意使成的事就是：他的国度。」
 负面的特点是，人宣称某事为罪，是因某事违犯神的本质。因为某事违犯神的本质，某事也违犯人的结构组成，以及神为人的设计。因此，没有神的自行启示之事实，人不可能正确地说明罪。而没有神的诫命之参照，罪的说明毫无意义。
    有人将罪视为与神有关，以及与神的受造物「人」有关，但是他可以说罪是错的，因为罪根本上是自我欺骗，而神所愿是人得到真理。在许多情况下—在最初的阶段—罪顶着无害的光环。在其它情况下，一个特定的举动与其作用受到了隔离，所以给人无害的印象。自我欺骗的方面，其次就是罪是自我毁坏的是事实。神的诫命与生命有关，而罪违犯生命的组成。也许还有一个评论关于罪的罪恶，就是人在罪里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当人把神关在生命的门外，自己作自己的神，他把自己与生命最美好的事物切开。自我为中心切断了与神、与人、与世界大体的团契。
罪的本质
    关于罪的本质，基督信仰的诉求是圣经，至少会看两个类型的素材。它既分析创世记里亚当的故事，也综合关于人之罪的陈述。沿着这些思想线，我们将尝试讨论罪的本质。
    罪必须由某处开始--- 圣经的记述，无疑要从亚当的罪为首之立场来了解。我们在第九章已经讨论记述的真实性，也在该章讨论亚当后代的事宜，与其相关之罪过的问题。鼓励读者们可以温习前处素材。
    罪的开始对于罪的本质之问题有十分的影响。亚当之罪的本质聚焦于不信的话语、违背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因为傲慢，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一个字不足以表达所有牵涉的事；欲作较佳的表达，我们或许杜撰一个英文有连字符号的新词，例如「不信的违背」(unbelieving-disobedience) 或「违背因不信」(disobeying-in-unbelief)。在创世记的故事中，神的美意受到了质疑；那人亚当不信神的告诫是真，因而导致他违背。除开不信，我们无法了解违背。这个故事的重述有时把人想成有两个抉择可采，是服从还是违背。那人亚当从来没有一个中间的立场可选，因为从一开始，服从的诫命就在他身上，他找上罪就是在违背服从的诫命。不信的违背对他是一个真实的经验，对所有的人类也是。
    「不信的违背」本质是如此，使得自我变成人类生命的扭曲因素。活在「相信的服从」里就是活在神的统治，上主神的权下。有了不信的违背，自我采取自我的统治，宣布专制权来与上主神作反；所以罪意指权的转换。但是就人的情况，不是指从一个专制权转换至另一个，而是从神行善的权转换至人类自由的混乱状态，其中每个人都有专制权。这个世界充满自我的渴求者，其自我的规则是罪的结果。奥连表示「不信的罪与自我中心的罪是从不同观点来看的相同事物。自我中心要与神圣的旨意作反，因此才会『不信』。一但让这股力量来治，人与神的团契即毁。」

    罪的本质是如此，使得自我中心呈现不信的违背，使得接触到的事物都腐化。岂能有别的结果？原罪的教义重点，这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见于原始的记述。亚当和夏娃的小孩岂不受他们腐化；该隐呈现不信的违背，同于亚当和夏娃所做。虽然我们非仅仅强调罪的传播之范例理论，你我不难看出此理论升起的理由。就算有人认为小孩生来无罪，父母自我中心的本质也会很快腐化他们。人类民族一致在罪里，几乎是不需解释。
    亚当的罪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行为。罪不是个无关今昔的隔离事物，对于人的个性是有涵义的。不信的违背的本质是如此，一旦一个人犯了罪过，他就再也无法回到无罪 (un-sin/ innocence) 的处境。罪可以被原谅，但它有它的破坏性结果。罪有一个累增的作用，当罪累积增加，罪的呈现变的容易。罪可以比作电瓶线组的腐蚀，腐蚀愈多，电力愈弱。罪愈是腐化人的个性，人克服罪的力量愈小。  

    我们可将不信的违背与感官享受的关系视为人的自我中心本质的呈现。人喜爱片刻的乐趣，却没有权衡在未来时间内，放纵的自我中心自毁，人面临神的审判。罪非仅仅依人的感官享受的本质来定义，感官享受也只是呈现不信的违背；感官享受是自我中心「自私利己」的结果。

    除此之外，我们不可悠然将罪定义为理智异端的一种。的确，人想什么与作什么之间真的互有关系，但是罪不仅仅是无法相信这条教义或那条教义。若是信的不多，也没有什么美德可言；另一方面，人的罪与他的不相信和不委身首先关连。
    人类民族第一罪的重要在于解释罪的事实，以及了解人的历史。然而，根据人后来的故事，第一罪不是最重大的事实。比第一罪还重大的，是人的故事之一体两面，个人的罪。
    罪是个人的--- 我们非以此标题意指亚当的罪不是我们个人的行为；而是，我们个人的罪与我们的责任有关，与亚当无关。我们不可能藉由责备其它人，自己的过错就勾销了，好比流便设法辩解自己参予兄弟谋杀约瑟的邪恶行为 (创世纪 42: 21-22)。
    罪涉及整个人--- 罪不是加诸于人的，也不是意外犯的，罪没有人的恣意介入不能犯。罪腐化整个人，使得人对最终事物的观点受到扭曲。他无助地处于自己创造的世界里；他不但在这个世界不精通，他的罪也已经使他与神的世界疏离。他就像是人逆泳向上，欲抵抗猛烈逆流；这是此辞「全然邪恶」的其中涵义，不是说人已经坏透了，也不是说人必须监督英雄主义的某些「崇高」行为，而是说邪恶的泳者无法抵抗猛烈逆流，也无法藉由自己的道德力量，补救他的邪恶处境。
 全然邪恶意指人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和技巧，获取进入到神国的入口。
    罪不是成单的行为，罪的行为彼此之间有关系。有时作家对于这两个词，罪 (sin) 和罪的复数 (sins) 作出区分。罪的复数 (sins) 意指许多不同的行为举动，是由罪造成。此区分的基础来自罗马书第六章，其中保罗表示罪为统治人的专制权，或称统治权。罪的统治权统治人，直到人藉由自己「在基督里的死」得解救，罪就无法再统治一个「死去」的人矣。同一章中，人授命要抵抗罪恶。我们非常需要如此的区分，才能看出个人行为与行为动机之间的关系。人自己投入罪的奴役制度，将自己拍卖为罪的奴隶，依自己的自我中心决定结标，直到他从罪的统治权得解救，他才能逐步回复完整的自我。是他的心必须要改，如同耶稣说，在这受奴役的心里国度里，是罪的来由 (参见马太福音 15: 18-20)：人因不信而违背，如此呈现而出的欲望，与人的结构组成之美好相反。
    个人的罪意味着责任。路得提出两个理解观点：「人若非事事无责，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全体有责。」
 人投入罪的奴役制度，归咎于自己，人对解救者基督委身以得解救，也是自己的义务。「人呈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人的所作所为造成人自己。」
 人犯了一个过错，再接着一个过错，而他这么做都是有意识的：因此是有责任的。
新约中罪的总览
    新约有许多特定的罪，人已尝试分类它们，但多半是造作牵强的。有时候人为的分类是介于反上帝的罪与反邻人的罪；然而，「没有什么反邻人的罪不反上帝。反邻人的罪之所以是罪，是因为同为反上帝的罪」。
 对于罪的主题，新约的呈现非常丰富。这些罪颇为特定，但是确实呼应一般准则。我们不假定以下包括新约里所有的罪，然而总览以下列出的罪仍有其价值。

    咒骂、通奸、生气 (原文两个字)、傲慢、卑鄙的想法、丢失真理、痛苦、自负、痛饮、吵闹、自满／自负、贪求、热衷争论、怯懦、纵情酒色、欺骗、堕落的想法、违背，包括：
违背父母、混乱、意见不合 (原文两个字)、行为如狗、酩酊 (原文两个字)、敌意、忌妒、错误、邪恶、邪恶的眼 (出于忌妒？出于怨恨？)、邪恶的思维、敲诈、不忠 (原文两个字)、虚假、不正确的证明、凶猛、不洁、愚蠢／愚笨 (原文三个字)、通奸 (标准译本的修订本 [RSV] 也翻译成不道德)、脏话、闲话、贪心 (也翻译成贪求)、相憎、叫男人厌恶、恨神、恨良善、傲慢、冷酷、同性恋 (原文两个字；和以下的鸡奸)、偶像崇拜、(原文两个字)、不道德、不合适的行为、残忍、难宽恕、不纯、忘恩负义、不公正、无礼、邪恶的发明、说谎、恶意、恶性、杀人罪、杀父或杀母罪、对社交聚会的热衷、情欲 (原文三个字)、邪恶的渴望、情欲与声色之娱的奴隶、伪证罪、声色之娱的爱、污染、骄傲、渎神、放荡、疯狂的放荡 (原文另成一字)、喜吵架、鲁莽、狂欢、辱骂、抢劫、无情、自利、蠢化、罪 (sin)、毁谤 (原文三个字)、鸡奸、巫术、冲突 (也翻译成喜吵架)、卑鄙的怀疑、偷窃、背叛、无信心、不圣洁、不公义、恶事 (也翻译成邪恶或不公正)、崇拜恶魔、争吵、愤怒 — 不算重复数共有115个词。

以上列出的罪已是相当的总揽，对于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有所意义。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些观察。首先，以上列出的罪都与个人的罪有关。人要在新约里找出社群或国家的概念只会徒劳无功，例如以上的总揽，只字未提战争的罪、谴责国家的罪。人理当可以将个人的小罪扩大至国家的大罪，但是你我必须记得，整理出以上总揽的新约段落，主要着墨于个人的罪。当人心里只想将罪状扩大至国家政策，我们质疑的基础是，那些未享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可能把他们的宗教概念加诸于想法上。基督教的概念假定人有属灵的背景，也就是归信的经验，没有此经验作为先决条件，说其它人遵守基督教的道德准则都是不准的。
    第二，以上列出的罪未根据分类。以上的总揽包括所有类型：生理的、心理的、心灵的。我们目前藉由「宗教」文化所谴责的生理 (或肉体) 的罪，比例远高于其它的罪。讽刺的是，我们经常谴责的肉体的罪随着身体的老化「燃尽」，不严厉谴责的心理、心灵的罪随着岁月的增长加强，这种可能性很高；举例而言，不平者变得更加不平，讽世者变得更加玩事不恭，心理反对上帝者变得更加深信自己的反对立场。这些不是叫我们忽略人悔改和更新个性的可能性，而是强调许多罪的分类造作牵强不正确。
不可宽恕的罪
新约的些许参照属于特定的罪，不属于一般罪的分类，通常称为「不可宽恕的罪」或「亵渎圣灵」。关于不可宽恕的罪的本质，人没有普遍一致的看法。也许有人会采取陆卡克 (Halford E.Luccock) 的态度，他以相关参照提出许多事，说到：「有些事我希望耶稣未曾说。」其中之一是马太福音 12: 22-37，他承认他有感这么一个想法，这个段落的话语是在盛怒之下说出，所以也许别的时候，耶稣便不会这么说。
 如此的评论若是关于普通的人，绝不为过；但是，耶稣生来具有目的和知识以行父的旨意，将耶稣这一部分的反应这么勾销，看来叫人难以做到。因为无论当下耶稣说不说这盛怒的话 (陆卡克也承认) 恒有的基本真理就是：罪可以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人的心未曾渴求一个改变。我们现在就来看这种罪。
    人已做出许多尝试来解释不可宽恕的罪的本质；这些解释有时不互相排斥。首先，有人将不可宽恕的罪定义为反对归信。他们时常用创世纪 6: 3 的经节来表示终有一时，神将不再庇护人心，然而此话「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仅指诺亚必须建造方舟的120年，在120年后，洪水将临，所以此经节无关不可宽恕的罪，也就是说反对归信不是不可宽恕的罪。许多人多年反对归信，后来仍归信成为基督徒。人归为尘土后这个定义可变为真；如果一个人反对归信到死，他就涉入了不可宽恕的罪，但是他的生命终有几时是有机会让他可以归信的。

    第二，有人将不可宽恕的罪定义为不信福音真理的坚定心意。这与以上的定义仅有少许区别，但心意从真理转向虚假可能造成更严重的违背行为。奥连表示：「基督信仰说到『硬心肠』的情形时，据了解特指人不再知罪，所以明白拒绝神圣与仁慈的旨意。」
 因此，人要不是生命已然到此情形，也不会一而再执意反对基督的福音。然而，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不可宽恕的罪。
    第三，马太福音 12: 22-37 与马可福音 3: 19-30 的真理是，不可宽恕的罪是很明确的事情。当法利赛人认为圣灵清楚的作工是出自邪恶的来源，耶稣便说了这真理，因为他们认为他赶鬼的力量是靠鬼王的势力。善良的行为不来自邪恶的受造物；它来只藉由圣灵的力量(约翰福音 3: 19-21)。「不可宽恕的罪是否定上帝为其行为的执行者，那是完全违背上帝。」
 浓缩成四个字来说，它是「称善为恶」。
    为什么它是不可宽恕的？基本的理由是心理上的，不是神学上的。它证明了道德倔强与堕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永远没有改变的希望。称善为恶的范围是将善良的行为归因邪恶的动机，远至英国诗人米尔顿 (John Milton) 常被人引述的经典名句：「邪恶的事对我才是好。」
 罪有了更加周密的形式，诸如感官、娱乐、声望、野心、权力、受众欢迎，人就愿为其奴，不愿离开，完全颠倒的价值观于是发生，邪恶变成好事；然而，尽管一路到头是如此，从神的立场，他不会停止赦免的机会，问题出在人心的自由，宁愿在颠倒的价值观继续向罪称臣。
    关于不可宽恕的罪，还有两个特性必须讨论。首先，信主的人有可能犯此举吗？一般答复是没有，因为他们还是有良心和挂心的警惕。事实上，问题何不改成任何人有可能犯此举吗？然后以本章细节作为基础来问。我们今天没有耶稣本人存在我们身边，也没有他行医病的神迹；然而，我们却能将善良的事情说是出自邪恶的来源，好成就完全颠倒的价值观。兹在此只提出问题而不答。
    另一个特性是介于违背圣灵的罪状，与违背圣灵的罪。我们在罪里做的事，都是违背圣灵的事。我们已受告诫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以弗所书 4: 30)，而话说回来只有此举可被称为不可宽恕的罪。
未受宽恕的罪
    未受宽恕的罪是人死未招认的罪。有人活了相当好的基督徒生命，但可能有责于某些他从未招认、也未回头的罪，这对他的涵义是什么？
    对此主属基督教的问题，根本上有二个答复。首先，罗马天主教的立场表示，倘若有不可饶恕的大罪，即使是一个好的罗马天主教徒犯的，也是不可开赦，而且他的罪举会招致下地狱的审判，若是他的生命里犯的仅是小过错，在炼狱的阶段即可过关。对他们而言，未受宽恕的罪有这两种处理方式。
    第二个答复来自宗教改革运动的观点，这个观点比较获得新约的背书。上帝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 (罗马书 1: 16-18; 3: 24-24)，这个概念意指人有着对基督的信，因而被神接受，但不意指他在生命里永远因此完善了。基督徒的生活有他的起落朝，即使当人有责于时起的罪举，他已受救赎的事实不变；也就是说，他时起的罪举危害他与神的团契关系，但不危害他与神的团契关系。人不可能一直交代自己所犯的大小过错，如果试着这么做，可能会给人留下蓄意犯错的印象，但是新约告诫之所谓没有去行的罪举 (sins of omission) 又如何说呢？没有去行的罪举之危害性不亚于行出来的罪举 (sins of commission)。
    人要是像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将罪分级，总会身处误使自己下地狱的险境；另一方面，神的恩典是有仁慈的接受相信的男女，尽管他们有缺点。我们不是要藉此将罪淡化，而是罪如此严重，我们必须肯定上帝有旨意保守我们，否则我们根本不会被保守。如果我们必能自保完美，那么又何来恩典的需求？   

    未受宽恕的罪还有另一个方面。人不靠神和神儿子的福音还是可以继续生活，只是他一旦死就终结了生命，未曾将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也就是死得未受宽恕，这有别于不可宽恕的罪。在此，未受宽恕的罪变成了无从宽恕。
罪的分类
xe "                               Distinction of Sins"                           

    
    在基督信仰的变化内，关于罪的分类有些不同的观点。观点的极端之一，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将罪视为两个分类。首先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不可饶恕的大罪是「极度破坏道德命令的举动，以至于摧毁了灵魂与上帝之间存在的友谊，并粉碎了道德律法；道德律法是上帝所造良善的相关主从关系，也就是无限至上的良善」。
「不可饶恕的大罪立即的影响是恩典的失去，只要犯罪的人死得没有忏悔，恩典的失去必定造成他与神永恒的隔离。」

    我们必须留意的是，罗马天主教之恩典的概念就像供给灵魂的精神物质，有如食物由口入体。当人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供给灵魂的食物 (恩典) 就被切断了，没有了食物供给，灵魂就会死去。为了重新得到供给，灵魂必须悔改并得赦免，藉由接受教会的圣礼，来使恩典的物流重起。(我们不是想举这个例子来冒犯罗马天主教，但是在恩典的概念上，我们有必要作出最大的区别。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新教整体而言不将恩典视为物质，而为上帝仁慈的态度。此区别对于罪与恩典的不同观点极为重要。)  

    不可饶恕的大罪之范例是「伤害自己或自己的邻人，导致自己或邻人无法执行正常人的责任 (此类伤害如自杀、完全忽略自己的精神福利、偷窃、谋杀) 」。
 至于许多人关心的古老问题，一个得救的人可能再堕落吗？罗马天主教的答复强调是可能的！
    第二，小过错则「不涉及恩典的失去，其影响可由恩典之超自然的原则，与灵魂里仍然维持的爱来修补」。
 若把小过错比喻为灵魂上的「污点」，可显此类之罪的意义。小过错不是不可开赦的滔天大罪。免不了，人还是得为小罪受苦，但尽管炼狱是大部分罗马天主教徒的先达点，他们可以确定无论在净化受苦的阶段待多久，他们最终将过关到达终点天堂。每个人都会犯小过错，「哪怕是最圣洁的人也不能全身而退」；
 而人的小过错不可能累积成为一条不可饶恕的大罪。同理在特定情况下，人的罪举既是可原谅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如果他犯的罪是不可原谅的，但他认为是可原谅的，那就是可原谅的；再者，如果他犯了的罪本质上是可原谅的，但他认为他犯的罪是不可原谅的，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以上简略呈现罗马天主教对于罪的分类之观点。
    观点的另一个极端是新教徒的观点，他们不作罪的分类。这个观点起始于雅各布的主张：「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雅各布书 2: 10) 除此之外，新约里呈现的许多罪状彼此不分。耶稣同时述说邪恶的想法与谋杀、通奸行为与诽谤、通奸与偷窃。保罗在罗马书陈述的罪状，将闲话与谋杀等同视之，并将忤逆父母的人与「怀恨上帝的人」置于同句；在罗马书 13: 13，他就争竞嫉妒的状况，不作分别地讲到荒宴醉酒。新约里其它的经节段落，大部分也是如此。
    有些教派如罗马天主教倾向作出罪的分类，他们的据理其中之一为罪状不同。然而，真正重要的不同在于后果，不在于罪状的问题。举例而言，通奸行为有严重的后果，因为牵涉的不仅仅是一人，是整体关系网内的人都受影响，而小孩的存在意味着严重的后果以及两个家庭可能的破碎。耶稣倒是拿淫念的严重性来比通奸行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马太福音 5: 28)。淫念纵然不像实犯之举牵涉整体关系网内的人，耶稣仍然将其称为通奸行为，与实犯之举同严重。同样地，谋杀与谋杀意念之间有区别，但彼此皆构成受神审判的义务。
    因此实犯之举的严重后果虽相对于犯罪意念，但彼此皆是违背神的相同严重行为，彼此皆是不可开赦。
    同样的还有虚假、欺诈、嫉妒、闲话之事，以及新约里呈现的许多罪状。耶和华是真理的神，这与见证、诽谤、不公正有关，他依自己与人的权利提出了某些要求。十诫指出他具有各事的优先权利、依他名应得的尊敬、他在世上的日子、他对于人的统治；人也有某些权利：生命 — 不犯谋杀、家庭 — 不犯通奸行为、财产 — 不犯偷窃、名誉 — 不犯毁谤、安全 — 不犯忌妒。
    当人在作罪的分类 (不考虑后果)，其实是在作一个宗教理论，最后把许多罪变得合乎道德行为。在神学里如此的趋势会减弱上帝圣洁的概念，结论就是人有能力为自己的许多小过错赎罪。这样的分类是让恩典告终，让人自己的良善升起，在在都与新约相反。
罪的后果
    新约简单明了地总结罪的后果：「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 6: 23) 为了说明罪为何要受惩罚，许多原因已整理而出。有些人的联想是惩罚辩护神圣的公义；其它人主张惩罚给罪人带来改革；尚有其它人表示惩罚威慑持续的犯错。然而，这些都有可能引起反对意见。
    对于罪的惩罚，真正的答复因素有关人的创造设计与上帝的圣洁。
    从人的创造设计来看，上帝造人是如此有章，以致于自然规律和关于善恶的法律在在以人的利益着想。只要人遵守秩序结构，他就能找到幸福。就此观念，你我可以论及禁止通奸行为的法律。创造主对人的创造设计是要一男一女情比金坚地共同生活，若有人让通奸行为入场，整体家庭结构的景面岌岌可危。忠诚破局；婚姻里一心不能二用，因为双重忠诚与一夫一妻的结构相悖。当人违犯他忠诚和信任的誓愿，他违犯了创造主的设计，因此将自己与上帝疏离。婚姻誓愿的违犯自动带来特定的心理后果，他的精神生活反受令人痛苦的干扰支配，「夺走了他的喜悦、使他不胜任日常工作、有时整个毁坏他的精神平衡。他唯一的灵魂变成矛盾想法、激情、欲望的战场。意志拒绝跟随理智的评断，没有了理智意志的控制，激情肆无忌惮。生活的真和谐毁了，神圣的生活也受到了诅咒。人处于崩溃的状态，强烈的痛苦竟要时常为伴」。

    这正有关另一个答复因素：上帝的圣洁。人不但违犯了自己本质的结构组成，也违犯了设计者的本质。上帝是圣洁的，他的本质是如此，以致于人的罪恶、不圣洁、邪恶的本质若是进入上帝的存在，且若是不受保护，就会受到歼灭；那么在人的生命中，若无上帝持续的力量和存在，人身为有限的受造物，只得因违犯自己存在的设计而死。
    你我必须谨记在心的是，救恩就是这一切之最终后果的解救。肉体的死亡无可避免，但是人得到了原谅，进入上帝的存在且受保护的方式亦有了谱：基督在圣约里的死。
罪的后果有四：
    现今的苦难 (Present miseries )--- 有些罪附有罪果的种子，会带给人苦难、痛苦、悲痛。有些罪一旦犯了，给身体带来伤害；身体状态的不全只是一部分的苦难，未招认的罪更可能多年困扰人的心理与心灵之健全。有些罪与身体也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当人的忧虑、悔罪、自责侵扰灵魂之时，身体最终还是受了影响。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知道几许情形看来，人竟因为罪发达了，「公义的」反而只有受苦的份。诗篇 73 讲到这种情形；虽然罪在现今的生命有发达的余地，但是罪的审判要等到最终神的审判才是完整。   
    灵的死 (Spiritual death )---「罪使人与上帝分离，意味着死，因为只有与永生的神形成共融体，人才能真实地活。」
 如果人不在死前归信，人与神的分离竟终成永恒之事。你我可以将其称为永恒的死。
xe "        Spiritual death"
    身体的死 (Physical death)--- 就我们对物质感官的领域所知，这定义应为生命的停止。身体的生命作用停止，人的心灵能力就不再具有表达的管道，人生所有的结构组成崩溃瓦解，身体腐朽之外，他的灵也丧失在地球上的住所。组成身体的一切再度化为尘土、失去人形，要到复活再临，才将新的人形带入存有。灵离开了身体，留守在它注定的地方。得救赎的灵享有主的存在，而未得救赎的灵开始经历部分的审判，当所有的人复活后神会审判，届时将是完整的审判。然后死者的灵与其复活、新的人形再度结合，好作个完整的人进入未来的存在。
    人身体的生命颇能呈现这个事实。每个新生的婴儿都是会死的受造物，身体持续地用新细胞替换自己的组成，而死细胞的排除则是一生不间断。当身体的生命作用再也无法维持修复和再生的需要，身体的死就会发生。
    永恒的死 (Physical death)--- 就此点而言，死并非指存有与存在的终结。永恒的死指个人为自己的存在，自命一个脱离神的存在之存在。这事永远发生。正如在会死的生命里，有判意的人藉由神的力量维持他的判意，所以在永恒的死里，他的存在情形同藉由神的力量维持。路德之评论，地狱是神的地狱还是有道理的。圣经并非表示有个终结点，据推测是因为罪倾向使人与上帝更加分离。有罪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变得更以自我为中心，跟随罪的方向走，人迈向枯萎的脚步丝毫不曾慢下来。
    地狱的恐怖不是上帝将要对我做的事，而是我对自己做的事。此事宜的完整讨论将留至本章剩下事物的教义中。
xe "        Death everlasting"              
关于罪的争论
    人倾向为自己在宗教或道德上的罪辩解说理。这可见于早期世纪，有些基督教背景的人竟为奴役制度辩护，但发起运动来废止奴役制度的，却也是基督教社群的人。也许每个世代皆不免有其特定的罪，自己想要辩护。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一世纪的开展，论及同性恋的争议持续成长。此议题聚焦于同性恋的教牧接受授圣职礼，成为有实行权之同性恋的主教。有鉴于此的问题是，两个同性恋者究竟能不能结婚。不管所在地的法律如何定夺，基督徒必须从圣经的着眼点来看待此议题。如果我们要忽略圣经，那么我们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则腐化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里没有在宗教或道德上的罪，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不会有对与错的牵挂。
    关于同性恋，我们必须考虑两个原始数据。首先必须个别考虑旧约，因为有人可能反驳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下，是活在恩典下。而旧约确实谴责同性恋为厌恶之事。
    我们以创造的故事之创世纪 1: 27-28; 2: 18, 23-24 作为开始：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耶和华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在评论创造的故事前，你我必须了解旧约之神的概念起始于神是无性的，这与许多文化的神相反。
    古代世界的所有神几乎都有配偶，现代世界的许多神也不例外。从圣经开始，才有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分别。在圣经里，非婚姻之性行为是禁止的，其它的古代文化没有这样的守则。
    创造的模范是一男一女，是亚当与夏娃(Adam and Eve)，不是有人戏称的亚当与史蒂夫 (Adam and Steve)。创造在此点不可能有同性恋的关系，男女关系才是神的设计之关系。一个男人的不完整，不在于他需要另一个男人、或动物、或很多女人；再别无他物，一个女人就是一个男人的互补。
    人体解剖学 (有如配管系统) 如此设计是要完成神的诫命，将地球上布满子嗣。同性恋的辩护者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些许人不能生育或无法有性关系，那么他们不就有罪于无法完成这项诫命。旧约之许多范例里有女子不孕，但是未曾指她们好可转向女同性恋的关系，也未曾指她们没有子嗣就是有罪。没有子嗣虽是失望，但不是罪。
    同性恋的神学家看来曲解的第二处经文是罗得在所多玛的故事。创世纪 19: 4-9 (两个天使到罗得家受招待，来判断所多玛的邪恶，好决定要不要赦免该城) 客人还没有上床，所多玛的男子，不分老少，都来包围罗得的房子。他们喊叫罗得，问他：「今晚住在你家里的那些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我们好跟他们睡觉 (文言词语：我们好认识他们)。」罗得出去 ... 对他们说：「朋友们，你们不可做这种邪恶的事！瞧，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我把她们交给你们，任凭你们对待她们。但是你们不可为难这两个人 ...」... 但是他们回答：「 ... 我们要对付你，比对付他们还凶。」
    同性恋的行动主义者辩解所多玛的罪是无待客之道，不是同性恋。然而，罗得对所多玛的男子答复是「不可做这种邪恶的事」。好客不会是邪恶的，但是强奸的意图是邪恶的，罗得看来了解这一点。他建议把两个还是处女的女儿给他们，之所以出此下策，本质上就是因为「性 」。该城的男子已执意要强奸同性来客，要不是天使介入，那两女是会受糟蹋的。往后世纪的文献确认所多玛是个性杂乱的古城，十二族长遗训和禧年书皆有载。除此之外，约瑟夫与斐罗 (Josephus and Philo) 二位著名犹太作家声言所多玛的居民有同性恋的本质。
    同性恋的行动主义者要用以西结书 16: 49 来证明所多玛居民的罪不是同性恋，是居民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这与同性恋是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他们忽略随后的经节；「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以西结书 16: 50) 什么是可憎的事？犹大书给了个答案。犹大书第七节：「又如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这不是现代才有的所多玛之罪的诠释，这已反映在第一世纪及前的数据，诸如马加比三书和禧年书。
    利未人的条例提供我们另处谴责同性恋的旧约经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 (或可憎之物)。」(利未记 18: 22) 「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 (或可憎之物)，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利未记 20: 13)
    这些经节已受同性恋作家的反对，他们宣称经节与同性恋没有什么关联，与偶像崇拜才有关联。偶像崇拜才是可憎之物，所以经节不是指同性恋。令人不解的是，他们还需要曲解圣经来为自己说理。这些经节的内文都在述说性的关系，并非偶像崇拜。否则该同性恋运动的逻辑就是，如果行为与偶像崇拜无关，那么任何性行为都可接受，这将包括乱伦、通奸、甚至人兽交。此词可憎之物用于其它上下文，不仅仅是偶像崇拜。箴言 6: 16-19 描述七样耶和华所憎之物，其中没有一样与偶像崇拜有关。
    只要不是受到曲解，不是为个人的行为辩护，旧约的诠释引向的结论为同性恋是错的，是神谴责的罪。
    到了新约，我们有了同样的故事。同性恋在神的眼里是罪，并有严正的反对声明可查。首先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六到二七节：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有些同性恋者宣称保罗意指异性恋浅尝体验同性恋行为，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么做是不正常的；此宣称非也。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的概念可不是在形容浅尝体验。欲火攻心的概念表达一种生活方式，足以定罪。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依社会学研究显示，典型男同性恋者的伴侣也许多达五百个。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足定不正常的罪名，既违反了神的创造，也违反了福音消息。
    新约下一处的经节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 (自身与人类的滥用者) ...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 ... 行淫和亲男色的(自身与人类的亵渎者) ...」(提摩太前书 1: 9-10)
    希腊词 [ αρσενοκοιτηϛ (arsenokoite)] 是保罗从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 旧约的希腊语翻译本) 取出的词，正源自谴责同性恋的利未记经节。有人争论此词对新约是新词，不意指同性恋，且当时有别的词是用以指同性恋的，所以他们这么论到，如果保罗有谴责同性恋的意思，他应该用别的词，然而事实上，此词源自七十士译本之当事的利未记经节，确实谴责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另外，人何以坚持限制保罗的词汇量呢？写作的丰富性不正在于许多不同词汇的使用。
    同性恋运动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在社会上获得接受，作为目标；这是其运动之哀。他们只得曲解经文来争论，论及他们的行为正常，或他们生来如此，或他们无法改变。人想为自己生活辩解的事情，多的很。人可能为通奸行为辩解，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配偶不满意；人可能为虐待儿童辩解，因为他们要严格管教；人可能为抢劫辩解，因为社会一直使他们贫苦。嗜酒者可能为自己辩解，因为他们上瘾了，无计可施。
    当事经节的好消息是这些人仅为全体的部份，这符合保罗关于哥林多人的言明，消息圣经 (Message Bible; 哥林多前书 6: 11)有载：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中文：和合本)
    从神而来的帮忙总是好消息。我有个经验令人遗憾，我认识一位母亲不肯向儿子多说好消息，是藉由离开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而在基督理生活的可能性，因为她可以接受儿子的同性恋行为，即使是不变基督徒。
    婚姻外的性：同性恋的运动是如此，佯称不同歪理的基督徒群组也是如此，他们辩解大家不知怎的受了隐修士那挂人的教，因那挂人认为性欲为恶。他们经常作与奥古斯丁有关的参考，指出他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认为身体为恶，因此性欲为恶，性欲既然为恶，能不要有欲而有小孩比较好。此类影响可追溯至中古世纪的教会，乃是掌控人民的手段。
    正确地说来，性欲是神所给予有关愉悦感的恩赐。神创造性欲，性欲有愉悦感，作用在于两人的紧密相依，以及繁殖。夫妻之间相爱的性关系可以是属灵的经验，居中之人因为神给予我们如此美好的经验而感到欢欣。
    圣经里之论及性欲的经文段落，我们应有的说法为何？
    第一处的经文段落是在创世纪 第二章，其中神创造一男和一女好彼此为伴；那女人是那男人适合的伴侣。倘落男人是如此不完整，以至于他的生命还需要妻以外的其它女人来行性欲的作用，我们的结论岂不是神没创好吗？男人欲求其它女人之实，乃是人们背离了神创造的远始状态所致。男人受到其它女人的吸引，这点没有疑义，但这就是必须控制的事，同样的事还有愤怒、贪婪等，举凡种种的罪。婚姻的从一而终才是婚姻性履行的基础；创世纪第二章是神如此用意的典范，这个典范未曾改变，但曾受许多文化否定，甚至也在旧约以色列的历史里。
    这经常有争议，在于人指出像戴维、所罗门和其它不计其数的人，神并未给予改正或审判。旧约里神未给予改正或审判的事物很多；就我们的标准，戴维对待俘虏的方式是足以定罪的，但是神并未因此介入而定罪，此外地球上其它人的罪，我们也无从了解，但是保罗向雅典人宣讲的时候，对此作出见解：「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传 17: 30) 确实有文化延续从创世纪之典范偏离的标准，但是你我不妨再想想，他们也付出了人类自由的代价。
    第二处的经文段落是在出埃及记 第二十二章 十六到十七节：「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他为妻。若女子的父亲决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
    有人以此经文段落为据，论及圣经里的婚前性行为并无遭人禁止，因为此段落提出的要求是关于钱，不是关于性。实则不然，我们必须说交付聘礼的钱之事件意味着某事出差错，在于那男和那女都没有权利进行性。此外，狄安娜 (Diana) 受人奸淫，然后其兄为她报复的例子，显示性可不是如某些人想的要进行就可进行。他玛人与亚扪人 (Tamar and Ammon) 两民族皆反映婚姻外的性关系，两民族的命运皆以悲剧收场。
    有人争论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只要两方同意，就可以有性关系。亦有人争论，如果有两对夫妻关心彼此，同意换妻来享受晚上的愉悦感，这是爱的经验。有此推理的架构后，只要是出于爱，什么事都无妨，但是现今有例，有些人杀了人，是因为他们「爱」对方至深。「爱」这个字经常是伪装的性欲贪求，好比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爱她来引诱，事后就甩人然后不再「爱」她。
    性欲有严重的问题。利未记举出的禁令许多述及家庭关系，但是其中一条述及邻舍；「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利未记 18: 20) 本段经文起始于摩西告诫人民不可过着有如异教徒的生活；「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利未记 18: 3) 如果以色列人要与周围性杂乱的民族有别，这岂能指自由性爱的回归？好比有人试将「基督徒」与「交换性伴侣(换妻)」两词前后合并，这在在都是前后矛盾。
    「因此，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创世纪 2: 24) 「男人」跟「他的妻子」结合(不是别人妻子)，这给予我们一夫一妻制的授权。他们理当成为一体，至死方渝。只有一夫一妻制才符合此处语言的细节。
    倾向基督徒解放运动的人 (解放压抑性欲的标准) 辩论圣经从未禁止婚前性行为。他们宣称希腊词 [πορνεια] (porneia) 翻译为「通奸」(fornication)是误译，并宣称 [porneia] 翻译为性淫乱 (sexual immorality) 比较正确；他们的意图在于主张未婚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如此，给现代人的福音 (Good News Bible) 将未婚性行为翻译为淫乱 (Immorality)，呈现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避免淫乱 (porneia)。人无论犯什么罪都不影响自己的身体，惟有犯淫乱的人是害了自己的身体。」(中文：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 当代英文译本将未婚性行为翻译为：「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中文：合和本) 
    「淫」这个字是指希腊词 [porneia]。哥林多前书此经节可将未婚「淫的」与已婚「通奸的」作对比。此经节之各种不同希腊词的使用，无论是淫乱 (immorality) 或称通奸 (fornication)，皆在于使用者的习惯，但皆非与婚姻有关的通奸行为。所以明显地，两个模菱两可的用语是指未婚的人，而通奸行为是指已婚的人。如此看来，我们有理说新约确实谴责单身未婚者发生的性。
    这从保罗书信的两处经节明显可见。哥林多前书 7: 2 讲到：「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不是避免婚姻外的性是什么？无论是淫乱 (immorality) 或称通奸 (fornication)，就是要避免的。怎么可以说婚前性行为是好的呢？有配偶之所以重要，其中在于性生活的履行，以及避免婚前可能发生淫乱。
    消息圣经 (Message Bible) 于帖撒罗尼迦前书 4: 2-5 讲到：
    「....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自由意志论者试着显出圣经的自由意志论之观点，因此提出实践的考虑。古人年纪轻轻就结婚，依性别而定是十二到十四岁，正是在生命初可生育的时期。但我们不认为犹太文化会有换妻行为；对他们而言，认定子嗣是很重要的，这正是旧约世系谱的意义。
    至于现今性自由的态度，宗教背景的观点表示只在生育控制有效后才有可能。但这不是说因为以前缺乏生育控制，所以淫乱不存在；以前淫乱的后果反而是羞耻。现今的情形没有羞耻，只有强辩。
    过去五十年间进行的性自由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性传染的疾病在性行为猖狂的岁月里暴增。在性革命以前，淋病和梅毒是西方社会两种基本的性疾病，现在医师一说至少就有三十二种性传染的疾病，其中以艾滋病最为致命。我们有青霉素可以控制淋病和梅毒，但仍没有药物来治愈艾滋病，而艾滋病的普遍流行性已对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造成伤害。在许多国家，双亲的死归咎于性杂乱，留下他们的遗孤。有些文化里人们错信与处女性交可以治愈爱滋，但事实上那可能害得少女也得病送命。
    在这场性自由革命里，女性要担当的风险高多了，生育控制可不是百分之百有效，有些人可是还没准备作妈就怀了小孩，这经常导致堕胎，杀掉未出生的小孩，紧接而来的经验是堕胎后遗症，这种受苦的经验几乎没有女人愿意多谈。
    女性的性伴侣多，可能易患身体上的毛病。她不只可能易患性传染的疾病，也可能因为多重伴侣而易患子宫颈癌。
    「有名的德国医师柯霍 (Koch) 曾述许多医药的法则，已被视为『柯霍氏法则 (Koch’s Postulates)』。其中一条法则是病原体在特定人口愈是迅速传播，愈变得剧毒致命。」目前的人类乳突病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最能明显映证此一法则。HPV病毒是造成性传染疾病(或称性病)的原因，发病的型态最常为乳突或『疣』，男性是分布于阴茎头或阴茎轴上，女性则是分布于外阴、阴道和 (或) 子宫颈上。这些乳突很丑，很像花椰菜，某些病例可见整个外阴都已呈现花椰菜般的器官损害，外观看起来非常恶心。严重的 HPV 病毒种类造成高逾百分之九十九的子宫颈癌病例，而子宫颈癌是女性最常罹患的癌症。HPV病毒也可能是造成外阴癌、阴道癌、阴茎轴癌的原因。HPV病毒是人类的病原体，至少已好几百年，但是直到过去三十年此病毒才变的如此剧毒致命 ... 可以推测是迅速传播惹的祸，因为就连人的生理都哉莫再性杂乱。」

    不仅这些问题严重，女人也可能成为坏男人眼里纯粹可剥削、利用、虐待，然后抛弃的「东西」，这特别容易是在她怀孕后。女人后来发现男人说「我爱你」的时候，意思其实是我要性，而她说「我爱你」的时候，是认真想要承诺；但是已经太迟了。这个时代，男女互相剥削利用也是可能的，但是女人通常是最大的输家。
    基督徒对于性欲的观点是，神创造男人和女人好彼此为伴。这份关系需要承诺，两人之间的誓约，他们将衷守彼此、乐于彼此、肯定彼此、相爱彼此。夫妻俩在爱里共同成长，方能让婚姻有点像在地球上的天堂。
    企业的罪：企业世界里的罪多得不胜梅举，我们不可能将这些罪编目，因为这些罪依公司不同。本世纪我们已见安隆丑闻，其中因为几位关键人的管理不善，害得卖命多年的基层员工没了退休金。亦有报导指出许多首席执行官 (CEO) 为了个人的乐趣而操纵企业，完全不把股东列入考虑。
    有些承办政府契约的事业，员工给付金低于生活工资，上级管理阶层却吸走大把薪水。
    在过去半世纪里，企业经常增加他们的外包 (outsourcing)，目的只为增加他们的底线赢利。企业为求赢利，分内事大幅删减，人们回家吃自己。外包逐渐变成美国企业的经济大罪；这无关找不到有技能的人，贪心才是此议题。如果人们因此找不到工作，他们又怎么买得起企业的产品呢？
    另一方面，企业鲜少对环境有所敬重，用其能源但不思回补，再将其以废弃的产物污染。企业不管周遭人群的福利，如此污染水、空气、环境。直到政府介入，他们才会采取控制措施。至于雨林的维护，还没有什么建树。雨林的减少归咎于企业的贪心，以及对于雨林未来漠不关心。一旦全数摧毁，就不会有新的雨林。雨林的消失会影响天气、贫瘠土壤的生产力，连带造成尚未发现物种的消失。
    政府的罪：论及这么广泛的主题真的需要篇幅，其中人权的镇压堪称此罪的首当之首。历史上不乏独裁者，而「强权就是公理」的观点在柏拉图加以描述以前，早就存在。新闻舆论受控的呈现是一种镇压，让人民没有言论自由。镇压在宗教的呈现，是让人民没有自由凭己良心来信，或不信。回教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缺乏自由的情形，令人感到可怖。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深深威胁着独裁者，然而不允许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的文化，无法在充满概念的开放市场进展得宜。当人民受迫敬拜一个他们不接受的神，受迫而不得不屈从，这个政府是假的。受迫的敬拜根本不是敬拜，人需要发现的问题是，一个让人民受迫敬拜的神，本质为何？是神，还是恶魔？
第十一章 基督徒的生活
    没有什么比未遇神学家的基督徒快乐。(There is nothing so happy as a Christian who has never met a theologian.
                                          据信为凡斯‧海夫纳 (Vance Havner)所述
    我们若是不背耶稣的担子，就得背负我们自选的重担，要重上个一百倍。(If we will not bear the yoke of Jesus we have to bear the yoke which we ourselves have  chosen, and it is a hundred times more heavy.)
                                      Barth (巴特), Church Dogmatics (教会教义学)
    完成真佳作的人，在他的信仰里已经有了恩惠，因此不觉得自己要先仗自己的佳作。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士来马赫), The Christian Faith
    这看来是可以的 ... 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新生经验，并将其分成许多元素 ... 一一描述为新生经验之创造(重生)、新生经验之逆理(称义)、新生经验之过程(成圣)。
                                    Paul Tillich (保罗・田立克), Systematic Theology
    「我为你做了这一切，你要为我做什么？」新约的论调并非如此，新约所知的耶稣并非为我们活着、死了，好将我们的罪赦免，有如追忆般地拯救我们，而是有如手受捆绑，等待我们的行为符合他为我们达到的自由。
                                      Barth (巴特), Church Dogmatics (教会教义学)
    何谓当一位基督徒？人如何成为基督的门徒？当一位基督徒对我自己、对别人、对神的意义为何？当一位基督徒如何面对道德生活与其成败？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问题自然引向宗教问题的关联处，或称「经验」面。虽然我们先前的讨论大多为理论上的，但也是非常有关实践上的。如果我们完全忽略了先前十章的讨论内容，就没有基础以一章讨论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当人试着解析基督徒的生活，可在其中发现特定的经验、态度和希望。新约有许多专门名词在不识此道的人耳里听来格外艰鉅，但这就像其它学科，人必须学会一些新的词汇，例如必须考虑信心、悔改、重生、成圣等专门名词。学生请谨记在心，虽然人必须从这些专门名词作出看来严格的区别，但这不代表我们讨论的是区别的宗教经验。事实上这些专门名词许多是密不可分的，并且从宗教经验的观点来看，是同时而来的。    

恩典     tc "                                                Grace     " \l 2
    因为神的恩典 [希腊文： χαριϛ, 英文读音： charis]，基督徒的生活成为可能。恩典的意义为何？凡是基督徒都述说神的恩典，但并非所有人的定义都一致。罗马天主教传统述说的是成圣的恩典 (sanctifying grace) 与行动性的恩典 (actual grace)。成圣的恩典「使我们的灵魂与其能力处于一个状态，能够自行顺应上帝及我们的救恩。」
 成圣的恩典之结果是，个人已将原罪与过去可能犯的个人罪清洗渧净，而归功此恩典，人的本性之根本变革也就发生，恢复了亚当的堕落所失去的超自然生活。
 

    罗马天主教的观念里，行动性的恩典是「加诸于人的力量，也就是从神而来持续的影响与帮助，好使我们有能力，活在他本着成圣的恩典带我们所达的等级上。」
 行动性的恩典帮助信徒进行一些值得的服事，并且避免犯错。
    恩典的焦点之重要性在于分别。两种恩典主要都是透过教会领受，即使人领受行动性的恩典，条件也是「他们对教会有热诚」。
 成圣的恩典是在洗礼的水中初领受，其后是透过适宜的圣礼。

    因此你我可见恩典是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传统共有的因素，那么它们的同异处为何？双方皆同意要是没有神的恩典，人不可能得救赎。罗马思维所认的恩典表示某事无代价地给了，
 将其表述为「特增至灵魂的建设实物」。

    新教思维则会强调恩典的态度定义，不外乎仁爱、慈悲、爱。对于新教，恩典不是「物」或精神动力、或能量、或力量，恩典是救恩的动机。罗马思维可能引来的争议是，此思维从未认真看待圣灵的圣经概念，与其信徒之宗教生活的关系。因为神是有恩典的，圣灵存在于信徒的生命之中，所以我们若要正确说来，恩典之物并不存在，恩典并非量子增至信徒之中，真正发生的事乃是神的灵存在于信徒之中。恩典若为物，既不能为信徒指引方向，也不能帮信徒克服罪，但是神的灵能。恩典不能照亮人的心，但是神的灵能。恩典无法将人领回上帝，但恩典是救恩的动机，藉由恩典，神的灵在人心作工。                              

    两个思维的异处必延伸至洗礼或其它圣礼方面。恩典的实物观点符合圣礼的体系，其中恩典虽然维持重要的圣经意义，神的灵却不能授与什么，仍需透过比圣礼体系更亲密的方式。
    将恩典视为实物，与信徒持守信心的方面形成问题。倘若恩典如此定义为物，人的临死之身不就也要有恩典，要不然人就永受己罪的责罚了。
    新教思维之恩典不离称义，灵性生活则非如此不易达成。我们以后论及称义时，将再度着眼于此，并将看出罗马思维浑淆了成圣与称义，而本质上该思维从未理解因信称义的概念。
    新教徒持守恩典的圣经概念，其意是指「对人仁慈以待」。
 救赎的行为后，蕴藏恩典的理解。信徒因神的永生而受益，乃是藉由圣灵，不是藉由恩典之物。圣灵是存有，在其之中我们各有己的存在。有人图方便的缘故，可能说：「神的恩典充满我。」但这个意思不外乎，感谢神的仁慈，神的灵在我生命里活着。
    将圣礼与领受圣灵分别，这听在罗马天主教徒耳里也许奇怪，但这维持新约的独特性，在于圣灵与圣礼体系无关，而与信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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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生活是凭着信心 (希腊文： πιστιϛ, 英文读音： pistis) 与上帝保有关系。其它世界宗教的宗教关系，都不是由信心的观点来理解。「保罗是首位人士用此字来描述与上帝的合宜关系，他这么做，也给了此字在宗教语言一个绝对优越的地位。」
 同时，许多人对于信心的所见并不正确，他们经常将信心视同相信某事为真。当一位基督徒朗诵使徒信经，「我相信上帝 .... 」，他是藉由宣称肯定信经的声明为真。在信经的「我相信上帝 .... 」开头词组里，没有新约用字之「信心」的涵义，这些开头词组的作用相当于让人宣称相信有上帝，凭恃的道理同让人宣称其它所信之事，例如相信有拿破仑这个人。对于拿破仑之事的相信，与对于信经的相信，凭恃的是相同的道理，但是相信有上帝也好，相信有拿破仑也好，这些都不需要我们的心意付诸。
    相对地，当新约述说信心时，涵义不光是人对于所信之事的理智赞同。何谓信心？信心的希腊词为 [pistuo]，其定义为「只要顺服基督，就能充满悦心之信赖，认定耶稣就是弥赛亚—神任命的神国救世主」。
 要对基督有信心，就是要将自己奉献给他。信心非得提及的是顺服、承认、归信。
 信心「是领受救恩的条件」，
 代表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人，我「属于我之外」。
 信心的意思是「对自行启示的神，说出无条件的 是，我愿意」，
信心的意思是是对上帝的依赖，人无所依视同为虚假，而真正的自由从此份依赖开始。

    如果信心的定义为信赖，我们必须否定某些相对的概念。信心不光是赞同，不是救赎的起因，不是没有原因的轻举妄动。信心并非无凭无据的乐观，或不加怀疑，或失败主义的门面，或不愿面对现实。
    有了信心的议题作为起始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信心在谁那里？在罗马天主教会，信心的累积是在教会里，当婴儿接受洗礼时，其信心是由父母或教父母代表。许多新教的教会采取类似的信心代表制度，直到小孩的年纪能自觉地肯定他的信心。浸信会教会的传统则坚持信心属于个人，这代表没有自觉和个人责任的人，就不可能有信心，因此信心的前提是到达有自觉关联的年纪，也就不是婴儿时期。
    我们已然强调信心是依从新约的委身，而信心与知识的关系也重要。人对使徒信经之真实性的相信，确实不同于人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但是人强调的委身不是盲目的委身，信心与知识息息相关，并且取决某些事实声明。
    在听到福音之前，人的信心无从回应。福音包含许多关于基督受死和复活的历史事件，与其对人的意义。奥连强调此点时说到，「信赖包括人对神的启示之内容与信息的『赞同』」，
 我们若是对着一位已死之人，而且他的死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真义，看来难以委身。信心的前提是基督值得信赖、他活着、神存在、神自行显示自己、他是爱。
    信心永远与基督的位格有关。人对他有知识，充其量算是一位历史学家；人对他有信心，使得自己成为一位基督徒。人脑子里存的与心坎里根深蒂固的，加尔文在区别这两者之时，洞察到此点。

    因为信心与知识的关系如此密不可分，教导基督的知识有真价值，藉由教导，人对基督作的见证引起信心的响应。

    信心也与一种知悉的方法有关。既然委身是以某些知识作基础，在承诺里的人也学习基督的知识，体验他所做过的事。
 此外，在信心里的人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如此承认让人第一次学习到自己身为何人；在信心里，人所见的自己是真的自己 — 沉于反叛、过错、违背；在信心里，人学习到基督能为自己做什么。藉由将自己交托给基督，人学习到自己将变为何人，就是符合他形象的人。
    信心与顺服有关。伫立在人面前的上主挑战你我相信他，这同一位上主也为督促你我顺服而立，但是顺服与位格不可分，与人对位格的信心也不可分。
 卡尔・巴特写到：「信心不是顺服，但既然顺服没了信心就不是顺服，那么信心没了顺服也不是信心。两者属于彼此，就好像大雷雨的雷声与闪电，形影不离。」
               

    这自然导向信心与事工的关系。罗马思维强调宗教事工是部分的自我救赎，这受到新教徒的反对，他们虽主张一定要有道德改革，但非依自我救赎的观念。新教徒坚持顺服，顺服是委身与信心的意义，但此说法不意指基督徒成长过程的完美化。罗马思维的关键问题是，如果人想要依凭自我的救赎事工来取悦神，什么时候算是功德圆满呢？显然，没有人可以全心、全意、全力来爱神。因此，唯有透过神的恩典，人可以得着救赎，人可以藉由信心得着神的全部恩赐。如果信心是真信心，人不会想要依凭自我的救赎事工，因为如果信心从神而来 (事实如此) 信心无法主动采取自我救赎。
    以信心作为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这意味着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决定、一个冒险，也许是胆怯地，但同时也是大胆地对神说出 是，我愿意」。
 有时人将信心理解为神的恩赐，
 将信心理解为神的恩赐之所以行的通，因为神有创造信心的主动权。藉由神对人的呼召，人于是给予信心的响应，依此观念，我们可以说信心是由神造成的，
 但是信心也是人心对神的恩典福音之最重要的个人响应。信心没有替代物，就好像爱没有替代物。
    希望开始基督徒的生活，人要面对的是个人信心的各方面，有鉴于此，信心也与认信(confession) 有关。当人将自己交托给主耶稣，是出自顺服。认信的诫命是耶稣给的，基督徒一定要高举他信心的旌旗。新约可不认什么「卧底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要以教会的语言昭认他的信心，并且还要解释给大体世界不懂的人听。卡尔・巴特提及认信的论调强烈：
    「当某人迟于昭认自己的信心，他就会说『亲爱的朋友，你也许是一位非常属灵的人，但那是看在你有资格公开对你的信心负责任。你所声称的胆怯不是出自个人未交托的世界吗？请扪心自问！倒是有件事明白得很，基督教会有什么地方不敢以教会的语言昭认，通常也就不昭认了。』」

    依从定义，信心意指对某人有信心，因此认信。诚如罗马书 10: 9，昭认和信心互相对应。

    信徒对基督的信心确使其心欢迎神的灵，而神的灵在信徒的心里作工。信心让救赎的事件成为可能，在事件中人的内在更新，或称义、或赦免，开始趋向基督徒的成熟度发展。
悔改
xe "                                             Repentance"                                          
    xe "Repentance" 

    基督徒的生活是以悔改 (repentance) 作为开始。新约里描述悔改的用词有些许，但最重要的一个是希腊词 [μετανοια, 英文读音： metanoia]，意思是「把心改善，全然修改属于过去罪的可怖事物。
 人的悔改因此需要远离罪与邪恶，迈向神与公义」。
 虽然许多神学家所论之悔改，分为理智的、感情的、意志的元素，悔改是「个人身为单一存有的单一行为，需要投入个人理智、意志、感情」。

    悔改不得与遗憾被逮浑淆。真诚的悔改意指为自己的错后悔，即使没人发现。
    就现今的情况，悔改不像信心那般受到注意。保罗・田立克将悔改误比为概念的启迪教化，
 且悔改扮演的角色不足以构成某些神学文献的索引标题。然而，悔改在基督徒的生活解析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约翰・加尔文表示其重要性与罪的赦免有关，而罪的赦免是福音的总和。
 他将悔改与信心分别，但不分割。
 在讨论的次序上，加尔文的想法是悔改也跟随信心。

    神学家尚未长篇论及悔改，其中一个原因是悔改已在信心里预先假定，诚如人无法认为神是圣洁，有信心相信他，自己却与罪挂钩，而悔改无法单独作用，诚如悔改但未以信心作为目标者，了无意义。没有信心的悔改只会导致绝望，正因如此，人的悔改需要远离罪之外，还要迈向神。
    悔改不得与补赎 (penance) 浑淆。补赎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圣礼，包含因罪悔改、罪之招认、赎罪之行、罪之赦免。因此，补赎包含—赎罪之行—行某事来赎罪，但是悔改 (repentance) 不在于「补」罪，而是「弃」罪。悔改可能包含恶之隔离 (或称罪之招认)，但是此为悔改的果实。悔改是信心的消极面，但两者没了彼此皆不能独立。
归信
    归信 (conversion) 是对基督之信心的最终结果，弃恶投他。耶稣本人亲口描述归信是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 (马太福音 18: 3)。那么，何谓归信呢？「归信正是如此自我交付、如此让信仰完全改变、如此回归上帝。」
 归信是「世俗标准的粉碎」，但不是以逃离世界作为观念，而是以人在上帝里发现真标准作为观念。
 因为与信心也与悔改有关，归信xe "Conversion"是「人与基督团契之新生命的开始」。
 我们可将归信视为人的反应，但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归信就是个人的重生，及其属灵生活的开始。
    归信一方面是一生一次的经验，另一方面需要人重复来做。归信的经验有如新生的经验，一生一次，过了新生，人就不可能再被生一次。归信之所以需要人重复来做，因为人在失足犯错之后，总是能 (也应当) 回头再来、重拾信心、重新悔改。此种结合概念之归信，表达者有卡尔・巴特，他描述归信「是为转变、是为运动，其中原本完全如昔的人，已是完全如新的人」。

    实行婴儿洗礼的地方，人大致上不会把归信考虑，明显因为他们都是新生洗礼的基督徒，没有受到归信的要求。取而代之的经常是幼年的坚信礼，以及同意接受教会承办的累积教导。
 这种实行致使人成为文化的基督徒，而不是忠诚的基督徒。幼年通过信仰问答的课程教导，不能替代个人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的委身，欧洲空荡荡的主教座堂见证着归信的缺乏。 

重生
                                                xe "Regeneration"
    我们现欲检视之基督徒的生活方面，更正确称为救赎的神圣面。虽然我们应该认为信心和悔改与神对着人的作工有关，但重生也不是我们自己做得来的事。重生 (regeneration) 这个字意指神在人心的作工好比新生 (属灵的新生) 因为人原本形同死、不存在，现在都朝着上帝活了过来。这是从天降生 (希腊文： γεννηθη  ανωθεν)，是耶稣对尼哥德慕表明的希腊词。如此人心里的改变，是圣灵内在作工的结果。神的存在像风，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和感知神的风 (Divine Wind) 带来的结果。重生因指人的生命与基督连结，方有此用语「成为新的受造物」。关于重生的教义，卜仁纳说到：「重生在此，在人个性的无形核心理，发生了永恒决定性的改变；透过昔人之死与新造之人，『基督在自我当中形成了』；自此起源，新事哪怕只是相对的新事，也进入了有形的存在。」
 

    重生，这用词总结圣经里许多字词涵义。这词确实出现在提多书 3: 5，表达属灵的新生活之意。重生之从神新生的概念多次出现，主要是在约翰的写作里，但并非全部。
 其它的概念是成为新创造 (以弗所书 2: 10)、成为新的受造物 (哥林多后书 5: 17; 加拉太书 6: 15 )、成为新我 (以弗所书 4: 24 )。除此之外，圣经尚用及使灵复活的概念(以弗所书 2: 5; 哥林多前书 2: 12)，灵曾经活于罪而死于神的统治，现在活于神而死于罪的统治。
    重生的概念意指人的改革，不光是为了服从神，赢取他的恩惠，而是为了得着神的灵之改造，进而得着他的恩惠。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以数量上的观点，而是以性质上的观点来看。祁克果的目标有一部份就是宣明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性质上极其不同」，这不是要教某一方沾沾自喜，而是要知道，有信心的心里必有神的作工。有神在人的心里作工，形成彼此区别，因为有些人已将傲慢舍弃，他们的信心肯定神存在。
    基于内在新的灵性生活，也就是基督的存在于心，人的道德关系有了改变。我们应当在公义里，与爱的圣洁里，变化更新 (以弗所书 4: 23-24)。因为人已重生，而且称义，人得以进入神的存在。
    相对于罗马天主教的立场，重生不是在人性组成上加诸某种物质，而是使「昔人」复活。重生不是恩典的累积，那是「整体高阶的造作事实」，
 是由罗马神学家所秉持，重生是「神给予人朝往属性权能的新方向 (或新趋势)，人曾经拥有这些属性权能」。
 人在未重生的状态亦有爱，但为自私的爱，重生代表人的爱以崇然成为对神的爱。如果有人说到，有新的元素弥漫于人的存在，那不是从圣礼衍生而来的物质，那是神本身的、永生的灵，在人的心里作工。
    经过重生，信徒虽已脱离罪的统治，仍不能脱离与罪的对抗。
 重生必不与清白圣洁相等，或与称义混淆，信徒虽已不受罪统治，仍需抵抗罪，但重生也不会因为信徒抗罪失败或误陷罪里而无效；相对地，神的灵在信徒里作工的事实，使得他们有可能将自己的灵性生活重新来过。一个小孩犯了错不意味他要重回母胎再生出新的肉体生命，同样的道理，因为信徒拥有灵性生活，他们可朝属灵成熟度成长，找着克服罪的胜利。
    大部分的神学家都认为重生是必要的事，但中心议题是如何让此事发生。有两个不同的立场，基本上一个是说透过洗礼 (婴儿洗礼)，另一个是说单纯透过信心。提倡用洗礼作为重生方法的人，以新约特定的经节作为他们的诉求 (马可福音 16: 16; 约翰福音 3: 5)，其它出现「水」这个字的经节则是用以加强他们的概念，然而这些经节的使用引起了一些告诫的评论。
    马可福音 (16: 16)的经节不是支持重生教义的稳固基础，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经节，未被认定是早期希腊文手抄本的完整部份，此外该节接着说，不信的，要被定罪，其重点是在于相信，不是在于洗礼的角色。
    另外主要告诫的评论是，约翰福音 3: 5 等有「水」的经节其实完全没有提到洗礼。有「水」的经节就一定指洗礼，这乃是被推理、被假定的事。此外，基于以下的原因，尼哥德慕也不可能如此理解耶稣的话：经节之诠释有历史适当性的原则，经节的理解必以听到此话的人为主，就好像尼哥德慕本人对此经节也能理解，这代表后人无权硬将洗礼之圣礼观点融入尼哥德慕与耶稣的对话。洗礼之圣礼观点不同于新约的性质，有鉴于此理由与其它，我们必须认定与重生有关的，是单纯透过信心，并且在约翰福音 3: 16，耶稣给尼哥德慕的结论是，信徒的灵性生活取决于相信基督 (或将自己交托给基督)。
    虽然约翰福音 3: 5 有很多歧义，该经节还是彰明—而且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重生(或称属灵的新生、从天降生)是进入神国必要的条件。
称义
                                          

xe " Justification"  

    称义 (justification) 是神对有信之人的宣明，宣布人透过基督已得神接受。称义是指有信之人的赦免，是论及重生的另一种方法，但是两个概念之间还是存在一个区别：重生多半述说着开始的情形，称义 (神允许人在他面前的站立) 则是有关基督生活的全体。
    由于因信称义的角色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关键教义，有两个定义将非常实用。
    《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依循着改革的传统，提供此定义：「称义是神给予白白恩典的行为，藉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在他的眼里接受我们为公义的人，只因基督将他的公义归于我们，我们用纯粹的信心来领受。」(第 33 问) 加尔文将称义定义为「从控诉罪状的释免，仅此无他法，就好像人已证明无罪」。
 释免的中心思想是错误的解读，因为其思想显示人已无罪；实则不然，人即使称义还是大有罪过，因此与称义紧密关联的，是罪的赦免。

    称义本词有着多解释性，此词以拉丁文进入西方国家的早期宗教理论，词的概念可见于法制体系里，法官赏善罚恶；同样地，此词「属神的公义」似也意谓着人必须依照的标准。尽管如此，这些传统概念都未保留这些词在新约的真正涵义。首先，称义是指宗教道德上的罪人获判为公义，
 但不是指神使得罪人成为公义，虽然有时候人是这么说的。如此一来，称义不是灵魂的性质，而是关系。换句话说，「称义不是指一个人的道德质量」，
 所以，「属神的公义」(righteousness of God) 之介系词若改为 [from] 较易理解：「来自神的公义」(righteousness from God)。称义不是人必须依照的标准，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得生命之恩赐。「来自神的公义」意指神接受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他们因信心而与耶稣基督有关系 (罗马书 1: 14-18)。
    保罗・田立克采取的现代说法之一，是将称义的涵义表达为被神接受，「虽然根据法律的标准不能接受 ... 我们被问及的是，要不要接受这不能接受的」。

    这促使我们思考称义的双重本质，一个人获判为神能接受的同时，他却也是神以外不能接受的，怎么会这样？因为神创造了如此新的关系，「凡在『神的眼里』算数的，由神来定夺，别人没有的说，而神说：『我向你保证，当你是如此，你与我有合宜的关系。我是作此决定的最后权威。我爱你，不是因为你配得我的爱，纯粹是因为要这么做是我的旨意，尽管你不配得』。」

    我们必须强调称义的双重本质皆为全然。身为信徒的人，不是半个宗教道德上的罪人与半个称义的人，而是同时为全然的罪人与全然称义的人。
 此双重本质不但对于称义为真，放诸其它的领域也准。
    称义的双重本质必不诠释来意指，神只宣明人得到接受，不在乎人与其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反地，神不但宣明人得到接受，且持续在人的生命里作工，使得人最终的改变 (将来圆满的完成) 能符合神的宣明。
    这自然导向有关称义的讨论，及其与宗教工作、宗教行为的关系。一个人被神接受是否纯粹因为信心，或他也需要述说他的信心，述说让接受度加分的事工、发展道德的宗教行为，以便加强因信称义的状态？
    罗马神学认同后者，基于他们神学方面一个根本的原则，基督做的事人做不到，但是另一方面，人自己做得到的事，自己必须做。传统罗马神学这么看来误解了路德，因为他们将称义与重生的概念浑淆，这导致罪必得分类，分为小过错和不可饶恕的大罪。既然他们信徒将称义视为「除罪的内在革新」，如果罪回到了信徒的内在，则导致二选一的抉择：信徒否认自己罪的严重性，将其视为小过错；或者，信徒承认自己罪的严重性，再度回到与神疏离的状态。传统上，罗马思维都这么做。如果一个人死，但不是在内在恩典之无大罪的状态，依罗马思维他必受审判罪。另一方面，小过错不足以严重到让一个人跌出恩典的状态外。然而，罗马思维引起了这么一个问题：罪的分类站得住脚吗？新约未提供如此分类的根据，倒是耶稣将淫欲视为通奸一般糟，将憎恨视为谋杀一般坏。人纯粹因为信心而称义，这道理如此重要，因为只有藉此，人才能真的有希望。如果人要得救恩，必需部分依赖自己的工作，三个问题因此形成：我有可能做得足够吗？那我什么时候会做得足够？等到我做的足够的时候，我怎么知道？结果必得否决个人优点和个人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与圣经相反。加尔文断言「除非对完全遵守律法的人，上主才会许诺；但是这种人没得找」。
 路德的绝望反映工作型救赎的结果，当他清楚看见道理，就是人纯粹因为信心而称义，希望才来。
    当额外的人为条件增加时，就是在误解恩典的意义。「于是公义无法藉由人为努力赢得，人为成就也无法建立公义的权利；公义是纯粹的恩赐。」
 信心既是服从，就不可能是成就，因为成就意谓着自我心意的维护；服从意谓着为了他的心意而放弃自己的。
 

    如果一个人在宗教生活里要有希望，只能透过他对因信称义的适当理解，任何其它抉择导向的是悲观。虽然耶稣曾被问及：「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而作出回答，但他的陈述观点是依照犹太教的背景，而不是基督教。嘱咐人要履行诫命时，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作为救赎的方法符合典型的犹太教，但不可能做得到。然而，耶稣当时无法提供别的答案，因为他还没死，新的圣约也还没建立。新的圣约正如其名，是新的。新的圣约是称义的圣约，宣告罪的赦免不仅在重生的时间点，也在信徒的一生。
    我们说称义，必定说到罪的赦免。罪的赦免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正因如此，称义也叫人难以接受。人必须先降伏、歼灭自己的傲慢，罪的赦免才能临到。一个人迟于相信罪的赦免，叫自己怀疑是否真有完全的赦免。人的赦免诚意有限，未来难免记得他人的过错。神的赦免一次准了，他就记得要忘记该次。

    称义的宣判是永久的声明，但称义与赦免的关系是持续的。神赦免罪的行为不是只发生一次，然后人就要弥补自己所有的偏差；正好相反—赦免属于灵性人生的全体。称义与让神赦罪的经验非无用也，但能修复我们与神原本不好的关系。一旦我们称义、获得赦免，我们受邀将住在他那里，在他那里生活、行动，使我们的生命与他紧密有关。
 
    总结来说，称义包含二件基本的事：让神赦罪 — 意指我们应受的审判已经赦免；以及恢复与神团契的关系。
成圣
xe "                                           Sanctification"
    我们要讨论成圣之前，不妨先说说成圣与以上论及元素的关系。称义是神判定与信徒有新关系的声明；重生是神的灵使灵性已死之人复活的工作。成圣是神的教养，我们可以说他如父母亲般养育新的存有，从新生到基督里关系的全然成熟，这份养育不到死后不会完成。成圣若是没有重生作为开始，就好像怀孕不生小孩。成圣若是未如称义声明的因基督确立，个人对于基督信仰的确信将不成立。
    那么何谓成圣呢？历史上的定义是「神白白的恩典作工，让我们整个人朝着神的形象变化更新，使得我们愈来愈有能力对罪默然，为公义过活」。
 成圣意指基督徒逐渐变的像基督。成圣的概念认同称义的双重本质，即人身为信徒，同时是全然的罪人与全然的义人，但成圣的概念涵盖这点：信徒对于神灵指引的方向，委身的义务渐增，使得他们成为神的财产和工具。
 成圣的概念表示神接受违背自己的人，他宣明人已被接受，让人可以为他尽忠。
    神在人心的作工蔓延人的一生。他从人心开始，人心是人的属性之交汇，他使得人心朝着他活了过来。正如酵素慢慢地渗入面包，神从我们生活的中心慢慢地透出，掳获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欲望，还有我们自己。这是成圣领域之双重本质的真理，神的灵愈是掳获某人，某人愈能感受他与神的本质之间相隔的距离。
    将成圣视为无罪并不正确，新约使徒书信任何有关道德的段落，对于基督徒犯宗教道德上的罪，都有警示。成圣的真理是某人不再受罪的统治、管辖，但不是某人不会再犯宗教道德上的罪。
 人必不得将成圣与道德主义混淆，或与遵守特定规则混淆。单纯遵守规则就是少看内在改变，而内在改变才是成圣的真理。
    若由否定世界或逃离世界的观点来思考成圣，同为错误。基督徒应当在基督里成为真正的人—也就是说，基督徒应当经历人该有的成长。人要成为神的子民，不是要身处隔离社会的环境中，而是要在以人类为大体的社会中当基督的仆人。
 早期世纪的基督徒，许多人受了希腊哲学二元论的影响，逃离社会成为遁世者以及隐修士。
    尽管修道主义有诸多贡献，该主义仍然是基督教之成圣概念的曲解。同样地，新约采取的词「圣徒」原本述说的是献出自己生命为基督而活的人，此义曲解后意指在道德纯净方面站立在他人首肩之上的人，或与世俗世界少有关联的人；新约的圣徒意指对基督与其旨意忠诚坚定的人。圣徒是基督的子民，关爱需要帮助的邻人，而非假虔诚、冷漠之人，对邻人没有关爱。圣徒不是放弃世界的乐趣，行苦修主义生活的人，而是接受来自神的美好事物，并将其用于自己服事方面的人。虽然我们在普遍应用方面，不乏此词「圣徒」的应用，然而新约当中还没有一位特定的人士符合圣徒的标准；圣徒只在引述多数概念时提及。

    论及成圣，保罗・田立克将其描述为进展中的「新存有」。他给予四项原则。与新的生活相关。
    首先，信徒面对自身内在与周遭的挣扎，增加了觉悟，知其挣扎与魔、与神皆有关。身为基督徒，一个人深刻地发觉他应该为何，但受进展迟缓所扰，且担心轻松自在可能让自己退步。
    第二，信徒面对宗教的律法时，增加了自由，他在圣灵的管理中过活，亦根据爱过活。
    第三，信徒体验增加的完备心理，代表克服了自己与他人的孤僻问题。人身为信徒，寻求的是成熟的关系。在这个经验中，信徒「藉由让孤僻与人神之共融体相依」，
 克服了孤僻。人转求属神的帮助，所以克服了内向性。 

    第四，信徒在成圣之中感受着自我的超越。这代表「若是人没有参与圣洁行动」，
 就无法达成以上的觉悟、自由、关系。参与圣洁行动需要特定的行动计划，这与特定的奉献生活有关。当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就是属灵成长的临到。我们认真思考神圣的圣经经文，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上执行重要的教养功能。若是某个信徒没有按时倾听神的话语、认真思考，他将活在孤僻的生活中。同样地，当一个人与神沟通，他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上执行教养。圣经有命人要祷告，神赐代祷的能力是要给所有人，特别是政治领导。模范祷文通常称为主祷文，教我们以谢意祈祷，为我们的每日需要祈祷，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当一个人说到神的事情，他也是在基督徒生活上执行教养。分享好消息是精神生活的补剂，不仅自己有机会帮助他人，且藉由帮助他人，我们自己也成长。
    参与神的圣洁行动还包括许多服务：关爱邻人；照料孤儿、寡妇、病残；尚有其它慈善行为。尽管如此，不能将基督徒的生活当作纯粹的行动主义，该主意不等同参与圣洁行动。自我超越不在于纯粹的行动主义，只在于人透过基督而有着与神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不同观点讨论成圣。在一个观点上，成圣是神的工作，在另一个观点上，成圣是人的工作。
    如果我们将其形容为神的工作，可与称义的教义作比较。信徒之所以称义，是因为参与基督的公义；同样的概念，我们因他被宣为公义；也因他被宣为成圣。
 卡尔・巴特曾论到，若是成圣的这个概念能够多多强调，有许多错误教学和实行能够避免。
 毕竟，是神使我们成圣的，不是我们自己。基督的死不是只使我们称义，然后剩下的事都交给我们。耶稣代表我们达成称义、完成称义，我们的信心被唤起、有回应；同样地，我们因基督成圣，我们的服从是受命于至上的爱。这个概念理当不会导致丧信的灵性悲观主义，或繁琐的守法主义。
    如果我们因基督成圣，我们会有信徒的反应，听到来跟随、来服从的召唤。我们服从他「跟随我」的召唤，就是服从自我的变化更新，最终我们将其形容为人变得像基督一样。凡有不服从耶稣召唤之处，朝基督形象的变化就不会有进展。当一个人听到来服从的召唤，他就是一个罪行被阻碍的人，要成为基督的跟随者。主召唤他，是要革除他的「昔我」，或昔日的生活方式，给予他主的灵之存在，来克服这些难题。来服从的召唤包含朝基督形象的变化，作为目标。诚如加拉太书 5: 22-23 记载，服从基督的召唤能够产生圣灵的果实。在歌罗西书 3: 5-16，信徒受命要治死属世的欲望 — 淫乱、污秽等；同时，他们也受召要有怜悯、慈爱、饶恕、爱。
    既然我们服从基督的诫命，我们能不能谈谈表现良好的奖赏呢？传统的罗马天主教神学论到恩典使人做出「好工作」，人因而得到奖赏。这是一个社会上认同的原则，工作和活动的结果是奖赏。只要情况是某人自愿把工作做好，他有理由要求报偿。「神以这条普及的人类法律着眼，正视人工作的责任，奖赏人对于神职服务的忠诚；只是他将神职服务的奖赏原则升至另一更高水平。」

    新教徒一般不认可如此的奖赏原则。神既不需要志愿的事工，亦不聘用事工。我们的辛劳换得的好工作就是奖赏的结果，不是接受奖赏的依据。我们作事工的服从，出于谢意。既然神藉由基督使我们都成为他的儿子，藉由基督使我们都成为联合继承人，他已给予我们圣灵的保证作为永恒生活的首款，我们夫复何求呢？
 如果神竟为我们的忠诚称赞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赢得他的称赞，而是因为他乐知他的慈悲在人的生命中结了果实。
    本教义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些教学指出基督徒能在今生到达完美的境界。就此，圣经的议题看来集中于约翰一书 3: 6, 9 之类的经节，在英王詹姆斯 (钦定) 译本里，这两条经节可指与罪毫无关系的状态，属于翻译和上下文的问题。威廉斯 (Williams) 翻译约翰一书 3: 6 则施与希腊时态的作用，成为「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实行罪」，以及约翰一书 3: 9 成为「凡从神生的，就不实行罪 ...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词「实行」是理解的关键，基督徒还是会犯宗教道德上的罪，但是他们不以实行罪作为生活的指导原则。约翰一书的内文表明罪对于信徒还是个问题，且作者写到这些经节时，也把自己包括在内：「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 1: 8) 「如果有人犯罪，我们有一位公义的耶稣基督。」(约翰一书 2: 1-2)
    当我们论及基督徒不能在今生到达完美的境界，必须同等重视基督的命令，他命基督徒以门徒的身分跟随。记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6: 1-2 提问「我们该继续生活在罪里，好让上帝的恩典显得更丰富吗？当然不」！拉格比 (Rugby) 公学校长的阿诺德也据信说过：「总是要力求完美：不要相信您到达完美的境界。」

荣耀
                                      

xe "Glorification"
    基督徒的生活从当前的生命开始，约翰福音也强调，永恒的生活当前既拥有。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与时间上基督徒的生活有关；然而，基督徒将永远活着。这个概念的总结是一个颇长的英文字，「荣耀」(glorification)。由于基督徒是二个世界、二个次元的公民，基督徒的焦点首先专注于这个世界的生活，然后才是下一个世界的生活，其标题为荣耀。这个概念形同下一章之终末论的接点；终末论有关最后的事物。
    希腊词「荣耀」(δοξα, 英语读音： doxa) 我们看来不甚其解，一般说来，此词与光华、辉煌、亮光有关，而提到神时，与庄严和优越有关。就此，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信徒，此词因而指「真福的荣耀情景；基督徒受命也受诺，在他们的救主从天堂归来以后，真实的基督徒将进入这种情景」。
 这个想法出现在圣经不同的背景：我们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显明给我们的荣耀相比是算不了什么的 (罗马书 8: 18)；有一天能摆脱那会朽坏的枷锁，得以跟上帝的儿女分享「光荣的自由」(罗马书 8: 21)。
    今生的生活也许活在苦恼和迫害之下，但是永恒生活的光荣无可相比。基督徒生活的未来存在和未来履行，都与基督有关；基督是荣耀的希望 (歌罗西书 1: 27)。基督的归来意指未来，信徒存在的状态之新起点 (歌罗西书 3: 4)。我们应该做记区别「光荣生活」与永恒生活的状态，信徒现在的状态是第一个，未来的状态是第二个。彼得前书 5: 1 强调基督徒未来生活的本质，要信徒分享将来所显示的荣耀。
    这个概念与人的皆然本质有关。人的身体本质将变化，以进人的属灵存在之未来存在 (哥林多前书 15: 44)。我们可以将我们可能的变化，比较基督的复活存在，就可以得到身体本质变化的最具体构想。他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的也将是 (腓立比书 3: 21)。
    总之必须强调的是，基督徒的生活解析看来像是时间顺序，但是没有人故意排序，也不可能排得成。人归信的同时，人也得荣耀 — 因为一切的发生都在于基督。
基督徒的生活与荣耀之补遗
    我们故意省去的部分是坚持不懈 (perseverance) 的教义。许多人讨论这个问题：「人能否跌出恩典的状态外？」恩典的新约定义是仁慈的恩惠，采用此定义，跌出恩典的状态外可为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只要人还活着，神都要人回到自己的身边。这个问题的措辞或许改为：「人能否『得救』然后再次『失落』？」当问题用这种方式问，就会成为一个无意义的问题，之所以无意义，是因为最初的论点就不成立；即言之，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最初的论点若不成立，那么一切人称自己为何的陈述，不过是片面之词；即言之，「我是一个基督徒」或「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莫可证明真正信心的有无，如果可以证明，不受欺骗，那么这个问题就有意义。实际上，你我只能说某人曾经公开宣称是基督徒，但不再这样宣称了；他一度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活跃，但现在放弃了。
    圣经有些经节用于建议背道的可能性，然而这些经节相当有争议，所证明的，常多出「跌出恩典的状态外」的原因。认为原因是如此的人想证明，一旦人背道，无法再悔改。希伯来书的经节，即 6: 4-6，应该解释为教牧对于人的问题之估计。今天有人「有了上帝的光照」、「尝到了属天恩赐的滋味」，且圣灵曾在他们的生活中看来活跃，却不再以同伴关系 (团契) 见神，和神的人。他们的这种见证，再一次把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要他们回复到悔改的状态，看来不可能。一个教牧反复工作，要将人回复到有信的状态，也许总是失败；然而，这些经节并非断言一个从天而来的神学旨令，言之这种人不会回复他们与基督的同伴关系 (团契)。我们仅有目前才能说他们「无法再回复」，不排除他们也许在某个未来时刻回复的可能性。
    基督徒的生活有高潮也有低谷，不是呈一条直线成长—虽然有的时候，人的理解是如此。况且，当神在人的心作工，人的心总是会抗斗，也许背道是因为某个人生命中的某个时候，属神的抗斗不赢的关系，但我们不可以理当以此结论。
    关于坚持不懈 (或信徒持续有信) 的教义，基本真理是信徒必须相信神的从一而终。欲支持信徒的坚持不懈，最常引用的经节是强调神的从一而终。
 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保证，在于神接受我们。
第十二章 教会，第一部分
    我们要寻找标准，来为教会活动的根本原则和实行作定义，要从什么来源寻找？在教会论的研究中，没有什么比清楚这一点还重要。(As we seek criteria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church activity, to what source shall we look?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in the study of ecclesiology than to be clear on this point.)
      


                      H. E. Dana, A Manual of Ecclesiology
    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透过教会，愿意选择人类的救恩。(It is in and through the Church that Jesus Christ has willed to elect the salvation of mankind.)   

                            The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耶稣并非「发现」教会，他在自己附近无疑会集了门徒人群，这些人特别与他有关，他在事奉中特别装备这些人，派遣这些人。(Jesus did not "found" the Church; and Jesus unquestionably gathered around Himself a circle of disciples of such as were specially related to Him and whom He specially equipped and sent out in His service.)
            Brunner (卜仁纳),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教会的一体与其圣洁相似，有多重本质，多重教会才是一个团结的教会。(The unity of the churches similar to their holiness, has a paradoxical character. It is the divided church which is the united church.)
Tillich (田立克), Systematic Theology 
    许多教会如此分离，他们内在方面互不接纳彼此，因而外在方面也不；这个存在现象找不出神学、属灵、圣经上的原因。这么一来，许多教会意味着许多主、许多灵、许多神。(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theological, spiritual or biblical for the existence of a plurality of Churches genuinely separated in this way and mutually excluding one another internally and therefore externally. A plurality of Churches in this sense means a plurality of lords, a plurality of spirits, a plurality of gods.)
                    Barth (巴特), Church Dogmatics (教会教义学)
    真实的教会不可能由二十个教会制度组成；基督徒的团契仅可能来自他们对于基督的属灵知识，这显出他们心向耶稣的团体意志。(No true Ecclesia can be made out of twenty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Christian fellowship can spring only from spiritual knowledge of Christ, which implies the will to brotherhood in Christ.)
                              Brunner (卜仁纳),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年间见证了教会制度的动荡不安，尽管统计数据看好名义上的教会会员数和缄默支持教会的人数，教会检视本体的需要愈来愈大。举例而言，「南方浸礼会」这个宗派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教会在五万人口以下的城镇，然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住在五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区正朝向与教会隔离的生活。这个充满公寓大厦的舒适世界，让人有可能将自己隔离传统的教会传福音活动。我们社会的流动性让教会越来越难在一个特定区域办出稳定的见证，只要一个工业、一座机场、一个集团关闭了或移走了，一个原本有教会的小区可能就要解散了。
    有个新问题在于教会大小的方面。大城市里有大型教会，一天举行多次编制完善的敬拜服务。大型教会聚众数千人，很多人彼此不认识，也彼此无法接触。喜欢大型教会的人，可能因为他们在人群中不显眼，也比较不须负责任。
    其它复杂的方面包括教皇约翰制定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带来的改革特性，造成的改变使的罗马天主教会被控走向新教化，反当新教教会被控走向罗马化。专门名词「合一」(ecumenical) 表示有希望的合并乃是斩除基督教国家分派的方法，但是人对教会合一的热爱已经大大减少。
    以教会制度作为主题的问题分析，哪怕在卜仁纳清楚易懂的作品中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也未必得见。
    卜仁纳提出的基本议题为此：教会是一个制度，还是一个团体关系 (团契)？若是制度，教会的定义是作圣礼分与恩典的机构，透过圣礼，将恩典分与忠诚的信徒。另一方面，团体关系 (团契) 不作圣礼分与恩典。此关系倒是作福音宣讲，也作教会仪式，但不是以罗马教会的圣礼观念。教会的定义不合，在于教会的制度结构与新约相悖。由于此词「教会」连系着牧师、圣礼、常有的政教关系之等级制度，卜仁纳用词时，宁愿舍「教会」(church) 而用 [ecclesia]，这是新约希腊词的字译／音译，英文翻译是「教会」(church)，但是英文字的「教会」(church) 有着「与新约希腊词 [ecclesia] 非常不同的涵义」。
 问题不在于翻译欠佳，在于人对其制度结构的联想，舍用其词的不止卜仁纳一人，还有路德，尽管他与罗马天主教有一些友好关系，宁愿不采此词「教会」，并将希腊词 [ecclesia] 形容为「社群、聚会者、团体、小团体」。
 尚有他人使用词「属灵社群」(或手足关系)，
 亲岑多夫 (Zinzendorf)即用过此词，卡尔・巴特称他是首位真实的合一论者 (ecumenicist)。

    新约里的 [ecclesia] 不是一个制度，而是一个同伴关系 (团契)。「不外乎是一群人的同伴关系，是他们与神的同伴关系，也是他们与彼此的同伴关系。」
 与神和好，且在和好之中找到真我的人，组成此同伴关系。希腊词 [ecclesia] 是「基督如手足般的主治」，
 也就是成一个社群的人藉由委身与基督有关，基督因而是他们的大兄长。
    是这一方面的不同与不和，让卜仁纳声明合一运动已停摆。悲哀的不是宗派基础上的多元化持续存在，而是「他们不承认 [ecclesia] 是属灵的手足关系，不是制度」。

    手足关系可以有法规和制度，但成手足关系的人不得将关系的本质视为其属，最重要的是，不得将手足关系视为制度，这正是事情的根本。[ecclesia] 之本质的理解，并非制度的本质。基督徒手足关系的本质基本上不同于制度的本质，后者称为教会，前后本质事实上无法相较。

    新约里的 [ecclesia] 何以改变成为教会制度？这难以回答，人说不出一个肯定的时间点，是他们确定 [ecclesia] 已灭，而教会新现象已然。
    耶稣基督社群的教会发展是如此难解的问题，正因为其改变步骤微小但持续，也因为新的制度元素不是纯粹的创新，而是事实上从不明的起源发展而来，天主教的理论有此一说，这些起源早已部分潜在新约的教会 (ecclesia)。
 

    早期的教会 (ecclesia) 处于调整、防异端、防教会分裂的阶段，其中同伴关系的制度发生。制度取代了同伴关系，词「信心」从委身的意思，转变成采纳的信经和道德准则，而永生的道转变成制定的神学和教条。

    这个转变可能得到什么合理的解释呢？这稍后将在治理教会的准则探讨，但当时依圣经的观点，我们可说这不可能有合理的解释，为其哀悼也矣。从制度的观点，罗马教会为自己维持的是教会的教导角色，因此无论他们现在为何，都是对的，反正基督大概曾经指导教会成为现在的角色。罗马教会维持的基本宣称中，有两个宣称解释世纪以来的转变。第一个是救恩的圣礼观点，这将教会视为恩典的分与者，这需要牧师职分的介入。第二个是俗权 (世俗权力) 的宣称，这将教会视为与国政有关 (政教关系)。两个宣称都与新约的教会 (ecclesia) 相反。
    教会的本质不是纯理论的问题，一个人所领受的定义大幅影响他与教会有关的活动。虽然改革教会并未完全回复至新约的教会 (ecclesia)，他们在这个方向已经走的够远，足以改变欧洲和美洲非改革区的文化模式。卜仁纳承认他受惠于自由教会，
 宣称功归他们，「世界此一地区有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感，有了批评现状、重要学术、甚而圣经的自由，也有了自由科学、人之尊严的理解、以及服务尊严的观念」。

    因此，教会本质的问题将影响教会在世界的方向。自宗教改革运动起，从来没有时候比现在还需要一个新改革，以重新宣明基督门徒的教会概念 (ecclesia concept)。 

治理教会的准则
    教会本质的讨论该有什么准则可依从？依什么观点，人可以批评教会的实行、活动、机构？关于教会本质的讨论，根本上有三个出发点。
    传统：许多基督教国家表示传统有权威性，他们虽然尚未全然舍弃新约，却以新约里初现的基础作为合宜的解释，藉由假设教会是新约的权威教师和诠释者，他们少有需要向新约求证什么，但不顾教会的教导功能包括此一事实：教会是学习的教会；因神的灵是教会的生命，让教会的学习日益增进。
    传统就其本身而言，我们必须否决，因为传统支持的诸多事物与圣经相对。圣经本身竟成传统暗自归认的起源，将圣经以外的事物归于圣经。用传统来作准则不好，因为传统多元，人要依从哪个传统？传统绝非一致的整体；关于教义和政策事宜，教会教父给出的意见实在多样。
    传统的帮助在于传统所教导的课程，但不在于政府的决策和教会的特色。
    权宜之计：权宜之计的倡导者声称教会未曾得到任何准则，权宜在于人的能力与智慧，「基督徒世纪以来规划的教会机构类型，最能适应每个接续时代的品味和条件」。
 世纪以来，教会朝帮助典型的发展已有进步，但无绝对的典型可作为比较的立足点。
    权宜之计与目标有关，教会的目标却是由圣经阐明。正当有些事物助于达成福音的目标，不变的是，没有了圣经的准则，我们就没有了教会目标的知识。因此，权宜之计也就没有了指标。
    圣经：如果我们要知道任何有关 [ecclesia] 的事，该事必从圣经而来。是圣经提升了教会，而非教会视同圣经的监护者。教会 (church) 的确是在圣经写成之前就已存在，但是 [ecclesia] 的成立，不可能与已载或未载福音的宣明无关。我们的论点是：如果你想了解教会应该为何，就去了解圣经对此的宣明为何。
 这对罗马的传统造成问题，在于罗马教会相信自身绝无谬论，所以关闭其心，绝不真心接受他人对圣经的批评。但当教会 (ecclesia)接受圣经为其生命与自身了解的准则，也就接受他人对其主的批评，而自身批评正是自身改革的持续依据。
教会的定义
    教会的定义有许许多多，而不同类型的广泛之分有三。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body of Christ; 拉丁文： corpus Christi)：罗马天主教作家与新教作家以不同的观念采用词「基督的身体」。罗马传统将教会描述为外在形式的制度，部有牧师职分，牧师经授权分与圣礼，因而将神的恩典分与忠诚的信徒。人与教会分离是对圣职人员、圣事、圣物之侮辱，或冒犯之行为。人与教会分离，或教会之分裂，只因爱的缺乏或傲慢而造成。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罗马传统将教会的外在形式视同为基督的身体。
    新教徒采用词「基督的身体」，以述说「隐性的教会」，意指外在形式与空间的机构之外，信徒是因信心与基督有关系。基督他是教会的头，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设想全然是象征性，也是亲密性，因信心连系着人与基督的关系。
    教会是上帝选民之团体：奥古斯丁强调此观点，加尔文润饰此观点，而韦斯敏斯德公认信条为此观点作总结，讲到：「大公教会，或称隐性的普世教会，是由上帝选民全数组成，他们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结合成一个肢体，以基督为首，其余为下；教会是基督的配偶，是基督的身体，他完完整整、满足所有。」教会因而能包括地方教会之显性形式外的事，也能排除显性形式内的事。通常，改革宗教会的立场驻守于此。
    教会是圣徒相通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拉丁文： communio sanctorum)：此观点从改革传统升起，但强调的对像是组成教会的人，而不是神的拣选之令，有两则信条作出此观点的历史表达。比利时信条 (Belgic Confession) 声明：「我们相信并宣布大公教会，或称普世教会，乃是真实的基督信徒之圣洁会众，他们全都期盼基督的救恩，被他的宝血洗静，藉由圣灵成圣且保守。」

    相似地，第二纥里微提信条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 声明教会是「忠诚信徒之团体，他们是从这世界召唤并集合而成：圣徒相通就是一群关系密切相通的信徒，他们凭借救主耶稣基督以及圣灵的话语，真实了解、正确敬拜、正确为真神上帝服事，且因信心成为分享美好恩典的人；而透过基督，恩典无尽提供」。

    圣徒相通强调个别信徒因信透过神的灵，而与基督结合。许多应许给予了个别的信徒，他们与教会亲密而安全的关系，以及圣礼的领受，都不意味外在形式的制度。
    我们可以用较为简单的辞句来说明教会 ( [church] 或 [ecclesia] )。教会是一群因信对基督忠诚坚定的人，服从他的命令而已然受洗(就是作记以示他的约与己生命已定)，基于服从，他们在生命中寻找他给人类的目标。第三个定义与自由教会的传统有广泛的相似之处。个别信徒之范畴与圣礼之范畴相对；「教会希望回复新约观念的使徒之范畴，非常迫切的需要就是脱离圣礼思想。」

    我们可以结合这三个定义吗？我们难以结合第一和第三个定义，此二分歧。第二个定义「教会是上帝选民之团体」，目前再为隐性不过，虽不是完全不能与第三个定义结合，却也不能完全结合。
    第三个定义在三者之中较属圣经。就我们目前时代的有利位置，看来有当务之急要来回复新约教会的概念，而圣经教会的概念与制度化圣礼之教会的概念相对。人们有兴趣的，是个别信徒的问题，以及面对这些问题的议题。人与基督的手足关系，和上帝子民的同伴关系，提供人以达需求的方法。耶稣成立了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制度。「民族可以有制度，但决不能了解自身为制度。」

教会的起源
    我们不可能定位教会成为现实的精确时间。论以同伴关系，教会是由耶稣集结之门徒开始。教会既为同伴关系，然而在耶稣复活之前，他们没有好消息可宣布，也没有宣教活动可做。
    从制度的观点来论教会的起源也是困难。论以耶稣事奉期间之教会的起源，共同的引述来源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载于马太福音 16: 16-18。在四本福音书中，词「教会」 (church; ecclesia) 的出现仅二例，分别是马太福音 16: 18 和 18: 17，前处对于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一直是很关键的引述来源。

    我们就以经节为真，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词组的解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Petros／a petros)，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 (petra) 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传统的罗马观点一直以来，引述这经节以支持彼得成为基督在地球上的代表。有些情况下他们诉诸于亚兰文，该文的词「彼得」(Peter)与「盘石」(rock) 同为 [kepha]；然而，世上没有亚兰文的福音书。我们仅有的希腊文福音书将这两个名词作出重要的区别，彼得是 [Petros] 盘石是 [petra]。诚如罗马教会假设圣经该处的默示，我们理当能说圣经该处可能改变字词，用了双关语来表达意义。耶稣并未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之上，而是在这盘石上，提到的是除彼得之外的某事，或彼得做的事。

    就我们看来，较佳的见解是「彼得认信耶稣为弥赛亚」才是「盘石」。教会 (ecclesia)建立在「耶稣为基督」的认信上，彼得被形容为有福，正是这个原因，他代表群众发言出声，认信耶稣向他们微妙显明之事。关于此认信，耶稣当时嘱咐门徒不要告诉任何人 (第 20 节)，认信同于在人面前认基督的需求 (马太福音 10: 32-37)，但此文真正重要的意义在于耶稣被认，而不是叫人来认耶稣。有意强调彼得的个人角色是教会的基础，也必须一道强调其余的使徒甚至于先知—但作为房角石的，总是耶稣基督 (以弗所书 2: 20)。
    认信--- 认耶稣为基督，为任命的弥赛亚—是通往天国的钥匙。这认知不同于律法师的认知，耶稣对他们的批评说到：「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路加福音 11: 52) 任何人认信，如彼得所做，即有通往神国的钥匙。
    论及该经节的一些主要问题后，我们必须评估此为述说教会起缘的适当处，而该经节给予我们的，不过只是教会的「胚芽」。五旬节以前，完善的教会不是一个现实，因为到了五旬节，教会方有圣灵的存在和可宣布的福音。五旬节是教会起缘的高潮，因为上主在此时对教会，也就是信徒的同伴关系，加了元素。在此时，教会职员的任何事未曾提及，因为教会职员不是教会起源的必要，然而在新约教会里，教会职员确实有一个贡献作用，我们将在稍后讨论他们的角色与起源。
    从制度的观点，我们对词「教会的起源」并没有很一致的用法，因为难以如此。也许有人照着罗马神学家的作法，述说教会的起源，但最终还是得不到一个时间点来说：「这是教会。」天主教的发展想法使其成为不可能。结构上，罗马教会已经成长，今天的罗马教会不同于公元五百年的。凭良心讲，此问题：「(制度的) 教会从何时起源？」用这个回答挺公平：「起源仍在发生。」
教会的记号
xe "Marks of the Ecclesia" 
    我们能不能说「真实的教会」？许多人肯定这个陈述，但其它人非常否定。卜仁纳将此词「真实的教会」视同为自相矛盾的陈述，因为如果新约是决定问题的标准，那么就没有「真实的教会」可言，更确切地说，就只有本质上非制度的属灵教会，或手足关系。教会是从古老种类转变而出的一个新种类，因此要讨论这个问题，人必须考虑在基督社群历史中，确实发生的转变。
    此转变 (从社群到世界的运动) 迅速延伸，直到人生于教会形同生于国家，教会与国家情况邻接时产生的问题，导致神学家作出教会社群的分别。在政教情况下，有些人只是名义上是教会的成员，另一方面，有些人展现在于基督的信心，顺服以行。由于人名义上和信心上身为基督徒的误差，奥古斯丁等人表示有显性的教会，相对于隐性的教会。神学方面仍然常用及此分别；然而，此分别受到两个立场的否决，立场之一是罗马天主教，他们将显性教会视为存在其主教的外在制度；立场之二是那些企图回复教会之新约概念的人。
    这个分别意义不大，隐性的教会不在历史露面，因此永不形成同伴关系。单以个人为基础，每个人都能身处「隐性的教会」，另一方面，显性教会不再是同伴关系，「反而是一个制度，一个汇集人群、注重外在的助人途径。这两种概念的教会皆不符合新约里意欲且领会的事：人与基督之团契的共融体，这也意谓教会成员的彼此形成的共融体」。
 除此之外，「隐性教会」是完全不属于新约本身的概念，「而实际显性教会作为救恩的纯粹外在途径，此诠释虽不是完全不属于新约本身，却是完全不可能」。

    显性教会概念相对于隐性教会概念，前者的证明是新约里的经节用词。这些经节有百分之八十一，必须解释为当时当地成群的信徒。
 而用以支持隐性教会概念的经节大致是从以弗所书来，该处的 [ecclesia] 是以理想的概念指为属灵的以色列，但不是以具体的概念。该处经节强调的是人与基督联合的祝福，此祝福为所有时代、所有信徒共有，而指属灵的关系，但此特定的「属灵教会概念，无具体表示其客观存在的形式，因为当时当地的教会是不同本质、不同作用的事物。」

教会的传统「记号」
教会的一体
    教会，或 [ecclesia] 应该成一体，但真正的议题在于，何谓成一体？一体是一个向外性的组织，是灵的统一性，是教条的团结，还是目标的团结？对此，通常有两个看法受纳。tc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 \l 2
    组织的统一性：罗马天主教会的团结在于其组织；所以，此团结虽然不是完美的典型，但被视为事实：「这是教会自始组成的记号。耶稣应许的团结，适合他的追随者的社会，团结的表达可见一种信心的联合声明、一种敬拜行为的呈现、一种政治体系的接受。」
 历史上，罗马天主教会强调团结的立场是人与教会的主教联合。
    在目前新教的合一运动里，宗派正在合并成为较大的团体，以期宗派主义将消退，而结构团结将涌现。
    宗派主义 (Denominationalism) 确有本质上的问题。可能导致无效率，因为不同团体的努力有重复性，可能导致傲慢，可能导致宗派的排外主义，以经济阶层分别教会生活，等等问题。另一方面，不该假设有了一个整体组织，教会保证团结。即使是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人们仅需知道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奥古斯丁隐修会的历史，以懂得关于教义的主要议题，及各方意见上有何强烈区别。甚至信仰上(de fide)的信心声明也不保证团结，许多罗马天主教徒会否定信仰上的陈述，不会多顾教会的权威。提倡组织团结的教会联合主义 (Church unionism) 也有本质的问题。他们假定宗派的区别实为琐细无妨—许多情况下这是真的—但这关乎个人重要的教义问题。教会联合主义会要求个人，放弃原本宗派的信心概念，但那是个人身为宗派成员之重要持守。「宗派的偏见确不是基督徒该有的行为，然教会独断的教条主义和切断人诚实信心的行为，岂不更甚。」

    无论教会联合行动有多少，教会联合主义无法创造真实的教会。人对于基督的属灵知识，长成基督徒的同伴关系和手足关系。
    同伴关系的统一性：教会的团结是属灵的团结。人与基督有关，在于人对他的信心，因此人对自己与其它人的属灵身分，变得有所知觉。耶稣对人的祈求是「愿他们都合而为一。父亲哪，愿他们在我们的生命里；正如你在我生命里，我在你生命里一样。愿他们都合而为一」(约翰福音 17: 21)。此话可说是不带任何教会结构的意味。
    然为了教会联合采取行动的人，反而是教会的领袖。事外的教友认同的是，当人人相信基督是救主，各宗派的信徒何尝没有属灵的团结。同伴关系的统一性代表多重教会的可能，以迎合不同的人。救世军(Salvation Army)虽凑合了一群信徒的同伴关系，他们却也遭高教权敬拜礼的排挤；大家敬拜的难道不是同一位上主吗？多样形式的敬拜并不排除我们在基督里的属灵团结。奇怪的是，没落的教会吁求与圣兴的教会联合，而且本质上教权较高的教会涵盖教权较低的，双方都有可能是输家。
    尽管教会联合行动是个趋势，事外的教友总是要比掌教权者，还来的了解在基督里同伴关系的团结。他们了解教会的团结是多重的；「多重教会才是一个团结的教会。」
 

教会的圣洁   tc "Holiness of the Church     " \l 2
    教会的圣洁，这个概念从罗马天主教到新教之间，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罗马理论：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是，教会造来实为圣洁。「教会代表舍弃罪与不洁，而拥有恩典，我们的生命方向因而与神的诫命和谐一致。」
 「除此之外，藉由圣礼的体系，教会宣讲的圣洁有效植入教友的内在。」

    新教理论：新教的观点是，教会宣为圣洁，是以信徒宣为「在基督里各就各位」的概念；信心并不意味基督徒生活上的完美。也就是说，教会之所以圣洁，因为人对神的事奉多重；教会并非毫无宗教道德上的罪，但教会被神赦免。教会的圣洁在于其愿，是听取、相信、服从基督的道，并以爱回应人类，因为神爱着教会。
    教会倘能宣为圣洁，仅因教会之主为圣洁，教会的成员都与其主有关系。
    若说教会圣洁，不是说教会毫无宗教道德上的罪。教会是由承认需要上帝帮助的人组成；教会不是一群完美的人，每天都需要上帝的赦免。圣洁不是无谬误论，没有谬论的教会不存在。教会已然犯错，越快承认所犯的过错，并以谦卑寻求上帝的赦免，就能越快回复教会为神与人服事的异象。
教会的大公性
   tc "The Catholicity of the Church     " \l 4
    词「公教会」(Catholic Church) 最早应是安提阿的伊纳爵 (Ignatius of Antioch) (主后约117年) 写给示每拿人 (Smyrnaeans) 的一封书信所用及：「基督，耶稣在哪，公教会就在哪。」
 原词是希腊文，意指普遍、一般、全面。到了新约后纪元使徒信经的时候，此词看来意指一个制度结构。
    罗马理论：教会的大公性依其向外性的组织，从不同的观念定义。定义秉持的是：地域普遍—大公性散布世界各地；时间—大公性永远存在；人—大公性包含每个国家的成员；人的条件—大公性包含所有的社会结构；教义—大公性以不变宣讲基督的全部教导；救恩的方法—大公性可解救人的灵性疾病。

    新教理论：许多新教徒形容隐性教会是普遍的 (大公的)。真正的公教会包含世界各地、各个时候的信徒。海德堡教理问答 (Heidelberg Catechism) 指出这个观点，在第 54 问 问到：「关于此圣洁、普遍的基督教会，你们相信什么？」回答的答案是：「从世界的开始到结束，神的儿子从人类民族召选而成一个社群，他们在真信心的团结里，藉由他的灵和 (他的) 道，得着永生；他保护也支持这个社群；我是这个社群的现生成员，将如此直到永生。」
    许多新教徒明白人不该将此隐性社群视同为显性社群，因为此词「隐性社群」本指一个据称为普遍的制度，但很明显的是，许多人尚未听过基督福音，以致此词被人重新解释，用于非制度的内容。我们要了解教会的普遍性，必须以目的论 (有目的) 的观念，了解教会就是为全人类而准备的。这是大使命的意义，在于基督将他的门徒派遣至世界各地。依此重新解释「普遍性」也需要教会的历史观点，人也许述说使徒纪元里真实的教会，但那时的教会在外展活动方面，确实不是大公的 (普遍的)。
教会的使徒性
    罗马理论：罗马天主教会试着维持从使徒纪元，到现今时代的连续性。人必须试着找到「合法公开、连续统绪的教牧后嗣，好似这些教牧的统绪就是使徒的统绪，且他们在信心、敬拜、教会体制方面，与使徒一致。」
 人承认背离「原本的宪章，意味着基督奥体的破坏」。

    新教徒否定使徒统绪，基于些许理由。首先，人不可能读了新约，就想出体制上或敬拜上的罗马天主教体系。致使新约教会转变而成制度教会的元素，我们已经讨论。第二，赫格西仆的名单就主教线方面，非常可疑，这些主教的维持是否为错误，也是一个问题，此起诉指向主教的概念，追溯可远至古代的教宗。
 第三，值得怀疑的是，历史传承是否保证教义纯净。
    新教理论：说教会有使徒性，就是说教会对基督忠诚。使徒性的意思好比屈从「基准的权威、接受使徒的指示和方向、与他们意见的一致 . . . 聆听他们并接受他们的消息」。
 教会要变的有使徒性，对其本身也指拒绝一个正式阶层，以新约的教会 (ecclesia) 作为准则。

    与其强调历史传承，新教徒强调的是属灵传承，或者回到新约的准则。有使徒性的教会强调信心是人对耶稣基督的委身 (commitment)。信心据人所知不是指拉丁文的同意 (assensus)，或同意某事的真理，而是指拉丁文的相信 (fiducia, 英文： trust)，或将一生委身。有使徒性的教会是真实的手足关系，要是属灵传承以外还有传承，那有可能是事工的传承。
    「如果教会社群真要觉得自己的行动，是根据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只有一种态度，就是屈从和顺服的态度。」

其它记号
    我们已讨论过教会的「记号」之意欲，为帮助人辨认「真实的教会」。有些神学家表示之前的讨论为教会的「属性」或特性，并将「记号」作其它定义。如此一来，「真实教会」的「记号」有了不同的定义，从一扩增为三。当人秉持一个记号，要将另两个视为其固有。
    真实的讲道词：加尔文写到：「无论我们在哪处见着有人恳切地讲述神的话语，有人恳切地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无法在该处质疑神的教会有所存在，因为神的应许不可能倒。」
 真实的讲道词意指教会所有的消息和教义是在圣经的审判之下；不是圣经与传统或其它事，而是唯独圣经 (拉丁原文： sola Scriptura)。
    圣礼的正确署理：加尔文的评论包括圣礼，圣礼的整体与神的道有关，神的道衍生出圣礼的意义。圣礼有时称为「神的显性话语」，其署理是由「正当合法的讲道牧师」。
 我们将在以下讨论圣礼。
    教规的忠诚练习：为了维护纯净的教义和圣礼的慎用，教规的练习有其必要。道德和教义的规定是这个记号的含意。
基督的身体
    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值得一些详细的描述，因为这个概念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方有很大的不同。罗马天主教将概念定义为：「基督奥体—在此奥体中，教会各成员的自然生命确实超自然地觉醒，并且藉由影响、受到引领，进入整体的和谐；影响就是神圣之首 (Divine Head) 其妙的权能和有效的干预。
 觉醒 (vivification) 透过教会的圣礼权能临到人，而教会已变成恩典的寄托。概念的推论结果为，教会是基督持续的化身。」

    因为教会有关制度、圣礼、道成肉身，罗马天主教会已迫于为自己的教会结构辩护，如此做来，基督身体的真本质已受破坏，因为制度的教会否认使徒的教会。上主为自己创造位格的共融体，而不是制度。圣灵的存在于心与人直接有关，因为是人的信心使然，而不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罗马天主教是以圣礼为背景，圣灵是教会的灵魂。当人在基督里说到了信心，他理当有了圣灵 (以弗所书 1: 13)。
    对于罗马天主教徒，基督的身体还有一个涵义是新教徒没有的。圣徒相通是以身体有些部位帮助其它部位的比喻，作为基础。因此，已经在天上神国的人对于「仍在地上以信心迈步前进的人」也许有帮助。
 这个概念是根据类推推理，而不是圣经基础。
    新教徒否定天主教徒的实行，因为基督的灵比什么都要接近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死去的人能听见圣徒的祷告，还有一个事实是，没有人比基督更爱我们，没有人比他更慈悲。说一个圣徒，例如马利亚，说她慈悲，说她能同意人的要求，好像是说基督不能聆听，或不如圣徒那般慈悲，如此态度贬抑基督的位格。
    同样地，圣徒相通取决于另一个没有圣经支持的比喻：身体里的细胞感受了全身体的属性，也感受了基督的存有，变得无所不在，像基督一样可以听到祈祷。但要是将比喻类推过头，是很危险的。如果人倾向在比喻上建立教义，人必须记得只有基督才是头，只有他才是教会的耳。
    有人谴责天主教的圣徒崇敬是偶像崇拜，天主教徒对此的辩护基础在于，崇敬不是崇拜。然而，对于许多新教徒，这不过是无意义的用字事宜，如果祷告词是对圣徒而说，就没有差别，因为要聆听宗教或道德上罪人的要求，圣徒这方必须要有无所不在、恩典、权能的属性。
    在代祷的角色中合理的事情是，活着的人要为活着的人祷告。基督徒受命要为彼此、君王、万人祷告 (提摩太前书 2: 1)。
    圣灵存在于心，是基督的身体得到的应许。圣灵的住处是人里面，不是教会里面。(我们已经在第七章讨论过圣灵的恩赐。) 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 (ecclesia)；没有圣灵，只能有「教会」(church)。
浸信会与教会
    在教会的改革中，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堪称为了不起的领袖。然而，从重洗派到后来浸信会的立场来看，他们进行的改革还不够。宗教改革者保留了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的原则：特定区域的居民必须属于该区的国家教会。重洗派否定此原则，连带否决国家教会之成员资格的表示，以及婴儿洗礼。
    加尔文和路德对于信念的坚持无法前后一致，他们对于婴儿洗礼 (或国家教会) 的坚持也无法前后一致。本质上，浸信会的运动是尝试回复新约教会的运动，就目前是有可能的。过去以来，浸信会颇受毁谤中伤，宗教改革者说他们是狂热者。卜仁纳不是浸信会，他表示他们让两件事显得跨张可笑：他们清醒的信心和他们同意新约是信心唯一的权威。他声称浸信会的运动未趋成熟，但是他们的冲击最终迫使教会要调整自己，为了自己着想。
    从重洗派对于大使命的回应，人见到教会里同伴关系的角色，与教会教士的等级制度作法形成对比。Franklin Little 形容重洗派是自使徒时代以来，第一群人将大使命作为教会各个成员必须履行的责任。世纪以来，人依据使徒和他们传道的功绩来诠释大使命。重洗派的同伴关系将大使命重新拾起，对各个成员说：「你必须积极地公开声明，为基督的福音作证。」
    教会 (ecclesia) 的复苏才是我们现今的当务之急。
教会的功能
    随着世界和教会的世俗化渐增，教会的功能需要澄清。教会在这个世界大体的参与少了一些东西，从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变成人生命的一部份，在最不好的情况下，变成一个孤立的团体。教会必定要再次与社会大体形成关系，要这么做有许多方法。
    首先，教会可以从新强调沉默相通 (silent interpenetration) 的方法。
 这意指教会的个别成员穿梭在与自己有关的不同团体中，像朵玫瑰将室内充满芬芳，他们将不同团体充满基督徒生命的属灵活力。因为世界的世俗化渐增，这种方法看来困难重重，但若将这种影响抽离，就是将属灵影响抽离团体层级，相较之下反而会造成世界的落寞。
    第二，教会可以担任社会评论家的角色。正因如此，教会必须宣布异教的生活方式毫无意义，指引世界回到自己的创造主。是这种方法，结合其它的因素，将早期的异教社会带至基督福音的影响之下。
    第三，教会可以采取政治建设的方法。前两种方法属于宗教范围，这一种则超出其范围。田立克写到这种方法：「每个教会都有一个政治的功能，从地方到国际层级不等。各个层级教会领袖有一个任务，是影响其它社会团体的领袖，好叫他们认同教会行使传道和预言的功能。」

    教会试图更新自己，并且制定更新的方法之时，不可忽略的范围有这些。
    首先，要有宣教的功能。基督的使命在于四处宣教福音，宣教的扩展在教会功能的内容中最为重要。一个教会若失去福音传道的意识，就像一个身体失去了重要的器官，意味着健康的生命没了。
    第二，如果教会要生生不息，必须要履行教导的角色—因此也是教育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危机反映在前几年主日学所受的严厉批评。教会教育的角色一定要更加包罗，不要只是教新约的教义概念，也要帮助年轻的成员 (年轻既是指年龄上，也是指宗教经验上) 加入同伴关系的益处。教会一定要教导且帮助年轻的基督徒学会祷告、与人分享信心、研读圣经，以及在情况需要时，捍卫自己的信心。知识的授与只是内容的一半，另一半是「起而行」的经验。 

    第三，爱的陶治。教会一定得寻求自己在爱里的持续更新，爱建立起教会，知识则不然。「简言之，每个基督徒，整体社群，都是陶治的对象。」
 总之，要是不考虑整体教会的陶治 (或考虑教会是以爱建立起来)，陶治就不是陶治。
    第四，事工。人对教会有个要求，就是教会应该作事工。教会的事工包括拉拔受到压迫的人、鼓励心情沮丧的人、安慰丧亲之痛的人、与寂寞的人交朋友、待无父的像个父亲、待无母的像个母亲。教会把意义带给寻觅的人、把和平带向冲突之地、把爱带向没有爱的地方。简言之，教会旨在迎合人类救赎的需要，无论需要是什么。
教会的试探
    教会虽由为基督奉献的人组成，并非不受特别的试探。以下列出的试探，有些不断在教会的生命中发生。
    首先，教会最大的试探之一，是为大众化减弱福音的消息。结果消息受了污染，教会失去了独特的概念，例如宗教或道德上的罪，以及恩典。消息画上终点，教会在道德和宗教上变成了自然主义。如果教会变成一个社会团体而已，不仅变成不适用，「还可被其它不主张是教会的团体取代；这样的教会无法为自己的存在说理」。

    第二，教会的试探之一是把自己变成终点。教会可能将其自我存续性 (self perpetuation) 视为自我肯定的适当理由。教会成立的目标不是要得到存续的制度，教会之所以存在，全都在于主。
    第三，教会的试探之一是将己命视为某事，这事不依附在神的恩典和权能上。如果教会不寻求自己在上帝里的生命，这个世界刁钻的话语将使教会纳入非神话语的哲学。若失去权威，教会的道德标准将变的鲁钝。教会的消息将因为环境时时刻刻的危机而受限，完全不顾历史的长期观点。若不望上帝来求存活，教会将求政治联盟和经济力量，这样将冲淡福音的影响。除非教会维持关于自己真性的自知，否则无法超越今时今刻。
    第四，不相干的危险。教会 (ecclesia 或 ecclesia) 对许多人而言，是不相干的。教会变的如此与琐事相干，以致于丧失了大好的挑战。许多人在变成基督徒时深受启发，要更进一步为基督赢得社群，但相迎而来不相干的旁骛，却叫他当起与原本深受启发不相干的职务。
结论
    最后，教会的教义在基督信仰中，是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教义之一。造成许多基督教国家分派的教义，主要是这一条。分派的来源仍需在下一章讨论。
第十三章 教会，第二部分tc "XIII  The  Church, Part II"
    最后是婚姻，这虽然大家承认是神的制度，在贵格利的时代之前，没有人将这作为圣礼看待。要不是贵格利，人的脑袋再清醒有可能想到吗？(The last of all is marriage, which, while all admit it to be an institution of God, no man ever saw to be a sacrament, until the time of Gregory. And would it ever have occurred to the mind of any sober man?)
                                           Calvin (加尔文), Institutes《基督教要义》
    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否则理由是，处于道德之罪的痛楚之下，每位天主教徒一定要藉由出席弥撒，以祝圣上主的圣洁之日，礼拜日。(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every Catholic is bound, under pain of mortal sin, unless there be legitimate excuse, to sanctify the Lord's holy day, Sunday, by assisting at Mass.)
                                              The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因此，最后的晚餐是与制度非常相异的事：这是同伴关系的行为表现—以基督为中心的同伴关系，立基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拯救史。(Therefore, the Last Supper is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from an institution: it is the performance of an act of fellowship--of the fellowship centered in Christ and grounded in the saving history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runner (卜仁纳),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无论我们在哪处见着有人恳切地讲述神的话语，有人恳切地聆听神的话语，有人根据基督的制度执行圣礼，我们无法在该处质疑神的教会有所存在。(Wherever we see the word of God sincerely preached and heard, wherever we see the sacraments administered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 of Christ, there we cannot have any doubt that the Church of God has some existence.)                                   Calvin (加尔文), Institutes《基督教要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见过一些观点变化的事。我们对教会的教义之探讨愈是深入，所见的观点变化愈是大。在教会的主题上，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之间，有一项基本原则构成许多区别。
    教会在教导方面的原则意味着，从圣经「萌发」的教义，在教会整体主教与其首，教宗，之教学权柄之下，得以全然发展。若是没有这项基本原则，人无法将现代罗马教会现今之高度组织、高度礼仪、高度改造的结构，与使徒的简朴作联想。  

    同样地，有一条旁系发展线存活在新教信仰里，乃因由罗马教会承继而来。宗教改革运动无法在每件事上，回到新约教会的使徒准则。此运动回复了圣经权威、恩典、信心的教义；但除了这些以外并不广泛详尽。因此，由于新教在每件事上，使徒准则回复的程度不同，在特定实行和教会结构上，也就有所不同。     

教会的制度类型
    为了讨论不同类型的教会制度，我们以最复杂到最不复杂的等级来排列。
    主教制 (Episcopal)--- 教会制度之主教制依据的信仰，是教会的体制 (或规则) 由基督下传至主教，而这些主教是使徒的继承人。主教制有不同的程度，美国圣公会主教院 (House of Bishops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是美国境内一个主教平等的类型。罗马体系在本质上是主教制，然而是由一位最高统治者，教宗所统治。
    伊格那丢可能是主教制最早的提倡者。他说教会「的职员有三个等级；那就是主教、长老和执事」。
 随着朝往主教制的运动，和主教管辖区的权力增长，对于无圣职的教会成员，他们的权力相对地消失。在罗马体系里，事外的人无权过问教会的体制。
xe "   Episcopal."
    第二世纪早期的主教制流行起来时，正是异端 (或称假教义) 问题增加之时。人需要一个共同的信心，其表达形式是教会从使徒时代以来的连续性，而教会是由继承使徒的主教治理。犹如人信使徒，人信了主教，这个信心经证明是抵抗异端的有力武器。不出几个世代的光景，主教制成长到相当的程度，以致于居普良这么声称：「教会全在于主教。」(希腊原文： Ecclesia est in episcopo)
 主教是首要，在他之下还有两个职员—祭司 (长老) 和执事。
    这个体系的正统性有一个问题，在于采取的标准。既没有发展的原则，又是建立在迂回的推断上，人不可能从新约引申出此种体制。权柄从未移交给彼得，所以新约里没有支持这事的证据。没有圣经证据证明彼得任命罗马的主教作为他的继承者，彼得究竟到过罗马与否的问题，也还在讨论。
    长老制 (Presbyterian)--- 主教制的教会权力结构属于主教，相对于此，长老制将教会权力和权柄交予参加地方聚会的会众。这些会众有权管理指挥线，上至一年聚会一次的会员大会。其中有两方面的权力：长老席，由地方聚会的适当代表组成；教区议会，由一个教区的长老席 (数) 组成。教会机构用如此代表形式，为了保护地方聚会的自治，并使合作方面增光。长老制当中的职份有三：教牧 (牧师)、长老、执事。
  
xe " Presbyterian" 
    会众制 (Congregational)--- 人有时又名「会众制」为「独立制」。独立的聚会就是一个完整的教会，不从其它的团体取得它的权力或结构。教会行动的权力就在自己的团体里，职员由教会任命，各司其职务，但权力不超出教会成员所允许的范围。会众制的教会经常与信念相同的教会建立工作关系，以提升各个计划和委员会，事宜包括宣教、教育和事工。可能会有年度聚会，但是年度聚会没有权力对地方聚会强行决策。
    这些是不同类型的教会制度，其中还有变化和等级之别，对此我们不作讨论。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真有对的类型，哪一个类型才是对的？
    为答复这个问题，可将各方态度编录。约翰・麦奎利的态度，从他的话语中如此总结：「就算真有一个『最初』的事奉形态，而且考察得到，也不是特别重要。明显看来，有一段造形的时期曾经存在，其中制度类型的改变是必须的，因教会要从犹太教的改革运动脱壳，变成安定、遍及世界的社群。」

    许多人思想上部份认为，使徒时代教会的结构本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会至今维持的现状。麦奎利也这么宣称：「借着新约，我们必须认同在教会内进行的发展。我们不得不结论有一段早期的时间，基督教事奉的正规和普遍模式有三个等级，分为主教、祭司和执事，这是从新约形象本身的自然发展。」

    尽管赞同麦奎利的人不少，我们仍然可以合理发问，能否从新约找出20世纪的现今模式，同时支持使徒时代的基准模式。使徒时代的简单性有了发展上的改变，是因为无所功效，还是因为其它原因 (亦即宗教方面的权宜之计、权力政治、政治野心)？
    第二个态度是柏克富所作的表示，关于现今某些改革宗教会，他写到：「改革宗教会并不主张他们的教会体制，在每个细节上，是由神的话语决定，但确实主张他们的根本原则，是从圣经直接取得。」
 柏克富表示他们的原则与新约一致，但承认细节是由「权宜之计和人类智慧」
 决定。
    第三个态度表达在一个渴望上，就是尽人可分辨之能，回归新约的模式。关于教会的同伴关系，新约里有值得考虑的描述。以下的事例强调这点：
1. 新约里有定期的会议时间，通常在主的日子 (星期日)，或每个星期的第一日 (使徒行传 20:7; 希伯来书 10:25)。
2. 选举特定职员的事实，呈现教会之民主体制的形式。教会选举马提亚来继任犹大，此外也有执事的选举。
3. 早期的教会有领导者。保罗给腓立比人致信时，作出主教和执事的描述 (领导者的后续讨论将在以下呈现)，但未提及其它职位。
4. 职员，或称教会的仆人，正是如此受选；他们的认命与圣灵有关，圣灵使他们成为主教和监督者。
5. 新约认同教会作为决定性大体的权柄，也认同民选教牧的牧师权柄 (马太福音 18: 17; 彼得前书 5:2)。
6. 教会有教规的权力。这点也在马太福音 18: 17 注意得到，但保罗书信有较明确的提及，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告诫哥林多的基督徒要执行他们教规的权力 (哥林多前书 5: 4, 5, 13)。
7. 教会有早期所作安排的财政纪录。甚至连十二使徒也有犹大这么一位司库，在泛泛工作之中，特别对自己作为司库的角色着迷；但为慈善目的，信徒确实在每个星期的第一日存起钱来 (罗马书 15: 26; 哥林多前书 16:12)。
8. 早期的教会给彼此写荐信。在一个充满骗徒和假教师的世界里—不管是过去和现在—教会时有发布有效的沟通信给彼此，要赞许人们，也要警示人们，朝着他们的方向走 (使徒行传 18: 27; 哥林多后书 3: 1)。
9. 早期教会的慈善计划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能够将真正需要协助的寡妇，登记在内 (使徒行传  6:1; 提摩太前书 5:9)。
10. 早期教会的一律化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允许使徒保罗警告特定礼仪的实行，并为他的警告开释，基于上帝的教会不实行这样的礼仪 (哥林多前书 11:16)。
11. 早期的教会遵守特定的宗教会仪式。我们必能认同其中两个，就是洗礼和主的圣餐。至于其它多的，不同宗派的人有得讨论，依他们的利害关系而定。
12. 早期的教会看来不但得到适当秩序的告诫，也做到了 (哥林多前书 14: 40; 歌罗西书 2: 5)。
13. 一个团体通常对于内部成员要求特定的资格条件，圣经所记载的教会也不例外。耶稣的诫命是要所有的人归信来成为门徒、得到洗礼、得到教导以遵守他的诫命 (马太福音 28:19; 使徒行传 2:47)。
14. 早期的教会似乎承担起基督肢体全员的经常性工作 (腓立比书 2:30)。教会人员无论到哪都可见证基督的福音，这个成就证明了有经常性工作。
    基本上，我们认为是这种同伴关系值得在现今重现。这种同伴关系很简单，但凭着这份简单，世界曾经造成可观的改变。这种教会运动的灵活性，使得入主城市成为可能；这种教会是行进的教会，往人的地方行进而去。有人可能会说「新约里没有教会体制」来否定以上的事例，但这样的陈述其实在说「以上的事例之外，若是没有别的，新约里就没有任何典型的教会体制」。
    此点带入一个现代教会生活里相关组织的问题：有些非常实用的组织，例如主日学、女宣教士组织、多种男性团体，以及辅助组织，存在的正当理由为何？这些组织立基于自修之教会事奉、宣教外展工作、合作管理之职位及职责，所以有理运行。就这些组织最大的功能而言，是他们在非新约的名义下运行，以执行早期教会最切心的事—分享福音，教导福音。
教会的领袖
    教会里有许多领袖，他们是人民的仆人。这些领袖可以分为两个总类—临时领袖和永久领袖。
    临时领袖 (Temporary Leaders)--- 第一群人，使徒，无疑在十二位之最后一位死去后画上休止符。这些耶稣直接召唤的人，变成耶稣事奉和复活的 见证人。他们有人经由书写，写作出明显的贡献，形成新约的基础。这群人当中包含这么一位使徒，保罗，他在耶稣复活后受到召唤。
    第二群独特的领袖称为先知，先知的角色从两个方面来看。偶有先知提及未来的事件，例如亚迦布，使徒行传有载，他曾说耶路撒冷将要面临饥荒。在使徒时代结束后，据推测使徒的预言角色已经消失。先知的第二个角色有关属灵上的造就与教导，以此观念为主，预言等同于宣讲 (哥林多前书 14: 32-33)。这个角色在教会里常在。
    第三群独特的领袖是仆人类型的领袖，只见四福音作者。他们的事，我们确知的不多。四福音作者分别为：腓力、提摩太、提多、马可。我们不确定能否将新约四福音作者类同现代的概念。现代的传道者通常是赢得较多归信者的教牧，而其职位是最多现代传道者的孕育之处。
永久领袖与职员
    主教 (bishop)、监督 (overseer)、教牧 (pastor)、长老 (elder)、长老 (presbyter)--- 主教／监督是教会领袖与最资深的仆人。许多名词的同义使用都是因为这个角色而来，以下的名词分析应助于了解：
xe "   Bishop, "
主教 (bishop)：原为中世纪英文古字，作为希腊文「监督」(episcopos) 的翻译。
监督 (overseer)：希腊文「监督」(episcopos) 的另一个翻译。
教牧 (pastor)：希腊文意指「牧羊人」的翻译。
长老 (elder)：希腊文「长老」(presbyter) 的翻译。
xe "Pastor"长老 (presbyter)：希腊文「长老」(presbyter) 的字译／音译。
   xe "Elder" 
    这些名词除了主教，其余形式皆出现在使徒行传之中。在使徒行传 20: 17，来自以弗所教会的领袖称为「长老」(presbyters)，或依翻译称为「长老」(elders)；在使徒行传 20: 28，正是这群领袖受鼓励要「教牧」他们的人群，他们是这一群人的「监督」 (episcopos; 翻译作主教也行)。
    类似的例子可见于我们现在对教会领袖的称呼，称为「牧师」(pastor, minister, preacher)，或「弟兄」(brother)。可惜的是人对这四个名词的误解，以为各指不同的职份。基本上，这个误解干扰了这些名词的新约用法，结果许多宗派现有不同的侍奉序。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某些新教徒刻意不用主教的职衔。「主教」这个名词出现在新约许多著名之处，特别是在提摩太前书 3 叙述的领袖条件。同样地，「长老」(elder) 这词最常出现在新约，却最不常出现在今日的教会用语中；在某些情况下，今日的人用「长老」这词来指一个低于主教的职份。
    主教的职位条件在提摩太前书列出，在他处亦稍有提及。特定条件与主教的道德生活有关。第一，有抱负的主教必须无可指责 (或无可责备)、严肃、温和良善、不酗酒、不好斗，同时不贪爱钱财。第二，他必须有文明 (或合群) 的能力，以待人有礼、周到、避免不和，并有宽容的性格。第三，他必须有特定的能力。他必须是一位好教师，也必须体现管理的特质—首先管理自己的家庭，然后才是会众。因为家庭管理不好，人不免怀疑他怎能合格管理会众。
    伴随能力的讨论是属灵成熟度。新归信的人尚未毅然而立，可能陷入狡猾的罪，例如自负和傲慢。第四，依婚姻条件，他只能成为一妻之夫。有趣之处，在于基督教国家许多部分广泛否定这个条件。世纪以来，罗马教会的教会法规不容已婚的神职人员，即使在容许的地方，通常限于低位的神职人员，尽管在新约里这个条件与主教的职位有关。加尔文抨击这个实行有违新约，因为只能成为一妻之夫的条件，能够给与主教婚姻的尊严。
 虽然有些人宁愿为了福音工作单身，大多数人毕竟不是如此。婚姻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幸福的已婚主教 (或教牧) 可为今日混乱的婚姻男女多多示范，如何使婚姻完整。
    主教所受的告诫是他们甘为仆人的特定角色。我们已经尽可能避免词「权柄」或「权力」，唯一可提起的权柄是人已准备好劝服和领导的工作 (彼得前书 5: 2, 3)。主教是人群的仆人，因此则是属灵的领袖和教师。主教不分地位，不控制权力，也不要求人服从。之所以是一位领袖，凭借的是他对神的忠诚、他的智慧、属灵理解，和劝服力。信徒所受的鼓励是要记念他们的领袖，并且「遵守他们信心的典范」(希伯来书 13: 7)。

    主教 (或教牧) 特定角色之一是宣讲神的道，以求教会的建立。他必须做到以平衡的方式宣讲圣经。每当礼拜日，他的主要义务是对着信徒讲道，特别是需要提振和鼓励的人。所有的宣讲都有福音传道的目标，但不是所有的宣讲都得是福音宣讲。教牧必须避免对着不在座席的人讲道。
    主教 (或教牧) 特定角色之二是领导教会遵守教会仪式。尽管如此，通常观念上的主教不是祭司，因此不是由主教才能奉行仪式，但是由于次序的缘故，他是奉行仪式之时的领袖。
    主教 (或教牧) 特定角色之三是处理教会纪律的事宜。有些人选择离开救主自个过基督徒的生活，教牧必须给予劝勉。对于其它人，他必须藉由爱，善意制止这种行为—藉由爱述说真理—避免他们给自己和基督之名带来耻辱。教牧没有权力把任何人逐出教会，只有教会有权力这么做。教牧虽有可能将这事引向初步行动，但不经教会同意不能成行。
    执事 (deacon)--- 仆人类型的领袖之二是教会的执事。这个职位不如主教经常提及，但其条件有着可观的细节。第一，执事必须有好品格，例如「说话诚实、不贪杯、不贪财」(提摩太前书 3: 8《新英文圣经》)。简言之，他们不能一口两舌。执事就像主教必须为一妻之夫，谨慎治理他的家庭。
    第二，婚姻条件的问题经常受人误解。现在有些人说执事不应该是离过婚的人，他们是这样了解婚姻条件的。也许有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生活糟糕，所以依据人对教规的了解，他不能成为执事；但透过基督的改造力量，他的条件也有可能比从未离过婚的人好。我们应了解，教规的限制乃是有鉴于一夫多妻的禁令，而不是一个人归信之前生活的情况。
    第三，属灵条件。执事必须以清白的良知有着信心，必须固守「信仰的奥秘」(提摩太前书 3: 9)。现代的执事应能代表基督信仰公开说明，同于早期执事的作法。司提反殉道，正是因为这一方面的事工。
    执事的职责没有广泛的定义。如果执事的职责是从使徒行传 6: 1-6 起源，有些人则问执事的部份工作，是否与施惠和慈善工作有关。如果这是实际情形，人可说执事的起源早于主教；执事要分担使徒的施惠工作，好让后者可继续传讲。本质上，他们为主教和人民服事。他们分担主教的工作，好让神的道得以传讲；他们施惠于人民，减轻人民的痛苦。
    某些教会的传统是将主的圣餐之工作交由执事手中。依侍奉序，这事无碍，但执事应该受托基督事工中更实在的工作。
其它领袖
    以上提到的两种职员 (主教和执事) 构成新约职份的范围。
 新约里没有提到任何事，以支持大主教、枢机主教、教宗的职位。有些教会职位之所以进入存在，纯粹是基于权宜之计。教会书记 (clerk) 的角色反映在早期教会给彼此写荐信的事实；以现代的观念，书记时时记录教会整体的决定。这职位基于权宜之计，但不是依权柄或教规选立的职位。在现代教会中需要法律的职位元是理事会。教会必须有理事会，因为他们以理事会名义维护教会财产。尽管执事可以执行相同的功能，教会经常选出理事会。
授圣职礼
    授圣职礼是教会的正式识别动作，确定人已受神感召，要奉行事工。关于授圣职礼的意见差别，出自重视圣礼的不同教会，其中恩典交流和牧师权力据称在授圣职礼的动作中发生。非重圣礼的教会表示，授圣职礼仅为奉行事工的识别和授权。依新教的教规，新教徒不宣称授圣职礼授人不可磨灭的性格。然而，罗马的观点意味着性格的改变；有这么句话正好能表达此观点：「一旦为牧师，永远为牧师。」(Once a priest, always a priest.) 

    新约里没有授圣职礼，但有此词「按手之礼」(the laying on of hands)，人多争论后者的定义。新约里不见授圣职礼的任何圣礼观点，其实是人对于按手之礼的概念存在一般误解。在新约里，此希腊词意指伸出手来 (如投票时)，也指任命某人，但不意指用手碰触某人。所以，此词不意指职位的就职仪式；
 任命的本质可见巴拿巴和扫罗的例子。他们受任奉行新领域的事工，没有就职仪式。
    无论牧师之职位的任命，或派人执行牧师职务，授圣职礼的职权都在于教会。
教会的大公会议
    使徒行传里有个大公会议的先例，讨论困扰教会已久的议题。此第一次大公会议的缘由，乃是无律法主义的信心议题。往后教会的历史上也举办过别次大公会议，大公会议的举办是否有正当理由？
    第一次大公会议，诚如使徒行传所载，实际上是耶路撒冷主要教会的会议。与其说是普世大公，该次只可说是早期教会的会议。基于早期的教会与犹太教有关，加上使徒出席，这次会议自然着重于检视犹太派基督徒的问题。
    比较有趣的方面，在于这次会议告知影响范围内基督徒的内容，不超出他们藉由福音听讲得到的内容。这个先例并且没有会议纪录。
    以上是批评的说法，但会议有一个实用的功能。会议可以讨论大体基督徒社群常见的问题，可以清楚显示道德和教义范围中特定的闹事者，可以集合最有才智的人来解决困难、复杂的问题。然而我们在这当中必须谨记，会议的功能在于劝告，且永受圣经的标准评判。
教会成员的条件
    早期教会成员的条件非常简单，却也深刻。第一个条件是归信和有着耶稣是基督的信心 (使徒行传 2:47)；第二，必须接受洗礼 (使徒行传 2: 41)；第三，继续过团契的生活，诚如身为积极的成员，人必须过与爱的概念相符的一致生活。
    基于团契的需要和早期教会的构成，在团体中置成员资格于度外的个人，可以说是异数。基督里的团契意味着基督信徒的同伴关系。
教会仪式
                  

 xe " Ordinances" 

    早期教会的宗教仪式之述是以一体的用语：一个洗礼，和一饼一杯之一体。讽刺地，基督教国家在这些仪式的意义上分歧最多。讨论任何可能举行的仪式之前，有些问题必须获得解答。
    首先，这些仪式的起源为何？
    明显看来，耶稣创立以上两个仪式：洗礼和主的圣餐；这点少有疑虑。至于其它的仪式：坚信礼、婚礼仪式、授圣职礼等等，则不乏辩论。罗马天主教的意见是「所有的圣礼，可与基督说过的某事有关；用以主张他创立这些仪式的基础，可由他的话语发现；因此，使徒的整体行为和性格显出，他们是依某种从基督本人所得的指令行事；除了洗礼和圣餐的情形之外，这些指令是如何给的，我们永远不得确知」。

    这是推论罗马天主教会之所以奉行七个圣礼，因为使徒非常保守，不得基督指令绝不行事，基督想必创立了这些圣礼。罗马教会大部分的圣礼体系是以推论作为基础。
    E J. Mahoney 写到：「某些圣礼的情形与新约有明显的关联，确由基督创立。其它如婚姻圣礼，没有明显的关联，但其相关教义由传统包含，终以教会的无谬论权柄作为寄托。」
 他明快地说到，透过天特会议之助，婚姻圣礼是「从新约推论而来，基于耶稣意指的『婚约可取消性』」。
 推论大多以传统和「教会的无谬论权柄」
 作为基础。 

    罗马教会无法藉由耶稣的话语，证实两个仪式之外还有仪式，新教徒有鉴此点，所以坚称只有基督可以创立宗教仪式。想必然，若是不作疑点丛丛的推论，你我不难看出，耶稣明显创立的仪式只有两个。
    第二，有几个圣礼？两个，还是七个？
    如果一个人在说辞中采取新约的标准，只有两个。如果采取教会传统的标准，即世纪以来的发展和成长也一倂接受，那么就有七个。就此观点，我们必须了解发展是很慢的，足足过了一千年后，才有作家肯定地说起七个圣礼。

  
宗教改革运动时，则回到只有两个仪式的立场。此活动反对设立其它的仪式，因为一个宗教仪式必须符合以下的标准：
    1. 仪式必须是耶稣创立的。洗礼和圣餐的情形无疑是以圣经为基础。比起可疑的推论证明，这两个仪式有许多圣经证明的支持。圣餐的起源相似地出现在三本符类福音书，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大使命得以实行，得以作为圣经关于洗礼的证明，是因为耶稣接受了洗礼。
    2. 仪式必须是耶稣要信徒遵守的；这对两个仪式皆属实。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接受七个仪式。婚姻和圣品是「要不 ... 就不能接受 ...」的情形。
    3. 仪式必须象征神的行动和思想。两个仪式皆做到这点。洗礼描述耶稣受死、埋葬和复活的行动，主的圣餐亦表现耶稣受死的神圣行为。洗礼开启了耶稣的事奉，主的圣餐则是耶稣事奉的结束。洗礼表示他与人类是一体，主的圣餐则说明他为人类赎罪。洗礼代表人开始加入神的新约，主的圣餐则意味神与人的约曾经更新。
    前两个标准的应用，排除罗马教会采取的额外五个仪式，这一个标准不仅如此，也排除另一个推论的仪式，洗脚。补赎、婚礼、临终傅油礼、坚信礼、圣品，五个仪式皆无象征神的行动；同样地，耶稣为门徒洗脚，表达的是他们必须做的事，而不是上帝做过的事。没有证据证明使徒教会对此有他想，或实行洗脚仪式。
    第三，仪式的本质为何？
    「仪式」(rites) 有时候称为「圣礼」(sacraments)，有时候称为「教会仪式」(ordinances)。新约里没有出现词「圣礼」，「圣礼」是希腊文「奥秘」(mystery) 的拉丁文翻译，新约里多处出现「奥秘」(以弗所书 1: 9; 3: 2; 歌罗西书 1:26; 提摩太前书 3:16)。此词经过涵义的发展，从忠诚宣誓，到特别宗教用途的牧师传道。后来此词流传在罗马天主教的思维里，被定义为宗教仪式，用及标记 (或象征) 对象，标记对象表达所指的恩典。从彼得‧伦巴德衍生出的说法可为：「圣礼理当称为圣礼，因为圣礼是神恩的标记，是隐性恩典的表示，如此圣礼不只是恩典的形象，也是恩典的起因。」

    罗马思维以拉丁文「事效／按圣礼本身」(ex opere operato) 形容仪式，作为表达恩典的方法。兹看来罗马天主教对此主题的说明，有些地方不清楚。一方面，你我可能听到这样的陈述：「要用一个字来具体描述天主教的圣礼传统，这个字应该是『事效』。诚如大家所见，圣礼本身有事效。」
 另一方面，正确意图的必要性却与圣礼的事效本质相悖。「正确意图不需神智清楚—其实圣礼过程中可能神志涣散—但意图潜在知觉即可。」

    再者，有些圣礼 (洗礼、坚信礼、圣品) 依照推论能让人产生不可磨灭的性格，所以人永远是「受洗、坚信、授以圣职的人」。
 但另一方面，人却有可能犯宗教或道德上的罪，以致于永远被定罪。宗教或道德上的罪「招致人与神友谊关系的没收、恩典的失去、属灵的死亡」。
 人不禁要问，不可磨灭的性格又在那儿？
    另一个不清楚的地方，见于正确意图与阻碍受恩的矛盾问题。一方面，罗马思维宣称，恩典透过圣礼传与人时，传达的方法没有阻碍，且明确主张婴儿不可能心生如此阻碍，影响洗礼的事效。
 但如何说正确意图呢？显然婴儿一无所知何谓信心、洗礼、教会，结果正确意图须由一位有信心的人代理，如家长、教父、教母。
    宗教改革运动对于仪式的观点非常不同，将词「圣礼」(sacrament) 用以不同的涵义。加尔文写到：
「首先，我们必须理出何谓圣礼。圣礼之简单和合适的定义，就我看来是一个外在的标记，上主藉其在我们的良心盖上应许益处的印章，以支持我们脆弱的信心，人这方面则证明我们对主的敬虔 …. 我们也可以精简其定义，将其称为神对我们的赞许，以一个外在的标记作为确认，此时我们对他的信心也有了回应证明。」

    宗教改革运动的立场与罗马观点在许多方面有别。
    一般来说，信心是仪式的必要条件，但不包括洗礼，因为洗礼包括婴儿洗礼的实行。相对于罗马观点，婴儿洗礼在此没有必要。当人以信心接受圣礼，圣礼即有了神恩的伴随：「外在的标记变成圣灵采取的方法，以传达神的恩典。」

    改革观点和罗马观点的区别，对于许多人而言还是不够。他们是寻求彻底回归新约的人，表示耶稣创立的宗教仪式是教会仪式 (ordinance)。
    教会仪式 (ordinance) 是福音之拯救真理的外在仪式 (或显性标记)。这些仪式是「标记，因为它们如此生动地表达真理，并与信徒互动」。
 教会仪式也是述说神的新约、神的应许之仪式；以此观念，教会仪式并不传达恩典；更正确地说，恩典是上帝救赎人的起因。信心不会带给人恩典；信心是人对恩典的回应。人对基督有信心，带给自己的恩赐是圣灵，而圣灵将于人生中，对人的内心作工，改变他、提振他、为他创造自己的新存有。因此，教会仪式乃是神恩的提醒。
    我们绝对无法超越自己洗礼的提醒；从罪这方面来说，我们承认自己是死的，但是在基督的生命里，自己是活的。我们也绝对无法超越圣餐的提醒；透过圣餐，神因人对基督的信心，对人应证将赦免人的罪。这些仪式之意不在于加强人心里的恩典，在于重述人这方面所需的信心和委身，让圣灵对人生的控制和指导，有增加的可能。
    关于仪式之意，教会的历史显示人已从一个极端，到过另一个极端。人已极度强调圣礼的客观性，却又极度排斥圣礼施行人的个人资格；同时，有人被这些仪式的主观性吓走。
    新约的真正观点，在于仪式接受人这方面的信心要求。其实人讨论不同圣礼时，默默地承认此点，除了洗礼之外。圣礼的重要性莫过于信心要求；其本质可以抵销任何圣礼体系，特别是婴儿洗礼。以下为不同仪式的个别讨论，我们将再说明此点。
洗礼
    自从卡尔・巴特在 1944 出版 Die Kirchliche Lehre von der Taufe (教会关于洗礼的教导)，神学界扬起关于洗礼的问题。巴特曾是常为婴儿洗礼辩护的神学家，后来结论婴儿受礼者没有信心，所以婴儿洗礼不正确、无意义；只有已具备识别能力的人才有信心；因此，洗礼必须限于有信心的人。然而支持婴儿洗礼的人也提出了答辩，这些人包括库尔曼 (Oscar Cullman)、杰里迈亚亚 (Joachim Jeremias) 等人。神学界既有受洗者的明显信心要求，又有维持婴儿洗礼的愿望，于是有些神学家申明婴儿受洗者也有信心。他们的作法诉诸圣经，试着证明婴儿也有信心。

    今日的人比起过去世代的人，对于洗礼的主题有更大的兴趣。曾为不变的僵局，现则变成开放的论战。为了慎重讨论此议题，我们将藉以论及许多与此有关的问题。
    何谓洗礼？--- 英文动词施洗 (baptize) 是希腊词 [βαπτιζω, baptizo] 的字译／音译。此希腊词之所以用字译／音译变成英文，因为它的英文翻译似乎决定了洗礼的形式；它的英文翻译是浸礼 (immersion)。巴特写到：「希腊词 [Baptizein] 和德文词 [taufen] (来自 [Tiefe: 深度]) 最初正是描述一个人或对象完全被浸入水中，然后被撤出水中的过程。」

    未施行浸礼的教会中，洗礼 (baptism) 不翻译成浸礼 (immersion)，但理解成过程包括在受洗者身上洒水、淋水的仪式。无论是施行，或是未施行浸礼的情形，洗礼施行人都会说出洗礼的惯用语句：「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给你施洗礼。」为洗礼定义时，难以不考虑洗礼与许多问题的关系，而洗礼的定义可以解答许多问题。史特朗写到：「基督徒的受洗是将信徒浸入水中再拉起，以示他早先已进入基督死亡和复活的共荣体—换句话说，以示他透过自己与基督的联合而重生。」
 直到所有的问题都已解答，人方能等到一个定义；届时方能将所有得知的事实，融入一个定义。
    洗礼的意义为何？--- 下一个问题「洗礼的作用为何？」和这一个问题是一体两面。如果没有作用，也就是洗礼不会洗去原罪，不会传达恩典等等，那么洗礼的意义有待讨论。以下我们将讨论洗礼的权能。
    洗礼的意义可以用许多方式表达。首先，洗礼的意义是「人藉由耶稣基督死亡和复活的圣灵权能，参与洗礼，透过这项参与，人有了革新的表现，也有了与基督之关联的表现，与恩典之约之关联的表现，与教会之团契之关联的表现；恩典之约的结束和实现都在基督里」。
 请注意到这三重的关联：与基督的关联、与恩典的关联、与教会的关联。第二，洗礼是神对人的承诺，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维护这个承诺。「洗礼是对人保证，神用他的话语和工作指导人，永远不会停止。」

    第三，洗礼的功能如同教会社体的入口，而且「处于每位信徒生命的起点」。

    第四，洗礼的意图是「透过神给人的承诺、神圣肯定性、恩典，人在建立耶稣基督之教会的过程中，荣耀上帝」。

    第五，洗礼意味信徒「已然受命执行特殊勤务」。

    第六，洗礼是表达何已发生的显性方式，「何已发生乃是透过话语和信心，所以是隐性」。
 加尔文同意这点，表示洗礼是在世界面前认信。「我们若要进入上帝子民的行列 … 总而言之，就要公开宣明我们的信心。」

    第七，信徒在新的属灵生活里活着，在过去属罪的生活方式里死了，这是洗礼描绘的实事。这是真的，人因信有了与基督的连结，所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从而发生在我们身上 (罗马书 6: 3)。
    第八，英文动词施洗 (baptize) 象征净化，不是因为水和纯净，而是信徒因信有了与基督的连结，所以有了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创造，也所以处死了旧我，换上了「新我」(歌罗西书 3: 5 以后)。
    尚有其它可能性以供讨论。洗礼与犹太割礼之间的延续性，是不是洗礼的部分意义？有些人认为是，例如库尔曼，他坚称洗礼是割礼的延续，诉诸于新约中的特定经节 (罗马书 2: 25 以后；4: 1 以后；加拉太书 3: 6 以后；以弗所书 2: 11; 歌罗西书 2: 11)。其实末个经节与任何提及洗礼的内文一概有关。如果延续性重要，而且看来有某个延续存在，那么割礼的延续是信心；在此，延续不是制度对制度，仪式对仪式。
    要作论神的应许是新的圣约，不是难事，新的圣约显示一定程度别于旧的圣约，旧的圣约有个问题在于割礼的外在标记，并不带来个人的信心。同样地，个人必须先有信心，新的圣约方能适用于己。杰里迈亚述说圣灵的见证，但是见证属于人的内在性质，人要使用新的圣约，非得有信心不可。旧的圣约从一位成人 (亚伯拉罕) 开始，然后以婴儿延续其标记。对此，新的圣约好处在于开始和延续方面，都用以人格的标记和状态。洗礼的相似之事，割礼，显然可供婴儿洗礼的应用 (婴儿洗礼将在以下讨论) 应用之一是要藉由类推，证实婴儿洗礼的有效性。有人提论在差传型教会里 (missionary church; 类似早期教会)，成人洗礼广为实行，但是当他们有了婴孩，将婴孩施洗，是正确作法。回敬此论点，可以说说婴儿洗礼的实行稳让教会失其传教的热诚。等到第二代和第三代不再经验前人的信心，只会将他们的信心归为理智形式。到了那个时候，不以传教为导向的教会，不再是新约的教会。
    洗礼的作用为何？--- 上个问题一开始我们提到洗礼没有作用。倾圣礼的人反驳这点，对他们而言，洗礼有影响作用。
    从罗马观点来看，洗礼「在神面前证明我们无罪，因为在受洗者的灵魂中，不再有罪状的惩罚，也没有积欠的惩罚。更加明确地说，无论问题为何，原罪或实罪，洗礼不仅把我们救出永恒的失落，也赦免所有因实罪该得的暂罚，给我们权过永生的生活。」
 基本上，洗礼引起灵魂的重生，一个崭新的诞生，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因此洗礼是救恩的必要：「没有受洗，不可能上天堂。」

    然而，如此供述找得到漏洞。罗马神学家承认，倘若人未受洗礼而为信殉道，就相当于受了洗礼；倘若是异教的团体给信徒施洗礼，只要过程正确，就是有效的洗礼，但过程不正确，就不是。他们也承认以愿洗礼 (baptism by desire)。人若是爱神，不可能不为自己的罪感到悲痛。人爱神，意味着人必然愿求洗礼的圣礼，无论是明快地求，还是含蓄地求。
    当人既已将洗礼视为必要，在神学上酌量减轻其利害关系，是个要点。
    改革时期神学将洗礼视为得着恩典的方法，但不将以结论为救恩的必要。改革思想面临婴儿洗礼的讨论时，似乎碰上死角。如果洗礼有强化的作用，对于婴儿要强化什么？他们还没有信心。如果洗礼不能使婴儿重生，还有什么作用？柏克富给的最好答案还不算是最好答案—洗礼的施行和权能不受限于施行的时间，可能在以后个人的信心增添之时，有所加强。显然既言之不如简言之，何妨不等到小孩有意识和信心时，再行洗礼？
    洗礼的权能是严肃的议题。洗礼能不能带来赦免？是不是接受圣灵的方法？是不是永生的必要？
    用以支持洗礼之圣礼权能的经节，其实是来自推论、误解和牵强的内文支持。关于推论，我们可在约翰福音 3: 5 看见一个例子：「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有人推论「水」意指洗礼，然而这在新生的讨论中，此词就其文意可能意指「水中分娩」；这也可能纯粹以象征意指净化。这对提多书 3: 5 同样为真。「重生的洗」非常可能正是圣灵工作的明喻，完全不论及真正的水。  

    有人引用马可福音 16: 16 以证明圣礼方面的洗礼是救恩的必要，此时可见牵强的内文支持。这经节属于某些马可福音古卷的另附段落，不算是最早期的抄本。我们不该把教义建立在如此不稳的基础上。
    使徒行传 2: 38 这一类的经节容易遭到误解，尤其是英王詹姆斯译本的辞句：「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了』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Repent, and be baptized every one of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and ye shall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Ghost.) 经节的关键取决于希腊介系词 [eis]，可以意指「为了」(for)、「关于」(with reference to)、「象征」(in token of)、「基于」(on the basis of)、「因为」(because of)。这情况下，使用「为了」(for) 是以支持圣礼方面，使用「『因为』你们的罪得赦」 ("because of" the remission of sins) 是以支持非圣礼方面，意同于马太福音 3: 11 的陈述，当约翰说到： "I indeed baptize you [eis] _because of repentance."「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因为』你们已经悔改。」这情况亦可见于别处经节。
    卜仁纳的想法支持非圣礼方面，他写到：「保罗不可能认为此标记本身，有神的道没有的作用，是神的道先有作用。洗礼本身不是救恩的因素，只是体现无形的事件罢矣 …. 已受洗的人说『我现在属于基督，也希望在全世界面前认信』。牧师说『透过你的认信，表示你自己真正属于基督』。」

    洗礼的做法为何？--- 洗礼的做法其实最不重要，但奇怪得很，人经常将做法视为最重要的问题。浸信会坚持浸礼，就这一点，经常叫人误解，因为人的讨论经常将做法与意义混淆。浸信会坚持的是意义为主，浸礼为辅。
    关于洗礼的做法，我们可以从各方同意的方面开始讨论。各方同意浸礼是一个形式，用以执行所谓洗礼的仪式。若说浸礼是唯一的形式，不是各方都同意。再者，早期与浸礼有别的形式是如何来的，各方意见不同。有人可以推论施洗者约翰在人头上淋水，而不是把人浸入水中吗？
    如果基于希腊词 [Baptizein] 来定夺此议题，想必人多信此词正确翻译成我们的字词：浸没、浸一下、浸入水中；在新约里词意通常为此。
    以不同情况为主的议题，纷纷提出。五旬节布道后，耶路撒冷当地可有足够的水给三千人施洗礼？各人之间必定有一些准备时间，耶路撒冷也必定有足够的池子来施洗礼。宣教的历史记载，曾有两位施洗者在九个小时内，完成 2,222 位特拉古基督徒的浸礼。人不难想见，十二位使徒给三千人施洗礼，不是难事。
    监狱看守是否真能跟随自己的囚犯，到腓立比城外受洗礼？监狱看守能保住一条命，感激有余之下，积极配合不是难事，而且洗礼不在他的理智范围之外。
    其它情况的议题也有适当的解答；只有假定婴儿洗礼为真，才有检视这些议题的理由。从已经发现的洗礼堂显示，浸礼的实行无疑延续到了中世纪。 

    我们的推理法到此，尽管如此，洗礼的作法与意义比较起来，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洗礼的必要条件为何？--- 在此，可以再度提出各方可能初步同意的论点。大多宗派同意洗礼的必要条件是信心，与此意见相左之派提问「哪方的信心」。罗马作家坚持信心是洗礼的前提：「圣经告诉我们，宗教或道德上有罪的成人，须有信心和悔改的倾向。」

    至于婴儿，信心的要求在于一位家长或教父、教母这方。必要条件浓缩为成人接受此圣礼的意向；代理的成人也许不因己罪而悔改，但是洗礼的「特性」施加于他，仍是有效受洗。

    若以改革思想的推理法，婴儿洗礼之前同样需要成人的信心，不是婴儿的信心。信心传遍观礼的会众。「如果观摩洗礼的会众缺乏信心，就是一个有形无实的会众 …. 然而有信的会众在那里，圣灵就在那里，运行内部、无所不知，有权能将婴儿带入他的范围之中。」

    库尔曼为了支持自己的推理，表示在基督里，洗礼的本质之举得以实行，完全不用我们的合作，甚至不用我们的信心。
 库尔曼如此表示，是在普世救恩的边缘上游走。人可能承此类推而说，无论有无信心，在基督里所有的人都得到救赎；此说法保证的事，超出圣经的根据。我们在此重申，如果信心是必要，就是限于有识别能力的年纪。如果洗礼不造成改变的作用，何必有婴儿洗礼？如果洗礼这件事纯粹是圣约的标记，何不等到这件事对小孩有意义的时候？
    最后是卡尔・巴特和浸信会的推理法，长久以来，他们支持以信心作为知责之举的必要条件。巴特宣明：「如果洗礼是自然的事，待受洗人与其成为接受洗礼的被动目标，想必应该成为耶稣基督的自由伙伴，也就是自由决定、自由昭认、宣布自己这方的意愿和完备。」
 他更将任何不需要信心和重生之感觉知识的仪式，描绘成「一半的洗礼」。
 在它处，他提到没有信心和完备的洗礼是「多云雾」的洗礼。
 

    谁可以接受洗礼？--- 这个问题的涵义与前面有所重迭。在此，这个问题特别处理的议题包括婴儿洗礼，及婴儿以外有识别能力之人的洗礼，所以通常为成人洗礼。婴儿洗礼有其必须坚持有理的基本假定：首先，婴儿洗礼的实行受到圣经的支持；第二，婴儿洗礼是对婴儿行的割礼之延续；第三，洗礼洗去原罪，是人获得重生的方法，以确保进入天堂的通道；第四，洗礼的愿望是维持国家教会的形式 (德文词： Volkskirche)，教会的范围与国家互相延伸。人因洗礼生于教会，如同人因娘胎生于国家：这两件事的发生皆不经过个人的同意。

    这些假定全部都有争议，全部都有违使徒之信心和悔改的必要条件。巴特非常肯定如此：「据以洗礼的教义为观点，婴儿洗礼要是没有加注和实践的辨法，要是没有诡辩，启有法存留—然而证明无法存留的证据仍需提供。
 卜仁纳同意，也说：「保罗关乎信心的教导，特别是关乎洗礼的明确教导，不可能与婴儿洗礼的思想和谐。」

    婴儿洗礼的支持者不该比照加尔文的推理，以耶稣关乎小孩子的话语为据：「天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因受表扬要成人学习的，是他们单纯的信心和委身。小孩子归属天国，不是因为他们是小孩子，或婴儿，而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赖和单纯的信心。

    谁可以施行洗礼？---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最为宽松。洗礼施行人的事宜可总结为这两个陈述：「首先，受洗或未受洗过的任何人，男或女，都可有效施行洗礼之圣礼。第二，虽然所有人都可有效施行此圣礼，只有牧师 (以及理当主教) 是经常有效的施行人；其它人只有情况必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施行人。」
 宽松的限制是基于洗礼的圣礼本质。有的时候紧急的受洗是必要的，例如新生儿就要死亡，却没有牧师在旁的时候。另一方面，加尔文虽认为得救恩无需圣礼的方法，但主张「个人私下自行施洗礼及施与圣餐，并不恰当，因为这些都是牧师的职份。」
 他用以耶稣授任给使徒的命令，来加强自己的理由。他也不允许女性施行洗礼。
    观点的另一端是与浸信会意见相同的人，由于次序的缘故，他们认为牧师应该执行洗礼，但如果教会本身没有领袖，要委派某人主持仪式的话，也不会有异议的。对于浸信会而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要施洗，而是谁要受洗。当洗礼在本质上不被视为圣礼，重要的问题就是：待受洗人是否已有信心把自己交托给基督？
    最后根据新约，你我可以定义基督徒的洗礼是对基督有信之人的浸礼，藉由浸礼，他们希望起始与其它信徒的团契，在洗礼中获得他所应许之事的标记；他所应许之事乃是死亡也无法阻吓的圣约保证。
主的圣餐
xe "The Lord's Supper" 
    「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短短几个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其意义和应用竟然有许多不同意见。讽刺的是，一个理应象征团结的仪式，竟然将基督教会碎成多片。大概只剩下基督的话语，是唯一的共同基础，所有人都诉诸基督的话语。
    如同洗礼，此主题应先回答特定相关的问题，然后作出定义，但是由于次序的缘故，在此先作出一个初步的定义，最后再作结论。
    何谓主的圣餐？--- 主的圣餐是由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前一天晚上制定。他依序拿起饼和酒，皆献上感谢。关于饼，他在楼上房间对门徒说到：「你们拿来吃；这是我的身体。」递出杯中酒的时候，则说到：「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印证上帝与人立约的血，为了使众人的罪得到赦免而流的。」(马太福音 26: 26-28) 这个仪式如此简单。
    耶稣利用这个简单的仪式，嘱咐他的门徒要依此奉行，以纪念他。从他简单的陈述中，人作出许多讨论。
    主的圣餐有时称为圣餐 (Eucharist) 乃是一个古代的名词，意指献上感谢的仪式。另一个非圣经的名词是拉丁词弥撒 (Mass) 意指「遣散」。
    主的圣餐之意义为何？--- 理解的首要来源出自圣经的记述，这乃是经由耶稣诠释这个简单仪式的意义，告诉我们一些事。首先，圣餐是一个纪念之举 (路加福音 22: 19; 哥林多前书 11: 24)。藉由奉行此举，门徒应回顾该晚以及往后的事件，记得他的身体是为他们而破损，他的宝血是为他们而洒下。
    第二，圣餐典型地反映新的圣约。此声明是由四本福音书组成，所以特别重要。古代希伯来人窄杀畜牲、洒下其血，以建立圣约。耶稣的话语本质上述说着，我曾做的应许，现在将藉由我自己的血，立约批准。圣约的基础现在与过去非常不同。相对于使用畜牲起始圣约，现在耶稣神子提出之新的圣约，是以他生命的血，即神子道成肉身的血作为基础。因为神俯就赦罪，也因这事难以相信，他做了一个新的圣约，藉以向有信之人保证这事。有鉴于此，随着人每隔一段时间奉行主的圣餐，人要记得神与自己的圣约。这是圣餐当前实事的一部分。
    第三，圣餐预示他的再来；圣经的记述有二述说这实事。他绝不再亲自分享此仪式，直到他在父亲的国度里喝新酒的那一天。保罗给哥林多人的记述，表示直到主再来，此仪式是在宣告主的死。
    几乎每个公开信仰的基督徒，都能承认主的圣餐有这些实事。但还有更多圣餐之意义吗？最后的晚餐，在这个简单的仪式中，耶稣在使徒面前拿起一片饼，这简单一片饼，能否在实质上变成基督的身体呢？罗马思想家做此尝试；换句话说，从前原是象征体现人体，现在以罗马天主教之变质说概念，是象征包含人体。与其说「这是我的身体」之动词「是」具代表作用，罗马天主教的作家坚持动词「是」意指有个转变发生 (变质说) 所以现在象征元素包含耶稣真的身体。在此基础上，塑造的体系严然而立；因此，他们可以说圣餐敬拜有理，因为象征元素包含永生的基督。

弥撒 (Mass) 于是被视为一个「重演的无血牺牲。基督并且是『献祭者』，与他的教会联合敬拜，同时也是被献祭者」。
 弥撒在「献祭者」这方变成祈祷。
 更重要地，弥撒被视为得恩典的重要管道。在圣礼中圣餐是至高圣礼，「此圣礼等同基督奥体的卓越，我们藉以持续滋长，与其首更加紧密结合」。

    罗马天主教的圣餐解释，起始点是以约翰福音第六章，而不以耶稣在符类福音和哥林多前书定夺之明确解释。
    约翰福音第六章论及耶稣使一大群人吃饱，以及耶稣是生命的粮食。罗马天主教从此章获得的推论，可由以下字句总结：「耶稣如何给人永恒的生命呢？食粮如何给人如此的生命呢？这是耶稣亲口回答：『我是从天上降下来那赐生命的食粮；吃了这食粮的人永远不死。我要赐给人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使世人得生命而献出的。』我们必须吃的食粮，就是他的肉，一旦吃，就得上帝要给世人的永生。」

    在此，他们的推论是门徒必须吃他如实的肉。他们心中记忆之耶稣的话语，是他们用以理解最后晚餐的基础，是一件难以证明的事。天特会议给这事提供以下的定义：「因为基督宣明他以食粮形式给予的，是他如实的身体，这既定为上帝教会里的稳固信仰，而本会议现在从新宣明，藉由饼和酒的奉献礼，饼的全部物质变成我们的主基督的身体物质，酒的全部物质变成他的血液物质；这样的改变，圣洁的天主教会合宜适当地称之为变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奉献礼的举动就是耶稣亲口说过的话：「这是我的身体。」
    约翰福音第六章果真支持主的圣餐之圣礼观点吗？我们可以直接了断地说不。耶稣向他的门徒坦然宣明肉体是无济于事的，给人生命的是圣灵。他接此说到：「我告诉你们的话就是赐生命的灵。」(约翰福音 6: 60-63)
    从这些经节，你我可以总结全章言论有着比表面理解更为深层的意义，而表面理解的人，反对深意的言论。深层的 (或象征的) 意义，使用吃耶稣身体的隐喻，意指相信和交托。看来奇怪的是，有如此多人以字面「这是我的身体」立论支持圣礼，同时却没有人以这些字面「我是门 … 我是光 … 我是真理 … 我是道路 … 我是好牧人等等」作出圣礼的意义。既然有如此多人以前者立论，没有道理忽略剩下的。
    我们可以引用卜仁纳的写作来结论这部份的讨论，他写到：「保罗的社群庆祝主的圣餐，是不是象征性的？的的确确是象征性的，因其形式同于首次圣餐，耶稣亲身在场，现场想必没有神迹概念里『象征元素』的变质说。有了饼和酒，耶稣说话，特别强调话语中的涵义，晓以大义的人都不难理解如此标记语言。」
 他同意主的圣餐当晚，有个神迹确实发生了，但此神迹是关于制定新的圣约，而无关「象征元素的变质说」。

    主的圣餐之作用为何？--- 此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教会的背景。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是圣餐传达恩典给信徒。圣餐提供人在基督里每日成长所需的属灵食物；相对地，「弥撒不带给我们新的功绩，不带给我们新的赎罪，不带给我们人与神的重新和好。弥撒只是将基督受苦和死亡的果实，特别应用于人的方法」。
 弥撒的重要性还是足以让罗马教会宣告教会成员有义务—在道德之罪的痛苦下—「藉由协助弥撒」来奉行主的日子 (星期日)。
 一个没有接受圣礼的人，是将自己与神恩的来源割离。
    改革宗教派的观点是，主的圣餐被视为一个标记和弥封。加尔文写到：「藉由肉和血的圣餐，基督将他的生命倾注于我们 … 他将这事作出证明，并且弥封在圣餐中，不是经由呈现徒劳无实的标记，而是经由行使圣灵的效力，实现他的应许。」
 他们否定此词在罗马涵义里的「如实存在」，因为基督的身体位于天堂；尽管如此，他们同时表示象征元素的作用，是得神恩的方法。
    霍奇 (Charles Hodge) 宣布同样的道理，他教导「圣礼是人得神恩的真实方法，也就是基督指定和采取的方法，用以传达他救赎世人之美事的方法」。

    尚有 第三个 观点，与浸信会等宗派之名有关。主的圣餐并不传达任何奥秘的属灵权能；主的圣餐并不将基督更加带近信徒。信徒可能觉得自己的存在上更加接近上帝，但非地理上。因此，主的圣餐被视为纪念性、圣约性和预言性的象征。在纪念方面，主的圣餐让信徒记得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某一点死亡，信徒持续奉行此纪念上主的仪式，但不像其它纪念死者的仪式，此仪式的焦点在于曾为我们受死，但仍然活着的那一位，以及信他之人在生活方式中纪念他的分享。因为永生的救主住在信他之人里面，主的圣餐并不增加信他在人生命中恩典的含量。
    主的圣餐之圣约方面，是神持续赦免罪的应许。经奉行主的圣餐，信徒更新他生命中圣约的标记，显示他自己的奉献，也显示他珍惜神的应许，乃是赦免自己过去失败的生活。
    象征元素之预言角色，与基督复临的应许有关；这事述说未来的圣餐，预言的涵义告诉我们生命短暂且不完整。圣约与预言的元素避免仪式成为过往的回复；生命就是要活在当下，着眼未来。
    谁可以接受圣餐？--- 这个问题也必须从传统的有利地位来回答。
    罗马思想的答案是，人需要处于恩典的状态。这意指人已经受洗，已经检视自己良心，晓得自己透过归信可能已获罪的赦免。
    改革宗教会有类似的要求。人对基督的信心是必要条件，此外还有罪的悔改以及基督生活中成长的意愿。再者，接受者必须理解主的圣餐相对于平常晚餐之意。儿童与非信徒排除在外，因为儿童无法检视自己。
    浸信会之传统要求接受者，须有归信的意识经验。这伴随而来的是浸礼的必要条件，根据基督的命令。第三个通常的必要条件，是成为教会的成员；此仪式虽然不是私下的事，但需要在教会家庭中奉行。最后一个必要条件是服从基督生活。排除在外的基础包括不道德行为、不服从基督的命令、异端或假教义。
    浸信会的成员之中，有一个意见方面的分别。有些浸信会成员认为主的圣餐只应由当地教会的成员奉行，有些浸信会成员认为主的圣餐是公众的仪式，可由相同信仰的成员奉行，不一定由相同的地方成员。
    谁可以施行圣餐？--- 施行人因派而异。据类推，罗马教会里具有祭司职分的人都可以施行弥撒，但事实上只有祭司掌管象征元素。改革宗教会的立场，类似于他们在洗礼方面的立场；圣餐的施行属于牧师的职分。有关浸信会之传统的教会表示，任何由教会指派的人，都可以施行主的圣餐。
    圣餐应该多常施行？--- 圣礼之罗马定义有此逻辑：如果圣餐是得恩的方法，结论是要时常施行圣餐；每日圣餐因此得宜。
    如果人排除圣礼的前提，其它的答案涌现。耶稣教会的宗派奉行每周圣餐；然而，这不是既定命令。如果人认真看待耶稣对于遵守传统的态度，人必反对任何致使宗教仪式成为常规活动的武断决定。也许教会为求规律，需要一些常规，但一定要留下自然发生和属灵洞察的余地。人必须有自由指出规律以外尚需的奉行，以及当必要时候需省略的常规。
    总结此章的讨论，我们可以说新约对于最后晚餐的描述，是一个简单的纪念仪式，具有圣约与预言的意义。超出这点意味着超出新约的权柄。
新的开始
    赎价说：「他们大部分已经停下，不再思考如此事物。我们有些仍然有知识，但我并不马上看出你在说什么，因为你称之为开始的，我们习惯称之为最后的事物。」国王托说：「我并不称之为开始，这只是错的开始之销毁，好让世界能因而开始。」("Most of them," said Ransom, "have ceased to think of such things at all. Some of us still have the knowledge but I did not at once see what you were talking of, because what you call the beginning we are accustomed to call the Last Things." "I do not call it the beginning," said Tor the King. "It is but the wiping out of a false start in order that the world may then begin.")
                                                  C. S. Lewis (鲁益师), Perelandra
    基督徒的不智之举是宣称天堂的家具为何，或地狱的温度为何，任何这类的知识；或者过于确信完成历史之神国的任何细节。谨慎的作法是接受心理的证言，加以肯定人对于审判的敬畏。(It is unwise for Christians to claim any knowledge of either the furniture of heaven or the temperature of hell; or to be too certain about any details of the Kingdom of God in which  history is consummated. But it is prudent to accept the testimony of the heart, which affirms the fear of judgment.)
                       Niebuhr (尼布尔),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人的本性与命运》
    我们基于怜悯和人性承认此必然性，即普世救恩的必然性，我们必须否定受造物的自由。(If out of pity and humanity we admit the necessity, i.e., the inevitability of universal salvation, we must deny the freedom of the creature.)
                                    Nicolas Berdyaev (贝德叶夫), The Destiny of Man
    没有人会否定基督的天启，基于天启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很常见，除非人已判定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思想在这方面有误。但是要如此判定，就是要呼求问题出来；因为问题是真假问题，预期现今宇宙将有灾难和神圣秩序的终局。(No one would reject Christ's apocalyptic on the ground that apocalyptic was common in first-century Palestine unless he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first-century Palestine was in that respect mistaken. But to have so decided is surely to have begged the question; for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expectation of a catastrophic and Divinely ordered end of the present universe is true or false.)
                               Lewis (鲁益师), World's Last Night《世界的最后一夜》
终末论的意义
    怒目而视的狂热分子拿着标题牌子，上头写世界末日快将降临；终末论的概念与此之关连，乃是人为的误用。终末论是最后事物的教义，但因类似此例的极端，已经受到声誉的连累；极端可追溯教会早期世纪的孟他努派，到现今的耸动异端，例如威廉‧米勒、耶和华见证人和其它等，曾经设下耶稣再临之日期和地点。日期一到，有些精明的解释于是出炉，解释基督未显于人的出现。因此，现代人对于终末论经常不屑一顾，也非常怀疑自己关于终末论的所知。
    直到近期的年代，终末论的主题才逐渐免于忽略和怀疑。进入二十世纪之时，魏斯和艾伯特‧史怀哲给此教义赋予了崭新的重要性。虽然两人都断言耶稣预期神国在他生平之年来到，而他们的观点并未博得广泛的接受，他们仍然正确主张一点，即终末论肯定是耶稣信息的一部份。
    许多写成之现代神学，其前提是终末论弥漫于圣经之中。你我可阅读 Rudolf Bultmann (布特曼)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新约神学》和他的其它作品；Reinhold Niebuhr (尼布尔)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人的本性与命运》；C. H. Dodd (托德) 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天国的比喻》；及更多 Wolfhart Pannenberg (潘宁博) 和 Jiirgen Moltmann (莫特曼) 近期的作品，来了解神学多么需要从终末论的立场来看待。
    终末论在我们的思想中重新衡量并放大后，其意为何？关于现今的宗教生活，其表述为何？关于人，以及人在世俗世界里的现存，其表述为何？关于历史的意义，以及对与错的意义，其表述为何？
    必先有定义。「终末论」字面意指最后事物的教义，通常使人联想世界的终局和我们所知的生命终止。这是终末论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份。这个定义过于狭隘、负面、未来。终末论也必须与现在有关；耶稣曾以此心境宣明：「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 10: 10)。
    重新命名终末论的可行依据不少。就鲁益师在其小说 (Perelandra) 之中的对白，我们可以将此词称为「新的开始」。如果我们这么做，此词可能包括许多形式的开始。如果我们接受某事之新的开始，这通常代表旧的形式处于某位所审判下，已成终、不完整。我们试将此点显明，要给完全意义予终末论之传统概念。以下的概念为新的开始所意涵。
    1. 我们开始于神以往的作为，即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出现，这是历史上决定性的终末事件。这事导进新的时代、新的圣约，以及神对人的作法之新的开始。
    2. 信徒因信与基督的现今关系，基于历史上重大意义的十架和复活，是一个终末关系。神原是人生命中的局外者，他面对人，人以信响应，于是人进入新的生命；奇妙的是，人现在体验永恒的生命 (约翰福音 3: 36)。人对基督有信心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有如祁克果所称，是一个「性质上不同的生活」。
    3. 终末论专注于历史的新意义。历史与圣经的关联不在于一系列独立实情的对照，历史是神的活动场所。首个终末事件是宗历史的实情—亚古斯督治期里耶稣的诞生。旧约反复谕示神是历史的领袖和上主。在新约里，从终末论的有利地位来看，历史正迈向一个目标、一个完成、一个新的开始。
    若不选择基督教观点之历史，他选基本上有二。他选之一，历史变成连续事件之无意义的过程，没有最终的完成。没有了神，人是偶然的意外，可能在自己做的事情中，体验次要的成就与目的，但他仍然与宇宙目的没有关联。与神没有关联的时候，人为己所见的次要目标可为无意义。
    基督教观点之历史的他选之二，可见于某些东方思维模式将最终的真实，描述为时间不存在。如此概念经常与「世界魂」相关，或与泛神论观点之神相关。在此情况下，历史是假像，因为只有世界魂才是真实。假像的历史也变成没有休止符；生命循环、自我重复、没有终点。
    相对于这些他选，神与历史有关是基督信仰的宣明。道成肉身发生在历史的范围里；十架是历史的事件，以人的救赎为旨。神在历史上面对人，这是至今的宗教经验，所以未来事宜交托给神，信心得以滋长茁壮、变得乐观。信心使人确信神对世人不离不弃，永远在暗中看顾着属他的世人。
    4. 推论必然的真理是，当历史迈向一个目标，历史也在审判下结束。未来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对于昔旧的评估必然。历史的审判已经对人类历史上的活动作了评估，此评估指出人没有能力成为自己的救赎者。明显的是，人无法将自己从己犯的罪孽中解救，也无法将自己免于审判。

    在历史终结时，生命有三个基本作用将要告终：道德、文化和宗教。同样地，一个新的开始将要超越这些作用。道德将要告终，因为我将变成我应成的，所以在基督里改变的生命将弥合「我应成的」和「我是的」之间的裂口。至于文化，随其善恶混淌一池和自私动机引发的创造力，都将被属灵的创造力超越。道德也将告终，因为信徒将用真的视野来知悉上帝，而不是犹在镜中。

    5. 实现的神国里，新的开始反映人认为是善是恶的事，将有审判。这包括人的社会秩序，和人的社会习惯。关于社会秩序，未来神国之新的开始意味着现在的生命不会像乌托邦。现在的生命当可以、也应该，变的更好、更可接受，但是人自私动机的普遍影响，却防着社会变成像乌托邦。因此，人和他的社会都会在审判下。未来的审判意味着神的爱带来的优势，将胜过自爱的力量。

    人的社会习惯，或更正确地称为人的道德标准，会在审判下。此审判概念将宣明的是「应为何」，而非「实为何」。道德理论和建议有越来越多是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衍生而出，他们研究人过去和现在的行为。也许有一则人数统计显示在 1953 年，百分之六十的女大学生曾有过婚前性关系，这也不是在为他们的行为正当性说理。太多人拿人的行为作基础，给道德相对性作结论，而此审判将生命过去的方法送终，迎向的规范是「应为何」，而非「研究数据为何」。此审判概念意谓着善与恶之间的区分属实，不属幻象或实用考虑。
    必然地，基督徒的生活从不将终末论与道德分开。信心的来源书，圣经，述说未来、新的开始、审判和现在的道德生活—在同气息内说尽。
    6. 在基督里，新的开始意味着身为基督徒的新生活方式，当罪恶看起来胜于良善，这有关我们存在的相对性。虽然罪恶仍然存于我们的现今世界，审判意味着罪恶将被克服。基督信仰宣明，审判原则上已发生在十字架上，但在最后的审判中，实行上的罪恶将停息。一个基督徒若因「公义的缘故」受苦，他并不惊讶。他对他主的警示感到服心，晓得这会发生，而他对他未来的无罪感到安慰 (马太福音 5: 11-12)。这是以终末论的观点来看待生命。
    7. 新的开始关乎一个人将成为什么；即在他得救赎及最终改变后，将成为什么。他目前在基督里变成的新存有，到时将达到最高点。一个人从罪的统治解放，从基督开始：到时方能在真自由里，远离罪的存在。基督徒到时身为完整的新存有，
 以全然的意识体验个体状态。不像印度教思想里，个体被吸入世界魂，基督信仰将基督徒的个体特性视为好的盼望，而非不好的盼望。复活具有此性质，因为人是以完整的存有复活，呈现在神的面前。只有当个体面对彼此，团契才有意义，而世界魂的吸入论否定团契。
    8. 因为神的完成之新的开始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不管是人类大体，或者是特定信徒，都受到终末论存在的影响。约翰・邓恩的问题「万一今夜是世界的最后一夜呢？」变成人生持续的问题。
 虽然人的生活显得好似人的现存形式会一直持续下去，终末论却宣布此形式会停止。现今的世界不是人有福的希望；人虽有摧毁文明的力量，却没有为此创造新时代的力量。终末论显示人没有了上帝，就无法刻划出有意义和永恒的存在。因此，一个都已经知悉氢弹、太空旅游和空间曲率的世代，不该排拒神的完成之可能性，除非这个世代对神的见解还不够。
    9. 最后，新的开始与希望有关。希望建立在神已作的作为；希望出于人目前面对他，期待完成旧事、开展新事；希望取决于神国的应许。没有了希望，生命变得无法承受。有了希望，生命尽管有其问题、疑惑和失败，可以被承受、被救赎、被更新。
    因此，终末论与昔日误解相比，是个较为宽广、较为包含一切的概念。终末论不是纯粹未来的，而是也包含未来的。
终末论的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终末论粉碎成片：耶稣是否预期天国在他的一生中完成，或者天国的建立延后了？有没有可能天国在耶稣的时日存在，同时也是件未来的实事？关于这些问题，人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如下。
    首先，诚如史怀哲有一论说天国在基督的一生中完成，这造成严重的问题。耶稣免不了被解释成「一个自己骗自己的狂热分子；一个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狂妄的天启想象上，因此而死的人」。
 再者，耶稣亲口说到「神的国就在他们心里」的经节，想必要通过解释消除了。
    第二，另有一论说天国及其来临必与基督位格有关。天国不是未来的实事，而是现在基督里的事。这意味着关于未来王国的经节，必要以象征解释，而非照字面解释。此论的批评多集中于明明指未来的经节，却如此妄用。    

    第三，另有一论说天国既是现在，也是未来。天国已在基督的位格中开始，但是不到他回来，不会完成。此论看来最为周到，因其双重强调皆有圣经的信用。
    另一些问题在于，何为终末论之解释的起点？若以旧约作为起点，明显的是有人会制定某种千禧年主义，然后特定的预言未照字面实现，争论即起。因此，许多相信千禧年体系的人希望能重建圣殿、重新制定献祭，并得到旧约预言的其它观点。另一方面，若以新约作为起点，即以同于新约作家解释旧约预言的自由方式，来解释旧约预言，那么非常可疑的是，某种千禧年主义究竟会不会出现。使徒自由解释预言的例子，可见于保罗的陈述，有关基督徒因信是真以色列，因信是亚伯拉罕的真种子。

    如果基督信仰要与本质一致，必从新约开始。旧约并不完整，要看旧约，必须从实现旧约的立场看才行。
终末论的类型
千禧年主义 (xe "Millennialism" Millennialism)
xe "Millennialism"
    新约没有出现词「千禧年」；此词为拉丁文，代表一千年。终末论的千禧年体系因为与启示录第二十章有关联，从早期世纪起已经广为接受。据称在俄利根的时日 (公元前 185)，没有人反对千禧年体系之解释。
 千禧年主义对于基要主义和特定保守群体仍有影响。
    千禧年主义共有三种类型：后千禧年论、前千禧年论、非千禧年论。
    后千禧年论 (Postmillennialism)--- 后千禧年论不再被视为可行的选择，此论认为黄金时代 (千年至福) 会在未来发生。然而，千年至福需是教会传讲福音的结果，需是面团发酵一样扩张。这种千禧年主义在进步意识与进化概念相提并论之时代，曾经盛行。后千禧年论强调教会成长之时，神则藉以赢得世界。基督将在黄金时代后再临。

  xe " Postmillennialism"  
    此黄金时代先至，随后的事件是罪恶再起、基督的突然出现并且征服罪恶、普世复活和大审判。
    后千禧年论有其争议，某项争议是非圣经的结论，说到世界会转变、罪恶会消失，而神国会以无灾的方式来到。除此之外，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与其次级边际战争、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其附带冲突，和罪恶的持续激增，都叫人难以苟同我们的世界愈变愈好。  

    前千禧年论 (Pre-millennialism)--- 此论主张基督会在一个千禧年期 (或他统治的一千年期) 之前回到地上。前千禧年体系有两个经常的变化。
    历史性前千禧年论 (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 此体系可依照未来将发生的事件，作出以下简略的概述：
1. 基督来临之前，将发生严重的背道。这一发生，伴随着教会受人迫害。
2. 于是基督前来「提救」教会 (或将教会救出世界)。信基督但已死之人在这时候复活，当时之活人则变得像他。
3. 然后，基督来到地上以摧毁与他为敌的人，伴随着马太福音 25 描述的审判 (绵羊与山羊)，藉此宣明公义之人与不义之人的命运。
4. 千禧年王国时期 (或他统治的一千年期) 因而开展，其间撒但受到囚禁，仍不义的国家则受到「铁杖」的管束。
5. 这一个千禧年期结束时，撒但受允获释，却又聚集地上的人筹划战争、攻击圣民，而这些邪恶的力量被火摧毁。
6. 然后发生了第二次的复活，是邪恶之人的复活，伴随着白色大宝座上那位的审判 (启示录 20: 11-15)。
7. 万事万物的结束，是为了一个新的开始。新天新地进入存在，开始了神的永恒王国 (启示录 21)。

    时代论前千禧年论 (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 此论是历史性前千禧年论之立场变化。此立场变化的常用资源是《司可福参考圣经》。依此资源，时代论前千禧年论可说有以下的变化：
1. 基督复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灾难开始之前，基督先来提救教会，另一个是灾后耶稣来临，他的教会相随。(灾难是一段时期，地上有恐怖的破坏和骚扰。) 因为有些人说耶稣现身来到世界之前，暗中先来提救教会，将信徒救出世界。
2. 当基督先来提救教会时，圣灵将停止地上的活动。
3. 灾后发生第二次复活，那些灾中得以相信，并为己信殉道之人，于是复活。
4. 耶稣灾后来临，他的教会相随，许多犹太人会信他，活在此千禧年期。
5. 王国本质以犹太派为主，将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的敬拜。
    时代论带来的些许问题是犹太派的强调：恢复圣壂，并在基督面前对他献祭；圣灵不存在，人却得以归信；以及未来的千禧年期，究竟合理与否？我们可以评论若没有启示录第二十章，就没有关于未来千禧年期的问题。新约中大部份的相关处说到时代完成时，并不说到，有一段长时间是基督统治的千禧年期。就各种千禧年主义的评论家来看，千禧年主义是将高耸的神学结构建立在非常具有象征性的经节，出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一本书 (启示录)。此书的意义如此不明确，一个建立于上的思想体系是否有理？
    非千禧年论 (Nonmillennialism)--- 为求完整，我们列出各种非千禧年体系，虽然有些我们之前已经简短提及。
    一致终末论 (consistent eschatology)--- 此为魏斯和艾伯特‧史怀哲的观点，表示耶稣的教导全然有关末世，神国要在他的时日中出现，人要为此立即作准备，而耶稣教导的根本道德，只在弥赛亚时代开展前的过渡期间有效。
    虽然魏斯和史怀哲的结论无效，他们功在引人认真注意，对于新约终末论的普遍强调。
    已实现的终末论 (Realized eschatology)--- 此为托德和布特曼的观点，极力强调意谓神国已到的经节。例如路加福音 11: 20：「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最后事物的教义因此变成最初事物的教义。终末论的完整概念不再属于未来，而适用于今日在基督里的生活。关于未来和时代结束的经节，非得以象征性来解释，无奈早期教会以字面来解释。
xe "   Realized eschatology"
    此论不否定耶稣教导之道德经节，这与一致终末论相对，该论将其视为过渡期间的道德。耶稣的道德适用于「现在」，也适用于所有的世代。
 现在为每个人而来的神国，是神对人的解救。「是末世的解救，让所有世俗的事物都告终。」
 关于未来，布特曼表示耶稣否定「天启思维的全部内容」，人也不准作出任何「未来生活的臆测」。
 已实现的终末论中，「每一个小时都是最后一个小时。」
 布特曼说明末世的存在已经为信徒而来，人已经去世俗化了；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中心是信心，不是社会。人虽然留在这世界，但不属于这世界 (约翰福音 17: 11, 14, 16)；信的人已经有生命 (约翰福音 3: 36; 6: 47; 约翰一书 5:12)。

    已实现的终末论也不免有批评人。尼布尔否定此论对于基督复临所作的简化主义，他并且坚持基督复临的希望「对于基督徒之历史解释，以及新约思想之真实理解，是不可或缺的」。

    未来之终末论受到否定的问题，看来出于神话的事宜。布特曼写到：「神话般的终末论之所以站不住脚，简单的理由是基督复临未如新约预期般地发生。」
 因此，布特曼的读者要领会他的话，就要学着将圣经「除去神话性」，「透过客观判断的过程」来去除神话的元素，「所以自己的思想可接受剩下的元素」。

    评估布特曼和其余像他的人，他们的立场显出圣经当中，现代科学导向之人无法接受的特定内容，他们也有所踌躇。是否为使二十世纪的世俗之心成为标准，好以反对新约的思想形式，意味着所有的「真理」必须以我们的观点判断。这是神学上的愚行；随着知识的进展如此快速，基于现今的似是而非，我们不可莽于否定过去。
    然而，这不是对除去神话性最严厉的指责。最严厉的指责是这一个问题：什么要除去神话性，什么不用？严厉是因人检视圣经的基本概念时，神已在历史上显示自己，但从我们时代的科学观点来看，必将其视为神话，甚至胡说。如果我们以科学感受性标定何须去除、何须保留，那么何为神话、何非神话的衡量，将永无止尽。神赦免罪的概念，在我们现代耳里听起来，与第三世纪好讥讽的克理索 (Celsus) 耳里听起来，一样冒犯。只因这些段落冒犯我们，即去除，留下来的将少之又少。
    将圣经段落视为神话，这是一个危险，这意味圣经的故事是非历史性的；圣经的故事也许传达宗教真理，却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当终末论被理解成神话，代表神临到每个人，但不照过去历史的独特方式，如道成肉身的传统概念所称。以神话作为理解的十字架，代表每个人依生命的正常方式，就是要牺牲自己。当圣经被贬谪为神话，基督信仰则缩减为宗教 原理，而非历史实事。神化绕过道成肉身这大事的决定性，也绕过十字架的历史救恩行为。如果基督信仰变成宗教原理，代表人主窄自己的命运。如果基督信仰以历史事实作为立足点，其信心承认神是人的救赎者。
    人也许不难承认圣经的名词对照我们现代的观点，有其难处；尽管如此，替代的名词通常越趋抽象。表面看来，人愈是变得抽象，愈是被人当作有灵性，但当人称以非人称替代，当历史事实的诉求，变以恒常的宗教原理替代，基督信仰就开了倒车，变成 别种 信心。
    象征性的终末论 (Symbolic eschatology)--- 此论的倡导者为尼布尔和田立克，他们坚持新约必须认真地以象征看待，非以字面看待；这被视为终末论之传统意义的表面调整。在尼布尔的重新构思中，历史是耶稣前后次来临之间的「间歇」，照亮人的存在。最后的审判代表生命完成之过程中，谜团步步解开。基督复临的象征显示人朝着死亡加速，也显示我们缺乏关于历史和生命的理解。基督复临指出的真理是，幸福超越历史，成为真正的幸福和生命的完成。再者，新约启示录里关于基督复临的名词，非以字面理解。
    采取重新构思的理由，出于特定经节，让尼布尔接受的前提是，耶稣认为「前后次来临」之间的时间快了。
 特定经节包括马太福音 10: 23, 16: 28, 24: 34 这些经节显示弥赛亚不久将凯旋归来，人倾向接受接受尼布尔的重新构思，除非这些经节有别的表面解释更加有理。如果前后次来临之间的时间不快，以字面接受这些经节的终末论，也不可能获得结论。如果可能不以寓意或象征来了解这些经节，那么必须否决象征性的终末论。这些具有争议的经节，将在以下讨论时再次考虑。
    开始的终末论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此词为兰姆采用，以表示未来与现在的融合，或者已实现的终末论。
 救赎可描述成末世的经验，或者神突围进入人的经验范围。这尚未完全探尽终末论的领域，有些末世的事件无法现在体验，例如基督复临和死人复活，这些事件仍待未来的完成。开始的终末论是一种非千禧年体系 (或无千禧年体系) 之作法；
 第一位相信非千禧年体系的人似乎是俄利根，
 但是奥古斯丁最早以这种作法介绍启示录第二十章。
    奥古斯丁认为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复活」象征的是重生的经验，是在基督的生命里活着，是从死里复活，即为基督的统治而活。千禧年期不是指一段未来时期的象征，而是指一段不定时期的象征，介于基督两次来临之间。因此，我们生活的这段时期就是千禧年期，或称神子两次来临之间的间歇时期。旧约的预言据理解已在教会中完成 (此例请参见以弗所书 2: 12-22)。未来的千禧年期除外，无千禧年论对于未来特定的预期，与前千禧年论的相似点非常多。以下的要点表示未来末世可能发生的事件：
1. 这个纪元结束时将发生大背道，导致教会遭受倍增且猛烈的迫害。
2. 基督届时复临，击败罪恶力量形成的撒但肉身，人从死里复活，变得不同。
3. 人复活、撒但被击败后，将举行神对世人的审判。
4. 审判之后，将建立永恒的神国。
    大要点在此体系中很明显：王国从基督开始，然后是基督对人心的持续统治、基督未来的复临、人的复活、最后审判。
 

    王国可以既是现在，又是未来吗？这个问题从之前的讨论中，再次提出。耶稣的确说过神国从他的时日开始，他的信息：「悔改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马太福音 4: 17) 很难以其它方式理解；但是关于未来，又该怎么说呢？耶稣也说过别的话，表示天国是在未来开始。他说过未来有一天，基督真正的门徒会进入天国 (马太福音 7: 21-23)。在山上宝训时，耶稣反复表示天国与未来有关，八福的讲道里头，就有六福是以未来作为背景。读者亦可检视其它述及未来的段落 (马太福音 8: 11-12; 19: 28; 13: 38-43; 13: 47-50; 26: 29; 路加福音 19: 11-27)。
    既指现在、又指未来的概念如何着落呢？答案隐含在名词「王国」的意义里 (英： kingdom; 希： baselia)。[basilea] 的基本意义是「统治时期」，不是人民、疆土或地域。「神国是神的主权统治，体现在基督的位格和事工里，创造出一群人，由他统治，发展出一个疆土，或者许多疆土，他的统御权能得以在其中实现。」
 这代表王国是以基督的位格开始，王的权柄已经出现。为了抵抗他的敌人，耶稣宣布「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马太福音 12: 28)。撒但的国已经受到神的国入侵了，你我不难看出这类经节的全面力量，罪的赦免和罪恶的审判，正是现今神国的果实。尽管如此，这不是神国的全部。他目前统治信徒的心，有一天他要出现来统治世人。
    现在该考虑尼布尔提出的严肃问题。他宣称耶稣预期前后次来临之间的时间快了，引用马太福音 10: 23 和 16: 28 作为证明经节，并以此作为基础，支持他对圣经词汇的重新解释，表示圣经词汇是象征，不是字面陈述。

    我们可以从这类有问题的经节得出什么结论呢？
    马太福音 10:23：「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很可能是指基督复临，但同样地，也很可能不是。我们被问及这类带有问题的经节时，承认自己不知道是比较好的作法，好过专研也许根本没有的事。有些人认为这个经节与耶路撒冷的沦陷有关，或与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有关。但此经节也可意谓耶稣在门徒四处旅行的过程中，赶上来会面他们，或意谓整个基督纪元中，受迫害的门徒得到属灵的安慰。旅行会面与属灵安慰都是历史上的事实，只是难以符合经节的文意。然而这个经节如此难解，无法断定其教条主义，何以坚持其指的是基督复临呢？
    至于马太福音 16: 28，此经节宣明与基督同时代的人，「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为了阐明这个经节，人已提出许多解释，有人认为这个经节意指随后的段落，以及改变形象。这比起意指耶路撒冷的沦陷，或在五旬节教会的成立，看来更加有理。若说其意指基督复活的大事，也许更有意义，因当时所有的门徒都见着复活主的荣耀，除了犹大。基督复活是王国的水位标志，浮显出他统治人心的可能性。
    若说这个经节的意义与基督复活有关，可能出现问题的情形，就是人把王国理解成政治实体，有着一位看得见的统治者。明显的是，这个弥赛亚的政治实体是不存在的；更明显的是，耶稣不曾预期自己要复辟戴维的王国。如果你我可从其它的圣经内文，显示终末论须待未来完全实现，那么这个经节也许是指基督开始统治人心。
    至于马太福音 24: 1-36，这一个段落不容易谈。布鲁斯 (A. B. Bruce) 写到：「该段说的是如此令人费解，不禁使得现代的阐述者巴望该段不存在，或能藉助权宜之计来从内文删除该段。」
 关键的经节是 24: 34：「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再如何，我们也必须维护词「世代」的正常意义。
    我们建议本段作出以下的分解：第 1-14 节作为一个整体讨论。第 15-35 意指耶路撒冷的沦陷。第 23-31 节这一小段中，第 23 节最为重要；这些经节是「插入的改正说明」，与耶路撒冷沦陷时的警语有关，经节的概念如下：当耶路撒冷沦陷时，提防出现的假弥赛亚；要否定他们，因为他们来临的方式不像真弥赛亚。当真弥赛亚来时，他必如同第 23-31 节描述的方式。这些经节的背景是假弥赛亚的出现，宣称要将耶路撒冷从毁灭中救出。这些经节描述基督复临，但仅有关他来临的方式；说的是如何，不是何时。马太福音 24: 36-51谈及基督复临的时间。
    我们对本段作出如此的建议，也许就是本段真的意义，也许不是，但我们不是利用表面真实的延伸而作解释，我们的建议出于内文的字句，而有内文的根据。
    需要讨论的，还有基督复临之另一方议题；有些人不预期基督很快复临。犹大书、彼得后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皆如此显示。为何如此？人已作出许多建议，有一个是基督教导复临快到，但是他想错了；另一个是基督没有如此教导，但是他的门徒想错了。如果情形为后者，这个错误的概念是如何导致的呢？合理的答案也许见于犹太教对于弥赛亚的期盼，这些期盼有可能被带入基督教；显然在基督钉十字架之前的时期，信徒的思考模式有此倾向。使徒在使徒行传 1: 6 有此一问，以色列国究竟能不能恢复主权？耶稣的回答意味着那不是立即的事，但此陈述的重要性却大大地减低，因为有人认为这故事只是早期教会的一个作品，并非基督的真言；布特曼的意见即为如此。

    我们已讨论过神的国既是现在，也是未来。那么，未来的千禧年期有何地位呢？基督复临后，究竟有无未来的千禧年期，以下的理由提供否决的基础。
1. 启示录整本书必须依照第一世纪读者的观点来理解。依照此观点，一个未来的千禧年期，距离现今的危险过于遥远，看来难以安慰身处现今危险的读者。
2. 作者提及快要发生的事 (启示录 1: 10)，因此其象征性想必多与第一世纪有关。
3. 启示录整本书处处可见象征性解释，话说回来，到了第二十章不用象征性解释，改采字面解释，看来很不自然。如果解释的方法不变，就不会有人因千禧年期提出问题。
4. 不仅新约其它的段落皆无提到千禧年期，提到普世复活的段落也与千禧年期无关，如果有人坚持要将千禧年期作为教义，只得将其分成别段。一个千禧年期需要多次复活—之前、之中、之后—不符合其它关于复活的段落。

基督复临，我们主的再来
    只有在特定体系的终末论里，基督未来的复临才是相关的问题。如果某个体系中，人不预期耶稣再来，将他的存在作为当代宗教经验来看，那么往后的事宜无一恰当。未来耶稣基督的复临，与圣经所说信徒的最终改变有关。以下的事情，是圣经中的推断。
1. 没有人知道耶稣再来的时间 (马太福音 24: 36)。
2. 他的再来之描述应为针对性，而非无针对性。就新约的任何陈述而言，其结论皆为作者相信未来的基督复临属实。
3. 耶稣再临是肉眼可见的。在此，我们欲将有关耶稣再临的陈述整合；有关耶稣再临的陈述，通常意指耶稣有着身体再临。然而，究竟基督会否有着身体再临，这当中的讨论充满不明确的地方。有些神学家否定耶稣有着「身体」再临，因为如此表示耶稣为我们死了的身体，其结构、分子等等，一概恢复。与其如此，他们表示「复活的身体」有别于「身体」的复活。这个区别指出复活的身体是改变的存有，不再是肉体。
 他们是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42-50 的讲道作为区别的基础。该段受人误解的说词是「属灵的身体」(第 44 节)。如果不仔细思考，人给「属灵的身体」作的论可能是不沾边的星云飞体；这不是保罗的想法。属灵的身体意指耶稣因神的能力，他的存在改变了状态；神的能力让人变得真正完整、真正独立。因此，基督属灵的身体曾让他的门徒看见，他复临时，也会让所有的人都看见。

4. 他的再来描述地非常突然，但是充满胜利。他第一次来到地上时很卑微，然后大家逐渐认出他是弥赛亚。他的再来将是突如其来，而大家都会知道他的地位。
死亡
    死亡是让泛泛人类归为平等的事，是一个人在未来最后的不祥征兆，然而大部分的现代人，试着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忽略死亡的事，或不去想死亡的事，人的倾向许多时代以来如此。希腊传统留给我们两种面对死亡的态度。希腊古典的自然主义将死亡视为纯粹的自然现象；
 每个人都会有死亡的经验，超越了死亡即无须害怕，因为没有审判存在。当一个人还不会死，为死亡焦虑无所用；同样地，当一个人会死，也不需要害怕死亡，因为无计可施，死后人也不会记得死亡这事。希腊传统的另一个态度是柏拉图主义；当人从身体的束缚解放时，死亡成为生命的冠礼。真正的生命不是在身体里，而是在人的理性本质里。灵魂从身体解放，这让灵魂与神圣的结合成为可能。唯心论属于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此论判定灵魂不朽，但否定身体未来会复活。既判定灵魂自然是不朽的，死亡的本质便受到否定，因为死亡成了解放机制，解放物质世界对人的奴役。
xe "Death "
    比较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冷静感受，与耶稣在客西马尼的忧伤，看得出他们对死亡采取不同的态度。两人态度的区别显示死亡在希伯来思想中，是悲剧，而在希腊思想中，死亡被视为解放。
    何谓死亡？答案无法完整，因为我们之中没有人曾经死而复生。死亡绝对是一种生物的情形，在死亡当中，生物无法再维持自己的机能，但不仅如此，死亡也是一种属灵的情形。贝德叶夫写到：「死亡的意义是，时间里可能不存在永恒，无尽的时间序列是无义的。」
 生命本身充满了衰亡，和挣扎活命，我们渐渐衰亡，从来无法与死亡妥协，但只有藉由死亡，才能达到永恒的生命。在这当中，人最后的希望要透过死亡了。
    当我们连认真看待死亡都做不到，就是容许人毕竟只是动物的说法。从我们的思想中排除死亡，就是忽略人格，而人格超越人纯粹的生物本质。如果人格将死，何其悲哀。
    基督信仰正视死亡。耶稣基督藉由他的死，消灭死亡。死亡不是人存在的最后话语，而是所有事物更新的起始点，一个永恒生命的转折。哲学或科学都不能教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死亡，但是信心能。相信复活的基督，方能在死亡当中有信心。只有基督信仰述说人会与基督复活，而基督是复活的方法。基督信仰强调人在无助中得救赎，而非基督信仰教导的复活，举凡都是人类成就的奖赏。在基督信仰里，死亡已遭救赎者的胜利吞噬 (哥林多前书 15)。
死后的生命
               

           xe "Life After Death"
    基督信仰已经确认生命不在死亡之时终结。得着基督生命的含意，就是基督徒生命持续，将永远活着。对此，以下是值得考虑的议题。
    首先，死后的生命意指个人的存在。生命不会被永恒吞噬，也不会被永恒遮盖。人和神祇，和世界魂的神秘结合之说，与圣经所提差矣。此外，个人的存在意指人格的持续性超越死亡。从复活返回我自己的，是我的自身，不会是别人。只有个人才能构成主语，神对每个人，都会以主语称呼。正如我们在世上晓得个人的存在是指人与人、人与神的团契，这意思在死后的生命不变。如果我们说神创造人，是为了赋予他的团契，那么这在死后的生命，只会让我们的同伴关系更加密切。
    第二，在圣经观念里，死后的生命需要的是复活的概念，不是灵魂不朽的概念。圣经不说灵魂不朽，但教导身体的复活。希腊哲学家让灵魂不朽的概念开始流行，他们「提出灵魂失去身体之后，会继续存在的说法」。
 这条希腊教义指示身体本身是邪恶的，是灵魂的囚屋，如此是因为灵魂在一个事先存在的状态做了坏事，所以被困在身体里作为惩罚；新约当中没有这个概念。灵魂不朽其实是精灵论对于死亡观点的圆融说法，其中说到生物死后似幽灵般地存活，难以给人安慰。

    相对地，身体的复活意指人将有新改造的存在，即属灵的身体；属灵的身体是「表达属灵改造之全人格的身体」。
 新约中，身体与肉体是相反的。人复活时，得到此改造的身体。
    关于属灵的人体之未来状态，我们从圣经所知的描述有限，因为圣经关注的不是物质分析，而是功能。「属灵的身体必能符合灵的需要，必能传导灵赋予生命的力量，但是达成这些方面的物质构成，只由神决定。」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焦点主要专注于人的复活后存在。那么，人介于死亡和复活的存在状态为何？圣经有关这个问题的陈述主要针对于相信的人，而非不信的人。人死了意指人被引入基督的存在；不过，人当然还没有身体，这意指不完整的状态；保罗对腓立比人表明这点 (腓立比书 20-26)。特定经节显示人等待复活的这段时间只是暂时；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关于复活的陈述 (帖撒罗尼迦前书 4: 13-18) 就说到主将已经死了的人，「与耶稣一同带来」，届时「那些信基督而已经死了的人要先复活」，这指出属灵本性与改造身体的结合，而存在的完整只在复活时来临。既然人在复活前已与基督存在，复活也许不算是故事的高潮，但是特能强调人没有「属灵的身体」，其存在是不完整的。
    人对圣经这一方面的评估，有以下的他方建议。
    轮回 不是圣经概念，但是确认生命会进入一个新的存在形态，无论在生命的等级上升或降，取决于人先前为善或作恶。然而，如果轮回是真，人在不同的肉身中，不可能感受个人特质的同一性。
 如果人的生命等级降了，轮回否定了人之存在的最重要方面，个人特质。
    灵魂沉睡说 为某些人所倡导，例如耶和华见证人。此说意味着人一旦死，意识停息，且从存在的状态进入不存在的状态，而复活其实将成新的创造。然而，虽然圣经有时将死了形容为「睡了」，但那只是为求诗意的效果；信徒能在死后，立即进入基督的存在。

    炼狱 结论的前提是，只有终生连小罪也没犯过的人，才能在死后立即进入天堂。人进入天堂前，每个罪都必须「赦免和补偿」；
 离开死体的灵必须净化。虽然人最终将从炼狱释放，根据罗马的教导，大多数得救赎的人也许都要到那儿走一遭的。一般公认炼狱不是出自圣经的教义。
    圣经的答案 是信徒现在的生命不在死后停息，反而变得与神更加接近。保罗确信一点，就是无论死亡或任何事物，都无法阻隔神因基督对我们的爱 (罗马书 8:38)。离开现在的生命，即与基督同在。
    在我们进入终末论下一个议题之前，不妨注意人对于死后生命的信念，常有的心理问题。这信念是矛盾的；相信死后的生命不见得能带来据信的安慰，而不相信死后的生命，安慰也不见得比较少，因为没有个人审判的想法会进来脑中干扰，另一方面，信死后有生命的人，反而觉得审判带给自己压力。不信的人，让自己好过，但是他们这么不相信，不禁让人怀疑「只是为了让自己好过、只是为了安慰自己」。

地狱
    现代人的耳里，听不进终末论之地狱概念，经常把这概念归为基要主义者和宗派成员的事。另有人把这概念扭曲成炼狱，或降低地狱的热度 (恐怖度)。这概念的重新衡量有其必要。
    应自我检查地狱的述语，谨慎使用。如果一个人说地狱纯粹是火烧不尽的地方，他可能被问及这样的问题：当人体烧光后，还剩什么？火又怎么影响人的属灵本姓呢？田立克表示「人的心理不可能想象一个只有苦难、没有其它的连续时期」。

    另一方面，若以象征性的辞句表述地狱，许多人对此意的领会是，地狱全然不具传统的意义。这显然不对，因为象征的确表示人与神的存在疏离，是祸事。许多相关的经节指出这事的严重性。

    地狱概念的反对者通常有以下三种论点。首先，宗教理性主义者辩论到，公道的上帝一定不会把人送入地狱；他太慈悲，不会这么做。这样的立场没有认真考虑神的圣洁之概念，也没有认真考虑人的罪之本质。
    第二，圣经普救派辩论到，地狱概念恐将基督对世人的爱砸锅，也将他为世人的死砸锅；人若由圣经的权柄所管，必须省去圣经关于地狱的经节，或将其理性化。地狱之审判概念可能触犯人的感受性；然而，地狱概念不但既已存在，且在新约中，最常提到地狱的正是耶稣本人。
    第三，有些人辩论到条件性的不灭。审判之后，公义的人进入永恒的生命，但不公义的人被歼灭，永不再活。此类论点多为反面形式，因以特定经节作为论据。对于不公义之人的未来存在，经节的描述少之又少；对于得救赎之人的未来，经节的描述则多出许多。
    由于基督信仰的权柄是圣经，人必须认真考虑地狱概念。人若可以将地狱概念理性化，圣经冒犯人的地方何其多，怎能阻止人对圣经其余的概念作相同的事呢？基督信息的重心—道成肉身、基督的死亡与复活—对某些人必定是冒犯，将地狱概念理性化这事，又何必首当其冲呢？
    人若接受自由概念，必须认真考虑地狱概念。虽然听来自相矛盾，但地狱概念乃是人属灵自由的精神条件。地狱之所以必要，不是为了确保公义之人的胜利，和不公义之人的报应，而是为了避免人被迫要善良，被迫要上天堂；
 地狱给人持续与神作对的权利。就此观念而言，神不送人下地狱的；他只是默许人在与他疏离的状况下，继续罪恶的行径；就此观念，神的愤怒反映在罗马书 1: 18-32。神的忿怒在于它已放弃了人，任人跟随自己的欲望、激情、谎言和贪腐的意图。
 人在与神绝对疏离的状况下，地狱变成他持续的自我中心存在。「地狱里的同伴关系」(fellowship in hell) 是错误的说法；同伴关系只有对神才是有意义的。地狱有一部分的恐怖是「自己操弄自己的命运。恐怖的不是神将对自己做的事，而是自己将对自己做的事」。
 普世救恩 (或众生复原论) 的矛盾本质，在于否定人持续与神作对的自由。
    耶稣曾说有人要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这是对于地狱的一个观点。圣经形容神是光；在光的外头，不就是在黑暗的里头。
天堂
    人对天堂的思量，在现代的思想中多不充分。天堂被视为人之心愿和渴望的投射；被视为人从生活困难的逃避；也被认定是神话。在否定天堂的当中，人把天堂的性质世俗化，正如共产主义，可说是人企图在地上打造天堂的世俗形式。然而天堂不能被当成区区的神话来勾销，因为异教徒的神话与过去有关，而神的王国，天堂，是在未来。
    圣经之天堂概念是神的国全然来到；新的开始现已全然开展。天堂概念主张存有的完整、生命的完整和人之永恒生命的开始。
    圣经里关于天堂的评注不多，用词如「万物更新」(使徒行传 3: 21)、「新天新地」(参见彼得后书 3: 13; 启示录 21: 1)、「新耶路撒冷」(启示录 21: 2) 皆显存在之新性质。
    天堂受到的舆论不佳，给许多人听起来，觉得天堂是鲁钝、单调而没有生命力的。马克吐温对天堂的描述是—讨厌唱歌的人也得整天唱歌的地方，不但整天唱歌，还弹着生锈的竖琴—这是夸张的呈现，是对于天堂错误的观点。
    人对天堂的认知，必须藉由字词的意涵，以及感受神所创造之完成。与其是懒惰性，天堂有一部分的性质将是创造性。人也许会说极其喜乐之时，就是先尝到天堂的感觉。存在的性质通常以反面的形式来定义，例如没有夜晚、没有疾病、没有罪恶，因为我们尚缺乏一个可供对照的类推。我们也可以将天堂描述成解放，因为受造物「有一天能摆脱那会朽坏的枷锁，得以跟上帝的儿女分享光荣的自由」(罗马书 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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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rch Dogmatics, II-1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7), 347.


� 有关实证的原则，A. J. Ayers 表示：「我们用来测试事实明显声明之真实性的标准，就是可证实性标准。就拿一个句子来说，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证明一个句子意欲表达的论点--也就是说，如果他知道什么观察可以带领他进入什么情况，无论是接受论点，还是否定论点，那个句子对他就有事实上的意义。」- Alfred Jules Ayers,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n.d.), p. 35.





� 参见 Frederick Ferre, Language, Logic, and Go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p. 59.


� 同前书第 253-74 页。


� 注意︰参见保罗・田立克的评论：「如果逻辑实证论者肯仔细看看自己的存在论假定，像他们看传统哲学家的公开存在论一样，他们就再也不能否定存有(being)这个问题。」 Paul Tillich (保罗・田立克), Systematic The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I, 231.


�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338.


� 参见 Ludwig Feuerbach, 同前书第 17 页之后。


� 同前书第 238 页。


� Systematic Theology (Philadelphia: Judson Press, 1907), p. 248.


� Systematic Theology, I, 211.


�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120.


�「除了明示的圣经证据外，基督教之创造主的想法也应驱使我们承认创造的启示是真；哪有创造主不会在自己的创造物上留下他灵的记号？」同前书第 133 页。


� 在保罗・田立克 (Tillich) 前面的书第 I, 244 页。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p. 139-140.


� 在巴斯威尔 (Buswell) 前面的书第 36 页。


� 在保罗・田立克 (Tillich) 前面的书第 I, 215 页。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 158.


� 同前书第 120 页。


� 参见 Rudolf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参见 Brunner (卜仁纳),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p. 157-58; and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360.


� 在保罗・田立克 (Tillich) 第 I, 272 页。


� 在奥连 (Aulen) 前面的书第 172 页。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 230.


� 同前出处。


� 在奥连 (Aulen) 前面的书第 133 页。


� Joseph Henry Thayer (塞耶), Greek-English Lexicon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 1889), p. 666.


� L.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 lishing Co., 1953), p. 71.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356.


� George D. Sm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552.


� 同前书第 588 页。


� 引述自前书第 358 页。


�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St.Paul:  The Wanderer Press,1994, p. 319


� 同前书第 321 页。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p.301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p.510


� 同前出处。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l, 444.


� 将基督强调成审判者之严厉角色，助长了基督和人之间的媒介发展。耶稣的母亲马利亚之慈悲角色，正符合这种思考模式。


� Anders Nygren, Commentary on Roman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49), p. 147.


� 参见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 275


� 同前书第 276 页。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2, 404.


� 同前书第 61 页。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l,559.


� 同前书第 426 页。


� 在柏克富 (Berkhof) 前面的书第 69 页。


� Clark Pinnock, Richard Rice, John Sanders and other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4).





� 在奥连 (Aulen) 前面的书第 146 页。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544.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 253.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535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257


� 在柏克富 (Berkhof) 前面的书第60页。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461


� 同前书, I, 262.


� 反对自然神论的观点，奥连引用索利(Sorley)的话：「一位不介入的上帝，保证难以受人想念。」在奥连 (Aulen) 前面的书第157页。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642.


� 同前书第 643 页。


� 哥林多前书 2: 8; 诗篇 139: 11-12, 约翰福音 15, 17.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l, 608. (参见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622-29 ).


� 在巴斯威尔 (Buswell) 前面的书第 47 页。


� 同前书第 46 页。


� Honest to God, p.17.


� 同前书第 47 页。


� 同前书第 187 页。


� 同前书第 429 页。


� 同前书第 188 页。


� The Problem of Pai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1962), p.89.


� 同前书第 43 页。


� 同前书第 44 页。





� A. Augustine, The Trinity, trans. John Burnaby ("'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5), VIII, 129.


� B. B. Warfield (华菲德), Biblical Foundation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58), p. 84.


� 请比较 Charles W. Lowry (劳里), The Trinity and Christian Devo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6), p. 67; 以及 John Mackintosh Shaw (萧), Christian Doctrine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53), pp. 90-91; 以及在华菲德 (Warfield) 前面的书第 89 页。 


� 参见哥林多前书 12: 4-6; 罗马书 8: 9; 哥林多后书 13: 14; 以弗所书 4: 4-6; 彼得前书 1: 2; 犹大书 20-21.


� 同前书第 110 页；参照罗马书 2: 16; 3: 22; 5: 1; 以弗所书 1: 5; 帖撒罗尼迦前书 5: 18-19 提多书 3: 5.


� 这是亚他那修信经，是后期信经的其中一则，却也是表达最充分的一则；日期和起源不详。


� 在劳里前面的书第 80-81 页。


� 在萧前面的书第 95 页。


� R. S. Franks,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1953), p. 120.


� J, N. D. Kelly (凯利),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8), p. 264.


�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p. 229-30.


� 同前书 58 页。


� 同前书第 60 页。


� Lee Strobel, The Case for Chris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8, p. 183


� 同前出处。


� Church Dogmatics I-2, 160.


� 在凯利前面的书第 285 页。


� 参照凯利前面的书第 138 页；该处他说：「新约的作家通常将基督视为已然存在 (pre-existent)；他们倾向认为他是双重情况的存有，既根据肉体 (根据人)，也根据灵魂 (根据神)。这个公式是如此深植他们的思想，以至于卢福斯 (F. Loofs) 理当称它『晚期基督论发展的基础』。」


� 感谢伯特纳 (Loraine Boettner) 对于耶稣生平描述所作的圣经参照编目。请参见他的作品: Studies in Theolog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53), pp. 140-268.





� Rudolph Bultmann (布特曼), Form Criticism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62), pp. 71-74.


� 在伯特纳 (Boettner) 前面的书第 149 页。


� 伯特纳列出更长的名单。耶稣被称为「以色列的王」(约翰福音1: 49)、「救主」(彼得后书 l: 11)、「师尊」(马太福音 23: 10)、「主」(犹大书 1: 4)、「神的儿子」(约翰福音 1: 34, 20: 31)、「人子」(马太福音17: 9)、「耶稣」(马太福音 1: 21)、「基督」(马太福音 16: 16)、「救世主」(约翰福音 4: 42; 使徒行传 5: 31)、「弥赛亚」(约翰福音 1: 41; 4: 25-26)、「神的羔羊」(约翰福音 1: 29)、「道」(约翰福音 1: 1)、「独生子」(约翰福音3: 16)、「救赎者」(加拉太书 3: 13)、「神的像」(哥林多后书 4: 4)、「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希伯来书 1: 3)、「神本体的真像」(希伯来书 1: 3)、「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希伯来书 4: 14)、「救他们的元帅」(希伯来书 2: 10)、「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希伯来书 12: 2)、「教会的头」(以弗所书 5: 23)、「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哥林多前书 1: 24)、「生命的粮」(约翰福音 6: 35)、「生命的粮」(约翰福音 6: 51)、「真葡萄树」(约翰福音 15: 1)、「门」(约翰福音 10: 7)、「圣洁公义者」(使徒行传 3: 14)、「生命的主」(使徒行传 3: 15)、「主神」(启示录 1: 8)、「我的主！我的神！」(约翰福音 20: 28)。当人了解这些称衔来自一个严格重视一神论的背景，它们的重要性更显特出了。同前书第 151-52 页。 


� 约翰福音 1: 18; 20: 28; 约翰一书 5: 20; 希伯来书 1: 8; 彼得后书 1: 1; 使徒行传 20: 28; 罗马书 9: 5; 帖撒罗尼迦后书1: 12; 提多书 2: 13 以及或许使徒行传 18: 26; 提摩太前书 3: 16；同前书第 151 页。


�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p. 103.


� 同前出处。


� J. Gresham Machen, 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30).


� William Hordern, A Layman's Guide to Protestant Theolog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57), pp. 19-20.


� 加州大学社会学家最近发布的新闻稿显示，新教徒只有百分之57相信童女生子，而罗马教会信徒有百分之81相信。


�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trans. Olive Wy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2), p. 354. 就童女生子的事，卜仁纳宣称：「因此我们必须假定，若不是使徒不知道这事概念，则是他们将其视为不重要，甚至不正确。」


� Church Dogmatics, I-2, 181. 参见卡尔・巴特在 Dogmatics in Outline 第 100 页的陈述。「事情可以无庸置疑地说，每次有人想要飞越此神迹，就行他的宗教理论；他的宗教理论已停止了解和尊敬上帝，试图变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与人形成一体的奥密，上帝赠与恩典的奥密。」


� Church Dogmatics, I-2, 197.


� 在伯特纳 (Boettner) 前面的书第 183-84 页。


� 约翰一书 3: 5; 彼得前书 2: 21-22; 希伯来书 4: 15.


� G. C. Berkouwer, The Person of Christ, trans. John Vriend (Grand Ra~ 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54), p. 245.





� 洗礼象征明觉的良心，这似乎是约瑟夫(Josephus)在第一世纪的见证。他写到：「[约翰]他是一个好人，令犹太人要行美德，一来要对人公义，二来要对神虔诚，所以要接受洗礼；在于他们如果行使洗礼，不是为了抹去一些罪，而是为了身体的净化，神是会接受[以水]洗礼的；始终相信藉由公义，灵魂可以预先获得完全的净化。」-Antiquities of the, lews, book 18, chapter 5, section 2, quoted in Dana and Mantey, A Manual Grammar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51 ), p. 104.


�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基督教系统神学》, II, 61.


� Berkouwer (贝尔考韦尔), The Person of Christ, p. 261.


� 同前出处。


� 马太福音 5: 18, 20, 22, 26, 28, 32, 34, 39, 44 还有更多可查。


� J. F. Bethune-Baker (伯登贝加),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London: Methuen & Co., 1903 ), p. 287.


�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基督教系统神学》, II, 52.


� 同前书第 53 页。


� 同前书第 54 页。


� 同前书第 199 页。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149.


� 在伯登贝加 (Bethune-Baker) 前面的书第 262 页。


� 在德沃尔夫 (DeWolf) 前面的书第 73 页。「迦克墩信经是一种本体论的理论，具有古老的纯哲学范畴，非常不可能适合我们大多数；然而，若将其作为我们对于神 (透过耶稣这个人) 的理解之表达，就能述说我们的信念，正如他们在第五世纪时的信念。」


�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p. 362.


� Reinhold Seeberg (哲伯), Text-Book of the History of Doctrines, trans. Charles E. Ha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56), p. 88. 参照 H. A. Wolfson (欧胜), The Philosophy of the Church Fath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587.


� 参见 Harry E. Fosdick (范史迪), The Hope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s, 1933 ), pp. 103-4. 以及范史迪所作 The Modern Use of the Bible (New York: Macmillan & Co., 1924), pp. 181-86; 102.


� 在哲伯 (Seeberg) 前面的书第 104-105 页。


� 同前书第 164 页。


� Berkouwer (贝尔考韦尔), The Person of Christ, p. 176.


� 同前出处。


� 在欧胜 (Wolfson) 前面的书第588页。


� 引述自哲伯 (Seeberg) 前面的书第96页。 


� 约翰一书 4: 2, 3; 参见 1 John 5: 5, 9; 2: 18-19.


� 路加福音 24: 36-43; 约翰福音 20: 17, 27; 希伯来书 2: 17.


� 参见 Mary Baker Eddy, Science and Health (Boston: 1934), pp. 314, 322-32.


� 在凯利 (Kelly) 前面的书第296页。


� 根据本世纪早期希臘文著作 [Bazaar of Heracleides] 的发现，伯登贝加和卢福斯尝试为涅斯多留之异端罪名作辩护。虽然涅斯多留是教会政治的受害者，确实没错，但他是否完全免罪仍是一个持续性的议题。


� 在哲伯 (Seeberg) 前面的书第 267 页。


� 在史特朗 (Strong) 前面的书第 672 页。


� 在柏克富 (Berkhof) 第 325 页。


� Berkouwer (贝尔考韦尔), The Person of Christ, p. 272.


� 在柏克富 (Berkhof) 前面的书第 326 页。


� Berkouwer (贝尔考韦尔), The Person of Christ, p. 30.


� 同前出处。


� 同前书第 54 页。


� 在凯利 (Kelly) 前面的书第 284 页。


� Brunner(卜仁纳),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trans. David Cairns and T. H. L. Parker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2), p. 9.


� George S. Hendry(亨得利), The Holy Spirit in Christian Theolog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6), p. 37.


� George Foot Moore, Juda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I, 421.


� 在亨得利 (Hendry) 前面的书第 19 页。


� Barth (卡尔・巴特), Church Dogmatics, I-l, 542.


� Church Dogmatics, I-1, 552-53.


� Carroll Stegall and Carl C. Harwood, The Modern Tongues and Healing Movement (Denver: Western Bible Institute, n.d.), pp. 7-8.


� 同前书第 10 页。


� 同前书第 27 页。


� 同前书第 28 页。


� 参见哥林多前书 3: 16-17; 6: 19; 提摩太后书 1:14; 约翰一书 2:27; 3:9; 4:4,12-13,15; 雅各布书 4:5.


� Brunner (卜仁纳),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Consummation, p. 17.


� 参见 Karl Barth (卡尔・巴特), Church Dogmatics, trans. G.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8 ) , IV-2,519.


� 在亨得利 (Hendry) 前面的书第 65 页。


� 参见 A Handbook of the Catholic Faith, p. 124. 「圣灵的使命是指引教会的领导，所以他们不致出错，跟随他们的基督教会整体也不会出错。」


� John H. Ostein, Baptists and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Los Angeles: Full Gospel Businessmen's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 1963, p. 8.


� Robert C. Frost (罗伯特‧弗罗斯特), Aglow with the Spirit, Plainfield, New Jersey: Logos International, p.111


� Osteen, Baptists and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p. 10.





� 同前书第 5 页。


� David J. Du Plessis (有庇利斯), The Spirit Bade Me Go, Plainfield, New Jersey: Logos International, 1970, p. 89.


� Frederick D. Bruner, A Theology of the Holy Spiri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1, p. 92.


� Frost, Aglow with the Spirit, p. 94.


� Du Plessis, The Spirit Bade Me Go, p. 72.


� Frost, Aglow with the Spirit, p. 91


� �ADVANCE \d 3�Emil Brunner (卜仁纳), The Mediator, trans. Olive Wy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47), p. 435.


� �ADVANCE \d 3�J. K. Mozley(莫兹利), The Doctrine of the Atonement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1953 ), p. 102.


� �ADVANCE \d 3�Sydney Cave, The Doctrine of the Work of Christ (Nashville: Cokesbury Press, 1938), p. 127.


� 同前出处。


� Christus Victo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58), p. 110.


� Cur Dues Homo?《神为什么成为人》(LaSalle, Ill.: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58), p. 202.


� 同前书第 246 页。


� 参见莫兹利 (Mozley) 前面的书第 128 页。


� A Scholastic Miscellany: Anselm to Ockham, ed. E. R. Fairweather ("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6]), X, 282. 


� 同前书第 282-83 页。


� 同前出处。


� 同前书第 283 页。


� 在 Cave 前面的书第 159 页。


� �ADVANCE \d 3�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 439.


� 同前出处。


� 同前书第446页。


� 同前书第448页。


� 同前书第448页。


� 同前书第436页。


� 在 Cave 前面的书第 201-202 页。


� Robert L. Ferm,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4), p. 248.


� �ADVANCE \d 3�Adolph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trans. Neil Buchanan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58), VII, 159.


� 同前书第 204 页。


� P.T. Forsyth (福赛斯), The Cruciality of the Cross (New York: Hodder & Stoughton, 1910), p. 60.


� 出自莫兹利(Mozley)，同前书第184页。


� 同前书第130页。


� �ADVANCE \d 3�Brunner (卜仁纳), The Mediator《中介者》, p. 487.


� 在 Cave 前面的书第 159 页 (Heine 的话)。


� �ADVANCE \d 3�Leon Morris (里昂・莫理斯),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I955).





� �ADVANCE \d 3�Martin Luther (路德),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The Three Treatises (Philadelphia: Muhlenberg Press, 1960), p. 158.


� 参见莫兹利 (Mozley) 前面的书第 12 页。莫兹利为戴维森 (Davidson) 关于赎罪的观点与论著做总结。


� 同前书第65页。


� 在莫理斯 (Morris) 前面的书第 125 页以后。


� �ADVANCE \d 3�William F. Arndt (阿恩特) and F. Wilbur Gingrich (金瑞契),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 376).


� 在莫理斯 (Morris) 前面的书第 192 页。


� 在旧约下，圣灵给了人来做特别的神职工作，经常为暂时性，然后收回；在新约下，圣灵给了人之后即永远与此人同在；圣灵在旧约中确实是一个受限的角色。参见Rene Pache, The Person and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Chicago: Moody Press, 1954), pp. 30-35.


� 在 Cave 前面的书第 203-204 页。


� 同前书第159-160页。


� Emil Brunner(卜仁纳), Man in Revolt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47), p. 37.


� 同前书第33页。


� Barth (卡尔・巴特), Church Dogmatics, III-2, 30.


� 同前书第 43 页。


� 同前书第 48 页。


� 在尼布尔 (Niebuhr) 前面的书第 146 页。


� 参见 Bernard Ramm,  The Christian View of Science and the Scripture,  Wiseman, Creation Revealed in Six Days,   Russell Mixter, Evolution and Christian Thought,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 Paul Tillich(保罗・田立克), Systematic The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II, 31.


� 卜仁纳声称人的开始存在之简单故事指出一个四重的真理：「身体与心灵同等属于人的本质，它们的推论不可离开彼此；心灵是『从上而来』，身体则是『从下而来』—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是为彼此两注定的，且以一个确切的方式适应了彼此。」-Man in Revolt, p. 374.


� 参见罗马书 5: 14; 哥林多前书 15:22,45; 提摩太前书 2:13-14; 犹大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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